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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ԫڣնִԼԿֲร 9 8 3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ԫڣնִԼԿֲร 9 8 3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ᛧڻ

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( i )  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ဪެ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Ν 2 0 1 0 รڣ 1 3 ᇆ  

ᚵฃ࣋ᐈቤψ۰ڛ (ׇᣊ )ωچऱ  

৬ᗰढ৫֗چᗨֺૻࠫΔ  

ਪൂሐߧਪߧڇঁא 8ᇆ௧ኑႁॐऱ Cஆ֚  

ॵ᥆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ఽܫᎅΔՂ္Գ࣍ԲሿԫሿڣִԲֲ༼ڶנᣂՂ

္Δ֘ኙ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ᆖு৵լޅԫ

ᓮعࡲ (ᒳᇆ A / H 1 9 / 6 1 )ऱެࡳΖᇠعࡲᓮᚵฃ࣋ᐈ৬ᗰढ

৫چࡉᗨֺૻࠫΔߧڇঁאਪߧਪൂሐ 8 ᇆ௧ኑႁॐऱ C

ஆ֚ॵ᥆ᄵΖՂ္ࢬ௫چរڇπߧਪ։ૠቤՕጼு

ቹᒳᇆ S / H 1 9 / 1 0ρՂቤψ۰ڛ (ׇᣊ )ωچΖ  

3 .  ৄؑቤՂ္ࡡᄎ (ՀጠψՂ္ࡡᄎω Բሿԫԫ࣍(

ִԲԼֲڣԲሿԫԫ࣍ࠀՂ္ΔࡲԿִԿԼԫֲแಛຍڣ

ᏍڃՂ္ΔڕطՀΚ  

( a )  ڶ࿇୶ႈڶؾᐋ۰شᑔᐋΔၲ࣍ۯڤೖ߫ၴ

ؓՂΔچᗨֺ 2 . 0 1 0 6 Δઌኙؾছ։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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ቤ Օ ጼ ቹ ࢬ ૡ ऱ ૻ ࠫ ( ܛ Կ ᐋ ף ԫ ᐋ ၲ  ڤ ೖ ߫

ၴΙچᗨֺ 0 . 7 5  )Δڶ࿇୶ႈؾբڶࠆ

ޓ ᚌ ။ ऱ ය ٙ Ζ ڂ ڼ Δ ڶ ᣂ ࿇ ୶ ႈ ؾ բ ψ መ ࣍ ᡓ

ՕωΔعࢬᓮψฃ࣋ᐈωૻࠫऱ༏৫ᚨڇᇠൣउ

ՀղەאᐞΙ  

( b ) ᚵᤜᄵऱ᜔ᑔ૿૿ᗨ࣍ط  2 5 . 3 3 5 Δۏֱؓ

৫પ 2 . 5 1 7 ᐈૻ࣋ᄎլᎁᚵᤜࡡΔՂ္ۏ

ࠫ ऱ ༏ ৫ ᥆ ࣍ ψ ᎘ პ ω Ζ ຑ ٵ Կ ය ᜔ ᑔ ૿ ૿ ᗨ 

3 1 . 7 1 7 ऱ᜔ᑔ૿૿ᗨףᏺࢬᑔඪΔڶऱۏֱؓ

ᄎਢ 5 7 . 0 5 2 Ιۏֱؓ  

( c )  Ղ္ࡡᄎᎁᚵᤜᄵऱૠᏅؓൄΔᖕฃ

࣋ᐈψ۰ڛ (ׇᣊ )ωچऱ࿇୶ૻࠫऱය֮Δڶ

ᣂૠᒔኔլ౨ូᣊ։ૠቤՕጼቹπᎅࣔρ

ร 7 . 3 . 3 ࢬૡψྤႊࢍຝᐶਪܗڶࢨঅࠠߛૹ

 ᛩ ቼ Ꮭ ଖ ऱ ֚ ྥ چ ᎎ ࢨ ౻ ֵ  ฐ چ ֱ ऱ ໌ ᄅ 

ૠωհԫΙ  

( d )  Ղ္ࡡᄎլᒔॾՂ္ԳৰڶᏁঅᥨ்ࢬጟऱཬ

ढΖழ֚ڇऱཬढઌᅝፇጸയΖૉڶԫࠄ

ለהᐞ்ጟࠡەऱጟᏁᠰ؆অᥨΔՂ္Գᚨࡳ

֟ᏁঅᥨऱጟΙ  

( e )  ᦸ࣍փڶᔣ֘נ༽ࡺኙ ٥ٽڇ) 1 3 ٝֆฒრߠ

ᅝխΔڶ 1 2 ኙ֘נ༽ٝ )ΔՂ္ࡡᄎઌॾᚵᤜ

ᄵᄎॴᡶᔣߠࢬࡺऱནᨠΙ֗א  

( f ) ᐞࠩەᄎᄐٵ࿇୶ढᄐᦞऱ٥ڶڶᖑהࠡ࣍ط 

ה ଚ ױ ࠆ ڶ ऱ چ ⯱ ֺ  ࡉ ع ᓮ ࢬ ௫ ऱ چ ᗨ ֺ  መ

ΔՂ္ԳࢨᄎሖࠩܺᣄΖڼڂΔڕՂ္ऴΔڶ

ᣂ࿇୶ऱࠡٵ٥הᄐऱᦞࢨܓᄎࠩ࠹ᐙΖ  

4 . ᄎױቤޅܛΔطڃऱรԲႈᏍנ༽ᄎৄ࣍۟ 

ኙᇠ܀ဪެΔנ܂༉ຍԫរྤࠀᄎࡡΔՂ္ࠏ٣ߜՀլم

ط ਢ ܡ ٽ  ڶ ࢬ অ ఎ Δ ڂ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π ᎅ ࣔ  ρ ร

7 . 3 . 3 ૪ࣔৄᄎᄎਊ࿇୶ૠቤߪءऱൣउەᐞعࡲޢᓮ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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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ඵऱৄؑቤՂ္ଡூ࣋ 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Κ 2 0 1 1 รڣ 4 ᇆ ( 4 / 1 1 )  

ᚵڇቤψጸ֏چωऱ۫ಥؚᤗร 2 1 7પچร 1 0 5 2ᇆ A

։ᘋ৬ৢڙ  

ᓮᒳᇆع) A / S K - H H / 4 8 )    

5 .  ఽܫᎅΔՂ္Գ೯࣋ඵՂ္ΖৄؑቤՂ္ࡡ

ᄎ ( Հ ጠ ψ Ղ ္ ࡡ  ᄎ ω ) ࣍ Բ ሿ ԫ ԫ ڣ  ִ Լ Բ ֲ گ ࠩ ᒳ ᇆ

4 / 1 1ऱৄؑቤՂ္ΔՂ္Գ֘ኙৄؑቤࡡᄎڇԲሿԫԫ

ڣ ԫ ִ Բ Լ ԫ ֲ Ꮝ ڃ ԫ ࡲ  ு ع ᓮ ( ᒳ ᇆ A / S K - H H / 4 8 ) ऱ ެ

ࡳ Ζ ᇠ ࡲ ع ᓮ ᚵ ڇ π ػ ޥ  ։  ૠ ቤ Օ ጼ ு  ቹ ᒳ ᇆ S / S K -

H H / 6ρՂऱψጸ֏چωᘋ৬ψৢڙωΖՂ္ԳڇԲሿԫԫڣ

ն ִ Լ Ԯ ֲ ࣋ ඵ Ղ ္ Ζ Ղ ္ ࡡ  ᄎ ࣍ Բ ሿ ԫ ԫ ڣ ն ִ Բ Լ Կ

ֲΔڤإᒔᎁՂ္Գᖕπৄؑቤ (Ղ္ )ࠏρร 7 ( 1 )ය࣋

ඵՂ္Ζ  

 Ղ္ଡூอૠᑇڗ  

6 .  ఽܫᎅΔኲ۟ԲሿԫԫڣնִԲԼԮֲΔՂ္ࡡ

ᄎآࡸแಛऱଡூڶ٥ 2 1 ՀΚڕᇡ٨ڗᣂՂ္ऱอૠᑇڶΖࡲ  

ऴ   Κ  2 ࡲ7  

Ꮝڃ   Κ  1 1 ࡲ7  

ЯྤயڃඵЯ࣋   Κ  1 4 ࡲ9  

แಛآࡸ   Κ  2 ࡲ1  

ৱဪެڶ   Κ ࡲ3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᜔ᑇ   3 1 ࡲ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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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1  

ऱցிԶၢรچቤψልᄐωڇ 1 1 3 પ  

รچ 1 1 8 ᇆ塒 (ຝ։ )Εร 1 2 0 ᇆ (ຝ։ )Ε  

ร 1 2 1 ᇆ (ຝ։ )Εร 1 2 2 ᇆ (ຝ։ )֗ຑਙࢌՒچ  

ᜯழ୶ᥦढᚏژପ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8 2 5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7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Հቤᆟא   

്ጽՖՓ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ඩᄐពس٣   )  

႑ቯՖՓ  ) ।זᓮԳऱع   

ࣥࣧس٣  )  

8 .  ೫  ஂ ᦟ ० Ղ ૪ Գ Փ נ ஂ ᄎ ᤜ Δ ࠀ ᇞ ᤩ  ு แ ಛ ऱ ࿓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ᤉۖᓮ്ጽՖՓהΖݧ  

9 .  ്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ত։ૠቤՕጼضᙘ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ቹՂቤψልᄐωچऱعᓮچរᜯழ୶ᥦढ

ᚏژପΔཚԿڣ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ᓮΔعࡲຍࢴԫִԲԼԶֲڣԲሿԫԫ࣍(

ਢΚط  

( i )  ࿇ ୶ ႈ ؾ ࠀ լ ฤ ٽ ψ ል ᄐ ω چ  ऱ  ቤ რ

ٻ Δ ܛ অ ژ ࡉ অ ᥨ ߜ ړ ऱ ል چ Я ል  Я ູ

ჀΔ܂ঁאልᄐشຜΖمψልᄐωچऱ

ຜشልᄐהࠡ܂༚ౙ֗ڇژऱΔٍਢঅ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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ᓮփعΖچᑨԺऱٖౙልړߜڶࠠ૿ֱ

ڼೣᠦ֭אߩ։ऱቤᖕΔךנ༽ڶ

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ࢤᔆٍྥΙ  

( i i )  ࿇୶ႈؾፖॵ२墌༄ၢۥऱچլઌ࠰

ᓳΙ  

( i i i ) ऱ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ᛩቼΕནᨠ֗ඈֽൣउທګ૿ᐙΙ֗א  

( i v ) ᔆΔٍᄎࢤႛ᥆ᜯழࠌܛᓮΔعࡲຍޅ 

ψልᄐωچփऱٵᣊعᓮمՀլࠏ٣ߜΖ

ᇠعᓮڕᛧޅΔีᗨᐙ֗ࢬΔᄎᖄી

ᇠऱᖞ᧯ၢᛩቼᔆైՀ૾Ι  

( c )  ᅝݝբኙعᓮچរऱሔࠏဿढ֗ՠشຜආ࠷ቤ

ጥࠫ۩೯Δ࣍ࠀԲሿԫሿڣԼִԲԼԶֲڶٻᣂԳ

Փ࿇נൎࠫച۩ຏवΖ࣍طሔࠏऱ࿇୶ڇຏव

ऱૻཚࡻየ৵սآխַΔᅝݝᄎኙຏवऱٙگԳ

ආ࠷ᛀ൳۩೯Ι  

( d ) ᓮΙعுࡲຍ֭א૪Δعٌ༽آࠀᓮԳع   

( e )  ਙࢌຝ॰ऱრߠ—— ਙࢌຝ॰༼נऱრߠᐽᙕ֮࣍

ٙร 4 Ζ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

լ֭ຍعࡲᓮΔڂعᓮچរ۫ᔣ֗ॵ२ழڶ

ᐙऱਜΔቃૠ࿇୶ႈ࠹࣐ዌᗰढشЯ۰ࡺا

۞Δድልߢ৫ۖߡឫΖൕልᄐऱྗګᄎኙᛩቼທؾ

ྥᥨᆟᆟ९ (ድᥨᆟᆟ९ )ኙຍعࡲᓮࢬڶঅఎΖ

ឈ ྥ ع ᓮ چ រ  ࡌ ਢ ़ چ Ε ᜯ ழ ዌ ᗰ ढ ࡉ  ᐒ ል

ऱٌຏ൷ᏍਜΔ༚ౙᑨԺړߜڶរچᓮع܀Δچ

ՈΔ܂ױڕࠏཬढ્ࢨॵᄵऱልΖቤ

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֘ኙຍعࡲᓮΔ

ॺፖልᄐઌᣂऱ୶ᥦढࠀژຜ௫֗ဿشᚵᤜऱڂ

ΖଣޅຍعࡲᓮΔᄎᇠᚵဿढشຜऱ

ڼຜΔ९شဿढ܂ڕΖᇠࠏ٣ߜՀլمᓮعᣊٵ

ՀװΔᄎᖄીψልᄐωچၞԫޡ։ཋᇞ᧯Δࣥח

ऱནᨠᔆైΖ྄೭ڶ܅Δ૾ؾ࿇୶ႈڍޓڶփ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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ᆟ᜔ՠ࿓ஃЯᄅקᎁΔଣޅቤױΔႊॵ

ף ය ٙ Δ  ࡳ ع ᓮ Գ ༼ ٌ ඈ ֽ ৬ ᤜ ࠀ  ᆜ ඈ ֽ 

ਜΖࠡהਙࢌຝ॰נ༽ڶ૿რנ༽ࢨߠԱࠡ

Ιߠֱ૿ऱრݾה  

( f )  ֆฒऱრڇ ——ߠுعᓮऱऄࡳֆؒཚփΔᅝݝ

ਢطᓮΔعࡲኙຍ֘قΔ।ߠԫٝֆฒრࠩگ

ᚵ ᤜ ऱ ش ຜ ᄎ ధ ᡏ ᛩ ቼ Δ ۖ  լ ฤ ٽ ނ ᇠ  ቤ 

ψልᄐωچऱቤრٻΙ֗א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ᖕሉ֮ٙ࣍ร 6 ऱေ۷Δ

ቤᆟլ֭ຍعࡲᓮΖᚵ܂شဿژ୶ᥦढऱᜯ

ழପࠀ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Ζ༉ຍֱ

عڂঅఎΔࢬڶᓮعࡲΔድᥨᆟᆟ९ኙຍߢۖ૿

ᓮچរړߜڶऱٌຏ൷ᏍਜΔ༚ౙᑨԺՈΔࠏ

چᓮعΔ؆ڼॵᄵऱልΖࢨཬढ્܂ױڕ

រፖॵ२אၢۥऱچլઌ࠰ᓳΖ٦ृΔ

ऱᛩቼΕ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

ནᨠࡉඈֽൣउທګլߜᐙΖᛩঅᆟᆟ९ࡉቤ

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ኙຍعࡲᓮ༼נ

૿რߠΔۖ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ঞᎁΔଣ

ඈֽ৬ᤜٌ༽ؾᓮԳႊ࿇୶ႈعᓮΔعࡲຍޅ

֗  ᆜ ඈ ֽ  ਜ Ζ ط ࣍ ᇠ  լ མ ڶ ٵ ᣊ ऱ  ቤ 

Ζࠏ٣ߜՀլمᓮΔᄎعࡲຍޅڕΔױ  

1 0 .  ೫ஂᤉۖᓮعᓮԳऱז।૪ຍعࡲᓮΖඩᄐពس٣

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ຫ૪Հ٨រΚދ  

( a ) ᜯழဿढΔۖ܂شរچᓮعނޣਢᣂ৬ᤜڶ 

ᄕ֟೯ၞ۩Ιڶរᄎᔟ።Δچᓮع  

( b ) ڶ֚ဿढԫழၴΔ༚ౙᑨԺઌᅝ܂រբچᓮع 

ૻΖድᥨᆟᆟ९ਢኙຍعࡲᓮࢬڶঅఎΔۖլਢ

ᄵࢨཬढ્܂ٽរᔞچᓮعق।ࠀኙΔ֘נ༽

ልΖኙع࣍ᓮچរܡױ༚ౙ܂ልᄐشຜΔڶژה

ጊം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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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ຜΔᢞشဿढ܂ޏΔ༉ਢբچរᔣլਢ़چᓮع 

ࣔᇠኙልᄐऱᏁޣৰ܅Ι  

( d ) ᕳଃྗګ୶ᥦढΔլᄎທژဿޣਢᣂ৬ᤜڶ 

ឫࢨధᡏནᨠΔՈլᄎኙᛩቼທګլߜᐙΖ྄೭

ᆟঞՂլ֘ኙຍႈ৬ᤜΔۖ࿇୶ႈؾኙփٌ

ຏൣउऱᐙ᎘პΖଣຍႈ৬ᤜኙᛩቼΕནᨠࡉඈ

ֽൣउທګլߜᐙΔعᓮԳᣋრආࢬ࠷Ꮑऱ⁼ᒷ

ൻਜΔۖຍࠄൻਜױૡቤױॵයٙΙ  

( e )  ឈྥॵ२৬ࠟڶᐏৢڙΔ܀ழྤԳ۰ࡺΔ܂ဿ

ढشຜΖڼڂΔᛩঅᆟᆟ९ਐ࿇୶ႈؾᄎኙᛩቼທ

֗א։ΙךլࠀطኙΔࠡ֘נ༽ឫۖྗګ  

( f )  Օຝ։ਙࢌຝ॰ኙڶᣂ৬ᤜຟਢڶრࢨߠ।֘ق

ኙΖցிاਙࠃ೭റਢ᠏ሒԱ໌৬ଉཽ༼נऱ

֘ኙრߠΔڶࠀ।قփԳՓ֘ኙ৬ᤜΖ  

[ᔥිࣔ໑ՓڼழᑉழᠦஂΖ ]  

1 1 .  ്ጽՖՓڃᚨԫࡡټऱ༼ംழ।قΔعᓮچរش

ᖲڶ܂شհছԫऴڂ୶ᥦढԫৰऱழၴΔژဿ܂

ॅறΖᇠٝൎࠫച۩ຏवਢ࣍ԲሿԫሿڣԶִಾኙڶऱሔ

Δᚵᤜऱ࿇ޅᛧڕᓮعࡲᇬംຍࡡټऱΖᇠנ࿇୶ۖ࿇ࠏ

୶ႈؾᄎڇܡԿڣ৵ቤױऱڶயཚࡻየழᔢܑΖඩᄐ

ពڃس٣ᚨᎅΔعᓮऱشຜ᥆ᜯழࢤᔆΔאࢬխַ৵ৰঁݶ

ᖲॅறΔڶ܂شរ٣ছچᓮعΔנਐהរΖچᣂڶᔢᠦױ

ຍႈشຜբᔢܑΖ  

1 2 .  ԫࡡټᇬംعᓮچរॵ२ऱࠟᐏৢ़ڙᆜԱڍՆΔ്

ጽ  Ֆ Փ ڃ ᚨ ᎅ Δ ൕ ່ २ ኔ چ ီ ኘ ࢬ ߠ Δ ᇠ ࠟ ᐏ ৢ ڙ ਢ ៱ ޘ

ৢΔڶ㳩ွ᧩ৢقփڶԳ۰ۖࡺॺ़ᆜΖլመΔඩس٣।قΔ

ΖاࡺਢᜯழՠԳۖॺऱڙᇠࠟᐏৢش۾  

1 3 . ࿇ࠏ֚ဿढऱሔ܂شኙփܡམݝᇬംᅝࡡټԫٵ 

୶ආ࠷ച۩ጥࠫ۩೯Ζ്ጽՖՓ।قΔᅝݝᄎ༉ሔࠏ࿇୶࿇

೯Δᛀ൳۩࠷ജᢞᖕ৵Δঁᄎආߩႃگൎࠫച۩ຏवΔৱנ

Ζֱٺᣂ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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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༽ٍ٦ྤࡡΔۖנ༽ߠრڶ।٦זᓮԳऱع࣍ط 

Δৄᄎݙբᆖݧଚுแಛ࿓הवܫஂംᠲΔ೫הࠡנ

ല ڇ ה ଚ ᠦ ஂ ৵ ၞ ԫ ޡ  ᤜ ຍ ࡲ ع ᓮ Δ ࿑ ৵ ᄎ ނ ެ ࡳ ຏ व ה

ଚΖ೫ڍஂعᓮԳऱז।ࡉቤᆟऱז।ஂנᄎᤜΖהଚ

ழᠦஂΖڼ࣍  

[ᔥිࣔ໑Փڼ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ᤜຝ։  

1 5 .  ԫࡡټᎅΔعᓮԳࠎ༽ڶᇖךᇷறאᢞࣔຍعࡲᓮ

ٝ᥆ٽΖԫࡡټঞ।قլᚨ֭ᚵᤜऱشຜΔڂᛩঅ

ᆟᆟ९ਐڶנᣂشຜᄎኙᛩቼዌྗګឫΔױ౨ᄎᐙॵ२ڶ

ऱࠟᐏৢڙΖᇠࠟᐏৢؾڙছឈྥ़ᆜΔڶ٦אױ܀ԳԵ۰Ζ  

1 6 .  ԫࡡټ।قΔعᓮԳ࠷آቤױΔঁعڇᓮچរ

ၞ۩ؓᖞՠ࿓֗࿇୶ΔאທګਝࠃࡳኔΖᇠࡡټ।قΔৄ

ᄎڶຂٚࣔᒔਐנΔຍᣊعᓮೈॺڶৰך։ऱᖕΔܡঞլᄎ

ᛧ֭ΖᇠࡡټԾਐعᓮԳ༼ࠎऱᖕᜳஇΖ೫ஂ।ق

ΔۖٻऱቤრچᐞऱਢψልᄐωەᎁৄᄎᚨࠀრΔٵ

լਢᆖؓᖞՒچऱउΖ  

1 7 .  ೫᜔ஂᎅΔࡡཏሙᎁլᚨޅຍعࡲᓮΔڂ

࿇୶ႈ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ٍፖॵ२ऱၢ

լᄎኙॵؾ౨ᢞࣔᚵᤜऱ࿇୶ႈآᓮԳعΔ؆ڼᓳΖ࠰լઌۥ

२چऱᛩቼΕནᨠࡉඈֽൣउທګ૿ᐙΖ  

1 8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Ζࡡ

ᤉ ۖ ᐉ ᔹ ֮ ٙ ร 7 . 1  ࢬ ሉ ऱ ٺ ႈ Ꮝ ڃ  ط Δ ࠀ ᎁ   ط ৾

ᅝΖڶᣂऱطਢΚ  

( a )  ࿇୶ႈ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ܛঅژ

ࡉ অ ᥨ ߜ ړ ऱ ል چ Я ል  Я ູ Ⴠ Δ א ঁ ܂ ል ᄐ ش

ຜΖمψልᄐωچऱؾऱΔٍਢঅڇژ༚ౙ

ΖچᑨԺऱٖౙልړߜڶຜֱ૿ࠠشልᄐהࠡ܂ࡉ

ೣᠦ֭אߩ։ऱቤᖕΔךנ༽ڶᓮփع

ᔆٍྥΙࢤႛ᥆ᜯழࠌܛΔٻቤრ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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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࿇୶ႈؾፖॵ२墌༄ၢۥऱچլઌ࠰ᓳΙ  

( c ) ऱᛩቼΕ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ནᨠࡉඈֽൣउທګ૿ᐙΙ֗א  

( d ) ޅ   ຍ ࡲ ع ᓮ Δ ܛ ࠌ ႛ ᥆ ᜯ ழ ࢤ ᔆ Δ ٍ ᄎ  ψ ል

ᄐωچփऱٵᣊعᓮمՀլࠏ٣ߜΖຍᣊعᓮڕ

ᛧޅΔีᗨᐙ֗ࢬΔᄎᖄીᇠᖞ᧯ऱၢᛩ

ቼᔆైՀ૾Ζ  

 

巿䲚檔䥽 4 ♙ 5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 

ऱցிԶၢรچቤψልᄐωڇ 1 1 3 પ  

รچ 1 0 1 1 ᇆ (ຝ։ )Εร 1 0 1 2 ᇆ (ຝ։ )Ε  

ร 1 0 1 3 ᇆ (ຝ։ )Εร 1 0 1 4 ᇆ (ຝ։ )Εร 1 0 1 5 ᇆ A ։Ε  

ร 1 0 1 5 ᇆ B ։ (ຝ։ )Εร 1 0 1 5 ᇆ塒 (ຝ։ )Ε  

ร 1 0 1 6 ᇆ (ຝ։ )Εร 1 0 1 8 ᇆ (ຝ։ )֗ຑਙࢌՒچ  

ᜯழ֚߫֗߫៱࣋ژሿٙ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8 2 6 壮 )  

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 

ऱچ࿇୶ωڤޘ֗ψၢچቤψልᄐωڇ  

ցிԶၢร 1 1 3 પچร 1 0 1 6 ᇆ (ຝ։ )Ε  

ร 1 0 1 7 ᇆ (ຝ։ )Εร 1 0 2 9 ᇆ (ຝ։ )Εร 1 0 3 0 ᇆ (ຝ։ )Ε  

ร 1 0 3 1 ᇆ (ຝ։ )Εร 1 0 3 2 ᇆ (ຝ։ )Εร 1 0 3 3 ᇆΕ  

ร 1 0 3 4 ᇆ (ຝ։ )֗ร 1 0 3 5 ᇆ (ຝ։ )  

ᜯழ֚࣋ژ৬ᗰޗற (ՠڗᥳ ॵ᥆ՠࠀ(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8 2 7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9 . រٍ൷چᓮعଡࠟΔۖۿᔆᣊࢤᓮعுࡲຍࠟ࣍ط 

२Δٵ࣍ۯࠀԫଡψልᄐωچփΔࡡڼڂٵრԫەࠓᐞຍ

ᓮΖعࡲ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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១տࡉ༼ംຝ։  

2 0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Հቤᆟא   

്ጽՖՓ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ඩᄐពس٣   )  

႑ቯՖՓ  ) ।זᓮԳऱع   

ࣥࣧس٣  )  

2 1 .  ೫  ஂ ᦟ ० Ղ ૪ Գ Փ נ ஂ ᄎ ᤜ Δ ࠀ ᇞ ᤩ  ு แ ಛ ऱ ࿓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ࠟࡡٻᤉۖᓮ്ጽՖՓהΖݧ  

2 2 .  ്ՖՓ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ދ

૪Հ٨រΚ  

( a )  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ᚵڇᙘضত։ૠቤ

ՕጼቹՂቤψልᄐωچऱعᓮچរ܂ᜯழ֚

ژ ࣋ ៱  ߫ ֗  ߫ ሿ ٙ Δ  ཚ Կ ڣ Ζ ᒳ ᇆ

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 ع ᓮঞ ᚵڇ ԫٵ ։ ૠ ቤՕ ጼ

ቹՂቤψልᄐωچ ( 9 5 % )֗ψၢڤޘ࿇୶ωچ

 ( 5 % )ऱعᓮچរ܂ᜯழ֚࣋ژ৬ᗰޗற (ՠڗ

ᥳ Ιڣॵ᥆ՠΔཚԿࠀ(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 ω ) ࣍ Բ ሿ ԫ ԫ ڣ ԫ ִ Բ Լ Զ ֲ ࢴ  ᒳ ᇆ

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ΔطਢΚ  

( i )  ࿇ ୶ ႈ ؾ ࠀ լ ฤ ٽ ψ ል ᄐ ω چ  ऱ  ቤ რ

ልᄐ܂ঁאΔچऱልړߜঅᥨࡉژঅܛΔٻ

ऱΔٍਢঅؾऱچψልᄐωمຜΖش

عΖچᑨԺऱٖౙልړߜڶ༚ౙֱ૿ࠠڇژ

ᓮփךנ༽ڶ։ऱቤᖕΔ֭אߩ

ೣᠦڼ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ࢤᔆٍྥΙ  

( i i )  ຍعࡲᓮլฤؑৄٽቤࡡᄎ (Հጠψৄ

ᄎω )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ܛ࿇୶ႈ

ຜլشچऱՒۥរॵ२ࠠၢچᓮعፖ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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ઌ ࠰ ᓳ Ζ ᇠ  ش ຜ   ݈ ᠧ ౙ چ ֗ ٖ ౙ ል

រ٣چᓮع֚ဿढΖ֗چЯچΕ़چ

ছعྤࠀᓮᛧޅղቤױΔۖڶᣂऱຝ

॰ኙຍعࡲᓮ༼נ૿რߠΔֆฒՈኙعᓮ

ኙΙ֘נ༽  

( i i i ) ऱ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ᛩቼΕནᨠ֗ඈֽൣउທګ૿ᐙΙ֗א  

( i v ) ᔆΔٍᄎࢤႛ᥆ᜯழࠌܛᓮΔعࡲຍޅ 

ψልᄐωچփऱٵᣊعᓮمՀլࠏ٣ߜΖ

ᇠعᓮڕᛧޅΔีᗨᐙ֗ࢬΔᄎᖄી

ᇠऱᖞ᧯ၢᛩቼᔆైՀ૾Ι  

( c )  ՛ ิ ࡡ  ᄎ ࣍ Բ ሿ ԫ ԫ ڣ Բ ִ Լ Զ ֲ ࢴ  ᒳ ᇆ

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ΔطਢΚ  

( i )  ࿇୶ႈ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

ܛ অ ژ ࡉ অ ᥨ ߜ ړ ऱ ል چ Δ א ঁ ܂ ል ᄐ ش

ຜΖچڼمऱؾऱΔٍਢঅڇژ༚ౙ

ՈؾΖ࿇୶ႈچᑨԺऱٖౙልړߜڶࠠ૿ֱ

լฤٽ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რٻΔܛ

֘ਠڶऱᎁױၢהࠡࡉޘၢޘऱᒤΔא

ࢌਙ࠹ૹᆜࡉឩ୶ޘၢ܂אچᔞՒٽࠎ༽֗

ૠቤᐙऱৢޘΖعᓮփךנ༽ྤࠀ։ऱ

ቤᖕΔ֭אೣᠦቤრٻΔࠌܛႛ᥆

ᜯழࢤᔆٍྥΙ  

( i i )  ຍعࡲᓮ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

ࡳΔڂ࿇୶ႈؾፖॵ२᥆ၢࢤᔆ

ऱՒشچຜլઌ࠰ᓳΙعᓮچរ٣ছൕآᛧ

נ༽ᓮعࡲຝ॰ኙຍࢌਙڶ֗אΙױޅ

૿რߠΔٍڶֆฒԳՓ༼֘נኙΙ  

( i i i ) ऱ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ᛩቼΕནᨠࡉඈֽທګ૿ᐙΙ֗א  



-  1 5  -  

( i v ) ᔆΔٍᄎࢤႛ᥆ᜯழࠌܛᓮΔعࡲຍޅ 

ψልᄐωچ֗ψၢڤޘ࿇୶ωچփऱٵ

ᣊ ع ᓮ م Հ լ ߜ ٣ ࠏ Ζ ଣ ᇠ  ع ᓮ ݁ ᛧ ޅ

Δีᗨᐙ֗ࢬΔᇠऱᖞ᧯ၢᛩቼᔆ

ైᄎՀ૾Ι  

( d )  ᅝݝբኙຍࠟଡعᓮچរऱሔࠏဿढЯՠشຜආ

ԼִԲԼԮֲ༉ڣԲሿԫሿ࣍ࠀቤጥࠫ۩೯Δ࠷

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ࢬ௫چរڶٻᣂԳՓ

࿇ٝࠟנൎࠫച۩ຏवΔ࣍֗אԲሿԫሿڣԮִ

ԲԼԮֲ༉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ࢬ௫چរ

࿇נԫٝൎࠫച۩ຏवΖ࣍طຍࠟଡعᓮچរऱ

ሔࠏ࿇୶ڇຏवऱૻཚࡻየ৵սآխַΔᅝݝᄎ

ආ࠷۩೯Δᛀ൳ຏवऱٙگԳΙ  

( e ) ᓮΙعுࡲຍ֭ࠟא૪Δعٌ༽آࠀᓮԳع   

( f )  ਙࢌຝ॰ऱრߠ—— ਙࢌຝ॰༼נऱრߠᐽᙕ֮࣍

ٙร 4 Ζൕልᄐऱߡ৫ۖߢΔድል۞ྥᥨᆟᆟ

९ (Հጠψድᥨᆟᆟ९ω )լ֭ຍࠟعࡲᓮΔڂ

ॵ २ ڶ  ᥬ ऱ ል ᄐ  ೯ Δ ۖ  ع ᓮ چ រ ࠠ ༚ ౙ ᑨ

ԺΖ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ٍլ֭

 ຍ ࠟ ࡲ ع ᓮ Δ ڂ  ຏ  ع ᓮ چ រ ऱ ຏ ሐ ( ܛ ᙘࣾ

ሁ ) ऎ ሁ ֗ ॵ २  ழ ڶ ۰ ش ዌ ᗰ ढ  ࣐ ࠹ ᐙ  ऱ 

ਜΔቃૠ࿇୶ႈؾᄎኙᛩቼທྗګឫΖቤᆟ᜔ৄ

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֘ኙຍࠟعࡲᓮΔڂ

ᚵ ᤜ ऱ ش ຜ ፖ ॵ २  ڶ ऱ ၢ ޘ ࡉ ል  ན ᨠ լ ઌ ࠰

ᓳΖڼ؆ΔعᓮԳ༼ٌऱભ֏ᛩቼ৬ᤜࢬሉऱભ֏

ᛩቼൻਜլאߩ⁼ᒷ࿇୶ႈؾኙནᨠທګऱᑨڇᐙ

Ζ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ᎁΔଣޅቤ

ᆜࠀᓮԳ༼ٌඈֽ৬ᤜعࡳයٙΔףΔᚨॵױ

ඈֽਜΖࠡהਙࢌຝ॰נ༽ڶ૿რהࠡࢨߠ

Ιߠֱ૿ऱრݾ  

( g )  ֆฒऱრڇ ——ߠຍࠟࡲுعᓮऱऄࡳֆؒཚփΔ

ᅝݝ༉ࠟعࡲᓮٝࠟࠩگٺֆฒრߠΔ։ܑࠐ۞

್ᔿൂޘऱזޘ।໌ࡉ৬ଉཽΔ।֘قኙຍࠟعࡲ

ᓮΔطਢᚵᤜऱشຜլฤٽᇠψልᄐωچ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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ቤრৄࡉٻ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լ܀

ᄎధᡏᛩቼΔٍۖፖॵ२ԫऱᛩቼլઌ࠰ᓳΙ

֗א  

( h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ᖕሉ֮ٙ࣍ร 6 ऱေ۷Δቤ

ᆟ լ ֭  ຍ ࠟ ࡲ ع ᓮ Ζ ᚵ ᤜ ऱ ش ຜ ࠀ լ ฤ ٽ ψ ል

ᄐ ω چ  ࡉ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  ቤ რ ٻ Ζ ڼ

؆Δൕልᄐऱߡ৫ۖߢΔድᥨᆟᆟ९ࠀլ֭ຍࠟ

ࠟᥬऱልᄐ೯Δۖڶچॵ२ڂᓮΔعࡲ

ଡعᓮچរऱ༚ౙᑨԺຟΖ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

ᄎቤਐ֧ᒳᇆৄٽ 1 3 E ऱࡳΔڂعᓮچរ

٣ছآམᛧޅቤױΔۖድᥨᆟᆟ९Εᛩঅ

ᆟᆟ९ࡉ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ຟ

ኙຍࠟعࡲᓮ༼נ૿რߠΔٍڶֆฒԳՓ֘ኙຍ

ۥࠠၢፖॵ२ؾᓮΖᚵᤜऱ࿇୶ႈعࡲࠟ

ऱՒشچຜլઌ࠰ᓳΖឈྥ՛ิࡡᄎམ࣍Բሿԫ

ሿ ڣ ք ִ Բ Լ ն ֲ ڇ ॵ ڶ ය ٙ ऱ ൣ उ Հ ޅ  ᒳ ᇆ

A / Y L - K T S / 4 9 4 ऱ ٵ ᣊع ᓮΔ ᇠ܀ ࡲ ᓮع ௫֗ ٣

ছऱቤױΔۖڶᣂऱشຜࢬڶլٵΖ  

2 3 .  ೫ஂᤉۖᓮعᓮԳऱז।૪ຍࠟعࡲᓮΖඩᄐព٣

ܗଗس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ຫ૪Հ٨រΚދ  

[್ူᑾ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a )  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ࢬ௫چរམ۫܂شᥳ

ऱՠچԿڣΔڼ৵܂آ٦ልᄐشຜΔՈൕڃآ༚

ण۟ᔞ܂ٽልᄐشຜΖ࣍طᇠچរऱࠡ֗ۥॵ२

ԫޏࢬڶ᧢Δழعނᓮچរቤψልᄐωچ

բլٽ٦ᔞΙ  

( b ) ᒳᇆ࣍۟ 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ࢬ௫چរΔاޘ

ᎁ࣍طᔣֱچམ۫܂شᥳऱՠچΔعᓮچរᔞ

ልᄐ܂ૻݝຜΔլᚨشᣊٵה֚ဿढ֗ࠡ܂ٽ

ຜΙش  

( c ) اޘΔথլ୲چՠ܂شֱچॵ२ऱނࢌ୲ਙ 

ଡࠟ࣍طဿढΔਢլֆؓऱऄΖ܂شរچᓮع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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հچऱ۫ᥳፂଥխ֨ፖ۫૿ሿਣऱል૿ࣟ࣍ۯរچ

ၴΔהڼڂᎁࠟނଡعᓮچរ܂ش֚ဿढਢٽ

ᔞऱΙ  

( d ) ᒷ⁼࠷ᣂֱ૿բආڶழΔچᥳऱՠ۫܂شរچᓮع 

ൻਜΔጐၦ྇ױ܅౨ທګऱլߜᐙΖଣழຍࠟ

عᐙΔߜլګᓮኙᛩቼΕནᨠ֗ඈֱֽ૿ທعࡲ

ᓮԳᣋრආࢬ࠷Ꮑऱ⁼ᒷൻਜΔۖᅝױٍݝലࢬᏁ

ऱ⁼ᒷൻਜૡمቤױऱॵයٙΙ  

( e )  ਙ ࢌ ނ ॵ २ ऱ چ ֱ ش ܂ ۫ ᥳ ऱ ՠ چ Δ բ ਢ ၲ Ա ٣

شរچᓮعނਐਊ৬ᤜאࢬຜΔشᇠऱ᧢ޏΔࠏ

Δຍᑌऱᎅࠏ٣ߜՀլمຜشᣊٵ֚ဿढᄎ܂

ऄֶڶֆؓΙ  

( f )  ೈᛩঅᆟᆟ९ࡉድᥨᆟᆟ९؆Δઌᣂऱਙࢌຝ॰Օ

ᓮع࣍طኙΖ֘נ༽ڶࢨߠრྤࠀኙຍႈ৬ᤜڍ

រچᓮعࡳᒔآڇڼڂຜΔشልᄐ܂ٽរլ٦ᔞچ

ױ ܂ ۶ ጟ ࠡ ה ش ຜ ছ Δ ৄ  ᄎ ᚨ ە ᐞ ޅ  ڶ ᣂ ৬

ᤜΔ୲عᓮچរᜯழ܂ش֚ဿढΙ֗א  

( g ) عࡲኙຍࠟ֘ق।ߠփԳՓऱრ۞ࠐٝࠟڶ 

ᓮΖ  

2 4 .  ೫  ஂ ᓮ ֢ ॰ ֗ ց ி  ቤ റ  ᝑ ૪ ع ᓮ چ រ २ ڣ ऱ ᠏

᧢Ζ്ጽՖՓ।قΔ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ࢬ௫چរ

ᒳᇆࡉ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ࢬ௫چរࠡխԫ՛ຝ։Δམ࣍

ԫ۟ڣԲሿሿԿڣཚၴ܂شᘋ৬۫ᥳऱՠچΖৄڕᄎ

֮ٙร 8 8 2 6 ᇆऱቹ R - 5 ֗ৄᄎ֮ٙร 8 8 2 7 ᇆऱቹ R - 5 ࢬ

ጟԱ்ࠀִ༚णΔڣԲሿሿն࣍រམچᓮعΔຍࠟଡق

ԫ ࠄ ཬ ढ Ζ լ መ Δ ڇ Բ ሿ ሿ ն ڣ ڣ ࢍ ؐ ׳ ( ڕ ৄ  ᄎ ֮ ٙ ร

8 8 2 6 ᇆऱቹ R - 6 قࢬ )Δ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ࢬ௫چ

រբ堚֗ؓᖞΖԲሿሿքڣԼԲִ ᄎ֮ٙรৄڕ) 8 8 2 7

ᇆऱቹ R - 6 قࢬ )Δ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ࢬ௫چរսྥ

౻ֵฐΔࠩ܀ԱԲሿሿԮڣԼԫִ ᄎ֮ٙรৄڕ) 8 8 2 7 ᇆ

ऱቹ R - 7 قࢬ )Δᇠٍբ堚֗ᔮᗰ૿چ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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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༽ٍ٦ྤࡡΔۖנ༽ߠრڶ।٦זᓮԳऱع࣍ط 

Δৄᄎݙբᆖݧଚுแಛ࿓הवܫஂംᠲΔ೫הࠡנ

ല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ࠟعࡲᓮΔ࿑৵ᄎࡳެނຏवה

ଚΖ೫ڍஂعᓮԳऱז।ࡉቤᆟऱז।ஂנᄎᤜΖהଚ

ழᠦஂΖڼ࣍  

ᤜຝ։  

2 6 .  ԫࡡټਐנΔຍࠟଡعᓮچរբၞ۩چᒌؓᖞՠ࿓Δ

ࠀ  ڇ آ ᛧ  ቤ  ױ ऱ ൣ उ Հ ش ܂  ֚ ဿ ढ Δ א ທ ګ ਝ ࡳ ࠃ

ኔΖৄᄎᚨࣔᒔ।قլᄎ֭ຍᣊعᓮΖ  

2 7 .  ԫࡡټਐ݈֮ٙॵऱቹ R - 4 ۟ R - 7 բ堚ᄑ᧩عقᓮچ

រ۫܂شᥳऱՠچ৵բ༚णΔࠡ܀৵آڇᛧቤױऱൣ

उՀ堚֗࿇୶ΖڼڂΔڶᖕ֭ຍࠟعࡲᓮΖ  

2 8 .  ԫࡡټം֗ਙࢌऱ༚ౙਙΔ႓ഠញՖՓڃڇᚨழ।

ᓮعᐞەΔድᥨᆟᆟ९ᄎߢۖچຜऱՒشψልᄐω܂Δ༉ቤق

༚ౙᑨԺΖድࠠܡរਢچᓮعរ֗ࠡॵ२ऱൣउΔྥ৵ᎅࣔچ

ᥨ ᆟ ᆟ ९ ٍ ࠰ ܗ ል ا ၞ ۩ ል ᄐ  ೯ ࢨ ༚ ౙ  ೯ Ζ ԫ ټ ࡡ  ਐ

ټຍڂຜΔشልᄐ܂հছམڣԫԶڇរچᓮعΔࠟଡנ

ऱ֘ኙاխΔམልݧऱแಛ࿓ߠᣂ۫ᥳऱ֘ኙრڶڇࡡ

რߠΖڶᣂऱՠچᅝழ܂شᥳሁՠ࿓ૠቤऱཬढ્Ζຍࡡټ

ٵრຍࠟଡعᓮچរࠠ༚ౙᑨԺΖ  

2 9 .  ԫࡡټ।قΔድᥨᆟᆟ९ᚨᨃؑاवሐΔᅝݝլᄎ֭

ࠠނ༚ౙᑨԺऱֱچ܂֚ဿढ֗ࠡٵהᣊشຜΖ  

3 0 .  ԫࡡټ।قΔعᓮԳᜢጠعᓮچរլ٦ᔞ܂ٽልᄐش

ຜΔ܀ድᥨᆟᆟ९থਐعᓮچរױ༚܂ཬढ્֗ᄵል

ልᄐشຜΖຍࡡټਐנΔعᓮچរ۞ԲሿሿԮڶࡨၲڣሔ

ᚨڃച۩ጥࠫ۩೯Ζ႓ഠញՖՓ࠷ආڶآԫऴݝᅝ܀࿇୶Δࠏ

ᎅ Δ  ቤ ᆟ բ ࿇ נ ࠟ ٝ ൎ ࠫ ച ۩ ຏ व  Δ ৱ ჼ ႃ ࠩ ߩ ജ ᢞ ᖕ

৵Δঁᄎආ࠷۩೯Δᛀ൳ઌᣂԳՓΖ  

3 1 .  ೫᜔ஂᎅΔࡡཏሙᎁլᚨޅຍࠟعࡲᓮΔڂ

ڶᣂعᓮլฤٽψልᄐωچࡉ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

რٻΖڼ؆Δᚵᤜऱشຜፖॵ२༄ၢۥऱچլઌ࠰ᓳ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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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ᛩቼΕ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ᚵᤜऱ࿇୶ႈآᓮԳعۖ

ནᨠ֗ඈֽൣउທګ૿ᐙΖ  

3 2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ࠟࡲுعᓮΖࡡ

ᤉۖᐉᔹ֮ٙร 7 . 1 ࢬሉऱٺႈᏍڃطΔࠀᎁ৾ط

ᅝΖᏍڃ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2 ऱعᓮऱطਢΚ  

( a )  ࿇୶ႈ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ܛঅژ

ࡉ অ ᥨ ߜ ړ ऱ ል چ Δ א ঁ ܂ ል ᄐ ش ຜ Ζ  م ψ ል

ᄐωچऱؾऱΔٍਢঅڇژ༚ౙֱ૿ࠠړߜڶ

ᑨԺऱٖౙልچΖعᓮփךנ༽ڶ։ऱቤ

ᖕΔ֭אೣᠦڼ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ࢤᔆٍ

ྥΙ  

( b )  ຍعࡲᓮ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

ऱՒۥࠠၢរॵ२چᓮعፖؾ࿇୶ႈڂ

ٖ֗چ݈ᠧౙរॵ२چᓮعᓳΖ࠰ຜլઌشچ

ౙልچΕ़چЯچΔٍڶԫՕׂቤψ۞ྥঅߛ

 ω ऱ ࣥ چ Δ ত ૿ ለ   ঞ ਢ Օ ᨛ  ມ ֆ Ⴜ Ζ ڼ

؆Δعᓮچរ٣ছآམڶቤױΔۖઌᣂऱਙ

ֆฒԳՓڶΔٍߠԱ૿რנ༽ᓮعࡲຝ॰ኙຍࢌ

֘ኙຍعࡲᓮΙ  

( c ) ऱᛩቼΕ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ནᨠࡉඈֽൣउທګ૿ᐙΙ֗א  

( d ) ޅ   ຍ ࡲ ع ᓮ Δ ܛ ࠌ ႛ ᥆ ᜯ ழ ࢤ ᔆ Δ ٍ ᄎ  ψ ል

ᄐωچփऱٵᣊعᓮمՀլࠏ٣ߜΖᇠعᓮڕ

ᛧޅΔีᗨᐙ֗ࢬΔᄎᖄીᇠऱᖞ᧯ၢᛩ

ቼᔆైՀ૾Ζ  

3 3 .  Ꮝڃ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2 3 ऱعᓮऱطਢΚ  

( a )  ࿇୶ႈࠀ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ܛঅ

چڼمຜΖشልᄐ܂ঁאΔچऱልړߜঅᥨࡉژ

ऱؾऱΔٍਢঅڇژ༚ౙֱ૿ࠠړߜڶᑨԺऱ

ٖౙልچΖ࿇୶ႈٍؾլฤٽψၢڤޘ࿇୶ωچ

ऱቤრٻΔ֘ܛਠڶऱᎁױၢהࠡࡉޘၢޘ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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ᒤΔٽࠎ༽֗אᔞՒ܂אچၢޘឩ୶ࡉૹᆜ࠹ਙ

։ऱቤךנ༽ڶᓮփعΖৢޘૠቤᐙऱࢌ

ᖕΔ֭אೣᠦڼ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ࢤᔆ

ٍྥΙ  

( b )  ຍعࡲᓮ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

ຜլشچऱՒۥࠠၢፖॵ२ؾ࿇୶ႈڂ

ઌ࠰ᓳΖڼ؆Δعᓮچរ٣ছآམڶቤױΔۖ

ΔٍߠԱ૿რנ༽ᓮعࡲຝ॰ኙຍࢌઌᣂऱਙ

ᓮΙعࡲֆฒԳՓ֘ኙຍڶ  

( c ) ऱᛩቼΕچլᄎኙॵ२ؾ౨ᢞࣔ࿇୶ႈآᓮԳع 

ནᨠࡉඈֽൣउທګ૿ᐙΙ֗א  

( d ) ޅ   ຍ ࡲ ع ᓮ Δ ܛ ࠌ ႛ ᥆ ᜯ ழ ࢤ ᔆ Δ ٍ ᄎ  ψ ል

ᄐωچࡉψၢڤޘ࿇୶ωچփऱٵᣊعᓮمՀ

լࠏ٣ߜΖᇠعᓮڕᛧޅΔีᗨᐙ֗ࢬΔᄎ

ᖄીᇠᖞ᧯ऱၢᛩቼᔆైՀ૾Ζ  

[Ꮵཕᣛ໑ՓΕ್ူᑾՖՓࡉ५ዊ٠໑ՓڼழᑉழᠦஂΖ ]  

[۶႓ႁՖՓڼ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6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S K - P K / 1 8 3  

ᚵڇቤψ۰ڛ (ԭᣊ )ωچऱ۫ಥظᢰிᄅޘร 2 2 1 પ  

รچ 1 0 3 0 ᇆᘋ৬ࠟᐋऱৢڙ (ᄅ܍ጥࠫৢڙ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8 2 9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3 4 . 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।זՀቤᆟऱא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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֮ໃس٣   ቤᆟ۫ಥ֗ᠦቤറ  

མ୮س٣ޣ  

ቯᑽՖՓޕ  

।זᓮԳऱع(   

)  

3 5 .  ೫  ஂ ᦟ ० Ղ ૪ Գ Փ נ ஂ ᄎ ᤜ Δ ࠀ ᇞ ᤩ  ு แ ಛ ऱ ࿓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ᤉۖᓮ֮ໃ٣הΖݧ  

3 6 .  س٣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១ދ

տຍعࡲᓮऱહནΔࠀຫ૪אՀរΝ  

( a ) រᘋ৬ԫᐏࠟچᓮع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ᐋऱᄅ܍ጥࠫৢڙΔᚵᤜऱچᗨֺ 0 . 2

Δ৬ᗰढ৫ 6 ߡޥཽ֗קπڇរچᓮعΖۏ

ڛ։ૠቤՕጼቹρՂቤψ۰ݠ (ԭᣊ )ωچ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طᓮΔعࡲຍࢴԲִԼԶֲڣԲሿԫԫ࣍(

ਢΚ  

( i )  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ٽψ۰ڛ (ԭᣊ )ωچ

ऱቤრٻΔڶᣂऱቤრٻਢຘመނڶ

ऱᜯழዌᗰढૹ৬ة܂Ն৬ᗰढΔޏאၢ

چڶऱᜯழዌᗰढΔٵழٍ܅܂ᐋΕ

ຍᣊ࿇୶ႊᛧৄ܀࿇୶Δڛയ৫ऱ۰܅

ᄎऱቤױΖڼ؆Δຍعࡲᓮࢬ௫ऱ࿇୶

ႈؾլ౨ᅝ܂ᄅ܍ጥࠫৢڙΙ֗א  

( i i ) ᆜۯฝޏ֗ؾ౨ᢞࣔᚵᤜऱ࿇୶ႈآᓮԳع 

৵ऱ۩Գሁլᄎኙॵ२چऱནᨠທګլߜ

ᐙΙ  

( c ) ᓮΙعࠡு֭א૪Δع۶ٌٚ༽ڶᓮԳع    

( d )  ਙࢌຝ॰ऱრߠ—— ਙࢌຝ॰ऱრߠᐽᙕ֮ٙڇร 4

Ζچਙ᜔ᆟ۫ಥچਙറլ֭ຍعࡲᓮΖה।

ਙڙᖕ՛ীৢࠄ߷ڶᖕԫऱঞΔق

ऱ՛ীৢعڙᓮΔթױᛧאՒڤֱٌ࣐چ࿇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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՛ীৢڙΖع࣍طᓮچរ࣍ۯψၢޘᒤω֗ψၢ

ਙΔ۫چਊᅃ۩ऱՒאࢬ؆Δچ࿇୶ωڤޘ

ಥ چ ਙ  լ ᄎ ە ᐞ ᚵ ৬ ऱ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Ζ ڼ

؆ Δ ᚵ ᤜ ޏ ฝ ۯ ᆜ ऱ ۩ Գ ሁ ല ᄎ ݄ ᆵ ࣍ ਙ ࢌ Ւ چ

ՂΔࢬ܀௫֗ऱࡉچޅᚵᤜ۩Գሁऱ৬ທፖፂଥം

ᠲথսآᇞެΖ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

ႼቼኙຍعࡲᓮࢬڶঅఎΔڂߩڶജᇷறᢞࣔ

ᚵᤜऱ࿇୶ႈؾլᄎኙᇠڶऱནᨠᇷᄭທګլ

ࢬؾᚵᤜ࿇୶ႈࠩ࠹౨ᄎױᖫګתࠄڶᐙΖߜ

ᐙΔع܀ᓮԳ۶ٌٚ༽ڶࠀᖫֵ೮ኘࢨܫભ

֏ᛩቼ৬ᤜΖࠡהਙࢌຝ॰נ༽ڶࠀ૿რࢨߠ

ΙߠრࢤݾהԱࠡנ༽  

( e )  ֆฒऱრڇ ——ߠຍࡲுعᓮऱऄࡳֆؒཚଈଡԿ

ਣཚփΔᅝٝࠟࠩگݝֆฒრߠΔ݁।֘قኙᚵ

ᤜऱ࿇୶ႈؾΔڂᇠႈؾᄎॴႾຏظᢰிᄅޘ

ՀתຝऱഄԫຏሐΖ༼რߠԳᎁᚨᇠ༼ࠎԫଡ

߫ᔖຏሐנԵՑࢨԫය۩ԳሁΙ֗א  

( f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ቤᆟᖕ֮ٙร 6 ᇡሉऱေ

۷Δࠀլ֭ຍعࡲᓮΖឈྥᚵ৬ऱࠟᐋᄅ

܍ ጥ ࠫ ৢ ڙ ऱ ᚵ ᤜ چ ᗨ ֺ  ֗ ৬ ᗰ ढ  ৫ ։ ܑ 

0 . 2 ࡉ 6 ڛ༉ψ۰ݝᅝٽΔฤۏ (ԭᣊ )ωچࢬ

ૡࣔऱ࿇୶ૻࠫΔع࣍ط܀ᓮچរழ़ᆜΔאࢬ

ᚵ৬ऱᄅ܍ጥࠫৢڙլ౨ጩਢޏၢچ

ڛψ۰ٽਢլฤܛΔٍؾᜯழዌᗰढऱ࿇୶ႈڶ (ԭ

ᣊ )ωچऱቤრٻΖڼ؆Δچਙ᜔ᆟ۫ಥچਙറ

Ոլ֭ຍعࡲᓮΔڂᖕ۩ऱՒچਙΔ

۫ಥچਙլᄎەᐞᚵᤜऱᄅ܍ጥࠫৢڙ࿇୶

ႈؾΖ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ٍኙຍعࡲ

ᓮࢬڶঅఎΔڂߩڶജऱᇷறᢞࣔᚵᤜऱ࿇୶

ႈؾլᄎኙᇠڶऱནᨠᇷᄭທګլߜᐙΖ

ᆜऱ৬ᤜ௫֗ۯฝ۩ԳሁޏᣂࣹऱਢΔ࠹ԫរໂڶ

ԫࠄംᠲਢڶऱعᓮזٌڶآऱΖ  

3 7 .  ೫ஂᤉۖᝮᓮعᓮԳऱז।૪ຍعࡲᓮΖམ୮٣ޣ

ܗଗس P o w e r p o i n t ՀរΚאቹঞᝑ૪ࡉᐙׂ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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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ᚵᤜऱ࿇୶ႈؾฤٽ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

܅ᐋΕ܅܂شٍਢچڼΔٻᣂრڶᖕڂΔٻ

യ৫ऱ࿇୶Ζڇψ۰ڛ (ԭᣊ )ωچփऱߏԳՒچ

ՂΔڶৰڍᖕਐࡳ࿇୶ᑇᘋ৬ऱࠡڙৢהຟᛧ

Ιޅ  

( b )  ᚵ ᤜ ऱ ࿇ ୶ ႈ ؾ ௫ ֗ ᘋ ৬ ԫ ᐏ ࠟ ᐋ  ( 6 ۏ ) ऱ ৢ

ᗨֺچΔڙ 0 . 2 Δ። 1 5 . 3 %Δฤٽ

ψ ۰ ڛ ( ԭ ᣊ ) ω چ  ऱ π ု ᤩ ρ ࢬ ૡ ࣔ ऱ ࿇ ୶ 

ᑇΙ  

( c ) ᐈԫᐏᑑ࣋ฃޣᓮΔعڻࠟנ༽ᓮԳ٣ছམع 

ᄷऱ 7 0 0 ৬ࡉᗨֺچऱڙጥࠫৢ܍ᄅܢֱؓ

ᗰढ৫ૻࠫΔعڻࠟ܀ᓮຟᔡࢴΖᅝழᅝܫݝ

व ع ᓮ Գ ؘ ႊ ᙅ ᅃ ψ ۰ ڛ ( ԭ ᣊ ) ω چ  ऱ ࿇ ୶ 

ᑇΔڼڂΔعᓮԳٽڶཚඨΔאࢬ৬ৢڙ

ฤٽψ۰ڛ (ԭᣊ )ωچऱ࿇୶ᑇΔঁᄎᛧޅ

ױΙ  

( d )  ᖕቹ R - 2 լࠀڙᚵ৬ऱৢߠױᆜΔۯऱ৬ৢقࢬ

ᄎᐙڶऱ۩ԳሁΖڼڕࠌܛΔعᓮԳսᄷໂਊ

ฝᇠයខޏΔޣऱاޘ 1 . 6 ᆜΖۯऱ۩Գሁऱۏ

ᆖመޏฝۯᆜऱ۩Գሁലຑ൷૿קڶऱ۩ԳሁΙ   

( e )  ᚵ৬ऱৢڙႛعش۾ᓮچរऱԫ՛ຝ։Δլᄎᐙ

אរᢰՈլᄎᘋ৬ᛥΔچᓮعᢰऱᖫֵΔۖࡌ

ࢬཬढΔڍৰڶբࡌរچᓮع࣍طᐙᖫֵΖ܍

ΔڼڕጟཬढऱᏁլՕΖᕣጥףរփچᓮعڇא

ଣૉቤױॵؘףႊભ֏ᛩቼऱයٙΔعᓮԳՈ

ᄎ༼ٌԫٝભ֏ᛩቼ৬ᤜΙ  

( f ) عᆖآڇاޘچᅝࠀΔ૿چរբᔮᗰچᓮع 

ᓮԳ (ᇠ༏چऱᖑڶԳ )ऱٵრՀ܂شೖ߫Ι  

( g )  ۫ಥچਙറऱრߠਝլֆؓԾڶᎄᖄګ։Ζ۫ಥ

π৬ᗰढٽऱ֡՚ฤڙᚵ৬ৢقਙറԫֱ૿।چ

යࠏρ (ร 1 2 1 ີ )ኙ ᄅ ጥ܍ ࢬڙৢࠫ ऱ܂

ጥࠫৢ܍ᚵᤜऱᄅقԫֱ૿ΔথԾ।܀Δ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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ਢΔױਙΖڙਊᅃ՛ীৢאױլؾ࿇୶ႈڙ

ρࠏᓮԳఎრࠩπ৬ᗰढයع (ร 1 2 1 ີ )ڶء

༼֗՛ীৢڙਙΖਝྥᚵ৬ৢڙբฤٽᄅ܍

ጥࠫৢڙऱ֡՚ΔᅝݝսعޣᓮԳڙৢٻᆟ

༼ٌ࿇୶ႈؾऱ৬ᗰቹঞΔኔֶڶڇֆؓΙ  

( h ) ع  ᓮ Գ א ԫ ٝ ᧩ ق ࡌ ᢰ چ   ڶ ޘ ৢ ऱ ቹ ঞ  ࠉ

ᖕΔਐڇנψ۰ڛ (ԭᣊ )ωچփڶ၌መ 1 5 0 ᐏ૿

ᗨ 7 0 0 ᜯطזڣքԼ۟ԮԼڇΔຟਢৢޘऱܢֱؓ

ழዌᗰढૹ৬ۖګऱᄅ܍ጥࠫৢڙΖڼڂΔຍ

ᒤޘऱψၢޘၢױᎁڇլࠌܛڙጥࠫৢ܍ᄅࠄ

ωࢨψၢڤޘ࿇୶ωچփΔսᛧڇژΖᇠ

ᝫڶৰ૿הࠡڍᗨለ՛ (Օᄗ 3 0 0 ۟ 5 0 0 ܢֱؓ )ऱ

Ιڙৢ  

[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i )  ۞ൕᇠቤψ۰ڛ (ԭᣊ )ωچ৵Δ༼ڇנᇠچ

ᘋ৬ψৢڙωऱቤعᓮڶԮ۟ԶࡲΔۖᛧ

ޅ  ऱ ᄕ ֟ Ζ ࡡ  ࢨ ᚨ ە ᐞ  ۶ ᇠ ᣊ ࿇ ୶ լ ᛧ ޅ

Ι  

( j ) ع  ᓮ چ រ  ع ᓮ Գ ࢬ ᖑ ڶ Δ ڔ უ ᘋ ৬ ԫ ᐏ ՛ ী ৢ

୲Օ࿇୶ݝ۶ᅝػᏁΔլࣔࢬᚨ୮ԳאΔڙ

߷ա۞ڇڔၞ۩Օী࿇୶Δথլچהᄅࠡڇ

༏ቤψ۰ڛ (ԭᣊ )ωچऱՒچᘋ৬ৢڙΙ֗א  

( k ) Δؾᚵᤜऱ࿇୶ႈޅΖچԳՒߏՀᄕ֟ໍփޘ 

ڶᇷᄭΖຍႈ࿇୶৬ᤜٍچ࿕֟ऱՒشףޓאױ

چבᢆۖچᓮԳངعΔۖۯ܂৬ᗰՠ໌ၲܗ

ᏝΔٍױᏺףਙࢌऱՒگچ墿Ζ  

ழᑉழᠦஂΖڼس٣ࡉֱ] ]  

3 8 .  ֮ໃڃس٣ᚨԫࡡټऱᇬழᎅΔؾছຍعࡲᓮਢ

 ޣ ᘋ ৬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ۖ լ ਢ ՛ ী ৢ ڙ Ζ ٵ ԫ ټ ࡡ  ᇬ

ംΔؾছຍعࡲᓮፖམᆖৄؑቤՂ္ࡡᄎ (ՀጠψՂ္ࡡ

ᄎω )Ꮝڃऱعᓮ (ᒳᇆ A / S K - P K / 1 5 8 ।س۶։ܑΖ٣ڶ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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ᗨֺچΔࠡڙጥࠫৢ܍ᘋ৬ऱᄅޣᓮعࡲছຍؾΔق

 0 . 2 Δ። 1 5 . 3 %Ι۟࣍Ղ္ࡡᄎᏍڃऱعᓮࢬ

ᗨֺঞچΔࠡڙጥࠫৢ܍ᘋ৬ऱᄅޣ 0 . 3 6 Δ።

 1 7 . 9 %Ζ႓ഠញՖՓᓮ۫ಥ֗ᠦቤറᎅࣔՂ္ࡡᄎ

ဪެऱᇡൣΖ֮ໃس٣।قΔՂ္ࡡᄎऱެࡳ௫֗Կ

ֱ૿ΖՂ္ࡡᄎᎁعᓮԳߩנ༽ڶࠀജऱᖕΔᎅࣔ࿇

୶ႈ໌ڶؾᄅૠ֭אࠡޣฃ࣋ᐈૻࠫऱعᓮΖՂ္ࡡ

ᄎٍᎁߩڶജᇷறᢞࣔ࿇୶৬ᤜᄎฤٽψ۰ڛ (ԭᣊ )ω

ࡡऱᜯழዌᗰढΖՂ္ڶچၢޏΔ౨ٻऱቤრچ

ᄎՈᎁعᓮԳחנ༽ڶԳॾࣚऱᖕΔחᅝݝאਆ

֭طڔޣฃ࣋ᐈૻࠫऱعᓮΖ  

[႓ᤌᙘ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3 9 .  ႓ഠញՖՓᇖךᎅΔՂ္ࡡᄎٍ༼ࠟנរᔞؾ࣍شছ

ຍعࡲᓮऱრߠΖڇڕإՂ္ဪެร 1 5 ࢬ૪ΔՂ္ࡡᄎլ

ٵ რ ᚵ ᤜ ऱ ࿇ ୶ ႈ ؾ ਢ ψ ۰ ڛ ( ԭ ᣊ ) ω چ  փ ऱ ٽ ᔞ ࿇ ୶ ႈ

ᄎԫऴኧച۩ԫႈਙΔ༉ਢլࡡቤؑৄנਐࠀΔؾ

୲ނψ۰ڛ (ԭᣊ )ωچᅝ܂ਢאشቔᚐᘋ৬ᄅߏԳৢࢪऱ

ऱൣچၢޏਢٻऱቤრچᇠڂΔشࠌ߷ᑌچ

उΖլመΔམ୮س٣ޣኙڼլ।ᢥٵΖה।قՂ္ࡡᄎլᢥ

ٵ ᇠ ࡲ ع ᓮ Δ ਢ ڂ  ᇠ ᄎ լ ൷ ࠹ ع ᓮ Գ ਐ ࠡ ڶ  ਆ  ᖕ ऱ ᎅ

ऄΔۖᎁᚵᤜऱ࿇୶ႈؾऱૠլജړΖԱڃᚨՂ္ࡡ

ᄎࢬᣂࣹऱംᠲΔعᓮԳנ༽ࢬڇऱ৬ᤜঁނᚵ৬ऱࠟᐋ

 ( 6 ۏ ࡳᗨֺچऱڙৢ( 0 . 2 Δאฤٽψ۰ڛ (ԭᣊ )ω

ڛψ۰࣍ᄎኙࡡᎁՂ္הૡࣔऱૻࠫΖࢬऱπုᤩρچ

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܅܂ᐋ܅ࡉയ৫ऱ࿇୶Δڶࠀ

ฆᤜΖ  

4 0 .  མس٣ᇖךᎅΔ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ޏ

࿇୶Ζਝڛയ৫ऱ۰܅ᐋΕ܅܂ऱዌᗰढΔٍਢڶփچ

ྥᚵᤜऱ࿇୶ႈؾฤٽψ۰ڛ (ԭᣊ )ωچऱૻΔኙࡌᢰچ

լᄎທګլߜᐙΔᅝݝኔլᚨ֘ኙΖ೫ஂ।قΔψ۰ڛ

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ຘመૹ৬ڶऱዌᗰढΔޏאၢ

چΔ۟چڼؘ࣍ႊ܅܂شᐋΕ܅യ৫࿇୶ຍႈࡳΔ

ਢࠡխԫႈەᐞైڂ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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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ԫࡡټᇬംࡌᢰچৢޘऱᣊܑΖ֮ໃس٣ጠΔ

ቹঞࡳଈٝො።ᇠऱऄڣԫሿڇৢޘࠄ߷ խཚ࿇ݠߡޥ)

୶ᐉچޅቹᒳᇆ I D P A / S K - S K M / 1 Ζ۞ൕڇژᖆழբᆖע(

ᇠଈٝऄࡳቹঞֆؒհ৵Δڶڇᣂऱψ۰ڛ (ԭᣊ )ωچփΔ

լམڶ௫֗࿇୶ৢޘऱቤعᓮᛧޅΖམ୮س٣ޣૹعΔ

ᇠ  ऱ ޘ ৢ ࿇ ୶ ႈ ؾ ᥆ ࣍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࿇ ୶ ႈ ؾ Δ ᚨ ࠹

π৬ᗰढයࠏρ (ร 1 2 1 ີ )ጥΖ  

4 2 .  ֮ໃڃس٣ᚨԫࡡټऱᇬழᎅΔឈྥᚵ৬ৢڙऱ

ڛψ۰ٽ৬ᗰढ৫ຟฤࡉᗨֺچ (ԭᣊ )ωچऱπုᤩρ

ࢬΔؾऱႈڙৢڶޏଥࢨຍլਢૹ৬࣍ط܀ૡࣔऱૻࠫΔࢬ

ᣂᄅڶנ༽ࢬࡡټԫٵ࣍Ζ۟ױৄᄎऱቤ࠷սႊא

܍ጥࠫৢڙፖψৢڙω࿇୶۶ڶ։ܑຍଡംᠲΔ֮ໃ٣

ਙ᜔چطࠀऱ֡՚Δࡳԫଡਝڶڙጥࠫৢ܍ᇞᤩᎅΔᄅس

ᆟΔྤႊ༼ٌ৬ᗰቹঞղৢڙᆟᐉޅΖլመΔԫࡡټਐ

ਙچਙΔ۫ಥچΔਊᅃ۩ऱՒقਙറբ।چΔ۫ಥנ

լᄎຍࡲᄅ܍ጥࠫৢڙऱعᓮΖڃس٣ᚨᎅΔ࣍ط

ᘋ৬ᄅ܍ጥࠫৢڙऱ৬ᤜعطᓮԳ༼נΔቤᆟഄނڶຍ

Δق।س٣ޣᓮΖམ୮عऱڙጥࠫৢ܍ᄅ܂ᓮီعࡲ

ৄ  ᄎ ᚨ  ൕ  ቤ ߡ ৫ ە ᐞ ຍ ࡲ ع ᓮ Δ լ ᚨ ࠹ ࠩ Ւ چ ਙ  ؐ

ࡲਙറᇿၞຍچΔঁᄎፖ۫ಥױቤ࠷؟ᓮԳԫعΖ׳

ᘋ৬ᄅ܍ጥࠫৢڙऱعᓮΖ  

4 3 .  ԫࡡټᇬംعᓮԳᖑعڶᓮچរڍՆΖམ୮س٣ޣ।

ऱڇࢬរچᓮعवΔࢬהᖕ܀ᒔኔऱᇷறΔڶᙰՂ֫הΔق

߷༏چਢعᓮԳऱئᘣᑇڣছಬᢤعᓮԳऱ៖ढΖ  

4 4 . ༽ٍ٦ྤࡡΔۖנ༽ߠრڶ।٦זᓮԳऱع࣍ط 

ڇΔৄᄎലګݙբᆖݧଚுแಛ࿓הवܫஂംᠲΔ೫נ

ଚΖ೫הຏवࡳެނᓮΔ࿑৵ᄎعࡲଚᠦஂ৵ᤉᥛᤜຍה

ழᠦڼ࣍ଚהᄎᤜΖஂנ।זቤᆟऱࡉ।זᓮԳऱعڍஂ

ஂΖ  

[ຫᅈڼس٣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

-  2 7  -  

ᤜຝ։  

4 5 .  ೫ஂਐנΔ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ຘ

መނڶऱᜯழዌᗰढૹ৬ة܂Ն৬ᗰढΔޏאڶऱᜯழ

ዌᗰढΖڶڇᣂऱψ۰ڛ (ԭᣊ )ωچփΔ٣ছڶ 1 1 ᓮΔعࡲ

ᅝխڶԿࡲ௫֗ૹ৬ڙৢڶऱعᓮᛧޅΔࠡ塒Զعࡲ

ᓮຟࢴΖ  

4 6 .   ᢟᨇᥞՖՓᚨ೫ஂऱޣΔנ܂ᇞᤩᎅΔπ৬ᗰढය

ࠏ (ᄅᔞش )යࠏρ (ร 1 2 1 ີ )ॵ।ร I ຝբૡࣔᄅ܍ጥ

Ζޅᆟᐉڙৢٌ༽৬ᗰቹঞނԳྤႊڶऱ֡՚Δਚᖑڙৢࠫ

ᖕᇠයࠏऱࡳΔچਙ᜔ᆟᆟ९ᛧᦞޅࡉுᄅ܍ጥ

ᓮԳսႊع܀ᓮԳྤႊ༼ٌ৬ᗰቹঞΔعᓮΖឈྥعऱڙৢࠫ

ᙅ ᅃ ࢬ ૡ ࣔ ऱ  ޣ Δ ࠀ ႊ ٻ چ ਙ ᜔ ᆟ ༼ ٌ ݾ  ᇷ ற ࡉ ေ ۷ ᑇ

ᖕΖ࣍طຍعࡲᓮ௫֗ऱچ᥆࣍ልچΔعᓮԳႊعᓮངچΔ

ޅᓮຏൄլᄎᛧعچΖਊᅃԫऱঞΔຍᣊངڙ࿇୶ৢא

 Δ ೈ ॺ ع ᓮ ང چ ਢ  Ա ᘋ ৬ ՛ ী ৢ ڙ Ζ ط ࣍ ع ᓮ چ រ ۯ ࣍

ψ ၢ ޘ ᒤ  ω ֗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؆ Δ ਊ ᅃ  ۩ ऱ Ւ چ ਙ

Δຍࡲᄅ܍ጥࠫৢعڙᓮԫլᄎᛧەᐞΖچਙ᜔ᆟ

ᆟ९אױᄐऱߪ։Δ಼ൣެࡳਢޅܡᇠᣊعᓮΖլመΔࡡ

ေ۷ຍࡲቤعᓮழΔەױᐞਢܡᚨچނਙ᜔ᆟᆟ९ऱެࡳ

٨ەᐞైڂΖ  

4 7 .  ԫࡡټᇬംቤ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Δ႓

ഠញՖՓڃᚨᎅΔψ۰ڛ (ԭᣊ )ωچො።ၢچ݈ᠧ

ሿཋৢޘፖᜯழዌᗰढऱՒچΔࠡቤრٻਢຘመૹ৬ޏא

ၢچऱൣउΖ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ֱࠟڶ

૿Δԫֱ૿ਢຘመނڶऱᜯழዌᗰढૹ৬ة܂Ն৬ᗰढΔא

യ৫ऱ۰܅ᐋΕ܅܂ԫֱ૿ঞਢऱᜯழዌᗰढΙڶޏ

ᗨֺૻچऱ່ؾփऱ࿇୶ႈچ࿇୶Ζڛ 0 . 2 Δ່

৬ᗰढ৫ૻࠟᐋ ( 6 ۏ )Δۖຍႈૻࠫࠀॺᄅ܍ጥࠫ

Ζۖڙৢ  

4 8 .  ԫࡡټᇬംΔଣૉৄᄎޅຍعࡲᓮΔعᓮԳਢܡ

ႊ֭چבᏝΔאଥૡৈΖᢟᨇᥞՖՓڃᚨᎅΔع࣍طᓮچរ

៱ޅልچΔعᓮԳڕᘋ৬ٚ۶৬ᗰढΔႊچٻ٣ਙ᜔ᆟع

ᓮଥૡৈપΖᖕ۩ऱՒچਙΔᚵڇልچᘋ৬ऱᄅ܍

ጥࠫৢڙΔೈॺਢ՛ীৢڙΔܡঞԫլᄎᛧޅΖࣹ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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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ਢΔڇຍعࡲᓮޣᘋ৬ऱਢᄅ܍ጥࠫৢڙΔլਢ՛

ীৢڙΖعڕإᓮԳࢬᎅΔچਙ᜔ᆟە۶ڕᐞຍࡲᄅ܍ጥ

լਢৄᄎऱࠀΔࠃਙ᜔ᆟհၴऱچᓮԳፖعᓮΔਢعڙৢࠫ

Ζࠃ  

[ᔥිࣔ໑ՓڼழᠦஂΖ ]  

4 9 .  ԫࡡټᎁΔਝྥ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

ຘመૹ৬Я࿇୶ޏאၢچऱൣउΔሉৄ࣍ᄎ֮ٙऱ ( b )

ႈࢴطႊղףൎΔڂعᓮԳլႛᢞࣔᚵᤜ࿇୶ႈؾլ

ᄎኙནᨠທګլߜᐙΔᝫᢞࣔᇠႈڶࠠؾቤՂऱړΔ

౨ޏᇠऱൣउΖ  

5 0 .  ԫࡡټ।قΔعᓮԳعᓮڇψ۰ڛ (ԭᣊ )ωچᘋ৬

ᄅ܍ጥࠫৢڙΔ܀ᖕπ৬ᗰढයࠏρऱࡳΔᄅ܍

ጥ ࠫ ৢ ڙ ऱ ֡ ՚ ለ ψ ۰ ڛ ( ԭ ᣊ ) ω چ  ࢬ   ऱ ֡ ՚ Ղ ૻ 

ՕΖຍࡡټᎁຍعࡲᓮլฤٽψ۰ڛ (ԭᣊ )ωچᚵ܅܂

ᐋΕ܅യ৫࿇୶ऱቤრٻΔڼڂᚨղᏍڃΖ  

5 1 .  ԫࡡټᇬംਢܡ୲ڇψ۰ڛ (ԭᣊ )ωچփၞ۩Օ

ᑓऱ࿇୶Ζ႓ഠញՖՓጠΔڕᚵڇψ۰ڛ (ԭᣊ )ωچփ

ၞ۩լ௫֗ޏࡉૹ৬ڶዌᗰढऱ࿇୶ႈؾΔؘႊ༼ٌԫٝ

ࡡᓮڔΖࡳݾႈٺٽ۶ฤڕऱ࿇୶৬ᤜ៴ቹΔᎅࣔݔ

ఎრΔՂ္ࡡᄎऱެࡳլਢႛႛထณچ࣍ᗨֺፖ።Δ

ۖਢࣔᒔ।عނقᓮچរ܂ش࿇୶۰ڛΔࠀլუΔۖᚵᤜ

࿇୶ႈࠀؾॺψ۰ڛ (ԭᣊ )ωچփٽᔞऱ࿇୶ႈؾΖԫֱ

૿ΔࡡٍᚨఎრΔૉਢ࿇୶ᄅ܍ጥࠫৢڙΔعᓮԳঁྤ

ႊᙅᅃৢڙᆟૉեࡳΔڕࠏጹ৺߫ᔖຏሐΖৢڙᆟຏൄ

ᄎڇޣ༼ٌᇠᆟऱ৬ᗰቹঞփ༼ࠎຍֱ૿ऱᇷறΖ႓ഠញՖ

ՓڃᚨٵԫࡡټऱၞԫޡᇬழᎅΔπ։ૠቤՕጼቹρऱ

πᎅࣔρփբᆖ堚ᄑᎅࣔ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ਢ

࿇୶Ζڛയ৫ऱ۰܅ᐋΕ܅܂  

[ཕ֮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5 2 .  ԫࡡټᎁΔψ۰ڛ (ԭᣊ )ωچֱࠟ૿ऱቤრٻ

լᚨ։ၲەᐞΔڂᚵᤜऱ࿇୶ႈؾਝ܅ᐋ֗܅യ৫ΔԾ

௫֗ૹ৬ڶऱዌᗰढޏאၢچऱൣउΖ႓ഠញՖՓڃ



-  2 9  -  

ᚨ೫ஂऱᇬழᎅΔኙၞڙৢڶ۩ૹ৬Εޏ೯֗ף৬ࢨଥ

ڂຜΖشรԲ᥏࣍ऱ࿇୶ঞ᥆ڙৢהຜΔۖࠡشรԫ᥏࣍᥆ޏ

ڛΔψ۰ڼ (ԭᣊ )ωچֱࠟ૿ऱቤრٻᚨ։ၲەᐞΖ  

[ຫᅈ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5 3 .  ႓ഠញՖՓڃᚨԫࡡټऱᇬழᎅΔπ։ૠቤՕጼ

ቹρऱπᎅࣔρբૡࣔΔψ۰ڛ (ԭᣊ )ωچփऱ࿇୶ႈؾ

ؘႊ܅ᐋΕ܅യ৫ΔޏאփऱൣउΖڔᖕπᎅࣔρࢬ

ሉڶᣂψ۰ڛ (ԭᣊ )ωچऱࡳΔ।ڙৢ៱ז࠷قऱᄅ৬ৢ

ֽۆរؘႊ౨ຑ൷چڇࢬጥሐΔۆඈࡉᚨࠎଇֽڶႊؘڙ

ਜΖڼ؆Δᒔঅࡉ٤ڜ䏦سΔٍႊᆜگ݃ࡑࡉႃ

ీΖڔᎁຍࠄࡳᚨٵᑌᔞ࣍شᄅऱ࿇୶ႈؾΖ  

5 4 .  ԫ ټ ࡡ  । ق Δ ܛ ࠌ ᚵ ᤜ ऱ ࿇ ୶ ႈ ؾ ฤ ٽ ψ ۰ ڛ ( ԭ

ᣊ )ωچऱ࿇୶ૻࠫΔعᓮԳՈႊڇቤعᓮխᢞࣔᚵᤜऱ

࿇୶ႈޏܗڶ۶ڕؾᇠऱൣउΖ༉ຍعࡲᓮۖߢΔعᓮԳ

ڇኔڼڂΔޏࠐ۶౨ᇠڕؾᢞࣔᚵᤜऱ࿇୶ႈڶࠀ

ټऄΖԫڼٵՈᢥࡡټԿ؆ᓮΖعࡲຍޅطڶ

ᚵᤜऱ࿇୶Ζ܂ࡵរլچᓮعقٍ।ࡡ  

ᄎᤜஂՂΖڃழ१ڼس٣ࡉֱ] ]  

5 5 .  ೫᜔ஂᎅΔࡡཏሙᎁլ౨֭ຍعࡲᓮΔڂ

Ζޏࠐᇠאױᣂ৬ᤜڶജᇷறᢞࣔߩࠎ༽ڶᓮԳع

ऱچᆜ৵ऱ۩Գሁլᄎኙॵ२ۯฝޏ౨ᢞࣔᚵᤜآᓮԳٍع

ནᨠທګլߜᐙΖࡡᤉۖᐉᔹ֮ٙร 7 . 1 ࢬሉٺႈᏍڃ

ຍعࡲᓮऱطΔٵࠀრᚨᔞᅝچଥૡڶᣂطΔ֘אਠࡡ

Ζߠ।ሒऱრࢬᄎՂڇ  

5 6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Δط

ՀΚڕ  

( a )  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ٽ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

რٻΔڶᣂऱრٻਢຘመނڶऱᜯழዌᗰढૹ৬

܂ ة Ն ৬ ᗰ ढ Δ א ޏ  ၢ  چ   ڶ ऱ ᜯ ழ ዌ ᗰ

ढΔٵழٍ܅܂ᐋΕ܅യ৫ऱ۰ڛ࿇୶Δ܀ຍᣊ࿇

୶ႊᛧৄᄎऱቤױΖڇຍعࡲᓮڶࠀ



-  3 0  -  

چᄎၢؾജऱᇷறΔᢞࣔᚵᤜऱ࿇୶ႈߩࠎ༽

ޏࠐΙ֗א  

( b ) ۩ᆜ৵ऱۯฝޏࡉؾ౨ᢞࣔᚵᤜऱ࿇୶ႈآᓮԳع 

Գሁլᄎኙॵ२چऱནᨠທګլߜᐙΖ  

[ຫྰՖՓΕࡗ؏࠱ՖՓࡉຫ٘ڼس٣؍ழᠦஂΖ ]  

[ຬᨠᎌ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[Ꮵཕᣛ໑ՓΕ್ူᑾՖՓࡉ५ዊ٠໑Փڼ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 

巿 䲚 檔 䥽 7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ᚊ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֗ߡᣂπׄᙰڶᐞە S / K 1 3 / 2 6ρ

ऱع૪ࡉრߠ  

( ⩝ 尞 㦒 㠖 ↅ 䶻 8 8 2 0 咂 䶻 8 8 2 2 壮 )   

[แಛא֗ᐖࣟᇩၞ۩Ζ ]  

䶻  俓 ᧩ 䟂 承 偷 壮 R 2 咂 R 4  

( ⩝ 尞 㦒 㠖 ↅ 䶻 8 8 2 0 壮 )  

5 7 . 墿Κܓعؾႈڼ༉ࡡՀא   

ຬᨠᎌس٣  Ё   Զ ሒ ຏ  ڶ ૻ ֆ  ऱ ᇀ ࠃ ݝ ګ

Δۖࠡխԫعټ૪Գ ( R 4 )ଉཽᥳ

ሁ ڶ ૻ ֆ  ( Հ ጠψ ཽ ᥳ ω ) ਢ ᇠ ֆ

ऱՕैࣟΖ  

ඩଶᔲس٣  Ё  མ ז । ࠡറ ᄐ࠰ᄎ ༉ ᐖ ཽ ຒᥳ

ሁ ᜔ ీ ऱᙇ ࡵࠃܿ ٻ م ऄᄎ ༼ٌრ

ߠ  Δ ࠀ ଉཽՕ ᖂ റ ᄐၞ ଥᖂೃ

( Օ റ ೃ ீ ) ऱ  Δ ᇠ ೃ ீ ࣍ ᇠ

ீڶॐΖ  

ຫس٣ࣔڳ  Ё   ֘ ኙ ᐖ  ཽ ຒ ᥳ ሁ ( ଉ ཽ  )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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ಛ՛ิऱ״ႃԳΔཽۖᥳ ( R 4 )ਢଉ

ཽऱᛜሎΖ  

႓ၞדඒ  Ё   ଉ ཽ Օᖂ റᄐၞ ଥ ᖂ ೃऱ ە؆ீ

ᇢࡡΔᇠೃீ࣍ᇠீڶॐΖ  

Ꮵݛݳ໑Փ  Ё  ଉཽՕᖂऱড়ஂඒ  

ࣥᆢᜢඒ  Ё  ଉཽՕᖂऱዊᥩඒ  

ຫዧႆඒ  Ё   ଉ ཽ Օᖂ ֗ଉཽ Օ ᖂ റᄐ ၞଥᖂ

ೃऱড়ஆᝑஃ֗ீ؆ەᇢࡡ  

ՖՓࡗ؏࠱  Ё   ཽ ᥳ ᇀࠃ ऱଢݝ ᇖ ࡡ Δ ཽۖᥳ

ਢࠡխԫعټ૪Գ ( R 4 )Ζ  

㋗֨ࢣՖՓ  Ё ԫଡூխᖜཽٚᥳऱറ୮ᢞԳڇ   

5 8 . ٣ࣔڳՖՓբᠦஂΔۖຫࡗ؏࠱֗سໂ൜ຬᨠᎌ٣ࡡ 

რඩଶᔲ٣ٵٍࡡᄎᤜીዙΖஂנ౨آ໑Փբ༉ݛݳᏥ֗س

ྤࠀՖՓࢣඒΕࣥᆢᜢඒΕຫዧႆඒ֗㋗֨ၞדΕ႓س

௫֗ऴ൷ۖૹՕऱܓ墿ΔױڼڂఎڇᄎᤜஂՂ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9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ع।֗זՀቤᆟא   

尞 ┒ 刁尞 ┒ 刁尞 ┒ 刁尞 ┒ 刁     
سᔅഒ٣܇  ቤᆟᚊቤറ  

ᘕዿس٣ڣ  ్ৄؑቤஃЯᚊ ( 4 )  

ಒൈࡣ໑Փ  ़ੌຏေ۷ം  

R 2 ( 氨 䂾 ⦿ 䞱 ㆉ 岼 ⟕ 㦒氨 䂾 ⦿ 䞱 ㆉ 岼 ⟕ 㦒氨 䂾 ⦿ 䞱 ㆉ 岼 ⟕ 㦒氨 䂾 ⦿ 䞱 ㆉ 岼 ⟕ 㦒 )  

س៖ᔃ٣ޕ  Ё ।ז૪Գع   

R 3 ( Folabs Limited ♙ Monafat Limited)  

س៖ᔃ٣ޕ  ) ।ז૪Գع   

ᣉੳՖՓޕ  )  

R 4 (ଉཽᥳሁૻڶֆଉཽᥳሁૻڶֆଉཽᥳሁૻڶֆଉཽᥳሁૻڶֆ )  

سࣔ٣ف  )  

ᓏᅗ壂ՖՓ  ) ।ז૪Գع   

୶س٣ 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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ᓊՖՓߐޕ  )  

6 0 .  ೫ஂᦟ०Ղ૪ԳՓஂנᄎᤜΔࠀᇞᤩแಛऱ࿓ݧΖה

ᤉۖᓮቤᆟऱז।ࡡٻ១տڶᣂع૪Ζ  

6 1 . Հאנ༽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ދܗଗسᔅഒ٣܇ 

រΚ  

( a )  ԲሿԫሿڣԼԫִԼֲΔׄᙰ֗ߡᚊ։ૠ

ቤՕጼ౻ቹ (Հጠψቹঞω )ᖕπৄؑቤයࠏρ

(Հጠψයࠏω )ร 5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Ζቹঞ

؆אਔᚊ၉ץΔؾऱଥૡႈگࢬ

ऱٺ࿇୶چૡࡳ৬ᗰढ৫ૻࠫΙشٺڇຜچ

ቤॺ৬ᗰ֗چش৬ᗰढၴ၏Ιޏהࠡנ༽֗אቤ

৬ᤜΙچຜش  

( b )  ଥૡ։ૠቤՕጼ౻ቹऱહནሉ֮ٙ࣍ร 3 Ζ

Աኙ࿇୶Яૹ৬ૠቤऱ৬ᗰढ৫ݔޓנ܂ऱ

ቤጥࠫΔ֗אฤٽֆฒऱཚඨΔࠌऄࡳቤࠫ৫ޓ

ࣔᒔࠠޓࡉຘࣔ৫Δᅝݝբڇ։ૠቤՕጼቹՂ

ᣂ৬ᗰढڶࡳ᠖ݝԵᔞᅝऱ৬ᗰढ৫ૻࠫΖᅝף

৫ૻࠫழࢬආشऱঞץਔΚ  অఎถඨᅐ՞Ε

სႆ՞֗ଆᡈ՞՞౩ᒵऱནᨠΙ֗ᇠऱ֚ྥچ

յઌۥᑌ֏ऱ৬ᗰढ৫ΙፖᇠऱڍΙᒬທݮ

࠰ ᓳ Ι  ᖵ  ৬ ᗰ ᛜ ທ ԫ ଡ յ ઌ ࠰ ᓳ ऱ ᛩ ቼ Ι অ

ఎЯ༼ီࠎᤚᓳᕪΕຏଅ༔ࡉփᨠན༔Ι֗אঅ

ఎൕ堚ֽሐถඨऱၲཆནᨠΖᅝݝ৬ᤜشٺຜ

ࡳૡچ 1 0 ଡ৫్ܑ ഗᄷՂֽؓط) 1 5 ۟ۏ

1 8 0 ۏ )Δࠀբၞ۩़ੌຏറ୮ေ۷Δאေ۷ٺ࿇

୶چشऱᚵᤜ৬ᗰढ৫ኙ۩Գଅᛩቼױ౨ທګऱ

ᐙΖᖕ़ੌຏေ۷Δᇠऱࡱמฐ۩ଅਢࣟ

ଅΔࡱঞਢࣟଅࡉতଅΖ़ੌຏေ۷৬ᤜঅఎ

ؑऱ९ݮֆႼٖࡉᖈچشΔڇࠀᚊ၉փ

ቤሐሁ৵ฝᒤ֗৬ᗰढၴ၏Δআࠌ௧ଅዶၞ

ᚊޏࡉᚊ၉ᖞ᧯ऱຏଅൣउΙ  

( c ) ٥൷ᛧݝየ৵Δᅝࡻཚقཚࠟଡִऱ୶ڇ  1  3 1 3

൷ࢬֆؒݝԫִԲԼԶֲΔᅝڣ૪ΖԲሿԫԫع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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ᛧऱع૪Δঁאֆฒ༼נრߠΖڇཚԿଡਣཚऱ

ֆؒཚࡻየ৵Δ٥൷ᛧԫٝრߠΖࠡ৵ 1 0 ૪عټ

Գ।הقଚعٌ༽ڶࠀ૪Ζຍعࠄ૪ऱಖᙕբൕ

࿆ಖםխଵೈΔۖڶயع૪ऱ᜔ᑇ 1  3 0 3 ٝΖԲ

ሿԫԫִڣԶֲΔৄᄎެعނࡳ૪։Կิە

ᐞΔຍٝৄᄎ֮ٙො።Կٝع૪ (รԫิ )Δ

௫֗ٺڇ࿇୶چਜף৬ᗰढ৫ૻࠫΕॺ৬ᗰش

چຜشቤޏהࠡנ༽֗אΔࡳ৬ᗰढၴ၏֗چ

৬ᤜΙ  

( d ) ૪ᄗ૪ع   

( i )  R 2 ข৬ᄎچଉཽط (Հጠψچขᄎω )

༼ٌΔ֘ኙᚊ၉א؆ऱڛ۰ڶࢬ

৬ᗰढࡳૡچشषࢨΕᖲዌࢌਙ֗چش

৫ૻࠫΕॺ৬ᗰ֗چش৬ᗰढၴ၏ࡳΙ  

( i i )  R 3 ط ෟ Օ ՠ ᄐ 㧈 ऱ ࠟ ټ ᖑ ڶ Գ ( F o l a b s  

L i m i t e d ֗  M o n a f a t  L i m i t e d )༼ٌΔ֘ኙ

ׄᙰߡሐ 7 ᇆऱψ۰ڛ ᣊظ) )ωچشਜף

৬ᗰढ৫ૻࠫΙ֗א  

( i i i )  R 4 ط ଉ ཽᥳ ሁૻڶ ֆ  (Հ ጠψ ཽᥳ ω ) ༼

ٌ Δ ֘ ኙ ނ ᐚ 壂 क़ Ⴜ ޏ ቤ  ψ ࠡ ה ਐ ࡳ ش

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߫ᐗຑՂ።ऱᄐ֗۰

ޏچشᚊཽᥳీނ֗אΔچ࿇୶ωڛ

ቤ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ᥳሁωچΔ

৬ᗰढ৫ૻࠫ֗৬ᗰףਜچشຍࠟჇࠀ

ढၴ၏ࡳΙ  

( e ) ՀΚڕ૪Գऱ৬ᤜᐽሉع֗ط૪ع   

( i ) ૪ᒳᇆع  R 2  

ط૪ع   

 ㆉ乘䓸浧ㄵ棟Ⓟ  

a . ऱֽؓΔ܅ຍᑌڇࡳ৬ᗰढ৫ૻࠫނ 

ᄎլؘࠎ༽ࠫૻچᚌᔆ࿇୶ऱᖲᄎΖ

ᚨ୲ૠࠠໂᐘࢤΔٵழփຝߩ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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ജ ऱ  ़  ৫ Δ א ༼ ࠎ ߜ ړ ऱ փ ຝ ़

ၴΙ  

b .  ᅝەڶࠀݝᐞ৬ᗰᆖᛎΕኙૹ৬ᇠ

ऱᐙΕ৬ᗰढ৫ૻࠫኙᄅ৬ګທࢬ

ᗰढڤݮऱᐙΔ֗אኙڇ৬ᗰढࡌ

ऱ૿ᐙΙګທࢬၴ़ࠎ༽  

c . ᡶᘜԵ໌ᄅऱᣂ৬ᗰढ৫ૻࠫᄎڶ 

৬ᗰૠΔאીྤऄڇૠխףԵխ़

ऱۥΔٍᄎኙဩནΕຏଅڶࡉᣂ࿇୶

ऱृشࠌऱسᔆైທګ૿ᐙΙ  

d . ऱ࿇ٽለ܂ԫଡ୲࣍ࡳ৫ૻࠫނ 

୶ᑓڤऱֽؓΔսױሒ۟ਜף৬ᗰढ

৫ૻࠫऱؾऱΙ  

e .  ֆฒᖜ֨נψլԵωऱ৬ᗰढΔ

ᆜΕᑔۯ᧩ณۯਢਐ 6 0 ᐋࢨ

Ղऱ࿇୶Ζᑔપא 4 0 ᐋऱᐋ࿇୶

ኔֆฒࢬ൷࠹Ζᚵᤜ৬ᗰढ৫ૻࠫ

ഗᄷՂֽؓ) 8 0 ۟ 1 0 0 ۏ )ᄎח৬ᗰ

ढڶᑔ 2 5 ۟ 3 2 ᐋΔኔ᥆መᅶΙ  

f . ଉཽᄎᤜ୶ᥦאᐞီᤚᐙழΔᚨەڇ 

խ֨ (Հጠψᄎ୶ω )֗䙠ູ௰ֆႼ

 ᛵ ඨ រ ۖ լ ᚨ ආ ش ࠡ ה ᨠ ན ༔ ( ࠏ ڕ

२  આ ܽ ऱ ۩ Գ ֚ ᖯ ) Δ ڂ  ᅝ ݝ آ ڶ

༉ຍࠄᛵඨរၞ۩ֆฒᘬᇬΙ  

g . ഗᄷֽؓףᚊ၉փբਜ࣍ط 

Ղ 1 2 0 ֗ 1 4 0 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
Հ૾ऱ৬ᗰढڻዬ૿ࣟٻشΔආڼڂ

৫ᔚኢΔ֗אլ୲ڶᣂ৬ᗰढ৫ૻ

ࠫൕᚊ၉ٻᐚ壂क़ႼΔᨠჀሐ

֗ׄᙰߡሐᤉᥛՂ֒Δࠀլٽ᧤ᙀ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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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.  ᨠჀሐॵ२ऱߏԳՒࢬچਜףऱ৬ᗰ

ढ৫ૻࠫΔֺփֆچشৢࢪ٥ऱૻ

Ιࢤࠫૻࠠޓࠫ  

 槭 ㆉ 乘 䞷 ⦿  
i .  යࠏร 3 ֗ร 4 යլ୲ڇଡܑچشਜ

ڂຜΔشຏଅ܂אࡳچشॺ৬ᗰף

ᘋ৬৬ᗰढΙྤࠀփچشᣂॺ৬ᗰڶ  

j . ৬܂ױΕֆႼ֗ဩሐٍچشᖈٖࠎ༽ 

ᗰढհၴऱၴ၏Ζףॺ৬ᗰچشຍଡ

ᣊܑྤࠀᖕ֭Ι  

k . ։ऱᖕךࠎ༽ڶᣂ़ੌຏေ۷ڶ 

֭ࢬਜףॺ৬ᗰچشऱᒤΔٍڶ

Գढᄐᦞऱ࿓৫Ζߏ۾ᇷற֭ॿࠎ༽

ܓႊֆฒؘق᧩ေ۷࣠ڶΔ؆ڼ

墿ۖ༼ڶࠎᣂॺ৬ᗰچشΔᅝڶٍݝ

ढᄐᦞװ؈ኙ֗אூΔֱזཙהᐞࠡە

ऱᖑڶԳנ܂ᓽᚍΖᚵᤜॺ৬ᗰچشբ

၌။යࠏො።ऱᒤΙ  

 ㆉ 乘 䓸 栢 恬 ♙ ㈛ 䲊  
l .  ༉ᄗਔቹঞऱᑓ֗ᄗਔ࿓৫ۖߢΔڇ

ࠀࡳ৵ฝࡳᣂ։ૠቤՕጼቹՂૡڶ

լ৾ᅝΖނዌګψሐωۖૡࡳ৵ฝ

ߏڃگױ܂ီࡳԳՒچऱֆش٥ຜΔ

ᖕΙࠉ৳ऄྤࠀ  

m .  ։ૠቤՕጼቹࠀॺᆵኔ৬ᗰढ৵ฝ֗

৬ᗰढၴ၏ऱᔞᅝऄࡳਮΔڂឩខ

ሐሁऱהࠡطࡳයࢬࠏො።Ι  

n . ৵ࡳૡچຜشٺᖕᎅࣔ۶ྤࠀ 

ฝᒤਢؘႊऱΔ۶ڶᣂᒤؘႊሒ

ࠩࡳऱខ৫Δ֗א۶ԫࠄ৵ฝᒤ

ؘႊ૿چ࣍ԫᐋΔࠡהऱঞױ࣍

ֽؓഗᄷՂ 2 2 ᚊ၉փڇΖ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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່ខऱဩሐऎຜᏺ৵ฝᒤٍྤᖕ

֭Ι  

o .  ᖕլࣔᒔחᖕπ৬ᗰढයࠏρࡉሐ

ሁ ය ࠏ ܂ נ ᇖ ᚍ ऱ ࠃ ࡵ լ ؘ  چ ᓤ ᠧ

֏Ι  

 ⅴ ⸩ 煭 ㇱ ㆞ ┒ ⒕ ⦿ ヅ  
p .  ଡܑچشਜף৬ᗰढ৫ૻࠫΕॺ৬

ᗰ֗چش৬ᗰढၴ၏Δܛᄎዌګψࡳא

រڤݮωቤ։چΖψࡳאរڤݮωቤ

։چऱૻࠫࢤመՕΔਝլ৾ᅝΔٍ᥆

ሔऄΔਢයࠏร 3 ֗ร 4 යࢬլ୲

ऱΔٍሔ֘ԫଡঞΚܛ։ૠቤՕጼ

ቹऱრٻਢ᧩ق࿇୶ऱᄗਔঞΙ  

 ⏻ 䧍 嵽 峱  
q .  ᅝڇݝ։ૠቤՕጼቹՂਜף৬ᗰढ

৫ૻࠫΕॺ৬ᗰ֗چش৵ฝࡳছࠀ

ᖲڶֆฒᘬᇬΖֆฒ֗࿇୶۩ၞڶ

ᄎव൜ਜڶףᣂૻࠫऱᖕࢨᏁΔֆ

ฒٍྤऄवီᤚᐙေ۷ऱ࣠Ιא

֗  

r .  ᅝݝམ࿇ڶנᣂৄᄎቤਐ֧Δ༉

ᚊ၉ऱᚵᤜ৬ᗰढ৫ૻࠫ

৬ᤜנ܂ᜯழڜඈΖڶᣂ։ૠቤՕጼ

ቹࢬආشऱֱऄሔ֘ᅝழڇᚊ၉

ࢬආشऱֱऄ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s .  ؘႊᛀಘڶᣂ৬ᗰढ৫ૻࠫΔאش

़ၴ֗ᤴנለ܅ᐋऱ़ၴΔޏאຏଅ

֗ဩሐᛩቼ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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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.  ᚨᔭኙ࿇୶ᦞ֗৬ᗰᑨԺທګ૿ᐙ

ऱψࡳរ৬ᗰढ৫ૻࠫωΔࠀආش

ለٽࡉለᄗਔऱֱऄቤ։شຜچΙ  

u . ᣂ։ૠቤՕጼቹխ؇ຝ։ऱ৬ᗰढڶ 

৫ૻࠫᚨᏺֽؓ۟ףഗᄷՂ 1 4 0 ۏ

۟ 1 5 0 Ղ֒ऱ৬ᗰढڻፂዬאΔۏ

৫ᔚኢΔٵழսױঅᥨൕբᛧᒔᎁऱᨠ

ནរถඨऱ՞౩ᒵནᨠΙ  

v . ऱ৬ᗰढ৫ࡳᐞࠩᚊ၉ਝە 

ૻࠫΔ૿ࣟ֗א՞ࡕՂऱ࿇୶ऱᖞ᧯હ

ནΔނᖞ᧯৬ᗰढ৫ૻࠫᏺף 2 0 ۏ

۟ 4 0 ኔ᥆৾ᅝΙۏ  

w .  ᔭڶᣂ։ૠቤՕጼቹՂऱॺ৬ᗰش

چ  ࡳ Δ ࠀ ආ ش  ԫ ଡ ش ຜ چ  ( ࠏ ڕ

ψ ٖ ᖈ ش چ ω چ  ) א ༼ ࠎ ࢬ  ޣ ऱ ၴ

၏ Ζ ψ   ൣ उ ω ڼ  ڗ ณ ᚨ ൕ π ု

ᤩρխ௫֗عᓮฃ࣋ᐈॺ৬ᗰچش

֗אೈΙܔऱઌᣂຝ։ࡳ  

x .  ᔭڶᣂ։ૠቤՕጼቹՂڶࢬ৵ฝ

Ιࡳ  

( i i ) ૪ᒳᇆع  R 3  

ط૪ع  

 咻 䚕 䟀  
a .  ᅝࠃݝছၞڶآ۩ֆฒᘬᇬࢨᨃֆฒ

ፖΔٍڶ༉ૡࡳ৬ᗰढ৫ૻࠫऱᏁ

֗ආشࡳ৬ᗰढ৫ૻࠫऱڂΔ

ڼᇞᤩΖנ܂Գ֗ֆฒڶᖑچᣂՒڶٻ

؆Δၞڶ۩ৄؑૠઔီࢨߒᤚᐙ

։࣫Δא।ࣔਙࢌኙᇠ९࿇୶ऱᣋ

ན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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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ႊૡٽࡳऱ৬ᗰढ৫Δא୲ֲ৵

ऱૹ৬ႈڇؾૠՂࠠᐘڂ֗ࢤᚨழၴ

ऱؑٽ०אΔࡳᣂڶ᧢ޏᒤᡱۖࡉ

ཚඨΙ  

c .  ႊᒔঅ৬ᗰढլᄎ܅ࠩ࠹լٽऱ

৫ૻࠫΔڂመ܅ऱ৫ᄎח৬ᗰढ᧢

ᡓՕΔګݮৠଅᑔΔॴᖒੌΕ٠ᒵ

چለؔऱ৬ᗰढ୲ནᨠΖለࡉ

૿ԫᐋڶለڍऱ़ၴΔൕۖޏࡌऱ

ؑᛩቼΙ  

䔈 ⸩ 䚕 䟀  
d .  ᦸ࣍ֆ٥ৢ㧈ऱ৬ᗰढ৫լڍሒ

ֽؓഗᄷՂ 1 4 0 چ՞ऱڍՂᇠףΔۏ

ݮ Δ ڶ ᣂ ش چ ऱ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(  ֽ

ؓഗᄷՂ 1 2 0 ۏ )ኔ᥆መ܅Ι  

e .  ڶᣂ֗چشᔣ۰ڛ࿇୶ਜף৬ᗰढ

৫ૻࠫլᄎچࡌחऱီᤚᐙڶ

֜ՕޏΖઌ֘Δڶᣂ৬ᗰढ৫ૻࠫ

ᄎחփڶࢬ࿇୶ڇૹ৬৵᧢৫ቤ

ԫΙ  

f . ऱ৬ᗰढ৫ૻࠫլᄎᇠچشᣂڶ 

ऱຏଅࠐৰՕऱ૿إᐙΔڂॵ२

բڶՕၦٖᖈچشΕጸ֏چ܅ࡉᅶऱ

ਙࢌΕᖲዌࢨष࿇୶ΔۖՀ۩՞ߣ

ଅբᐚᣪक़ႼॴᖒΖ࣍طຏଅ༔

৬ᗰढ৫ૻࠫլףሐሁऎሁΔਜ࣍ۯ

ᄎࠐటإऱய墿Ζڼ؆Δڶᣂءچش

ৰՕऱᐙΙڶኙᇠऱຏଅߪ  

g . ψৠګऱ৬ᗰढ৫ૻࠫᄎທچشᣂڶ 

ଅயᚨωΔॴᖒᣪक़Ⴜ֗ቯࡉႼՕຝ

։ऱནᨠ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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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. ࠫૻڶৈપΔڤ៱ऱৈપ᥆چشᣂڶ 

ףຜΕ৬ᗰढ৫֗࿇୶ᑨԺΖਜشࠡ

ഗᄷՂֽؓ 1 2 0 ऱ৬ᗰढ৫ૻࠫۏ

ᄎחढᄐᏝଖՀ૾Δٍլᅝچॿڶ۾ᣂ

ᖑڶԳऱढᄐᦞ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i .  ᚨނᖞଡψ۰ڛ ᣊظ) )ωچऱ৬ᗰढ

৫ૻࠫଥૡֽؓഗᄷՂ 1 4 0 Δۏ

ऱ৬ᗰढ৫ૻࠫଥૡچشᣂڶނࢨ

ഗᄷՂֽؓ 1 4 0 ഗᄷֽؓ࣍ࢨۏ

Ղ 1 2 0 Ιۏ  

( i i i ) ૪ᒳᇆع  R 4  

ط૪ع  

a .  ᐚ壂क़Ⴜ֗ᚊཽᥳీऱৈપڶࠀ

ૻࠫॺ۰᜔شᑔ૿૿ᗨࢨᄐ᜔ᑔ૿૿

ᗨΖᄅऱ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

ᥳሁ߫ᐗຑՂ።ऱᄐ֗۰ڛ࿇୶ωچ

 Δ א ֗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 ψ ᥳ

ሁωچᄎኙڶᣂֲچش৵ऱ࿇୶ਜף

Ւشچຜ֗Я᜔ࢨᑔ૿૿ᗨૻࠫΖຍࠄ

ᤜ֗ৈપΔ࠰ሔ֘ፖཽᥳऱࢌਙחࠫૻ

૿ᐙΙګທܓኙཽᥳऱᦞࠀ  

b . ऱ᜔ጼ֮ٙچޅࠩ࠹ऱ࿇୶բچشᣂڶ 

ቹঞጥΔڶڇᣂ։ૠቤՕጼቹਜף

᜔ᑔ૿૿ᗨૻࠫኔྤؘΙ  

c .  ᙟ㷂ඔᐚᛩঅሎᙁߓอ֗ᚊਮ۩

ԳሐߓอᆵګΔᚊཽᥳీലګᄅ

ٌႪ֗ૹຑอऱߓ۩Գሐچ

ᢀΖᄅऱشຜچലլ౨የֲߩ৵ऱᏁ

Δ֗אኙڶڍޓ።۩ԳሐΕ֒૾ᖲ֗

ᄐਜऱᏁޣ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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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.  ᚨނለऱ৬ᗰढ࣍ᄐխ֨Εٌຏ

ᑐోچࢨխ֨រΔۖ৬ᗰढ৫ᔚኢ

ᚨൕയ৫ு֨ٻᢰၾچዬڻՀ૾Ζ

شຜωုࣔψ၉ωشࡳਐהψࠡ࣍ط

چ ऱ բ  ቤ  ৫ ᔚ ኢ   ֽ ؓ ഗ ᄷ Ղ

1 2 0 ഗֽؓሒޓچشᄐࢤΔฃۏ

ᄷՂ 1 7 0 چᐚ壂ᐖ࣍ۯނΔڼڂΔۏ

խ֨រऱᙄֆՕᑔऱ৬ᗰढ৫ૡ

ֽؓഗᄷՂ 1 7 0 ֗৾ٽᄎለۏ

ᅝΙ  

e .  ೈԱᥳሁሁ૩֗ԫࠄڶ৬ᗰढ؆Δڶ

ᣂ։ૠቤՕጼቹᙑᎄނچ塒Հऱ߫ᐗ

ຝ ։ ᧩ ق   ڶ ٚ ۶ ዌ ᗰ ढ ऱ ़ ᆜ Ւ

ᥳሁ߫ᐗՠ֗ڇႊլழ࣍طΖچ

ՠ࿓ዌᗰढΔڶᣂ৬ᗰढ৫ૻࠫലᄎ

ኙᥳሁऱֲൄሎ܂ທګ૿ᐙΙ  

f .  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߫ᐗ

ຑՂ።ऱᄐ֗۰ڛ࿇୶ωچতຝऱ

৬ᗰढၴ၏ ഗᄷՂֽؓ) 2 2 ۏ )ᄎፖ

 ڶ ऱ  ढ ֚ ᖯ ( ֚  ֽ ؓ પ   ֽ ؓ

ഗᄷՂ 2 7 . 4 ۏ )ທګᓢડΖឈྥڶ৬

ᗰढլᄎࠩ࠹ᐙΔڶ܀ᣂढ֚ᖯࠠ

ૹऱٌຏפ౨Δۖױהࠡڶ۩ऱ

ཙֱזூΔڼڂլᚨฝೈΙ֗א  

g .  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߫ᐗ

ຑՂ።ऱᄐ֗۰ڛ࿇୶ωچऱᄅԫ

ψုᤩωףԵԱᄅऱॺ۰᜔شᑔ૿૿

ᗨૻࠫΔڶᣂૻࠫਝլٽΔٍኙཽᥳ

լֆؓΔڂຍᄎଷኆڶऱ࿇୶ᦞΔ

ᣂڶٽ०אਜڍޓࠎ༽ᥳྤԺཽחٍ

౨Ιפᆖ༼֒ऱᑐోچش  

૪Գऱ৬ᤜع  



-  4 1  -  

h .  ᚨڇᚵᤜ৬ᗰढၴ၏ᒤᔞᅝ֘چਠ

ऱढ֚ᖯΙڶ  

i .  ୲ᐚ壂ᐖऱᙄֆՕᑔᘋ৬ֽ۟

ؓഗᄷՂ 1 7 0 ऱ৬ᗰढ৫Ιۏ  

j . چຜωုࣔψᥳሁωشࡳਐהψࠡڇ 

֘ਠڶऱ߫ᐗዌᗰढΔࠀᔭ߫ᐗ

֚ᒤऱ৬ᗰढ৫ૻࠫΙ֗א  

k .  ଥૡ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

߫ᐗຑՂ።ऱᄐ֗۰ڛ࿇୶ωچऱ

ψုᤩωΔܔܛೈ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

ࠫΙ  

( f )  ਙࢌኙٺႈع૪ऱع֗ط૪Գऱ৬ᤜ܂ࢬऱڃᚨ

ᄗ૪ڕՀΚ  

( i )  ኙع૪ᒳᇆ R 2 ऱڃᚨ  

ㆉ 乘 䓸 浧 ㄵ 棟 Ⓟ  
a . ৬ᗰढ৫ૻࠫਢԱኙ࿇ףփਜڇ 

୶Яૹ৬ႈݔޓנ܂ؾऱቤጥࠫΔ

ቤࠫ৫ࡳऄࠌֆฒऱཚඨΔٽฤ֗א

መנַࠀຘࣔ৫Δࠠޓࡉࣔᒔޓ

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֗אኙփऱᖞ

᧯৬ᗰढ৫ᔚኢנ܂ጥࠫΖᅝݝᇠ

ᚵࡳ৬ᗰढ৫ૻࠫழբەᐞڶࢬઌ

ᣂైڂΔץਔψৄؑૠਐ֧ωΕڶ

Ε࢚৬ᗰढ৫ᄗڤΕඪ్ݮچ  ᇠऱ

ۥΕڶ৬ᗰढ৫ᔚኢΕچᒌؓᖞ

چຜش᥆ࢬچشᣂڶΕࠫૻچشֽ֗ؓ

ऱՒشچຜΕ࿇୶ᑨԺΕڶणउऱ

ຏଅ।Δ़֗אੌຏေ۷ऱ৬ᤜΖ

سޏֆฒኙڇᣂ৬ᗰढ৫ૻࠫբڶ

ᛩቼऱཚඨፖߏԳ࿇୶ᑨԺհၴ࠷

Աؓᘝ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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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ऱٽᣂ৬ᗰढ৫ૻࠫਢᖕڶ 

ۖᚵࡳΔࠀ୲ૠࠠᐘࢤΔאሒ۟ڶ

ᣂ։ૠቤՕጼቹࢬऱ࿇୶ᑨԺΖ

ᅝݝլ֭ሿᅷ࣋چᐈଡܑچរऱ৬ᗰ

ढ৫ૻࠫΔڂຍᄎჾ֗ඪ్ڤ৬ᗰ

ढ৫ᔚኢऱݙᖞࢤΔᖄીლࣥمΙ  

c .  ৬ᗰढ৫ૻؘࠫآᄎח৬ᗰढ᧯ᗨޓ

ᡓܡৠଅயᚨΔ৬ᗰढਢګທࢨᡓՕף

ՕီڍႈైڂΔࠀॺڂ৬ᗰढ

৫ࢬીΖڼ؆Δ࣋ᐈ৬ᗰढ৫ૻࠫࠀ

լঅᢞᄎ༼ڍޓࠎੌΕ٠ᒵࡉནᨠΙ  

d . ࿇୶৬ڇᡶլࠀᣂ৬ᗰढ৫ૻࠫڶ 

ᤜխףԵ໌ᄅऱ৬ᗰ֗ۥભ֏ᛩቼൻ

ਜΖԱٽଡܑچشऱൣउڶࠠࡉ

ቤ֗ૠᚌរऱૠቤΔ։ૠቤՕጼቹ

բڶය֮ૡࣔعױᓮฃ࣋ᐈ৬ᗰढ

৫ૻࠫΖৄᄎᄎਊଡܑൣउەᐞࡲޢ

ᓮΙع  

e .  ࿇୶ਢܡլઌ࠰ᓳႊᖕچࡌऱ

ᢞᖕᢞኔྤࠀ૪ԳعឰΖܒࠐۥ 4 0 ᐋ

ऱ৬ᗰढ৫բᐖऑ൷Ι  

f .  ᖕψৄؑૠਐ֧ωΔᨠནຏሐऱᑇ

ऱڤݮയႃ৬ᗰޏאΔףᚨጐၦᏺؾ

ီᤚዶຘ৫Ζᚵᤜփᨠན༔ലܗڶঅ

ఎถඨᅐ՞ऱནᨠΙ  

g .  ᇠऱ৬ᗰढ৫ᔚኢਢൕᚊ၉

 ዬ ڻ Հ ૾ ۟ խ ᐋ ऱ ۰ ڛ ࿇ ୶ ( ץ ਔ ඔ

ᄐ 㧈 ) Ι ᨠ Ⴠ ሐ ኙ ૿ ۰ ڛ ࿇ ୶ ऱ ৬ ᗰ ढ

৫ᔚኢঞࠉ༛֚ࠡྥٻݮچଆᡈ

՞ዬڻՂ֒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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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. ᣂֆ٥ৢ㧈ڶᒌֽؓΔچऱٵᐞࠩլە 

࿇୶ऱኙ৬ᗰढ৫ፖߏԳ۰ڛ࿇୶

ᣤΙޓࢨऱઌૉࢬ  

 ⅴᇷ⸩煭ᇸㇱ㆞┒⒕⦿ヅᇬ槭ㆉ乘䞷⦿ᇬㆉ
乘䓸栢恬♙㈛䲊尞⸩  

i .  යࠏร 3 ֗ 4 යڶࡉᣂऄࠏऱֱಾڇڱ

ᓿղৄᄎᐖऑऱᦞԺΔאጥࠫଉཽٚ

ךᏁؘڶࠠڕऱ࿇୶Ζৄᄎֱچ۶

։ऱቤᖕΔᚨڶᦞ։ૠቤՕጼ

ቹਜף৬ᗰढ৫ૻࠫΕॺ৬ᗰढچش

֗৬ᗰढၴ၏Ι  

j . ֗چش։ૠቤՕጼቹՂቤॺ৬ᗰڇ 

৬ᗰढၴ၏ޏױຏଅΕီᤚዶຘ৫֗

۩ԳᛩቼΔൕۖ࿇ཀ૿إऱቤ֗ش܂

૿إࠐऱቤᏺ墿Ζቤॺ৬ᗰچش

֗৬ᗰढၴ၏ࠠך։ऱᖕ֭Δᄎګ

ৄᄎኔਜऱቤጥࠫऱԫຝ։Δڂ

ᖕΙࠉ৳ऄڶࠠۖ  

k .  ቤॺ৬ᗰ֗چش৬ᗰढၴ၏ऱቤრ

৬ᗰढࡉچشᐈॺ৬ᗰ࣋ڂயᄎګऱٻ

ၴ၏ۖ࠹ᐙΖฃ࣋ᐈڶᣂࡳऱය

ཱིբگψൣउωऱڗณΔא֗

ऱࡳᣂڶլ౨ሒࠩۖૻݝࠩ࠹چشڂ

ൣउΙᕣጥڼڕΔቤؾᑑսᄎא

ሒࠩΙڤݮהࠡ  

l .  π৬ᗰढයࠏρڶᣂ৵ฝࡳऱය֮Δ

ፖ։ૠቤՕጼቹऱॺ৬ᗰࡉچش৬ᗰ

ढၴ၏ࡳ᥆ࠟ࣍ଡլٵऱᖲࠫΖࠟृ

ਢյઌᇖۖߩॺૹᦤΖ։ૠቤՕጼቹ

ᖕچࡳऱൣउۖ᠖ࡳࡳΙπ৬

ᗰ ढ ය ࠏ ρ ঞ ᔞ ش ࣍ ࢬ ڶ ৬ ᗰ ࿇ ୶ ႈ

ؾ Δ ۖ  լ ᄎ א  ࡳ چ  ऱ  ۥ ܂ 

Ι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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⏻ 䧍 嵽 峱  
m .  ཚࠟଡִऱऄࡳ୶قཚ֗ᣂعנ༽࣍

૪ࡉრߠऱය֮᥆ֆฒᘬᇬ࿓ݧऱԫຝ

։Ζڇ୶ق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ছመ

৬ٌ༽ݶף࿇୶חᄎࢨᇷறΔࢶڰ

ᗰቹঞΔאીװ؈ਜף৬ᗰढ৫ૻࠫ

ऱش܂Ζኙڇ࣍։ૠቤՕጼቹՂૡࡳ

৬ᗰढ৫ૻࠫΕॺ৬ᗰ֗چش৬ᗰढ

ၴ၏֭נ༽ࡳᖕऱڶࢬᇷறΔץ

ਔ़ੌຏေ۷ࡉܫནᨠ։࣫Δ݁ױ

ᨃֆฒᔹΙ  

n .  ᅝ࣍ॣ່ݝԲሿሿڣ༉ᚊ၉

֗ᨠჀ၉৬ᤜڶᣂ৬ᗰढ৫ૻࠫ

ழΔփՕຝ։࣍ࠫ࠹݁چشᖲᎽᡶ

ढ৫ૻࠫЯৈપऱ৬ᗰढ৫ૻࠫΔ

ψਝمຘመՕၦ༼ٌ৬ᗰቹঞۖ৬ۖ

ᎁݝΔᅝڼڂኔωऱᖲᄎլՕΖࠃګ

ڇႃֆฒኙگאᖆছᘬᇬֆฒΔעڇױ

ઌᣂ։ૠቤՕጼቹՂਜף৬ᗰढ৫

ૻࠫऱრߠΖᅝ࣍ݝԲሿሿڣ༉ᚊ

၉֗ᨠჀ၉ऱᜯழ৬ᗰढ

৫ጥࠫ࿇ৄנᄎቤਐ֧Δڇঁאᣂ

৬ᗰढ৫ૻࠫऱֆฒףᇠࠟਜڇ࣍

ᘬᇬڶ࣠ছנ܂ቤጥࠫΙ  

⺜ 䟂 承 ⅉ 䤓 ㆉ 巿 㓏 ⇫ 䤓 ⥭ 㑘  
o .  ፂڶᣂ৬ᗰढ৫ᔚኢऱݙᖞࢬ֗ࢤ

ቤऱॺ৬ᗰچشЯ৬ᗰढၴ၏Δאঅ

֗ޏؑནऱီᤚᔆైࡉᇠऱຏຘ

৫Δຍԫរ۟ૹΙ  

p . ᣂ։ૠቤՕጼቹխ؇ຝ։ऱ৬ᗰڶނ 

ढ৫ૻࠫଥૡֽؓഗᄷՂ 1 4 0 ۏ

۟ 1 5 0 ۏ ᄎ ח ৬ ᗰ ढ  ৫ ᔚ ኢ ࢙  ࢙

ီ᧯լუΔٍᄎኙؑནऱᖞࠀΔຍ܅

ᤚᔆైທګ૿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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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. ऱچشॺ৬ᗰࡉچωچشψٖᖈ࣍ط 

פ ౨ ٺ ฆ Δ ނ ࢬ ڶ ॺ ৬ ᗰ ش چ ޏ ቤ 

ψٖᖈچشωچऱ৬ᤜᄎኙփشٺ

֗א૿ᐙΙګऱ࿇୶യ৫ທچ  

r .  ኔ ڶ Ꮑ  অ ఎ ψ ڇ   ൣ उ Հ ω ऱ ڗ

ณΔא堚ᄑࣔᅝݝഒࡳऱቤრٻΔ

Ժऱᖕ֗ൣڶൎۖࠠڇڶ֗א

उՀթᄎ࣋ᐈॺ৬ᗰچشΕ৬ᗰढၴ၏

֗৵ฝࡳΙ  

( i i )  ኙع૪ᒳᇆ R 3 ऱڃᚨ  

 咻 䚕 䟀  
a .  ཚࠟଡִऱऄࡳ୶قཚ֗ᣂعנ༽࣍

૪ࡉრߠऱය֮᥆ֆฒᘬᇬ࿓ݧऱԫຝ

։Ζڇ୶ق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ছመ

৬ٌ༽ݶף࿇୶חᄎࢨᇷறΔࢶڰ

ᗰቹঞΔאીװ؈ਜף৬ᗰढ৫ૻࠫ

ऱش܂Ζኙڇ࣍։ૠቤՕጼቹՂૡࡳ

৬ᗰढ৫ૻࠫΕॺ৬ᗰ֗چش৬ᗰढ

ၴ၏֭נ༽ࡳᖕऱڶࢬᇷறΔץ

ਔ़ੌຏေ۷ࡉܫནᨠ։࣫Δ݁ױ

ᨃֆฒᔹΙ  

b . ᣂ࿇ڶᡶլࠀᣂ৬ᗰढ৫ૻࠫڶ 

୶Яૹ৬ႈףؾԵᛩঅۥΕ໌ᄅऱ৬

ᗰٽ֗ۥऱᑔࢍ৫Ζڼ؆Δ

֗ଡܑچរऱൣڶउ֗ࠠቤࡉૠ

ᚌរऱ࿇୶ૠቤΔ։ૠቤՕጼቹૡڶ

ױ ع ᓮ ฃ  ࣋ 㿡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ऱ ය

ཱི Ζ ৄ  ᄎ ᄎ ਊ ଡ ܑ ൣ उ ە ᐞ ޢ ࡲ ع

ᓮΙ  

c .  ৬ᗰढ৫ૻؘࠫآᄎח৬ᗰढ᧯ᗨޓ

ᡓܡৠଅயᚨΔ৬ᗰढਢګທࢨᡓՕף

ՕီڍႈైڂΔࠀॺڂ৬ᗰ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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৫ࢬીΖڼ؆Δ࣋ᐈ৬ᗰढ৫ૻࠫࠀ

լঅᢞᄎ༼ڍޓࠎੌΕ٠ᒵࡉནᨠΙ  

䔈 ⸩ 䚕 䟀  
d . ᣂֆ٥ৢ㧈ڶᒌֽؓΔچऱٵᐞࠩլە 

࿇୶ऱኙ৬ᗰढ৫ፖߏԳ۰ڛ࿇୶

ᣤΙޓࢨऱઌૉࢬ  

e . ࿇୶ऱ৬ᗰढ৫ڛរ֗ᔣ۰چ૪ع 

ૻࠫ୲ᇠऱඪ్ڤ৬ᗰढ৫ᔚኢ

ൕ۸ཉׄٻߣᙰߡሐዬڻՀ૾Δൕৄؑ

ૠߡ৫ۖߢኔ᥆უΔٍܗڶᚌ֏ຏ

ଅ।Ι  

f . ࠷Գ࿇୶ᦞհၴߏ墿ፖܓֆฒڇᏁڶ 

ؓᘝΖ৬ᗰढ৫ૻࠫਢᖕٽ

ۖૡࡳΔױܛሒ۟ڶᣂ։ૠቤՕጼ

ቹࢬऱ࿇୶ᑨԺΖڼ؆Δৈપਢᚵ

ᐞەᣂ৬ᗰढ৫ૻࠫऱࠡխԫଡڶࡳ

Ιైڂ  

⺜ 䟂 承 ⅉ 䤓 ㆉ 巿 㓏 ⇫ 䤓 ⥭ 㑘  
g .  ৬ᤜނᖞଡψ۰ڛ ᣊظ) )ωچऱ৬ᗰ

ढ৫ૡֽؓഗᄷՂ 1 4 0 ᄎኙᇠۏ

ऱඪ్ڤ৫ᄗ࢚ທګ૿ᐙΙא

֗  

h .  ৬ᤜعނ૪چរऱ৬ᗰढ৫ૡֽ

ؓഗᄷՂ 1 4 0 ᣂ৫్ܑڶᄎኙۏ )

ֽؓഗᄷ 1 2 0 ۏ )ऱݙᖞࢤທګ૿ᐙ

Ι  

( i i i )  ኙع૪ᒳᇆ R 4 ऱڃᚨ  

a .  ᄅऱ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

߫ᐗຑՂ።ऱᄐ֗۰ڛ࿇୶ωچΔ

چຜωုࣔψᥳሁωشࡳਐהψࠡ֗א

ޓڇڱᒔ֊౨֘ਠᚊཽᥳ߫ᐗ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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።ऱ۰ڛЯᄐ࿇୶ႈؾΔཽ֗אᥳీ

Δٍ֘ਠৈપऱٻᣂਜऱቤრڶ֗

᜔ጼቹঞࢬૡࡳऱ່უ࿇୶ᑓ֗ڤ९

ቤრٻ (բࠩٺຝ॰ٵრ )Ι  

b . ৬ᗰढ৫ૻࠫႊڶᙄֆՕᑔऱٺ 

ᒔঅڶᣂ৬ᗰढ৫ᔚኢױൕᚊ

၉փऱᐋᄐᑐోੌዃچዬڻՀ૾

۟ ۯ ࣍ ק ૿ ֗ ࣟ ૿ ᢰ ၾ ऱ խ ᐋ ۰ ڛ ࿇

୶Ι  

c .  ᅝݝբᚊཽᥳీ֗ॵ᥆ཽ࣍ᥳᄐ

೭ऱڶ৬ᗰढૡࡳࡳऱ৬ᗰढ৫

ૻࠫΖ߫ᐗ֚ᒤऱ৬ᗰढ৫ૻࠫ

ᅶऱॵ܅ჸ৬ᒔঅ߫ᐗ֚ᒤڇڱ

᥆ዌᗰढΖଣڶᏁ࣋ᐈॵ᥆ዌᗰढऱ

৬ᗰढ৫ૻࠫΔع૪Գױᖕයࠏร

1 6 ය ع ᓮ ฃ  ࣋ ᐈ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Δ

รࠏᖕයࢨ 1 2 A යعᓮኙڶᣂ։

ૠቤՕጼቹנ܂ଥૡΙ  

d .  ৬ᗰढၴ၏֘ڇڱࡳਠڶᣂ़ੌຏ

ေ۷ઔߒऱ࣠֗৬ᤜΔࠀᄎ࣍ᐚ壂क़

Ⴜ֗ᐚ壂ᐖֲ৵ၞ۩ૹ৬ழթԵە

ᐞհ٨Ζڶ৬ᗰढЯዌᗰढ࣍ૹ৬৵

թႊᙅڶښᣂ։ૠቤՕጼቹऱࡳΙ  

⺜ 䟂 承 ⅉ 䤓 ㆉ 巿 㓏 ⇫ 䤓 ⥭ 㑘  
e .  ڶढ֚ᖯڶԫຝ։ۯբቤऱ

তٻק৬ᗰढၴ၏ᒤփΔڇૹ৬ছլ

ᄎࠩ࠹ᐙΙ  

f .  ᅝݝऱრٻਢᒔঅڶᣂ৬ᗰढ৫ᔚኢ

چൕᚊ၉փऱᄐᑐోੌዃױ

ዬڻՀ૾۟૿ࣟ֗૿ק࣍ۯऱխᐋ۰ڛ

࿇୶Δڶ܀ᣂᙄֆՕᑔऱᚵᤜ৬ᗰढ

৫ ഗᄷՂֽؓ) 1 7 0 ۏ )ፖڼრࠀٻ

լԫી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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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.  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ᥳሁωچऱ

৬ᗰढ৫ૻࠫڇڱᒔঅ߫ᐗ֚ᒤ

عڶᅶऱॵ᥆ዌᗰढΖբૡ܅ჸ৬

ᓮฃ࣋ᐈ৬ᗰढ৫ૻࠫऱය֮Ιא

֗  

h .  πုᤩρխ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ࠫፖ

խऱբு᜔ጼቹঞԫીΖ塒֮ٙچޅ

Հآࡸ࿇୶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ᚨאߩ

የཽߩᥳֲ৵ऱᏁΙ  

[㋗֨ࢣՖՓڼழᑉழᠦஂΖ ]  

6 2 .  ೫ஂᤉۖᓮع૪Գऱז।૪ڶᣂع૪Ζ  

૪ᒳᇆع R 2  

6 3 . ࠄԫܗଗࠀॾΔࠟࡉՂ༼ٌԫ֮ٝٙஂ࣍س៖ᔃ٣ޕ 

ቹঞ֗ᅃׂ༼אנՀរΚ  

( a ) ᐙګԳढᄐᦞທߏᄎኙچຜشขᄎᖜ֨ଥૡچ 

Ζٚ۶ቤՂऱޏ᧢ຟᚨං೯ᆖᛎ࿇୶Εঅݙ

֗ױᥛऱৄؑ࿇୶ࠫ৫ࡉঅᥨߏԳᖑڶᦞΙ  

( b )  ਜף৬ᗰढ৫ૻࠫױঅᥨૹီᤚچᑑࡉᨃՒچ

ᖑڶԳ֗ֆฒࣔᒔवሐڶᣂૻࠫΔਢ࠷ױऱऄΖ

ྥۖΔ৬ᗰढ৫ૻࠫᚨٽֽ࣍ؓΖຍٝ։

ૠቤՕጼቹૡࡳऱ৬ᗰढ৫ૻࠫ܅լٽΔ

ૡࠫૻࡳழՈەڶᐞ৬ᗰᆖᛎࢨૠऱࡉైڂኙ

ढᄐᏝଖ֗ؑૹ৬ທګऱᐙΙ  

[ຫዧႆ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c )  ᐚ壂क़Ⴜऱ৬ᗰढ৫ૻࠫ ഗᄷՂֽؓ) 6 0 ۏ )

৬ᗰढ৫Ζᐚ壂क़ႼЯڶᣂ࿇୶ऱڶਠ֘

ᚊཽᥳీਢᖞଡچऱխᑐរΔᚨعނ૪چរऱ

৬ᗰढ৫ૻࠫૡֽؓഗᄷՂ 1 2 0 ۟ۏ 1 5 0

Ղ֒ڻᚊ၉ዬطΔۖ৬ᗰढ৫ᔚኢᚨۏ

۟ຍଡխᑐរΖނ࣠ڕᐚ壂क़Ⴜچشऱ৬ᗰढ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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ૻࠫૡֽؓഗᄷՂ 1 2 0 ױঁؾᑇڙᑔڛΔ۰ۏ

ഗᄷՂֽؓڇΔྤᏁၴ़ڍޓࠎ༽ױᜰڼΔת྇

2 2 ৬ᗰढၴ၏Ιۏ  

( d )  ᖞ᧯ऱ৬ᗰढ৫ᄗ࢚መࠉ࣍ᘸڶᣂ࿇୶ऱڶ৬

ᗰढ৫Δۖٻڶຟᄎቤ՛ิࡡᄎࢨֆฒ

ᐚ壂क़ނڇڱ࢚৬ᗰढ৫ᄗזΖཙ࢚ᄗזཙנ༽

Ⴜऱ৬ᗰढ৫ૻࠫዬڻՂֽ֒۟ؓഗᄷՂ 1 2 0

ഗᄷՂֽؓᖩሀᨠჀሐ۟ࠀΔۏ 1 4 0 ႉঁאΔۏ

㷂Ղ֒ऱچႨނ৬ᗰढ৫ૻࠫᏺףΙ  

( e )  ৬ᗰढ৫ૻࠫ࣍܅ऱֽؓΔۖەڶᐞৢ

ᥛ৬ᗰૠऱᄅൻਜΙױऱנᆟංڙ  

( f ) Ղ༼ٌऱ֮ٙஂ࣍ᣂڶ  ԿִԮڣขᄎԲሿԫԫچ)

ֲ ऱ ॾ ٙ ֗ ৄ  ᄎ ఽ  Բ ሿ ԫ ԫ ڣ ն ִ  ֲ ऱ ڃ

 )Δچขᄎࠡڇॾխৄޣᄎૹᄅေ۷ழࢬ

ᄐໂ܂ᥛ৬ᗰૠױڂऱ։ૠቤՕጼቹΔڶ

৬ᗰढ࣍طբྤᏁΖڤݮ৵Δᚵᤜऱጥࠫנ࿇ە

৫ૻࠫ࣍መֽؓ܅ΔףՂ࿇୶چشႊฤױٽ

ᥛ৬ᗰૠऱࡳΔח࿇୶ᑨԺཏሙՀ૾Εໜ؈࿇

୶ ᦞ ֗ ढ ᄐ Ꮭ ଖ Հ ၓ Δ ۖ  ᖄ ી ৄ ؑ ᛩ ቼ ᔆ ై Հ

૾Ι  

( g )  ឈ ྥ چ ข  ᄎ ৬ ᤜ ፖ ઌ ᣂ ऱ റ ᄐ ᖲ ዌ ၞ ۩ ᇡ า ᛀ

ಘΔঁא༉࠷ױऱૠᄷঞሒ٥ګᢝ֗ေ۷ױᥛ

৬ᗰૠࡳऱᐙΔৄ܀ᄎ࣍Բሿԫԫڣնִ

ֲچขᄎऱڃխڶࠀ༉چขᄎऱ৬ᤜ

ᚨΙڃנ܂  

( h )  ᅝאݝլٵᑑᄷߏԳ֗ৢࢪֆৢࢪ٥ૡࡳ৬ᗰढ

৫ૻࠫΖᖕቹ H - 4Δᐚᣪक़Ⴜऱچᒌֽؓ

ֽؓഗᄷՂ 2 3 ԫᢰऱࠟଡֆ٥ৢΔۖដሐۏ

㧈ऱֽؓঞֽؓഗᄷՂ 1 9 . 6 ֗ۏ 2 2 . 5 Ζྥۏ

ۖ Δ ᐚ ᣪ क़ Ⴜ ऱ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(  ֽ ؓ ഗ ᄷ Ղ

1 2 0 ۏ )ለᇠࠟଡֆ٥ৢ㧈ऱऱ৬ᗰढ৫ૻࠫ )

ֽؓഗᄷՂ 1 4 0 ۏ )܅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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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ຫ୮ᑗڼس٣ழᠦஂΖ ]  

( i )  ৄᄎᚨ༉़ੌຏေ۷ऱ৬ᤜਢؘܡၞ۩ᐉშ

ေ۷Δࠀᎁటေ۷ᇠ৬ᤜऱᖕΖፖଥૡشຜچ

אٖᖈࢨچشឩខሐሁ݁ᏁߏڃگԳՒچ

ԫᑌΔ़ނੌຏေ۷৬ᤜԵ։ૠቤՕጼቹছ

ႊ༼ךࠎ։ᖕΔڂڶᣂ৬ᤜᄎኙߏԳढᄐᦞທ

ૹՕᐙΙګ  

( j )  ़ੌຏေ۷৬ᤜֽؓڇഗᄷՂ 2 2 ۏ 1 5 ۏ

ऱ৬ᗰढၴ၏Δאൕխઠ M e g a B o x ࣍طΖچش

M e g a B o x ऱ۫૿૿קࡉբٖڶᖈچشΔڼڂਢ

ᣂૻڶᏁᚵᤜऱ৬ᗰढၴ၏ኔଖዎΖܡ

ࠫᄎพᡶֲچش৵ऱ࿇୶Ι  

( k ) ࠀऱ৬ᤜۏ٠ሐऎሁऱ৬ᗰढ৵ฝԿݛᅃሐ֗ݛނ 

ຍࠟයሐሁਢᚊ၉່ڂᖕ֭Δڶ

ខऱሐሁΔࠀբ࿇ཀຏଅ༔ऱش܂Ζֽؓ࣍

ഗᄷՂ 2 2 ሐខڍऱۏ 1 5 ऱ৬ᗰढၴ၏Ոྤؘۏ

Δڂᇠၴ၏ፖࢨ۩ࠀॵ२ऱຏଅ༔ऱפ౨ૹ

ᦤΙ  

( l )  ़ੌຏေ۷ܫਐނנ৬ᗰढ৵ฝ֗৬ᗰढ

ၴ၏ऱ৬ᤜ᥆܀࠷ױॺؘΖᒔঅᇠ़ੌຏ

ऱ৾ᅝֱऄਢڇᚊ၉ࣟຝ९ݮऱψٖ

ᖈچشωچΙ֗א  

( m )  ඔᐚՕლᚵૡ৬ᗰढ৫ૻࠫኔྤؘΔڂૹ

৬ع૪چរլᄎኙॵ२ਢٖᖈ֗چشਙࢌΕष

ࢨᖲዌऱشຜທ۶ٚګ૿ᐙΖቤॺ৬ᗰش

ខ֗چ 2 0 ᣤૹࠩ࠹ૹ৬ֱூחऱ৬ᗰढၴ၏ᄎۏ

ᣂጥڶ։ᖕ֭ΔۖךቤጥࠫףΖਜߘࠫ

ࠫᣤૹᐙԱߏԳढᄐᦞ֗ߏԳᖲዌૹ৬ؑऱᖲ

ᄎΖ  

[ࣥᆢᜢඒڼழᠦஂΖ ]  

૪ᒳᇆع R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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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4 . լڶଡૡࠟقՂ༼ٌԫ֮ٝٙΔᅝխ୶ஂ࣍س៖ᔃ٣ޕ 

ՀរΚאנ༽ᐙׂދܗଗࠀ৬ᗰढ৫ૻࠫऱֱூΔٵ  

( a )  ڶ৬ᗰढਢᇠ່৵ԫᐏՠᄐՕლΔۖᖑڶԳԫ

ऴؚጩૹ৬ع૪چរΖৈપشࠫૻڶࠀຜ֗৬ᗰ

ढ৫Ζނ৬ᗰढ৫ૻࠫૡֽؓഗᄷՂ 1 2 0

૿ᐙΙګԳऱ࿇୶ᦞທڶኙᖑۏ  

( b ) ഗᄷՂֽؓ  1 2 0 ૠශྤחऱ৬ᗰढ৫ૻࠫۏ

ᨋߢױࢤΔۖח৬ᗰढ᧢܅ᅶᡓՕΔ৫ፖ

ع ૪ چ រ  ࡌ ऱ ৬ ᗰ ढ  ৫ ઌ ૉ Ζ ຍ ᑌ  ࠀ լ ֆ

ؓΔڂ۟ដሐऎሁऱֆچشৢࢪ٥ऱ৬ᗰढ

৫ૻࠫՈለع૪چរऱ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 c ) ຍԿଡֱூऱଳ૿࣍ԱԿጟૹ৬ൣउΔᣂנ༽૪ع 

ቹ֗Օጼؒݝऱᇖךᇷறஂ࣍Ղ༼ٌࡡࠎەᐞΙ  

( d ) ഗᄷՂֽؓڇ  1 2 0 ऱ৬ᗰढ৫ૻࠫՀΔሒۏ

۟ऱچᗨֺؘႊᘋ৬ࠟᐏՕᑔΔחՂ።૿ᗨ

ሒࠩ 3 3 %Ζڼᜰᄎח৬ᗰढऱ᧯ᗨᡓՕΔჄየڶ

ၴ၏ΔۖׄחᙰߡሐऎሁขسৠଅயᚨΖຘመނ

৬ᗰढ৫ૻࠫ༼ֽ۟ؓഗᄷՂ 1 4 0 ૪عΔۏ

ૹ৬ԫᐏՂ።૿ᗨױរچ 2 5 %ऱՕᑔΔח৬ᗰ

ढࡌ़ޓᡛ֗ၲཆΙ  

( e ) ഗᄷՂֽؓᐈ۟࣋৬ᗰढ৫ૻࠫނ  1 4 0 Δۏ

।عق૪چរऱ৬ᗰढ৫ૻࠫፖដሐࣟ૿ऱֆ

ፂඪױΖຍᑌսٵऱ৬ᗰढ৫ૻࠫઌৢࢪ٥

్ण৬ᗰढ৫ᔚኢΔۖլᄎທ़ګੌຏऱം

ᠲΙ֗א  

( f ) ᚦᇖ܂ᐈ৬ᗰढ৫ૻࠫऱය֮լᚨᅝ࣋ᓮฃع 

፹ቹመ࿓լߩऱᖲࠫΖԫֱ૿Δฃ࣋ᐈ৬ᗰढ

৫ૻࠫऱعᓮႊီᔣ२࿇୶ਢ֘נ༽ܡኙΖڼ

؆Δᚵᏺףऱ 2 0 ऱ৬ᗰढء৬ᗰढ৫ለۏ

৫ᏺףማ 1 0 %Δױ౨բ၌נฃ࣋ᐈૻࠫऱ༏৫Ζ  

૪ᒳᇆع R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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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5 . Ղ༼ٌԫٝᠲψ֮ٙᐽωऱ֮ٙ֗ஂ࣍سࣔ٣ف 

ৄᄎԲሿሿڣԫִԼքֲऱᄎᤜಖᙕኴΔࠀଗދܗᐙׂ

ՀរΚאנ༽  

( a )  ᐚ壂क़Ⴜ֗ᐚ壂ᐖਢԫႈጵٽ࿇୶Δڇᚊཽ

ᥳీՂ።ڛ۰ڶᑔڙΕᙄֆՕᑔ֗ԫଡՕী

ढխ֨ΖᚊཽᥳీਢऱٌຏᑐోΖֲޢຜ

ᆖᇠጵٽ࿇୶ऱԳੌપ 3 0 0  0 0 0 ԳΙ  

( b )  ཽᥳٵრ R 2 ֗ R 3 ऱრߠΔࠀᎁع૪چរૡ

Δۖٽլࠀچش৬ᗰढ৫ૻࠫ֗ቤॺ৬ᗰࡳ

ᖕ֭Ιڶ  

( c ) ᑔ૿૿ᗨૻ᜔شរऱॺ۰چ૪عނ  1 7 7  0 3 1 ֱؓ

ؑٽאփᑐో܂រچ૪عΔᄎᣤૹᐙۏ

֗ሎ܂Ꮑऱ౨ԺΔՈլฤٽषᄎܓ墿Ι  

( d )  ᖕৈપ รچਔᄅᚊփץ) 5 7 4 4 ᇆ֗ᄅᚊփ

รچ 6 2 0 1 ᇆ )Δڶᣂ࿇୶ᚨᖕ᜔ጼቹঞᘋ৬Ι  

( e ) รچᄅᚊփڂ૪Գع  5 7 4 4 ᇆऱ࿇୶ᦞ࠹ᐙ

รچᄅᚊփ࣍طኙΖ֘נ༽ۖ 5 7 4 4 ᇆऱৈપ

រਜچ૪عᑔ૿૿ᗨऱૻࠫΔ᜔شૡࣔॺ۰ڶ

Գढߏৈપૡࣔऱحᑔ૿૿ᗨૻࠫᄎॿ᜔شॺ۰ף

ᄐᦞΖஂ࣍Ղ༼ٌऱৄᄎᄎᤜಖᙕኴ૪ࣔঅᥨ

࿇୶ᦞਢৄᄎऱەᐞైڂհԫΔՈਢৄᄎ

ऱਝࡳऄΖൕՂ္ऄஅ༉ C a p i t a l  R i c h ္ৄ

ᄎԫூऱဪެߠױΔع૪چរऱีጩᦞ墿ᚨղࢭא

ᎁΙ  

( f )  ։ૠቤՕጼቹऱૻࠫᄎᐙཽᥳޏ۩Գਜ ץ)

ਔྲྀࠎఏԳՓشࠌऱ֒૾ᖲΕ֫ݿሽඪΕޏᑔඪ

ᇘढխ֨ޏ֗ )Δאຏᚊ۩Գ֚ᖯߓอऱ৬

ᤜΖᇠߓอᄎ࣍ۯނᚊ၉ऱڍᐏᄐᑔڙ

ፖᚊཽᥳీຑ൷ದࠐΔᄎחᐚ壂ᐖऱԳੌᔲ

֒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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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ਔֲ৵ׄᙰץՠ࿓ޏהଥૡᐙऱࠡچຜش࠹ 

৵ඔᐚֲ֗א࿇୶֗ᄅ֮֏խ֨ऱຑ൷រΔৢࢪߡ

ᛩঅሎᙁߓอऱຑ൷រΙ  

( h )  ढխ֨ऱᄅ۩Գਜ֗ޏ೯۾ࢬऱॺ۰᜔شᑔ૿

૿ᗨપ 2 0  0 0 0 ᑔ᜔شኔᎾऱॺ۰࣍طΖۏֱؓ

૿૿ᗨբ၌መ։ૠቤՕጼቹࢬૡऱ 1 7 7  0 3 1 ֱؓ

ՠ࿓חΔױቤ࠷ՠ࿓ᏁޏΔڼڂՂૻΔۏ

૿ኙլࣔி֗ైڂᎄΖ 2 0  0 0 0 ऱ᜔ᑔ૿ۏֱؓ

૿ᗨբ၌መՂૻ 1 0 %Δڼڂร 1 6 යቤعᓮؘآ

ᔞشΙ  

( i ) ޅਙ᜔ᆟᆟ९ऱچ࠷٣ࠃৈપයٙૡࣔႊ࣍ط 

թױኙᇠࠟଡچऱ᜔ጼቹঞנ܂ଥૡΔڼڂΔৈ

પڶऱጥᖲࠫբߩജۖڶயΔྤᏁڇ։ૠ

ቤՕጼቹᏺૻࠫΖৄᄎᚨආԫቤঞΔ

ቤයٙΙףᖕۖਜࠉψᠨૹঅᙠωאլᚨܛ  

( j )  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ࠫլ౨࿇ཀڶயऱቤش܂Δ

ࠫૻף૪ࣔਜڶݝᅝΔۖګរբ৬چ૪عڂ

ऱቤᖕΖԫֱ૿Δڶᣂૻࠫᄎחᆵኔ༡֗ष

ऱ۩Գਜޏՠ࿓ࠩ࠹ॴΙ  

( k )  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ࠫࡳאٵរڤݮቤ։چΔ

ፖයࠏૡࣔऱψᄗਔωֱऄլԫીΖᖕයࠏΔৄ

ᄎᚵໂऱ౻ቹႊ᧩قᄗਔऱچቤ։Δঁא࿇

୶༼ࠎਐ֧ΖྥۖΔ༉ຍٝ։ૠቤՕጼቹۖߢΔ

چشࡳऱᚵᤜቤጥࠫ֘ਠچشழऱ࿇୶

ᑇ Δ ሔ ֘ Ղ ္ ऄ அ ༉ ৳ ਙ  ္ ൸ ࣑ ᆜ ᄐ ڶ ૻ ֆ 

( 1 9 8 2 ڣ )ԫூऱဪެΔᅝխऄࡴᎁψයڇڱࠏ

ᔆऱਐ֧Δۖլਢ᥆ຍᣊࢤ᥆ψᄗਔωࠎ༽

ࢤ ᔆ ऱ პ า ࠃ ႈ ω Ζ ٵ ᑌ ሐ  Δ ය ࠏ ร 3 ( 1 ) ֗

4 ( 1 )යᚨᔞ࣍شԫچۖլਢچشࡳΙ  

( l )  ቤᆟᜢጠᄅऱشຜچቤ։֗ૻࠫ֘ڇڱਠৈપ

ऱ ᜔ ጼ ቹ ঞ Δ ຍ ᎅ ऄ ࠀ լ إ ᒔ Ζ ᄅ  ᚊ փ چ  ร

5 7 4 4 ᇆऱ᜔ጼቹঞڶࠀૡࣔॺ۰᜔شᑔ૿૿ᗨ

ऱૻࠫΖ۟࣍ᄅᚊփچร 6 2 0 1 ᇆ֗ᄅᚊ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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รچ 5 7 4 4 ᇆ (ຝ։ )ऱ᜔ጼቹঞֱ૿Δឈྥᄅ

ᚊփچร 6 2 0 1 ᇆૡ່ࣔՕ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

 7 1  7 3 6 รچᄅᚊփ܀Δۏֱؓ 5 7 4 4 ᇆ (ຝ

։ )ऱᖞ᧯ॺ۰᜔شᑔ૿૿ᗨق᧩אشॺ۰᜔شᑔ

૿૿ᗨऱ᧢೯ฤٽπ৬ᗰढ (ቤ )ࠏρࢬऱ

່Օ᜔ᑔ૿૿ᗨΖᇠᑇڗ᥆༴૪ࢤᔆΔࠫૻྤࠀ

รچᄅᚊփ࣍طΖࢤ 5 7 4 4 ᇆऱৈપ᥆ྤૻࠫ

ᑔ૿૿ᗨ᜔شኙॺ۰طڶጼቹঞ᜔ڼڂપΔޅ

ਜࠫૻףΙ  

[್ᙘဎڼس٣ழᠦஂΖ ]  

( m )  ༉ع૪چរऱᒔኔॺ۰᜔شᑔ૿૿ᗨࠃڶژኔऱञ

 Ζ ৢ ڙ ᆟ । ق ᒔ ኔ ऱ ᖞ ᧯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 

1 6 8  5 3 1 شΔۖ։ૠቤՕጼቹऱ່Օॺ۰ۏֱؓ

᜔ᑔ૿૿ᗨঞ 1 7 7  0 3 1 Ζቤᆟᎁ塒Հۏֱؓ

ऱ 8  5 0 0 ۩Գਜ֗ޏאشױᑔ૿૿ᗨ᜔ۏֱؓ

ࠐآٽऱᏁΖྥۖΔᖕཽᥳऱಖᙕ ༽Ղஂ࣍)

ٌऱ֮ٙร 2 5  )Δᒔኔऱᖞ᧯ॺ۰᜔شᑔ૿૿ᗨ

 1 7 7  7 8 4 ڍૡૻࠫࢬΔለ։ૠቤՕጼቹۏֱؓ

נ 7 5 3 Ιۏֱؓ  

( n )  ᑇנڗೣױ౨ਢڙৢڂᆟڶૠ֗ڂࠐڣڍ৬

ᗰޏ೯ՠ࿓ۖޅᏺף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Δࢨૠ

ጩॺ۰᜔شᑔ૿૿ᗨழނڶԫၴխᖂऱ᜔ᑔ૿૿

ᗨץਔڇփࢬીΖڶڕᣂฆਢطᖂீທګΔױଥ

ૡ։ૠቤՕጼቹऱπုᤩρΔא।ࣔྤᏁૠጩᖂ

ீऱ᜔ᑔ૿૿ᗨΙ֗א  

[५ዊ٠໑Փ֗ཕ֮ඒڼழᠦஂΖ ]  

( o )  ৄᄎᚨڃ༚ع૪چរ٣ছऱشຜچΔࢨᔞᅝچ

ᣂࣹऱംᠲΖࢬᇞެཽᥳאΔچຜشޏޓ  

6 6 . ംᠲΖנ༽ࡡᓮஂ១տΔ೫ګݙ।բז૪Գऱع   

[ඩଶᔲ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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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 . Ꮑܡᇬംਢࡡټᚨԫڃڇسᔅഒ٣܇  M e g a B o x

ഗᄷՂֽؓΔقቤᚵᤜऱ৬ᗰढၴ၏ழ।چش 2 2 ऱ৬ᗰۏ

ढၴ၏ਢࠉᖕ़ੌຏေ۷ऱ৬ᤜۖ༼נऱΔؾऱਢ༼ࠎԫය

তٻקऱߨ༔אઠᇠچᒌΔᨃতଅᆖᇠچᒌٻܬ M e g a B o x

ᖞଡᚊ࣍طᎅΔך໑ՓᇖࡣΖಒൈچشऱբቤٖᖈ૿ק

၉ሀ။ऱខ৫ሒ 4 5 0 ۟ۏ 7 0 0 ᚊ၉փᏁڼڂΔۏ

  ᑇ ය ຏ ଅ ༔ Δ ᨃ ত ଅ ֗ ۫ ত ଅ ᆖ ᇠ  ܬ Ե ק ૿ ለ  ऱ ش

բ࿇ཀຏچشᖈٖݮሐሁ֗ᚊ၉փऱ९ڶΖឈྥچ

ଅ༔ऱش܂Δ܀սڶᏁਜף৵ฝאࡳឩខຝ։ຏଅ༔Δᨃ

़ޓੌຏΖ࣍ط M e g a B o x խԫයຏଅ༔ऱԵՑΔࠡ࣍ۯ

ᆖܬ༔ΔᨃଅߨऱٻקᏁԫයতڼڂ M e g a B o x Ζچش  

6 8 . ᖕ֭ࠎ༽ڶܫΔ़ੌຏေ۷عૹس៖ᔃ٣ޕ 

ڶਢറ୮ေ۷مขᄎऱچᚵᤜૻࠫΖףᏁਜࢨؘڶ

։ᇷறΔᨃৄᄎᐉშေ۷ᚵᤜૻࠫךࠎ༽ ڕࠏ) M e g a B o x

֗ඔᐚՕლਜףऱૻࠫ )ਢؘܡΖᇠറ୮ေ۷᥆ᖕᄗਔᇷ

ற༼ࠎऱᄗਔრߠΔࠎ༽ڶᇞᤩࢨᇷறΔ༉௫֗ᐙߏԳढ

ᄐᦞऱᚵᤜૻࠫࢬࠐऱ墿נ܂ေ۷Ζਜףᚵᤜऱ৵ฝ֗ॺ

৬ᗰچشࢨࡳړڶΔڶ܀ᖕᢞؘࣔڼڶΖ  

6 9 . រچ૪عᇬംࡡټԫٵᚨڃڇسᔅഒ٣܇  R 4 ڶॺ

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 ऱ ࠃ ኔ ञ  ழ । ق Δ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ૡ ࣔ ऱ

1 7 7  0 3 1 ؓ ֱ ۏ ऱ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 Δ ਢ ᄅ  ᚊ փ چ  ร

5 7 4 4 ᇆऱு᜔ጼቹঞ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֗ᄅᚊփچ

 ร 6 2 0 1 ᇆ ऱ ৈ પ ࢬ   ऱ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 ऱ ᜔ ࡉ Ζ ྥ

ۖΔৢڙᆟ᜔ৢྒྷڙၦஃЯᚊ।قΔᖕع૪چរऱ່ᄅு

৬ᗰቹঞΔᖞ᧯ॺ۰᜔شᑔ૿૿ᗨ 1 6 8  5 3 1 Ζፖ։ۏֱؓ

ૠቤՕጼቹऱૻࠫ 1 7 7  0 3 1 ᣂ࿇ڶڇױለΔཽᥳսֺۏֱؓ

୶ᏺף 8  5 0 0 ڕᥳཽڶᑔ૿૿ᗨΖቤᆟ᜔شऱॺ۰ۏֱؓ

۶ૠ 1 7 7  7 8 4 ᑔ૿૿ᗨऱᇷறΖ᜔شॺ۰ۏֱؓ  

7 0 . ૪عᣂڶ  R 4 Ղ༼ٌऱ֮ٙรஂ࣍ 3 2 ༼ࠩ৳ਙ္൸

ࣔ٣فఎრࠩࡡټԫٵऱՂ္ऄஅூٙΔֆૻڶᆜᄐ࣑

ᔆऱਐ֧ωऱຫࢤ᥆ψᄗਔωࠎ༽ڇڱࠏ១տழ֧૪ψයس

૪ࠀլਢऄࡴऱრߠΔۖਢࠡխԫֱऱՕ৳ஃ༼נऱრߠΖف

 ࣔ ٣ س ڇ ڃ ᚨ ழ ᒔ ᎁ ᇠ ຫ ૪ ਢ Օ ৳ ஃ ז । Ղ ္ Գ ༼ נ ऱ რ

ᛧऄߠՕ৳ஃऱრقᚈߠ।ሒऱრࢬ൷㷂ऱڇࡴऄ܀Δߠ

Ζ࠹൷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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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ᣂ࿇୶ؘႊฤڶࡳ൜ৈપࠡխԫႈයٙࡡټԫٵ 

ᎁ᜔ጼቹঞה۶سࣔ٣فᇬംࡡټጼቹঞΖຍ᜔ٽ

᥆༴૪ࢤᔆۖլ౨ᇞع૪چរਜ່ףՕॺ۰᜔شᑔ૿૿

ᗨΖفࣔڃڇس٣ᚨழ༼૪ᄅᚊփچร 5 7 4 4 ᇆᐚ壂क़

Ⴜऱு᜔ጼቹঞ Ղ༼ٌऱ֮ٙรஂ࣍) 1 0 ֗ 1 1  )Δࠀਐנ

ኙॺڶᑔ૿૿ᗨΔ᜔ۖشऱ᜔ᑔ૿૿ᗨႛਐ۰ق᧩ࢬ

รچᄅᚊփ࣍Ζ۟ࠫૻנ܂ᑔ૿૿ᗨ᜔ش۰ 6 2 0 1 ᇆ֗ᄅ

ᚊփچร 5 7 4 4 ᇆ (ຝ։ ) (᥆ᐚ壂क़Ⴜۼຝ։ )ऱ᜔ጼቹ

ঞ Ղ༼ٌऱ֮ٙรஂ࣍) 1 5  )Δࢬ୶قऱᖞ᧯ॺ۰᜔شᑔ૿૿

ᗨ 1 0 5  2 9 4 . 3 2 ۏֱؓ < 1  4 5 4  2 5 7 . 5 0 ࢬᎅࣔڇڱΔۏֱؓ

ૠጩ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ለπ৬ᗰढ (ቤ )ࠏρࢬऱՂ

ૻ֟Ζ༉ڼΔ᜔ጼቹঞץਔ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᥆༴૪ࢤ

ᔆΔࢤࠫૻྤࠀΖ୶س٣ᇖךᎅΔ 1 0 5  2 9 4 . 3 2 ऱॺۏֱؓ

รچᑔ૿૿ᗨፖᄅᚊփ᜔ش۰ 5 7 4 4 ᇆ (ຝ։ ᣂΔۖᄅڶ(

 ᚊ փ چ  ร 6 2 0 1 ᇆ ऱ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  7 1  7 3 6 ؓ ֱ

ᒤ֗π৬ᗰढࢬৈપ࣍Δ᥆ۏ (ቤ )ࠏρࢬૡ᜔ᑔ૿

૿ᗨՂૻհփΖ  

7 2 . ᣂڶ  R 4 Ղ༼ٌऱ֮ٙรஂ࣍ 1 7 ΔᢟᨇᥞՖՓᇬംع

૪Գਢܡवሐᇠխᖂਢᖕᜯழ܍נޅΖفࣔڃس٣

ᚨᎅΔהଚवሐᇠխᖂਢᖕᜯழ܍נޅΔۖॺ۰᜔شᑔ

૿૿ᗨ 8  3 2 0 . 0 8 ቤᆟࡉਢᖄીཽᥳإᡖጊຍהΖۏֱؓ

ऱᖞ᧯ॺ۰᜔شᑔ૿૿ᗨᑇנڗฆऱڂΖ  

7 3 . ط  ࣍ ع ૪ Գ ऱ ז । ១ տ ݙ ฅ Δ ࡡ  ٍ ٦ ྤ ༼ נ ࠡ ה ം

ᠲΔ೫ஂᎅแಛ࿓ݧբᆖګݙΔৄᄎᄎהڇଚᠦஂ৵ᤜ

ז૪ԳऱعڍஂଚΖ೫הຏवࡳެނ࿑৵ڇࠀ૪Δعᣂڶ

।֗ቤᆟऱז।ஂנᄎᤜΖהଚ݁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7 4 .  R 2 ॺף৬ᗰढ৫ૻࠫऱᖕΙਜࡳૡ࣍૪ᣂعऱנ༽

৬ᗰچشΕ৬ᗰढၴ၏ࡉ৵ฝࡳਢؘܡΙၞڶ٣ࠃ۩ֆ

ฒᘬᇬΔ֗אᣂא࣍ψࡳរωڤݮቤ։چऱംᠲΖ೫ஂໂ

൜ຍࠄംᠲՕຟڇࠡה։ૠቤՕጼቹਜף৬ᗰढ৫ૻࠫ

ழᤜመΖ႓ഠញՖՓᎅΔ R 2 ץऱംᠲנ༽૪խᄅعڻվڇ

ਔΚᦸ࣍ᐚ壂क़Ⴜڇᇠ࿇ཀٌຏᑐోش܂Δᐚ壂क़Ⴜૡࡳ

ऱ৬ᗰढ৫ૻࠫ (ᖕڶ৬ᗰढ৫ૡࡳ )ਢܡመᣤΕא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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୮ေ۷ڤݮᚵໂऱ़ੌຏေ۷ߩࠎ༽ܡڶജᖕΔ֭א

ᇠਜףቤૻࠫΔ֗אᚵᤜऱॺ৬ᗰچشΕ৬ᗰढၴ၏֗৵

ฝࡳֆฒࠐऱܓ墿Δ౨ܡᢞࣔߏԳढᄐᦞࠩ࠹ᐙਢଖ

ऱΖ  

7 5 . ૪ع࣍۟  R 2 ᐈ۟࣋ᐚ壂क़Ⴜऱ৬ᗰढ৫ૻࠫނנ༽

ഗᄷՂֽؓ 1 2 0 ᇠ৬ᤜᛧ൷ࠌܛऱ৬ᤜΔ႓ഠញՖՓᔆጊۏ

Δع૪چរਢܡటऱڶᖲᄎૹ৬Ζᇠࠫૡᆖቤऱ৬ᗰ

ढ৫ᔚኢழΔլᚨعނ૪چរֲ৵ᄎૹ৬ຍႈီ܂֊ኔ

ᣂ࿇୶ऱ᜔ጼቹঞڶᎅ৬ᗰढ৫ૻࠫਢᖕڔऱΖ۩ױ

(ᛧڶࢬઌᣂຝ॰ᐉுࡉ൷࠹ع૪چរֲ৵ऱ່ࠋ࿇୶ᑓڤ )

᠖ࡳΖԫࡡټٵრᐚ壂क़Ⴜၞ۩ૹ৬ऱᖲᄎპΔࠀᎁ৬

ᗰढ৫ૻࠫٽΖ႓ՖՓᎅཽᥳڶኙᐚ壂क़Ⴜऱ৬ᗰढ

৫ૻࠫ༼֘נኙΖ  

7 6 .  ೫ஂᨬᓾ़ੌຏေ۷ආ٤૿شऱጵڤֱٽΔլႛ

ԫᐏᑔࢨڙᚊ၉ေ۷ଅᛩቼΔᝫ։ૠቤՕ

ጼቹො።ऱᖞଡچၞ۩ေ۷Δߩڶڼڂജᖕ֭ڇ։ૠ

ቤՕጼ౻ቹਜףࡳΖԫࡡټᎁޢႈᚵᤜךࠎ༽ࡳ։

ᖕլ֊ኔᎾΖԫࡡټᎅΔฤٽᐖՕֆฒܓ墿ۖਜף

ቤૻࠫΔᣄ܍ᄎڇਬ࿓৫ՂኙߏԳढᄐᦞທګᐙΖԫࡡټ

ᎅΔعڕ૪Գ R 2 լٵრᚵᤜऱࡳΔהଚױ۞۩ၞ۩़ੌ

ຏေ۷֭אࠡᓵᖕΖ  

7 7 . ૪ع࣍۟  R 3Δ೫ஂᎅឈྥع૪Գނޣ৬ᗰढ৫ૻ

ᐈ࣋ࠫ 2 0 ૪Գᒔعڂᖕ֭Δڶޣլᎁຍଡה܀Δۏ

མ ࢭ ᎁ ה ଚ ڇ  ڶ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Հ ૹ ৬ ع ૪ چ រ ࠀ  ڶ ܺ

ᣄΔۖᚵ࣋ᐈऱ৫ױᨃ৬ᗰढऱૠ᧢ޓଥ९Ζ  

7 8 . ૪عᣂڶ  R 4ΔᢟᨇᥞՖՓᇞᤩৈપբኙع૪چរऱ࿇୶

ૡࡳጥൻਜΖᖕৈપයٙΔع૪چរ᜔طጼቹঞጥΔኙ

᜔ጼቹঞ۶ٚנ܂ଥૡছຟؘႊ࠷٣چਙ᜔ᆟᆟ९ऱޅΖ

ڇଥૡ᜔ጼቹঞΔۖቤᆟޅլࢨޅൣ಼ױਙ᜔ᆟᆟ९چ

መ ࿓ խ ᄎ ᛧ ᘬ ᇬ Ζ ڇ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ૡ ࣔ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 ᗨ

৵Δچਙ᜔ᆟᆟ९ঁլ౨ޅኙ᜔ጼቹঞנ܂၌መ։ૠቤՕ

ጼቹૻࠫऱٚ۶ଥૡΔࠌܛᖕᜯழ܍ၞ۩ऱଥૡٍྥ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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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9 .  ႓ഠញՖՓᎅΔৈપጥࠫ֗፹ቹ࿓ݧਢࠟᒘࠃΖৈપ

᥆ਙࢌፖࢭԳհၴऱߏԳٽપΔۖ፹ቹ࿓ݧঞ௫֗༉ଥૡ։

ૠቤՕጼቹၞ۩ֆฒᘬᇬऱऄࡳ࿓ݧΖཽᥳᔭॺ۰᜔شᑔ

૿૿ᗨૻࠫऱ৬ᤜፖࠡ।ڶقᏁ༼ࠎ۩ԳਜऱᎅऄլฤΔ

ᐗ߫ڇጥࠫΔ֠ࠡࡳऄװ؈ᚨࠎរऱᄐਜچ૪عחᄎۖ

ৈપڶኙॺ۰᜔شᑔ૿૿ᗨࠫૻנ܂ऱൣउՀΖ۟࣍ढխ

֨ऱᄅ۩Գਜ֗ޏ೯ᄎ۾ 2 0  0 0 0 ᑔ૿૿ᗨֱ૿Δ᜔ۏֱؓ

ڔՕऱ᜔ᑔ૿૿ᗨΖڼڕᖕ֭۶ႊࠎ༽ڶᎅཽᥳڔ

ᑔ૿૿ᗨΔ᜔ڶᣂ࿇୶ऱڶរՂچ૪عࡳრၸլ౨ᒔٵ

Ζٵլڗऱᑇࠎ༽ᆟཽ֗ᥳڙৢڂ  

8 0 .  ԫࡡټᇬംףԵ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ࠫऱؾऱਢܡ

ਢ֘ਠع૪چរՂऱڶ࿇୶Ζ႓ഠញՖՓڃᚨᎅΔع૪چរ

ऱ࿇୶ႈؾऱ᜔ጼቹঞ༼ٌழڍڶႈݾေ۷֭Δઌᣂਙࢌ

ຝ॰Ոᎁאױ൷࠹Δ֘ਠڶ࿇୶ਢฤعٽ૪چរ९ቤ

რٻऱ່ࠋ࿇୶Ζ༉ڼΔڇ։ૠቤՕጼቹਜףॺ۰᜔شᑔ૿

૿ᗨૻࠫլႛ֘ਠع૪چរऱڶ࿇୶Ζଣլڇ։ૠቤՕጼ

ቹਜףॺ۰᜔شᑔ૿૿ᗨૻࠫΔঞף৬ऱᄐ࿇୶ঁլ࠹ऄࡳ

ቤጥࠫΔֆฒՈڶᖲᄎᖕπৄؑቤයࠏρ༉ᏺعף૪

ᑔ૿᜔شॺ۰ڕᖜ֨ࡡټԫٵΖߠរऱ᜔ᑔ૿૿ᗨ࿇।რچ

૿ᗨૻࠫኙᏺฤٽֆฒܓ墿ऱ۩ԳਜທګᐙΔঞڶᣂૻ

౨መᣤΖױࠫ  

8 1 . ᑔ૿᜔شԵॺ۰ף։ૠቤՕጼቹڇᎁΔࡡټԫ 

૿ᗨૻࠫ֘אਠڶ࿇୶ᛧޅழբᢞࣔਢ່ࠋ࿇୶Δਢ৾ᅝ

ऱऄΖֲ৵ڕᏁᏺ۩ԳਜΔཽᥳᙟழৄٻױᄎعᓮ࣋

ᐈ᜔ᑔ૿૿ᗨૻࠫΖڕ౨ᢞࣔຍᑌࠠቤᚌរΔৄᄎڶ

طլޅعᓮΔۖֆฒՈڶᖲᄎຘመऄࡳቤ࿓ݧ༉৬ᤜ࿇

।რߠΖڼᜰױᝩ܍ਙࢌᔡޅေፖཽᥳ֍Ζ೫ஂՈٵრڇ

։ૠቤՕጼቹਜףॺ۰᜔شᑔ૿૿ᗨΔאᒔঅع૪چរֲ

৵ऱ࿇୶ኔਜᔞᅝऱቤጥࠫΖ  

[႓ᤌᙘ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8 2 .  ԫࡡټᇬം։ૠቤՕጼቹऱπုᤩρ౨ܡ܍۩Գ

ਜ࠷ৄᄎऱױΖ႓ഠញՖՓڃᚨᎅΔឈྥ۩Գਜਢ

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߫ᐗຑՂ።ऱشࡳਐהψࠡڇࢬរچ૪ع

ᄐ֗۰ڛ࿇୶ωچᆖൄऱشຜΔڕ܀۩Գਜขس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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ᠰ؆᜔ᑔ૿૿ᗨח։ૠቤՕጼቹࢬऱ່Օ᜔ᑔ૿૿ᗨ၌

ଥૡ։ױᎁ৾ᅝΔࡡڕΖױቤ࠷ՂૻΔ༉ؘႊנ

ૠቤՕጼቹऱπုᤩρΔא堚ᄑਐࣔ۩Գሁऱ᜔ᑔ૿૿ᗨױᛧ

܍Ζ  

8 3 .  ԫࡡټ।قլ堚ᄑཽᥳࢬਐऱ۩Գਜਢץܡਔᄐ

ਜΖຍࡡټᎁΔڕᏺऱ۩Գਜ၌נ։ૠቤՕጼቹ

ऱ᜔ᑔ૿૿ᗨૻࠫΔঞཽᥳႊຏመऄࡳቤ࿓ݧΖڕ۩Գਜ

ኙֆฒܓڶΔৄᄎڶࢴطعᓮΖࠡࡡټࠟהઌٵ

რߠΖ  

8 4 .  ԫ ټ ࡡ  ᎁ  ڶ Ꮑ  ு ኔ  ڶ ࿇ ୶ ऱ ॺ ۰ ش ᜔ ᑔ ૿ ૿

ᗨΔڂ։ૠቤՕጼቹऱ᜔ᑔ૿૿ᗨૻࠫᚨ֘ਠع૪چរऱ

᜔ڶᑔ૿૿ᗨΖ႓ഠញՖՓᎅΔᒔঅૹ৬৵լᄎח᜔ڶ

ᑔ૿૿ᗨ྇֟Δނױ։ૠቤՕጼቹऱπုᤩρଥૡψٚ۶

ᄅ࿇୶Δ۶ٚࢨڶ৬ᗰढऱף৬Εޏ೯֗ѺࢨଥޏΔࢨڶ

৬ᗰढऱૹ৬Δլ֧ીᖞଡ࿇୶֗Яࢨૹ৬ૠቤऱ່Օ۰ش

᜔ᑔ૿૿ᗨ၌መ 2 7 8  7 0 3 ᑔ૿૿ᗨ၌መ᜔شΔ່Օॺ۰ۏֱؓ

1 7 7  0 3 1 ৬ᗰढ৫່֗אΔۏֱؓ ۏഗᄷՂૉեֽؓא)

ૠጩ )၌መቹঞՂࢬਐࡳऱૻࠫΔࢨ၌መڶ৬ᗰढऱ᜔ᑔ૿૿

ᗨ֗৫ΔࠟृխאᑇؾለՕृᄷωΖೈڼհ؆Δࡡࢨ

܂ࢤᑔ૿૿ᗨऱᄷᒔ᜔ش࿇୶ऱॺ۰ڶᏁ᠖堚ܡඨ༉ਢݦ

ᒔኔނᆟᢞ৵ᚨڙৢٻڇრٵࡡΖᆖԫ྾ಘᓵ৵Δࡳެנ

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ᑇڗԵ։ૠቤՕጼቹ܂່Օॺ۰ش

᜔ᑔ૿૿ᗨΖ  

8 5 .  ೫ஂᤉ᜔ۖࡡऱಘᓵΔރࠀ૪ع૪Գ༼נऱڍଡ

ംᠲΖࡡٵრլᚨ൷ R 2 ॺ৬ࡉᣂ৬ᗰढ৫ૻࠫڶנ༽

ᗰچشΕ৬ᗰढၴ၏֗৬ᗰढ৵ฝࡳऱع૪Δڂڶᖕ֭

ނᚵᤜऱቤጥࠫԵ։ૠቤՕጼቹΖࡡՈٵრլᚨ൷

 R 3 ༼ٌऱع૪Δڂ৬ᤜع૪چរૡࡳऱ৬ᗰढ৫ૻ

ࠫ ഗᄷՂֽؓ) 1 4 0 ۏ )ᄎኙᇠऱඪ్ڤ৫ᄗ࢚ऱݙᖞࢤ

ഗᄷՂֽؓ֗ 1 2 0 ࡡ૿ᐙΖګທࢤᖞݙऱ৫్ܑऱۏ

Ոٵრլᚨ൷ R 4 ނ૪Εعᣂढ֚ᖯऱ৬ᗰढ৫ऱڶ

ᙄֆՕᑔ࣋ᐈֽ۟ؓഗᄷՂ 1 7 0 ᐗ߫ނ֗אऱ৬ᤜΔۏ

։ૠቤڇრٵԾࡡऱ৬ᗰढ৫ૻࠫᔭऱ৬ᤜΖֱچ֚

Օጼቹ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ଉཽᥳሁ߫ᐗຑՂ።ऱᄐ֗

ऱψုᤩωໂုچ࿇୶ωڛ۰ ( 1 ᑔ૿૿ᗨΔ᜔ڶࢨԵψף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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ࠟृխאᑇؾለՕृᄷωऱය֮Δאႉᚨع૪ R 4 ऱຝ։փ

୲Ζ  

8 6 . ᤉۖᐉᔹ֮ٙรࡡ  6 ֗ॵٙ V I ႈլ൷ٺሉऱࢬ

ᅝΖ৾طᎁࠀΔط૪ऱ৬ᤜع  

[ຫᅈ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૪ᒳᇆع  R 2  

8 7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ڶᣂع૪Δڕط

ՀΚ  

ㆉ 乘 䓸 浧 ㄵ 棟 Ⓟ  
( a ) ৬ᗰढ৫ૻࠫਢԱኙ࿇୶Яૹ৬ႈףփਜڇ 

ٽฤ֗אऱቤጥࠫΔݔޓנ܂ऱ৬ᗰढ৫ؾ

ֆฒऱཚඨΔࠌऄࡳቤࠫ৫ޓࣔᒔࠠޓࡉຘࣔ

৫Δנַࠀ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֗אኙ

փऱᖞ᧯৬ᗰढ৫ᔚኢנ܂ጥࠫΖᅝݝᇠᚵ

ࡳ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ழ բ ە ᐞ ࢬ ڶ ઌ ᣂ ڂ ై Δ ץ ਔ

ψৄؑૠਐ֧ωΕݮچڶΕඪ్ڤ৬ᗰढ৫

ᄗ࢚ΕᇠऱۥΕڶ৬ᗰढ৫ᔚኢΕچᒌؓ

ᖞֽؓ֗ࠫૻچشΕڶᣂࢬچش᥆شຜچऱՒچ

़֗אणउऱຏଅ।ΔڶຜΕ࿇୶ᑨԺΕش

ੌຏေ۷ऱ৬ᤜΖڶᣂ৬ᗰढ৫ૻࠫբڇֆฒኙ

Աؓ࠷Գ࿇୶ᑨԺհၴߏᛩቼऱཚඨፖسޏ

ᘝΙ  

( b ) ࠀΔࡳऱۖᚵٽᣂ৬ᗰढ৫ૻࠫਢᖕڶ 

୲ૠࠠᐘࢤΔאሒ۟ڶᣂ։ૠቤՕጼቹࢬ

ऱ࿇୶ᑨԺΖᅝݝլ֭ሿᅷ࣋چᐈଡܑچរऱ

৬ᗰढ৫ૻࠫΔڂຍᄎჾ֗ඪ్ڤ৬ᗰढ৫

ᔚኢऱݙᖞࢤΔᖄીლࣥمΔኔڶሔᚵᤜቤጥ

ࠫऱؾऱΙ  

( c )  ৬ᗰढ৫ૻؘࠫآᄎח৬ᗰढ᧯ᗨףޓᡓՕΖ৬

ᗰढਢܡᡓՕီڍႈైڂΔࠀॺڂ৬ᗰढ

৫ࢬીΖ࣍طվऱႨਢጐၦឩខਬԫֱٻऱ

ᏝଖΔਚچᐋऱՒ܅ڙጐၦ༼ᑔ֗אມΔီࠋ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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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ढ৫ጥࠫለᐈᠾऱ࿇୶ႈױؾ౨ףޓᜥۖ

ᡓՕΙ  

( d )  Աٽଡܑچشऱൣउڶࠠࡉቤ֗ૠᚌរऱ

ૠቤΔ։ૠቤՕጼቹբڶය֮ૡࣔعױᓮฃ࣋

ᐈ৬ᗰढ৫ૻࠫΖৄᄎᄎਊଡܑൣउەᐞࡲޢ

ᓮΙع  

槭 ㆉ 乘 䞷 ⦿ ᇬ ㆉ 乘 䓸 栢 恬 ♙ ㈛ 䲊 尞 ⸩  
( e )  යࠏร 3 ֗ 4 යڶࡉᣂऄࠏऱֱಾڇڱᓿղৄᄎ

ᐖऑऱᦞԺΔאጥࠫଉཽٚ۶ֱچऱ࿇୶Ζৄᄎ

ᦞ։ૠቤڶ։ऱቤᖕΔᚨךᏁؘڶࠠڕ

Օ ጼ ቹ ො ። ऱ ଡ ܑ چ រ ࢨ چ  ਜ ף ৬ ᗰ ढ  ৫ ૻ

ࠫΙ  

( f ) ৬ᗰढၴ၏֗چش։ૠቤՕጼቹՂቤॺ৬ᗰڇ 

إຏଅΕီᤚዶຘ৫֗۩ԳᛩቼΔൕۖ࿇ཀޏױ

૿ऱቤ֗ش܂૿إࠐऱቤᏺ墿Ζቤॺ৬ᗰ

ৄᄎኔਜऱቤګ։ऱᖕ֭Δᄎךࠠچش

ጥࠫऱԫຝ։Δڶࠠۖڂऄ৳ࠉᖕΙ  

( g )  ቤॺ৬ᗰ֗چش৬ᗰढၴ၏ऱቤრٻऱګயᄎ

࣋ᐙΖฃ࠹৬ᗰढၴ၏ۖࡉچشᐈॺ৬ᗰ࣋ڂ

ᐈڶᣂࡳऱයཱིբگψൣउωऱڗณΔא

֗ۖૻݝࠩ࠹چشڂլ౨ฤڶٽᣂࡳऱൣ

उΖᕣጥڼڕΔቤؾᑑսᄎڤݮהࠡאሒࠩΙ  

( h )  π৬ᗰढයࠏρऱڶᣂࡳፖ։ૠቤՕጼቹऱॺ

৬ᗰࡉچش৬ᗰढၴ၏ࡳ᥆ࠟ࣍ଡլٵऱࠫ৫Δ

ࠟृਢյઌᇖۖߩॺૹᦤΙ  

⏻ 䧍 嵽 峱  
( i )  ૡࡳᄗฃৄؑૠਐ֧ऱψଉཽৄؑૠਐ֧ωઔ

ނڻॣڣԲሿሿ࣍ݝ৵ΔᅝګݙڣԲሿሿԿ࣍ߒ

ᣂ։ૠቤՕጼቹΔڶ࣍گᣂ৬ᗰढ৫৬ᤜڶ

ᅝ࣍طΖࠫૻףኙᚊ၉֗ᨠჀ၉ਜא

ழڶᣂ၉փՕຝ։࣍ࠫ࠹݁چشᖲᎽᡶढ

৫ૻࠫЯৈપऱ৬ᗰढ৫ૻࠫΔۖຘመՕၦ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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ٌ ৬ ᗰ ቹ ঞ ۖ ৬ م ψ ਝ ګ ࠃ ኔ ω ऱ ᖲ ᄎ լ Օ Ζ ڂ

ႃֆฒኙگאᖆছᘬᇬֆฒΔעڇױᎁݝΔᅝڼ

৬ᗰढ৫ૻࠫऱრףઌᣂ։ૠቤՕጼቹՂਜڇ

༉ᚊ၉֗ᨠჀ၉ڣԲሿሿ࣍ݝΖᅝߠ

ऱᜯழ৬ᗰढ৫ጥࠫ࿇ৄנᄎቤਐ֧Δא

৬ᗰढ৫ૻࠫऱֆฒᘬᇬףᇠࠟਜڇ࣍ᣂڇঁ

֗אቤጥࠫΙנ܂࣠ছڶ  

( j )  ཚࠟଡִऱऄࡳ୶قཚ֗ᣂعנ༽࣍૪ࡉრߠऱ

ය֮᥆ֆฒᘬᇬ࿓ݧऱԫຝ։Ζڇ୶ق։ૠቤՕ

ጼቹऱଥૡছመࢶڰᇷறΔࢨᄎח࿇୶ݶף༼

ٌ ৬ ᗰ ቹ ঞ Δ א ી ؈ װ ਜ ף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ऱ ܂

ش Ζ ኙ ࣍ ڇ ։  ૠ ቤ Օ ጼ ቹ Ղ ૡ ࡳ ৬ ᗰ ढ  ৫ ૻ

ࠫΕॺ৬ᗰ֗چش৬ᗰढၴ၏֭נ༽ࡳᖕऱ

ནᨠ։࣫Δ݁ࡉܫਔ़ੌຏေ۷ץᇷறΔڶࢬ

ᨃֆฒᔹΖױ  

૪ᒳᇆع R 3  

8 8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ڶᣂع૪Δڕط

ՀΚ  

( a ) ৬ᗰढ৫ૻࠫਢԱኙ࿇୶Яૹ৬ႈףփਜڇ 

ٽฤ֗אऱቤጥࠫΔݔޓנ܂ऱ৬ᗰढ৫ؾ

ֆฒऱཚඨΔࠌऄࡳቤࠫ৫ޓࣔᒔࠠޓࡉຘࣔ

৫Δנַࠀ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֗אኙ

փऱᖞ᧯৬ᗰढ৫ᔚኢנ܂ጥࠫΖᅝݝᇠᚵ

ࡳ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ழ բ ە ᐞ ࢬ ڶ ઌ ᣂ ڂ ై Δ ץ ਔ

ψৄؑૠਐ֧ωΕݮچڶΕඪ్ڤ৬ᗰढ৫

ᄗ࢚ΕᇠऱۥΕڶ৬ᗰढ৫ᔚኢΕچᒌؓ

ᖞֽؓ֗ࠫૻچشΕڶᣂࢬچش᥆شຜچऱՒچ

़֗אणउऱຏଅ।ΔڶຜΕ࿇୶ᑨԺΕش

ੌຏေ۷ऱ৬ᤜΖڶᣂ৬ᗰढ৫ૻࠫբڇֆฒኙ

Աؓ࠷Գ࿇୶ᑨԺհၴߏᛩቼऱཚඨፖسޏ

ᘝΙ  

( b ) ࠀΔࡳऱۖᚵٽᣂ৬ᗰढ৫ૻࠫਢᖕڶ 

୲ૠࠠᐘࢤΔאሒ۟ڶᣂ։ૠቤՕጼቹࢬ

ऱ࿇୶ᑨԺΖᅝݝլ֭ሿᅷ࣋چᐈଡܑچរ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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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ढ৫ૻࠫΔڂຍᄎჾ֗ඪ్ڤ৬ᗰढ৫

ᔚኢऱݙᖞࢤΔᖄીლࣥمΔኔڶሔᚵᤜቤጥ

ࠫऱؾऱΙ  

( c )  ৬ᗰढ৫ૻؘࠫآᄎח৬ᗰढ᧯ᗨףޓᡓՕΖ৬

ᗰढਢܡᡓՕီڍႈైڂΔࠀॺڂ৬ᗰढ

৫ࢬીΖ࣍طվऱႨਢጐၦឩខਬԫֱٻऱ

ᏝଖΔਚچᐋऱՒ܅ڙጐၦ༼ᑔ֗אມΔီࠋ່

৬ᗰढ৫ጥࠫለᐈᠾऱ࿇୶ႈױؾ౨ףޓᜥۖ

ᡓՕΙ  

( d ) ࿇୶ऱ৬ᗰढ৫ૻࠫ୲ᇠڛរ֗ᔣ۰چ૪ع 

ऱඪ్ڤ৬ᗰढ৫ᔚኢൕ۸ཉׄٻߣᙰߡሐዬ

ᚌܗڶኔ᥆უΔٍߢ৫ۖߡՀ૾Δൕৄؑૠڻ

֏ຏଅऱ।Ι  

( e ) ڇؓᘝΖ࠷Գ࿇୶ᦞհၴߏ墿ፖܓֆฒڇᏁڶ 

ၞڇڱ৬ᗰढ৫ૻࠫףᣂ։ૠቤՕጼቹՂਜڶ

ऱৄؑૠΔਢᓳᆏբ৬ᛩቼऱ࿇୶ᔚኢړߜ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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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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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2 .  會議於下午三時十五分復會。  

9 3 .  以下委員和秘書出席下午時段的會議：  

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梁剛鋭先生   

鄺心怡女士   

陳漢雲教授   

劉智鵬博士   

李律仁先生   

陸觀豪先生   

馬詠璋女士   

黄仕進教授 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
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
 

規劃署署長 (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)  

黃婉霜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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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9  

[ 公開會議 ]  

進一步考慮有關《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P / 2 2》的  

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2 3 號 )  

[ 聆訊以英文及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 述 R 7 至 R 1 2 及 意 見 C 2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9 4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黃遠輝先生  

(副主席 )  

－  與 配 偶 共 同 擁 有 大 埔 一 個 物 業

和兩個泊車位  

邱榮光博士  －  在 大 埔 擁 一 些 物 業 和 土 地 ， 亦

是 大 埔 環 保 會 管 理 委 員 會 主

席 ， 負 責 管 理 鳳 園 蝴 蝶 保 育 區

及教育中心  

盧偉國博士  －  在大埔擁有物業  

李律仁先生  －  與 Ruy Barretto S.C. 先生 ( R 7 )在同

一辨公室工作  

9 5 .  委 員 備 悉 副 主 席 只 涉 及 間 接 和 不 密 切 的 利 益 ， 因 為 這 次

會 議 進 一 步 考 慮 的 申 述 不 會 影 響 他 的 物 業 。 委 員 同 意 副 主 席 可

以 留 席 。 委 員 備 悉 邱 榮 光 博 士 已 離 席 ， 而 盧 偉 國 博 士 則 已 就 未

能 出 席 會 議 致 歉 。 委 員 亦 同 意 李 律 仁 先 生 涉 及 直 接 利 益 ， 故 應

請他在會議討論此議項時離席。  

[李律仁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9 6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

出 席 會 議 ， 故 此 ， 委 員 同 意 在 其 他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聆 訊 或 沒 有 回

覆的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聆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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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7 .  以下政府的代表及申述人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許惠強先生  －  規 劃 署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

專員  

鄭禮森女士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大埔  

陳勁東先生  －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下 稱 「 漁 護

署」 )自然護理主任 (大埔 )  

R 7－ Ruy Barretto S.C. 

Ruy Barretto 先生  －  申述人  

R 1 0－金德維  

金德維先生  －  申述人  

R 1 2－ Koon E Le, Teresa 

Koon E Le, Teresa女士 －  申述人  

9 8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邀請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向委員簡介申述的內容。  

9 9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大 埔 鄭 禮 森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

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

「城規會」 )考慮 有關《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T P / 2 2 》 的 1 3 份 申 述 書 和 三 份 意 見 書 的 內 容

後 ， 決 定 就 R 7 至 R 1 2 對 滌 濤 山 附 近 第 1 0 區 的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提 出 的 申 述 延 期 作 出 決 定 。 是 次 會 議

會進一步考慮有關申述；  

R 7 的建議  

( b )  R 7 由 Ruy Baretto 先生提交，他大致支持把大埔滘陸

岬 西 面 第 1 0 區 的 斜 坡 由 「 康 樂 優 先 區 」 地 帶 改 劃

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。 不 過 ， R 7 認 為 毗 連 鄰 近 「 自 然

保 育 區 」 地 帶 的 兩 個 斜 坡 (「 A 區 」 及 「 B 區 」 )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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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拓 闊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走 廊 ， 使 野 生 生 物 的 生 態 環 境 能 連 貫 起 來 。 此

外 ， 第 1 0 區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也 應 劃 定 為 非 建 築 用

地 。 擬 劃 定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將 剔 除 第 3 5 約 地 段 第

1 9 7 號 ( R 8 至 R 1 2 的申述地點 )，有關地點應改劃

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 地帶，以反映現有屋宇用途；  

( c )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進 行 聆 訊 時 ， R 7 呈 上

一份二零零六 年的 生態研究報告 (下 稱「二零零六年

研究報告」 )，以 支持其申述的 意見 ，讓委員考慮。

城 規 會 遂 決 定 延 期 就 R 7 的 申 述 作 出 決 定 ， 讓 漁 護

署 就 R 7 所 提 交 涉 及 有 關 地 區 生 態 價 值 的 資 料 ， 提

出進一步意見；  

R 8 至 R 1 2 的建議  

( d )  R 8 至 R 1 2 由五名市民提交，他們反對把第 3 5 約

地段第 1 9 7 號由「康樂優先區」地帶改劃為「綠化

地 帶 」 ， 認 為 劃 設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會 影 響 擁 有 人 在 申

述 地 點 翻 建 兩 幢 現 有 屋 宇 的 權 利 。 R 1 0 至 R 1 2 建

議 繼 續 把 第 3 5 約 地 段 第 1 9 7 號 劃 作 「 康 樂 優 先

區」地帶；  

( e )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進 行 聆 訊 時 ， R 1 2 建 議

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 帶 ， 以 反 映 申

述 地 點 現 時 建 有 屋 宇 ， 並 保 護 擁 有 人 重 新 發 展 申 述

地點的權利。城規會決定就 R 8 至 R 1 2 的申述延期

作 出 決 定 ， 讓 規 劃 署 檢 討 區 內 所 有 屋 地 的 情 況 ， 調

查 是 否 有 合 適 的 地 段 可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

帶，以反映現有用途；  

意見 C 1  

( f )  C 1 由創建香港提交，表示支持按 R 7 的建議把斜坡

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但 反 對 按 R 1 0 至

R 1 2 的建議保留「康樂優先區」地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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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 R 7 的建議  

( g )  在 二 零 零 六 至 零 八 年 間 ， 曾 有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建 議 和

申述要求把 A 區 及 B 區改劃「自 然保育區」地帶，

但 被 城 規 會 經 考 慮 後 拒 絕 。 有 關 的 建 議 、 日 期 及 城

規會的決定載於文件第 3 . 3 段；  

( h )  對於 R 7 建議把位於第 1 0 區內屬「綠化地帶」的 A

區及 B 區改劃為 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，漁護署署長

表示，雖然 A 區 南部及 B 區東部 都有一些土生成齡

樹 ， 但 兩 區 的 其 餘 部 分 已 頗 受 干 擾 ， 設 有 村 屋 、 臨

時構築物、墳墓及果園。 A 區及 B 區近大埔滘陸岬

西 面 的 環 境 質 素 已 下 降 ， 受 干 擾 的 地 區 已 沒 有 具 保

育 價 值 的 成 齡 樹 或 植 物 。 因 此 ， 他 不 支 持 按 R 7 建

議把 A 區及 B 區 改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，因為

這 些 地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不 及 其 他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；  

( i )  R 7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聆 訊 中 曾 呈 上 一

份 有 關 該 區 的 生 態 評 估 研 究 報 告 ， 當 局 已 就 該 份 報

告 的 內 容 徵 詢 漁 護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。 漁 護 署 署 長 指

出 ， 該 份 報 告 所 引 用 的 很 多 生 態 資 料 和 作 出 的 評 估

結 果 ， 都 是 以 過 往 數 十 年 來 隨 意 觀 察 所 得 及 非 正 式

的 記 錄 為 依 據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該 份 報 告 載 述 一 些 有 關

整 個 大 埔 滘 陸 岬 地 區 的 歷 史 、 景 觀 、 文 化 及 生 態 資

料，但並無特別針對把 A 區及 B 區 劃為「自然保育

區」地帶的建議，提供理據；  

( j )  考慮到漁護署署長的意見，把 A 區 及 B 區劃為「綠

化 地 帶 」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， 但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按 R 7 的

建議把 A 區及 B 區改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；  

檢討屋地的土地用途地帶  

( k )  第 1 0 區 內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主 要 是 政 府 土 地 ， 這

些 土 地 有 長 有 植 物 的 山 坡 和 一 些 臨 時 構 築 物 。 地 帶

內 亦 有 3 2 個 私 人 地 段 ， 而 根 據 契 約 ， 這 些 地 段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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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限 作 農 業 用 途 ， 只 有 五 個 地 段 屬 可 興 建 新 界 豁 免

管制屋宇的類別；  

( l )  其 中 四 個 地 段 (即 第 3 5 約 地 段 第 1 9 7 號 、 第 3 3 6

號、第 3 3 7 號及第 3 4 4 號 )位置分散，當中有些細小

部分可建屋宇，面積由約 4 7 平方米至 1 2 1 . 4 平方米

不等。現時在這些地段內的屋宇主要是新界豁免管制

屋宇，但該處沒有標準道路連接，周邊地區亦長有植

物。大埔分區計劃大綱圖是小比例圖 ( 1： 7 5 0 0 )，城

規會一貫只會把住宅羣或大型住宅樓宇劃為特定的住

宅地帶，對於較大的「綠化地帶」內的零散細小建築

用地，則不會這樣做。有關地段的位置分散，不應按

建 議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 帶 ， 反 而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」會較為恰當，因為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是保

存較廣闊地區的景觀特色；  

( m )  至於大 埔市 地段 第 1 8 0 號， 其面 積約為 1  0 0 0 平

方 米 ， 可 從 大 埔 道 直 達 。 有 關 地 點 曾 涉 及 編 號

A / T P / 2 4 7 的 規 劃 申 請 ， 該 宗 申 請 提 出 興 建 一 幢 兩

層 高 的 住 宅 ， 城 規 會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批

准 該 宗 申 請 ， 並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批 准 延 長

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。 以 發 展 項 目 的 性 質 及 該 地 段 的 面

積 ， 日 後 或 可 把 該 地 段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

帶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發 展 項 目 尚 未 完 成 ， 較 合 適 的 做 法

是 暫 時 繼 續 把 有 關 地 點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維 持 現

有 的 管 制 ， 直 至 申 請 人 履 行 所 有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；  

規劃署的意見  

( n )  R 7：不接納申述的內容，理由載於文件第 7 . 2 段；

以及  

( o )  R 8 至 R 1 2： 接 納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即 修 訂 「 綠 化

地 帶 」 的 「 註 譯 」 ， 容 許 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

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， 無 須 向

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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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0 .  副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述 人 闡 述 他 們 的 申 述 內 容 。 委 員 備 悉 ，

R 7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提交城規會的文件及 R 7 於二零

一 一 年 的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、 五 月 十 一 日 、 五 月 二 十 日 和 五 月 二 十

四 日 提 交 的 四 封 信 及 秘 書 於 同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和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給

予 R 7 的回覆，均已呈交會上。  

R 7 ( Ruy Barretto S.C.)  

1 0 1 .  Ruy Barretto 先生表 示，他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致函城

規 會 時 ， 已 要 求 漁 護 署 就 其 提 交 的 資 料 提 出 詳 細 意 見 ， 但 直 到

目 前 為 止 ， 除 載 於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文 件 的 意 見 外 ， 他 仍 未 收 到 漁

護 署 任 何 新 的 或 詳 細 的 意 見 。 副 主 席 回 答 說 ， 漁 護 署 的 代 表 將

在是次會議就申述提出意見和建議。  

1 0 2 .  Ruy Barretto 先生借助一些圖則和照片，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新自然保育政策  

( a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定 為 國 際 森 林 年 ， 今 年 中 國 會 把 香 港 納

入 為 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》 的 適 用 地 區 ， 再 加 上 行 政

長 官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， 香 港 將 有 新 的 自 然 保 育 政

策 。 城 規 會 應 藉 此 機 會 修 訂 有 關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，以改善保育情況；  

反對延期  

( b )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定 延 期 對 申 述

作 出 決 定 ， 讓 漁 護 署 提 出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此 舉 並 不 符

合 城 規 會 有 關 聆 訊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的 指 引 ， 因 為

城 規 會 延 期 時 並 無 取 得 有 關 申 述 人 的 同 意 ， 延 期 理

由亦不充分，而且延期超過四個星期；  

( c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城 規 會 會 議 記 錄 有 誤 ，

會 議 記 錄 指 R 7 在 會 議 上 才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二 零 零 六

年 的 研 究 報 告 ， 所 以 漁 護 署 署 長 並 沒 有 機 會 研 究 該

份 報 告 的 內 容 和 提 出 意 見 ， 但 其 實 正 如 R 7 在 其 二

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信 件 所 述 ， 該 份 二 零 零 六

年 的 研 究 報 告 早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提 出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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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(編 號 Y / T P / 2 )時 已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， 而 R 7 在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中 亦 有 提

及 ， 所 以 漁 護 署 事 前 應 有 機 會 研 究 該 份 報 告 的 內

容；  

( d )  即 使 在 延 期 後 ， 漁 護 署 也 沒 有 就 該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提

出 實 質 或 詳 細 意 見 。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文 件 所 載 的 漁 護

署 意 見 ， 只 是 與 供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

日考慮的城規會文件第 8 7 4 3 號所載 的意見類似；  

( e )  城 規 會 作 出 決 定 時 應 不 偏 不 倚 ， 考 慮 所 有 證 據 ， 包

括 申 述 人 提 交 的 證 據 。 對 於 技 術 事 宜 ， 城 規 會 僅 依

賴 政 府 部 門 提 交 的 專 家 意 見 ， 並 不 穩 妥 ， 是 錯 誤 的

做法；  

城規會先前的決定  

( f )  城 規 會 應 重 新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的 可 取 之 處 和 證 據 。 即

使 城 規 會 先 前 曾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六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決 定

拒 絕 一 宗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申 請 及 有 關 申 述 ， 不 同 意 按

建議把 A 區及 B 區 (即申述地點 )改 劃為「自然保育

區 」 地 帶 ， 也 不 表 示 城 規 會 就 應 再 次 拒 絕 這 項 申

述 。 先 前 的 拒 絕 理 由 指 所 涉 地 點 被 道 路 、 鐵 路 及 屋

宇 發 展 項 目 割 裂 ， 但 這 種 情 況 只 屬 大 埔 滘 陸 岬 東 面

的 情 況 ， 不 見 於 位 於 西 面 的 申 述 地 點 ， 該 處 有 部 分

地方長有茂密的土生樹木；  

( g )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把 潮 間 池 塘 改 劃 為 「 自 然

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是 鑑 於 這 些 池 塘 特 有 的 生 態 價 值 ，

以 及 該 處 有 鷺 鳥 出 沒 。 現 在 這 項 申 述 既 提 出 有 需 要

保 護 樹 林 和 流 向 這 些 池 塘 的 河 溪 ， 城 規 會 實 應 作 出

相同的考慮；  

( h )  現 在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把 部 分 「 康 樂 優 先 區 」 地

帶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已 能 逐 步 改 善 該 區 的 保 育

情 況 。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， 「 有 關 自 然

保 育 及 文 物 保 護 」 一 章 的 第 四 項 原 則 ， 如 可 能 的

話 ， 應 劃 出 新 的 與 保 育 有 關 地 帶 ， 補 償 因 為 發 展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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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 去 的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地 方 。 城 規 會 應 遵 照 這 項 原

則，考慮劃設更多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；  

[馬詠璋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野生生物走廊的生態價值  

( i )  二 零 零 六 年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整 個 大 埔 滘 陸 岬 的 生 物 品

種 特 別 多 ， 是 香 港 生 物 品 種 最 豐 富 的 保 育 地 區 ， 有

大 量 不 同 品 種 的 植 物 、 爬 蟲 類 動 物 、 雀 鳥 、 哺 乳 類

動 物 及 昆 蟲 ， 其 中 很 多 屬 稀 有 品 種 ， 具 保 育 價 值 。

這 些 生 物 需 要 有 生 態 走 廊 連 繫 排 門 山 保 育 區 及 大 埔

滘 自 然 護 理 區 。 在 會 上 呈 交 的 照 片 顯 示 有 兩 隻 果 子

狸在生態走廊邊緣附近的樹林出沒；  

( j )  二 零 零 六 年 研 究 報 告 特 別 指 出 ， A 區 及 B 區 (申 述

地點 )可作 為緩衝 區及野生生物 走廊 。這兩區大部分

地 方 ， 是 長 有 茂 密 土 生 成 齡 樹 的 樹 林 ， 景 觀 優 美 ，

只 有 若 干 部 分 受 到 干 擾 。 野 生 生 物 走 廊 具 有 特 殊 價

值 及 生 態 功 能 ， 可 把 生 態 環 境 連 繫 起 來 。 漁 護 署 署

長不應單獨考慮申述地點，應顧及整個陸岬地區；  

( k )  申 述 地 點 內 現 有 的 生 態 聯 繫 區 狹 窄 ， 面 積 不 足 ， 應

予 擴 闊 ， 並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予 以 保 護 ，

讓 野 生 生 物 可 安 全 往 來 。 保 育 不 單 是 保 護 原 始 樹

林 ， 亦 須 確 保 各 物 種 能 生 存 ， 並 維 護 其 生 境 ， 讓 其

發 揮 生 態 功 能 。 自 然 界 的 活 動 須 要 野 生 生 物 走 廊 支

持 ， 讓 生 物 可 往 來 各 保 育 區 。 當 局 應 採 用 防 患 未 然

的 保 育 原 則 ，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 ， 以 保 護 自 然 界 的 活 動 。 劃 設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 後 ， 政 府 要 採 取 行 動 對 付 非 法 工 程 及 破 壞 樹 木 的

行為，亦較為容易；  

二零零六年研究報告  

( l )  申 述 人 不 同 意 城 規 會 文 件 批 評 二 零 零 六 年 研 究 報 告

所 載 的 評 估 結 果 只 是 以 過 往 數 十 年 隨 意 觀 察 所 得 及

非 正 式 的 記 錄 為 依 據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研 究 報 告 是 經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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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雀 鳥 、 植 物 、 爬 蟲 類 動 物 及 昆 蟲 進 行 正 式 及 有 系

統 的 研 究 和 調 查 而 擬 備 的 ， 當 中 見 解 都 是 由 相 關 範

疇 的 頂 尖 專 家 根 據 數 據 和 視 察 而 正 式 撰 寫 的 ， 不 論

質 素 還 是 質 量 均 勝 於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。 該 份 研 究

報 告 極 具 權 威 ， 並 獲 相 關 範 疇 的 著 名 教 授 、 專 家 和

機構連同 1 3 個非 政府環保機構支持；以及  

「綠化地帶」及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的規劃意向  

( m ) 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有

所 不 同 ， 前 者 沒 有 明 確 提 供 保 護 ， 而 後 者 則 旨 在 保

護 和 保 存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及 生 態 ，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。

申 述 地 點 景 觀 優 美 ， 極 具 生 態 價 值 ， 把 該 處 劃 為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並 不 夠 周 全 ， 若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

地 帶 ，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城 規 會 應 採 用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

與 準 則 》 有 關 「 自 然 保 育 及 文 物 保 護 」 一 章 的 第 一

項 原 則 ， 即 把 重 要 的 景 觀 與 生 態 特 徵 和 文 物 的 所 在

地劃作保育有關地帶。  

R 1 0 (金德維 )  

1 0 3 .  金德維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反 對 把 第 3 5 約 地 段 第 1 9 7 號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， 因 為 這 樣 會 影 響 擁 有 人 翻 建 屋 宇 的 權 利 。 有

關地點的面積約為 4 3 8 平方米，現有兩幢屋宇，總

樓面面積為約 4 0 0 平方米，地積比率約 1 倍。由於

這 兩 幢 屋 宇 樓 齡 偏 高 ， 擁 有 人 正 考 慮 把 兩 幢 屋 宇 重

建 成 一 幢 屋 宇 ， 建 築 物 體 積 和 密 度 與 現 時 相 同 ， 並

建議把所在地點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；  

( b )  他不同意規劃署在文件第 6 . 2 段的回應中指出，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是 小 比 例 圖 ( 1： 7 5 0 0 )， 亦 不 同 意 城

規 會 一 貫 不 會 為 較 大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的 細 小 建 築

用 地 劃 設 特 定 的 住 宅 地 帶 。 有 關 地 段 的 面 積 約 為

5 0 0 平 方 米 ， 不 算 細 小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沒 有 反 映

其 現 有 用 途 ， 並 不 公 平 。 此 外 ， 在 市 區 的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， 細 小 地 段 被 劃 為 不 同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做 法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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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罕 見 。 市 區 和 郊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同 樣 是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而 制 定 ， 處 理 方

法不應有差異；  

( c )  申 述 人 歡 迎 規 劃 署 提 出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容 許

在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有 當 然 權 利 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

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。 不

過 ， 這 項 修 訂 不 能 滿 足 擁 有 人 的 需 要 ， 因 為 擁 有 人

希 望 把 兩 幢 現 有 屋 宇 重 建 成 一 幢 屋 宇 ， 該 幢 屋 宇 不

屬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界 定 的 新 界

豁 免 管 制 屋 宇 。 因 此 ， 把 有 關 地 段 內 的 地 點 改 劃 為

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 帶，並把 地積比率 限為 1 倍，是

較恰當的做法；以及  

( d )  倘擁有人繼續有權使用 B 區現有的 通道，申述人便

支持按 R 7 的建議把 A 區及 B 區改劃為「自然保育

區」地帶。  

R 1 2 ( Koon E Le, Teresa)  

1 0 4 .  Koon E Le, Teresa女 士表示反對把第 3 5 約地段第 1 9 7 約改

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因 為 這 樣 做 會 影 響 她 把 現 有 兩 幢 屋 宇 重 建

成 一 幢 屋 宇 的 計 劃 。 她 建 議 把 該 地 段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

帶，同時支持 R 7 的建議。  

1 0 5 .  由於申述人已陳述完畢，副主席請委員提問。  

屋地被劃為的土地用途地帶  

1 0 6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， 載 於 文 件 第

6 . 3 段 有 關 規 劃 署 建 議 對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「 註 釋 」 作 出 的 修

訂 ， 與 申 述 人 提 出 把 屋 地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有

何 分 別 。 規 劃 署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引 述 文

件第 6 . 1 及 6 . 2 段，表示規劃署曾就第 1 0 區有關的「綠化地

帶 」 內 私 人 地 段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規 劃 進 行 檢 討 ， 認 為 把 該 區

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較 為 合 適 。 他 表 示 ， 根 據 契 約 屬 可 建 屋 類 別

的 五 個 私 人 地 段 分 散 在 有 關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。 城 規 會 一 貫 只

會 把 住 宅 羣 或 大 型 住 宅 樓 宇 組 羣 劃 為 特 定 的 住 宅 地 帶 ， 對 於 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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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的 零 散 細 小 建 築 用 地 ， 則 不 會 這 樣 做 。 此

外 ， 根 據 契 約 ， 這 五 個 私 人 地 段 上 的 屋 宇 須 符 合 的 是 新 界 豁 免

管 制 屋 宇 的 限 制 ，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 帶 的

限 制 (地 積 比 率 由 0 . 4 至 1 . 5 倍 不 等 )分 別 頗 大 。 在 「 住 宅 (丙

類 )」 地 帶 內 興 建 住 宅 ， 必 須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但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 ，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建 築 工 程 可 獲 豁 免

證 明 書 。 基 於 該 些 私 人 地 段 的 契 約 規 定 及 其 可 建 的 屋 宇 的 類

別 ， 規 劃 署 認 為 沒 有 足 夠 理 據 按 建 議 把 該 些 零 散 的 地 段 劃 為

「 住 宅 (丙 類 )」 地 帶 ， 但 建 議 修 訂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「 註 釋 」 ，

容 許 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

用 建 築 物 ， 無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。 此 時 ， 金 德 維 先 生

( R 1 0 )表示，雖然根據契約，第 3 5 約地段第 1 9 7 號只限興建

兩 幢 建 築 物 ， 但 擁 有 人 會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修 訂 契 約 ， 以 便 把 兩

幢屋宇翻建成一幢屋宇。  

A 區及 B 區的生態 價值  

1 0 7 . 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定 就

R 7 的申述延期作出決定，讓漁護署就申述人所提供涉及有關地

區 的 生 態 價 值 資 料 ， 提 出 進 一 步 意 見 。 副 主 席 遂 請 漁 護 署 的 代

表 就 有 關 資 料 提 出 詳 細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漁 護 署 的 陳 勁 東 先 生 表

示 ， 漁 護 署 已 審 慎 評 估 R 7 的 建 議 ， 包 括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

十 五 日 的 聆 訊 上 提 交 的 研 究 報 告 ， 並 曾 到 A 區 及 B 區 實 地 視

察 。 他 表 示 ， 雖 然 R 7 的 研 究 報 告 涵 蓋 整 個 大 埔 滘 陸 岬 地 區 及

排門山，其中包括 A 區及 B 區， 但報告並非專以 A 區及 B 區

為研究重點。陳先生呈上一些圖則和照片，繼而解釋 A 區及 B

區的生態價值。他表示 A 區接近鐵路，主要是果園和灌木叢，

該處的樹木約 1 0 米高。由於樹木屬常見品種，故此該處生境的

生態價值不 高。接 近大埔道的 B 區 有果園、墳 地、若 干臨時住

用構築物及廟宇。雖然近瞭望里有一些約 2 0 米高的成齡樹，但

整個 B 區並沒有 重要生態價值。總的來說，他認為 A 區及 B 區

的 生 境 沒 有 特 別 生 態 價 值 ， 故 不 適 宜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 。 把 區 內 野 生 生 物 的 生 態 走 廊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已 是 恰 當 的

做法。  

1 0 8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， 毗 鄰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的 特 色 與 有 關

地 點 有 何 分 別 。 陳 勁 東 先 生 指 出 ， 現 有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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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 蓋 的 山 丘 上 段 地 區 土 地 未 曾 受 人 類 活 動 干 擾 ， 例 如 該 處 遠 離

墳地和果園，而且與 A 區及 B 區比 較，該處的樹林更見連貫。  

1 0 9 .  Ruy Barretto 先 生 ( R 7 )表 示 ， 漁 護 署 呈 上 會 議 的 資 料 和 照

片 ， 應 收 錄 在 文 件 ， 在 會 議 前 交 予 申 述 人 核 實 。 他 覺 得 漁 護 署

呈 上 的 照 片 是 攝 於 鄉 村 旁 的 地 區 ， 該 處 有 較 多 人 為 干 擾 ， 有 些

照片則攝於申述地點外的步行徑。  

1 1 0 .  關 於 該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， Ruy Barretto 先 生 ( R 7 )表 示 ， 即 使

A 區及 B 區並非滿佈成齡樹及樹林，現有的植物及果園仍為野

生生物提供重要的生態連繫和生態走廊。 R 7 提交的二零零六年

研究報告所涵蓋的不僅是大埔滘陸岬，還包括 A 區及 B 區。建

議劃設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不單旨在保育 A 區及 B 區 ，還要確

保 能 夠 把 這 些 生 態 走 廊 妥 善 連 貫 起 來 ， 以 保 育 整 個 大 埔 滘 陸 岬

地 區 。 此 外 ， 現 有 一 條 由 排 門 山 流 向 池 塘 的 河 流 是 鷺 鳥 的 重 要

覓 食 地 點 ， 亦 應 同 時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。 申 述 地 點 風 景

優美，極具生態價值，城規會應藉此機會保護該處。  

1 1 1 .  由 於 委 員 再 無 提 出 其 他 問 題 ， 副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

完 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申 述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申 述 內 容 ， 稍 後 把 決 定 通

知 他 們 。 副 主 席 多 謝 申 述 人 和 政 府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 各 人

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R 7  

1 1 2 .  一名委員備悉 A 區及 B 區旁的整個大埔滘陸岬地區已劃

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，並詢問為何不把 A 區及 B 區 內餘下的

狹 長 土 地 由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令 有 關

的 保 育 區 更 完 整 。 規 劃 署 署 長 黃 婉 霜 女 士 表 示 ， 就 對 自 然 環 境

的 保 護 程 度 而 言 ，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與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不 同 。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旨 在 保 護 和 保 存 現 有 的 天 然 景

觀 及 生 態 特 色 ，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。 當 局 會 根 據 漁 護 署 的 專 業 意

見 把 具 天 然 或 生 態 特 色 的 地 區 劃 為 此 地 帶 。 為 保 護 這 些 特 色 ，

根 據 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至 於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規

劃 意 向 ， 則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

的 界 限 ，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，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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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。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亦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不 過 ， 某 些 類 別

的 發 展 項 目 ， 倘 有 有 力 的 規 劃 理 據 支 持 ， 經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， 或

會 獲 得 批 准 。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當 局 在 所 有 發 展 計 劃 大 綱 圖 劃 設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時 ， 均 會 採 用 類 似 的 準 則

評核生態價值。  

[劉智鵬博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1 3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沒 有 足 夠 資 料 支 持 把 A 區 及 B 區 改 劃 為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。 基 於 漁 護 署 提 出 的 最 新 意 見 ， 這 名 委 員

支 持 規 劃 署 經 評 審 後 繼 續 把 有 關 地 區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並 表

示 日 後 若 有 新 的 證 據 證 明 有 關 地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， 城 規 會 可 考 慮

把有關地區改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。  

1 1 4 .  一 名 委 員 欣 賞 R 7 提 出 有 需 要 保 護 該 區 的 生 態 ， 但 認 為

城 規 會 採 納 漁 護 署 的 專 業 意 見 較 為 合 適 。 這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在 上

次 聆 訊 時 ， 延 期 就 申 述 作 出 決 定 ， 讓 漁 護 署 就 R 7 的 研 究 報

告 ， 提 出 進 一 步 意 見 。 基 於 漁 護 署 對 R 7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最 新 評

審 結 果， 這名 委員不 支 持 按 R 7 的建 議 把 A 區 及 B 區 改 劃 為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。 其 他 委 員 同 意 。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

7 . 2 部 所 載 各 項 不 接 納 這 些 申 述 的 理 由 ， 並 同 意 應 作 出 適 當 修

訂。  

R 8 至 R 1 2  

1 1 5 .  委 員 備 悉 規 劃 署 已 討 檢 第 1 0 區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屋 地 的

土 地 用 途 地 帶 ， 並 同 意 不 宜 按 建 議 把 零 散 的 地 段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

類 )」 地 帶 ，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較 為 恰 當 。 委 員 亦 同 意 按 文 件 附

件 I I I 的 內 容 對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「 註 釋 」 作 出 擬 議 修 訂 ， 容 許

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

築 物 ， 無 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回 應 申 述 人 所 關 注 在 「 綠 化 地

帶」翻建現有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情況。  

申述編號 R 7  

1 1 6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7 的 申 述 內 容 ，

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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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A 區及 B 區屬於 大埔滘陸岬西面第 1 0 區斜坡的一

部 分 ，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， 可 以 維 持

該處的景觀特色；以及  

( b )  沒有足夠的理據及證據支持按建議把 A 區及 B 區改

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。 與 其 他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

地帶比較，這些地區的生態價值較低。  

申述編號 R 8 至 R 1 2  

1 1 7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接納 R 8 至 R 1 2 的部分 申

述 內 容 ， 即 修 訂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「 註 釋 」 ， 容 許 翻 建 新 界 豁 免

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， 無 須 向

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 (詳載於文件附件 I I I )。「綠化 地帶」的土

地用途表須作出以下修訂：  

( a )  在 第 一 欄 用 途 加 入 「 屋 宇 (只 限 翻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

宇或以新界豁 免管 制屋宇取代現 有住 用建築物 )」；

以及  

( b )  第 二 欄 的 「 屋 宇 」 修 訂 為 「 屋 宇 ( 未 另 有 列 明

者 )」。  

1 1 8 .  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8 至 R 1 2 其餘部分的申述內容，理

由如下：  

�  把大埔滘陸岬西面第 1 0 區的斜坡劃為「綠化地帶」

是恰當的做法，可以維持該處的景觀特色。  

[鄺心怡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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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0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》的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2 2 和第 8 8 2 1 號 )   

[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第 三 組 ： R 6 至 R 1 3 1 3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8 2 2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1 9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剛鋭先生  - 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高 級 課

程主任  

劉志宏博士  - 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兼任教授  

陳漢雲教授  -  香 港 大 學 和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

學院客席講師／校外考試委員  

黄仕進教授  -  香 港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系 教 授 、 香

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校 外 考 試

委員  

 -  與 代 表 R 6 的 奧 雅 納 工 程 顧 問

香港有限公司有業務往來  

1 2 0 .  委 員 同 意 與 香 港 大 學 有 聯 繫 並 已 申 報 利 益 的 委 員 只 涉 及

間 接 利 益 ，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， 因 為 他 們 與 擔 任 R 6 顧 問 的 香 港

大 學 建 築 系 和 機 械 工 程 系 並 無 關 連 。 委 員 亦 同 意 ， 雖 然 黄 仕 進

教 授 與 奧 雅 納 工 程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但 所 涉 的 利

益屬間接性質，與聆訊關係不大，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1 2 1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

出 席 會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在 已 表 示 不 會 出 席 會 議 或 未 有 作 覆 的 其 他

申述人缺席的情況下聆訊有關申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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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2 .  以 下 政 府 代 表 、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代 表 和 提 意 見 人 此 時 獲

邀出席會議：  

余賜堅先生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

蕭爾年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  

袁康妮博士  空氣流通評估顧問  

(CO2nnsulting Ltd.) 

 

R 6 -東展有限公司  

黃齊忠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黃穎華女士  ]   

劉少瑜教授  ]   

羅志文博士  ]   

Mr. Ibanez Gutierrez, Ricardo Andres ]   

張智棟先生  ]   

譚樂融女士  ]   

林翰生先生  ]   

陳樟德先生  ]   

楊詠珊女士  ]   

唐家敏女士  ]   

簡重思女士  ]   

簡嘉露女士  ]   

吳伯風先生  ]   

楊善強先生  ]   

R 7 -啟 德大廈 1 至 4 座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  

鍾肇崗先生   申述人  

蔡志賢先生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陳國偉先生  ]   

黃國全先生  ]   

羅家輝先生  ]   

吳志偉先生  ]   

曾善欣女士  ]   

鄧紀端先生  ]   

R 8 -黃國榮  

黃國榮先生 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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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2 2 -蕭仕煌  

蕭仕煌   申述人  

R 5 9 -劉錦添  

劉錦添   申述人  

R 9 9 -老意葵  

老意葵女士   申述人  

R 1 4 3 - Ho Chi Hung和范愛琼  

范愛琼女士   申述人  

R 1 4 6 -陳金妹  

陳金妹女士   申述人  

R 1 8 9 -姚錦榮  

姚錦榮先生   申述人  

梁耀忠議員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2 0 7 -刁惠賢  

刁惠賢女士   申述人  

陳秀珠女士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3 0 4 -周秀蓉  

周秀蓉女士   申述人  

笵漢強先生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R 4 3 2 -吳如冰  

吳如冰女士   申述人  

R 5 0 8 -鄒潔群  

鄒潔群女士   申述人  

R 5 3 5 -甘源  

甘源女士 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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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5 5 4 -林惠娥  

林惠娥女士   申述人  

R 5 7 2 -張應麟  

張應麟先生   申述人  

R 5 9 6 -劉遜廷  

劉遜廷先生   申述人  

R 6 1 0 -羅福華  

黃成智議員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7 0 5 -何綺雯  

何綺雯女士   申述人  

R 8 2 3 -銀福有限公司  

陳昭明先生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1 0 2 9 - 陳 少 卿    

陳 少 卿 女士   申述人  

R 1 0 3 9 -唐金燕  

唐金燕   申述人  

R 1 0 5 0 -陳家和    

陳家和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0 5 3 -梁小姐    

盧緯遙先生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1 0 5 5 -陳欣宜  

陳欣宜   申述人  

R 1 3 0 6 -新牛池灣鄉公所  

黃齊國先生 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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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0 7 -坪石邨居民聯會    

何國彥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3 0 8 -彩虹邨服務聯會    

呂麗卿女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劉曉虹女士  ]   

R 1 3 0 9 -張志明    

張志明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3 1 1 -杜葉錦    

杜葉錦   申述人  

C 1 -陳百里    

陳百里博士   提意見人  

1 2 3 .  副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

繼而邀請九龍規劃專員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。  

1 2 4 .  余 賜 堅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，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

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》根據條例第 5 條展

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該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主 要

包 括 為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外 的 各 個 發 展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； 為 各 地 帶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

距 ； 以 及 提 出 其 他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建 議 。 當 局 在 為 期

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屆 滿 後 ，

共接獲 1  3 1 3 份申述，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

日 公 布 所 有 申 述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二

月 十 八 日 止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其 間 接 獲 一 份 意

見 。 然 而 ， 其 後 有 1 0 名 申 述 人 致 函 城 規 會 ， 指 他

們並沒有提交申述；  

( b )  R 6 至 R 1 3 1 3 涉及對 啟 德大廈用地 (有關用地 )所作

出的修訂。有關用地的面積約為 5  7 0 7 平方米，屬

於 舊 式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， 樓 齡 約 5 0 年 ， 位 於 觀 塘 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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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號 ， 距 離 港 鐵 彩 虹 站 東 南 面 約 3 5 0 米 ， 並 由 四

幢樓高七層的 住宅 樓宇 (主天 台水平 約為主水平基準

上 2 7 米 )組成，地面設有零售店和工場。有關用地

附近有三幢歷 史建 築 (即一級 歷史建 築前皇家空軍職

員 宿 舍 、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三 山 國 王 廟 和 一 級 歷 史 建 築

前皇家空軍總 部大 樓 )、一間 學校、 兩塊休憩用地和

兩 個 中 層 公 共 屋 邨 (分 別 為 坪 石 邨 和 啟 業 邨 )。 該 用

地 包 括 四 個 地 段 ， 契 約 規 限 有 關 地 段 的 任 何 宅 院 ／

物 業 單 位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上 述 處 所 後 方

的前皇家空軍 職員 宿舍草坪的高 度 (即約主水平基準

上 2 7 . 7 米 ) 。 不 過 ， 契 約 並 無 訂 明 最 大 總 樓 面 面

積／地積比率／上蓋面積限制；  

( c )  啟 德 大 廈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

地 帶 ， 部 分 作 住 用 和 部 分 作 非 住 用 的 建 築 物 的 最 高

地積比率為 9 倍，當中住用部分的地積比率不得超

過 7 . 5 倍。有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1 0 米，沿東北面和東南面的地段界線指定劃

設 兩 塊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而 地 段 中 央 亦 劃 出

一塊闊 2 0 米、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

的狹長土地作建築物間距；  

R 6  

( d )  R 6 反 對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劃

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。 主 要 的 申 述 理 由 概 述

於文件第 2 . 2 . 1 段 ，重點如下：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既不公平，也不合理  

( i )  規 劃 署 建 議 的 基 本 方 案 限 制 性 過 大 ， 適 得 其

反 ， 原 因 是 上 蓋 面 積 增 加 會 令 發 展 與 城 市 設

計 目 標 背 道 而 馳 ； 令 提 供 創 新 建 築 物 和 設 計

改 善 措 施 的 建 築 設 計 機 會 減 少 ； 令 眺 望 後 方

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景 觀 收 窄 ； 吹 散 空 氣 中 污

染 物 的 成 效 和 氣 流 減 弱 ； 建 築 物 體 積 ／ 形 式

變 化 不 大 ；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變 得 沉 悶 ；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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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地 平 台 天 台 的 日 照 減 少 ； 以 及 對 美 化 環 境

設施和環境的可持續性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( i i ) 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既 不

公 平 ， 也 不 合 理 。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用 地 位 於 啟
德大廈以北只有約 2 0 0 米處，其最高建築物

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 米 ， 而 同 樣 劃 為

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 帶並位於以東約 2 0 0 米處

的 彩 德 邨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6 0 米 至 1 7 0 米 ， 有 關 限 制 寬 鬆 得 多 。 此

外 ，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亦 為 四 周 稠 密 的 住 宅 發 展 提 供 重 要

的視覺調劑和歇息空間；  

規劃署的基本方案根據錯誤的假設而擬備  

( i i i )  規 劃 署 建 議 的 基 本 方 案 是 根 據 錯 誤 的 假 設 而

制 定 ， 嚴 重 低 估 了 所 需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在 計

算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忽 略 了 山 坡 的 面 積 、 提 供 消

防安全設施的需要 (即為設置緊急車 輛通道而

把非住用平台後移 六米 )，以及道路 後移的規

定；  

( i v )  第 1、第 2 及第 4 座均須後移，以符合上述

規 定 ，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因 此 未 能 達 到 有 關

用地的准許發展密度，即 9 倍的最 高地積比

率 (住用地積比率不應超過 7 . 5 倍 )；  

( v )  規 劃 署 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第

3 . 3 段 所 載 ， 指 有 關 山 坡 的 面 積 不 應 用 作 計

算 地 積 比 率 。 須 留 意 的 是 ， 《 說 明 書 》 內 的

規 定 只 適 用 於 在 契 約 下 沒 有 發 展 權 的 地 區 。

但 是 ， 有 關 契 約 規 定 ， 位 於 涵 蓋 啟 德 大 廈 的

多 個 地 段 內 的 山 坡 的 面 積 須 計 算 入 地 積 比 率

和上蓋面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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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山 坡 所 引 致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或 須 向 高 空 發 展 ，

令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增 加 。 新

增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會 遠 遠 超 出 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此

不 可 視 為 條 例 第 1 6 條 所 述 的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高度限制；  

合法的期望  

( v i i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限 制 應 顧 及 居 民 和 發

展 商 對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日 後 重 建 項 目 所 抱 的 合

法 期 望 。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提 交 的 建 築 圖 則

是 根 據 先 前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和 附 近 住 宅 發

展的建築物高度 (清水灣道八號為主 水平基準

上 1 8 4 . 3 米，而 彩德邨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

米 至 1 7 0 米 )制 定 ， 而 先 前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並 無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

物 間 距 的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申 述 人 對 重 建 項 目 抱

有 合 法 的 期 望 ， 認 為 有 當 然 權 利 重 建 至 先 前

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而

該圖是提交建築圖則的依據；  

( v i i i ) 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的 規 定 ， 香 港

的私有產權應得到充分的保護；  

有關用地的獨特性  

( i x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限 制 無 視 有 關 用 地 的

獨 特 性 。 當 局 應 考 慮 把 有 關 用 地 的 設 計 融 入

後 方 屬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

舍，令兩者在視覺上和功能上互相協調；  

( x )  毗 連 學 校 且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實 屬 過

大 ， 是 隨 意 劃 設 而 且 並 無 必 要 。 有 關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指 明 劃 設 這 塊 毗 連 學

校 且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是 為 聖 若 瑟 英

文 中 學 提 供 充 足 的 緩 衝 區 。 該 校 用 地 面 向 觀

塘 道 的 部 分 在 契 約 中 劃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不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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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到 有 關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影 響 。 事 實 上 ， 學

校 的 正 面 面 向 西 南 方 ， 面 向 學 校 本 身 位 於 觀

塘 道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。 有 關 非 建 築 用 地 擬 只 有

一 條 車 輛 通 道 的 闊 度 ， 所 須 闊 度 遠 少 於 1 0

米 。 建 議 把 擬 議 重 建 項 目 沿 東 南 面 界 線 的 非

住用部分 (即有關 用地毗連學校休憩 用地的位

置 )的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修 訂 為 闊 4 . 5 米 ， 好

讓 該 學 校 的 休 憩 用 地 享 有 天 然 通 風 和 開 揚 景

觀；  

( x i ) 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窒 礙 可 改 善 市 容 的 建 築

物 設 計 。 R 6 的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和 空 氣 流 通 研

究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，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只 會 令

眺 望 後 方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景 觀 角 度 非 常 有

限 ， 以 至 未 能 提 供 適 當 的 「 視 覺 調 劑 和 緩 衝

空間」；  

( x i i )  根 據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， 建 築 物 的 通 透 度 應

視 為 促 進 空 氣 流 通 的 關 鍵 因 素 。 透 過 有 關 用

地 提 供 通 風 廊 可 改 善 四 周 住 宅 區 的 通 風 情

況 。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的 上 蓋 面 積 龐 大 ， 令

建 築 物 之 間 缺 乏 空 間 ， 以 至 空 氣 未 能 自 由 流

動 以 改 善 透 氣 度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阻 擋 從 觀 塘 道

對 面 眺 望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和 作 為 翠 綠 背 景 的 坪

石遊樂場的景觀；  

市容和綠化機會  

( x i i i )  有 關 用 地 位 處 內 陸 ， 從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新

翼 和 鰂 魚 涌 公 園 這 兩 個 公 眾 觀 景 點 實 難 以 看

見；  

( x i v )  從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可 眺 望 獅 子 山 ， 是

區 內 的 觀 景 廊 。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上 蓋 面 積

較 大 ， 會 阻 擋 這 山 景 。 R 6 的 方 案 可 令 沿 區

內 觀 景 廊 眺 望 獅 子 山 的 景 觀 更 為 開 揚 ， 更 能

達致規劃意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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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v ) 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落 實 政 府 綠 化 政 策 以

及 締 造 優 質 和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措 施 的 機 會 受

到 限 制 。 R 6 的 方 案 將 增 加 全 年 的 採 光 度 ，

以 及 提 供 更 多 在 有 關 用 地 內 栽 種 植 物 的 機

會；以及  

私人提出的市區重建項目  

( x v i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令 這 個 私 人 提 出

的 市 區 重 建 項 目 遲 遲 未 能 落 實 。 發 展 商 可 通

過 聯 售 協 議 收 購 有 關 用 地 的 大 部 分 業 權 ， 而

且 用 地 面 積 大 ， 位 置 和 地 形 理 想 ， 並 已 作 好

重 建 的 準 備 ， 這 些 因 素 均 為 重 建 帶 來 機 遇 ，

亦 是 重 建 殘 舊 住 宅 樓 宇 的 催 化 劑 ， 將 會 令 該

區的實際環境「大變身」；  

( e )  R 6 建議：  

( i )  保 留 沿 東 北 面 地 段 界 線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用

地；  

( i i )  在 上 述 非 建 築 用 地 增 加 一 塊 闊 1 5 米 的 狹 長

土 地 ， 而 該 塊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應 超 過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；  

( i i i )  加入沿地段界線西 南面臨街面 (主水 平基準上

2 0 米至 3 5 米的水平 )通透度不少於 6 0 %的

規定；  

( i v )  修 訂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規 定 ， 要 求 在 建 築 物 的 外

牆提供一個不少於 1  0 0 0 平方米的空間，而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5 米 以 上 的 範 圍 最 少 闊 1 0

米；  

( v )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0 3

米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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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把 擬 議 發 展 沿 東 南 面 界 線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的 非

建築用地規定修訂為闊 4 . 5 米；  

( f )  對 於 有 關 申 述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，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概 述

於文件第 4 . 4 . 1 和 第 4 . 5 . 1 段，重點 如下：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既不公平，也不合理  

( i )  當 局 認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

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實 屬 必 須 和 恰 當 。

有 關 限 制 容 許 建 築 物 設 計 具 彈 性 ， 以 作 合 理

的 創 新 和 改 善 。 有 關 限 制 是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訂 定 ， 發 展 項 目 能 在 「 住 宅

(甲類 )」用地上 達 至 9 倍的地積比 率，同時

亦 與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和 輪 廓 一 致 ， 並

已 考 慮 因 重 建 而 對 四 周 地 區 所 造 成 的 視 覺 影

響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觀 塘 道 以 東 的 住

宅 發 展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即 主 要 依 循

該 區 的 地 勢 ， 沿 東 面 漸 次 上 升 至 佐 敦 谷 ， 但

沒 有 侵 入 佐 敦 谷 的 山 脊 線 。 觀 塘 區 議 會 已 獲

諮 詢 ， 並 認 為 應 嚴 格 地 落 實 為 觀 塘 道 沿 路 建

築 物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改 善 有 關

居 民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而 為 啟 德 大 廈 和 鄰 近 建 築

物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予以降低；  

( i i )  R 6 所 引 述 的 彩 德 邨 和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(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較高 )在 環境和地盤平整水 平方面均

與 啟 德 大 廈 不 同 。 彩 德 邨 包 括 兩 個 地 台 ， 地

盤 平 整 水 平 分 別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4 1 米 和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6 0 . 5 米 。 為 該 兩 個 地 台 訂 定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6 0 米 和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1 7 0 米 )可 容 許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

分別達至 1 1 9 米 和 1 0 9 . 5 米。另 一方面，

啟 德 大 廈 的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5 米。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將容許達至 1 0 5 米的絕對建築物高度，與

彩德邨相近。清水 灣道八號的發展項 目 (主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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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基 準 上 1 8 4 米 )是 要 反 映 已 獲 批 准 的 規 劃

方 案 ( 編 號 A / K 1 3 / 1 6 0 ) 。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須

作 出 特 別 的 建 築 設 計 ， 理 由 是 須 容 納 一 個 轉

乘設施 (在兩層公 共交通交匯處之上 闢設四層

平台公眾停車場 )，令平台高度達主 水平基準

上 4 3 . 9 米；  

(iii )  過 高 的 建 築 物 會 偏 離 啟 德 大 廈 四 周 地 區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和 概 念 (視 乎 設 計 而 定 )， 令 位

於 東 北 面 較 遠 處 的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( 坪 石 遊 樂

場 ) 、 西 北 面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(例 如 三 山 國 王 廟 )、 東 南 面 的 小 學 ， 以 及 東

北 鄰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在

空 氣 流 通 、 視 覺 和 透 光 方 面 有 可 能 受 到 負 面

影 響 ， 特 別 是 若 重 建 項 目 既 高 且 闊 。 因 此 ，

為 啟 德大廈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

物 間 距 ， 有 助 闢 設 垂 直 和 橫 向 的 空 間 ， 實 屬

合理；  

( i v )  有 關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有 條 文

訂 明 可 就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

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， 可 見

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具 有 彈 性 ， 可 容 許 具 建

築優點的建築物；  

基本方案根據錯誤的假設而擬備  

( v ) 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屬 概 念 性 和 假 設 性 方 案 ，

以 作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用 途 ， 旨 在 說 明 擬 議 發 展

密 度 與 可 能 造 成 的 建 築 形 式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，

以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可 能 造 成 的 影

響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啟 德 大 廈 的 重 建 項 目 可 作 多

種 不 同 的 建 築 設 計 。 規 劃 署 的 計 算 顯 示 訂 有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

限 制 的 啟 德 大 廈 可 達 至 9 倍 的 地 積 比 率 (地

盤面積不包括山坡 的面積 )，並可沿 觀塘道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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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， 以 及 在 有 關 用 地 四 周 提 供

一 條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。 在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時 不 包

括 山 坡 的 面 積 ， 符 合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

則 》 第 二 章 「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」 和 《 說 明 書 》

第 3 . 3 段 的 規 定 。 倘 有 關 用 地 受 到 特 別 限

制，以致未能重建至 9 倍的地積比 率，則申

請 人 可 提 出 充 分 的 理 據 以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高度限制及其他限制，或提交第 1 2 A 條申

請以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；  

( v i ) 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受 制 於 契 約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。 契 約 訂 明 「 地 段 上 任 何 建 築 物 的 任 何

部 分 的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有 關 用 地 後 方 的 前 皇 家

空軍職員宿舍草坪 的高度」， (即約 主水平基

準上 2 7 . 7 米 )。 然而，契約中並沒有指定最

高 總 樓 面 面 積 、 地 積 比 率 或 上 蓋 面 積 限 制 。

根 據 規 劃 署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資 料 ， 啟 德 大 廈 現

時的整體總樓面面積約為 1 7  6 8 7 平方米 (住

用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1 7  3 1 4 平 方 米 ； 非 住 用 總

樓 面 面 積 為 3 7 3 平 方 米 )， 估 計 地 積 比 率 則

約為 3 . 7 倍 (用地 不包括山坡的 面積 )。由於

有 關 發 展 須 依 從 現 代 建 築 守 則 ， 加 上 契 約 把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7 . 7 米 ，

因 此 ， 有 關 地 段 在 現 行 契 約 下 的 重 建 潛 力 將

低於 現有 的地 積比 率 ( 3 . 7 倍 ) (用 地 不包 括山

坡的面積 )，而倘 把山坡的面積也包 括在地盤

面 積 作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， 地 積 比 率 則 更 會 低 至

3 . 1 倍 ， 比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核 准 的 最

高地積比率 ( 9 倍 )低得多；  

( v i i ) 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是 根 據 現 行 的 規 劃 標 準 和

規 定 而 擬 備 。 須 備 悉 如 要 達 至 有 關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就 有 關 用 地 所 訂 定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) 和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( 9

倍 ) ， 則 須 修 訂 契 約 。 當 局 認 為 在 修 訂 契 約

時 ， 應 把 須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劃 設 非 建

築用地和建築物間距等規定納入契約條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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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至 於 山 坡 的 面 積 ，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和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清 楚 指

明 山 坡 的 面 積 不 應 計 算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根 據

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第 二 章 「 住 宅 發 展

密度」第 2 . 1 段 ，地積比率的定義，是指建

築 物 的總 樓面 面積 (《 建 築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所

界 定 者 )與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盤 的 面 積 (即 地 盤 淨

面積 )構成的比率 ，而地盤淨面積不 包括任何

山 坡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

書》第 3 . 3 段亦 指明「由於該圖所顯示的是

土 地 的 概 括 用 途 地 帶 ， 因 此 有 些 住 宅 地 帶 會

涵 蓋 並 非 預 算 作 建 築 發 展 用 途 和 土 地 契 約 未

賦 予 發 展 權 的 細 小 狹 長 土 地 ， 例 如 限 於

作……斜 坡 維 修……按 照 一 般 原 則 ， 在 計 算

地 積 比 率 和 上 蓋 面 積 時 ， 這 些 地 方 不 應 計 算

在 內 」 。 就 此 ， 當 局 認 為 山 坡 的 面 積 不 應 用

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而 該 等 規 定 將 會 在 修 訂

契約階段收納於契約；  

( i x )  至 於 沿 觀 塘 道 劃 設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和 在 有 關 地

點 四 周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規 定 ， 須 備 悉 規

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是 假 設 性 的 概 念 ， 而 建 築 物

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5 米，仍未達至有關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定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。就此， 仍有空間

遵 從 不 同 的 建 築 物 和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 考 慮 到

上 述 的 後 移 範 圍 和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， 估 計 要 達

至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規 定 的 最 高 地 積 比

率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將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9

米 。 然 而 ， 為 配 合 有 關 用 地 的 特 有 情 況 及 具

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方 案 ，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已 有 條 文 訂 明 可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。 城 規

會 會 根 據 開 列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

的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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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的期望  

( x )  為 該 區 訂 定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其 中 一 項 原 則

是 須 顧 及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發 展

權 利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沒 有 對 有 關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或 總 樓

面 面 積 造 成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須 備 悉 啟 德 大 廈 受

制於有關契約嚴格 的高度限制 (約主 水平基準

上 2 7 . 7 米，即現 有建築物高度 )。有關分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對 有 關 用 地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比契約所 訂定的寬

鬆 。 就 此 ，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剝 奪 有

關擁有人的現有發展權；  

( x i )  牛頭角區內圍繞 啟 德大廈的現有高樓 (即彩德

邨 )的絕對高度相 若。至於清水灣道 八號，有

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反 映 一 項 根 據 已 批 准

作特別轉乘設施暨 住宅發展的規劃申 請 (編號

A / K 1 3 / 1 6 0 )而建成的現有建築物的高度；  

( x i i )  須 備 悉 有 關 契 約 就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所 訂 定 的 條

文 是 在 約 5 0 年 前 擬 定 ， 或 未 能 反 映 該 區 的

最 新 情 況 和 規 劃 意 向 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規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

物 間 距 已 顧 及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和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研 究 。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是 經 廣 泛 公 眾

諮 詢 而 擬 定 ， 備 受 公 眾 支 持 。 為 有 關 用 地 修

訂 契 約 時 須 遵 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限

制；  

( x i i i )  法 律 意 見 認 為 ， 先 前 並 無 任 何 規 劃 限 制 和 附

近 住 宅 發 展 的 高 度 似 乎 不 足 以 構 成 合 法 期

望 ， 即 有 關 用 地 日 後 不 可 受 到 任 何 限 制 ， 或

所 容 許 的 任 何 建 築 物 高 度 必 須 與 四 周 的 建 築

物 相 近 。 此 外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有 責 任 根 據 在

其 執 行 法 定 職 務 當 日 有 效 的 法 律 去 考 慮 已 提

交 的 圖 則 ， 而 倘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與 根 據 《 城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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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劃 條 例 》 擬 備 的 任 何 核 准 圖 或 草 圖 有 抵

觸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或 可 依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第 1 6 ( 1 ) ( d ) 條 拒 絕 批 准 有 關 圖 則 ， 因 此 ，

認 為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考 慮 有 關 建 築 圖 則 時 ，

應 根 據 該 合 法 期 望 而 不 顧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圖，此論點似乎並無根據；  

( x i v )  至 於 R 6 聲 稱 物 業 重 建 的 權 利 應 受 《 基 本

法 》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保 護 ， 當 局 有 合 理 的 論 點

證 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施 加 的 限 制 與 《 基

本 法 》 第 六 條 和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一 致 ， 理 由 是

有 關 限 制 不 大 可 能 會 構 成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

零 五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情 況 ， 或 過 度 干 預 有 關 申

述人的財產；  

( x v )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六 條 和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對 財 產 權

的 保 護 不 大 可 能 涵 蓋 「 公 法 中 的 權 利 」 ， 以

現 有 個 案 而 言 ， 即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依 法 考 慮

有關建築圖則的權利；  

有關用地的獨特性  

( x v i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限 制 已 顧 及 個 別 地 點

及 其 鄰 近 地 區 的 位 置 和 用 地 環 境 。 為 啟 德 大

廈 用 地 擬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

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的 意 向 ， 是 令 望 向 背 後 一 級

歷 史 建 築 (即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)的 景 觀 和

由 觀 塘 道 另 一 面 眺 望 的 景 觀 更 為 開 揚 。 有 關

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旨 在 為 該 區 的 歷 史 建 築 和 中 低

層 建 築 物 營 造 互 相 協 調 的 環 境 ， 這 包 括 有 關

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、 廟 宇 和 毗 連 的 學 校 、 以 及

北 面 較 遠 處 的 坪 石 邨 和 西 面 較 遠 處 的 啟 業 邨

(兩個屋邨均屬中 層建築物，建築物 高度限制

為 主 水平 基準 上 8 0 米 和 主水 平基 準上 1 0 0

米 )。其他考慮因 素包括阻礙鄰近發 展通風；

以 及 遮 蔽 四 周 地 區 ， 特 別 是 該 歷 史 建 築 和 令

該 歷 史 建 築 相 形 見 絀 。 就 此 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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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認 為 訂 定 有 關 限 制 可 改 善 情 況 ， 令 公 眾 從

街道水平可更清楚看見該一級歷史建築；  

(xvii)  該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具 獨 特 性 ， 因 為 它 是 毗 鄰 啟
德大廈用地範圍較 廣闊的文物遺產群 (包括前

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、 位 於 觀 塘 道 另 一 面 的 前

皇家空軍總部大樓 ，以及三山國王廟 )的一部

分 。 前 兩 幢 歷 史 建 築 可 被 視 為 啟 德 前 皇 家 空

軍 基 地 歷 史 的 重 要 遺 蹟 ， 後 者 則 是 本 地 社 區

文化的一部分；  

(xviii)  在 東 北 面 和 東 南 面 界 線 劃 設 1 0 米 的 非 建 築

用 地 ， 是 要 為 有 關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和 學 校 大 樓

分 別 提 供 緩 衝 範 圍 。 雖 然 學 校 用 地 的 契 約 指

定 在 觀 塘 道 的 臨 街 面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但 由

於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或 會 導 致 學 校 毗 鄰 出 現 屏 風

式 建 築 物 ， 對 現 有 情 況 造 成 遮 蔽 和 相 形 見 絀

的 效 果 ， 因 此 實 有 需 要 劃 設 1 0 米 的 非 建 築

用 地 ， 以 免 阻 礙 通 風 和 視 野 。 學 校 日 後 進 行

重 建 時 ， 有 關 契 約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或 不 會 予 以

保留；  

( x i x )  規 劃 署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顧 問 表 示 ， R 6 所 提

交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簡 短 而 初 步 ， 而 且 未

有 遵 從 前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和 環 境 運 輸 及 工

務 局 就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聯 合 發 出 的 技 術 通 告 第

1 / 0 6 號的規定；  

市容和綠化機會  

( x x )  除 了 保 留 山 脊 線 ， 以 及 從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

新 翼 和 鰂 魚 涌 公 園 眺 望 的 景 觀 ， 有 關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亦 是 根 據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及 其

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而 訂 定 ， 包 括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輪 廓 、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 該 區 的 特

色 、 山 麓 布 局 、 與 四 周 地 區 是 否 協 調 、 主 要

土 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 、 空 氣 流 通 情 況 和 視 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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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。 為 了 與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一 致 ， 大 致

採用梯級式高度概 念，從觀塘道 (地 盤平整水

平很低 )沿山勢漸 次上升至佐敦谷的 山脊線。

至 於 啟 德 大 廈 和 觀 塘 道 沿 路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較

低 的 其 他 發 展 用 地 ， 當 局 已 採 用 類 似 的 絕 對

高 度 (以米 計算 )，但 整 體高 度 (以 主水 平 基準

上若干米計算 )則 較低，以維持梯級 式建築物

高 度 輪 廓 。 當 局 已 在 公 眾 追 求 更 理 想 生 活 環

境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平衡；  

( x x i )  由 於 該 區 有 興 建 高 樓 以 爭 取 最 廣 闊 景 觀 的 趨

勢 ，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。

這 些 高 層 發 展 在 區 內 顯 得 格 格 不 入 ； 對 該 區

的 視 覺 質 素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； 違 反 有 關 梯 級 式

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及 阻 擋 從 主 要 區 內 觀 景 點 眺

望山脊線和背後山景的景觀；  

(xxii) R 6 的 方 案 採 用 兩 幢 大 樓 和 中 空 的 平 台 設

計 ， 可 令 某 些 觀 景 點 的 視 野 更 為 開 揚 。 然

而，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建築物高度與四

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或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不 相

協 調 。 從 彩 盈 邨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上 的 區 內 觀

景 廊 眺 望 獅 子 山 時 ， 該 兩 幢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3 米 的 高 樓 顯 得 格 格 不 入 。 雖 然 較 纖 幼 的

建 築 物 或 可 令 視 野 更 為 開 揚 ， 但 總 須 在 建 築

物 高 度 和 體 積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以 顧 及 四 周 環 境

和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。 觀 塘 道 四 周 的 地 區

包 括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或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的 建 築 物 ( 例 如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7 3 . 4 米 ／ 9 0 . 1 米 的 坪 石 邨 和 絕 對 建 築 物 高

度 為 7 4 . 9 米 ／ 9 4 . 9 米 的 啟 業 邨 )， 或 低 於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4 0 米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建

築 物 ， 包 括 毗 鄰 的 學 校 、 後 方 的 一 級 歷 史 建

築 ， 以 及 啟 德 大 廈 。 位 於 較 高 處 的 是 近 日 完

成 的 發 展 項 目 彩 德 邨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4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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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主水平基準上 1 7 4 米 ) (絕對建築 物高度為

1 0 9 . 5 米／ 1 1 9 米 )；  

(xxiii) 按 R 6 的 建 議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提 高 個 別 地 點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損 及 高 度 級 別 的 完 整 性

和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連 貫 性 ， 導 致 區

內高廈林立；  

(xxiv) 個 別 地 點 的 綠 化 比 率 不 單 與 上 蓋 面 積 有 關 ，

更 關 乎 有 關 方 案 的 設 計 和 地 盤 特 色 。 在 建 築

物 高 度 、 體 積 和 綠 化 比 率 之 間 必 須 取 得 平

衡 。 單 單 為 了 達 至 較 低 的 上 蓋 面 積 和 較 高 的

地 面 綠 化 比 率 而 興 建 格 格 不 入 的 高 樓 並 不 可

接受；  

私人提出的市區重建項目  

( x x v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主 要 涉 及 收

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免 出 現 過 高 的 發 展 ／

重 建 項 目 。 在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擬 定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時 ， 當 局 已 確 保 在 收 納 有 關 限 制 後 ，

有 關 用 地 能 達 至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所 准

許的發展密度；  

(xxvi)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既 為 重 建 提 供 合 理 的 空

間 ， 亦 避 免 出 現 格 格 不 入 的 建 築 物 。 施 加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致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所

准 許 的 發 展 密 度 下 降 ， 亦 不 會 扼 殺 進 行 私 人

重 建 項 目 的 誘 因 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公 眾 追 求 更 理 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

權之間取得平衡；  

[劉智鵬博士此時離席。 ]  

R 6 的建議  

(xxvii) 建 築 署 總 建 築 師 ╱ 技 術 諮 詢 及 圖 則 審 核 表

示 ， 根 據 R 6 提 供 的 資 料 和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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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議 方 案 的 大 樓 似 乎 高 於 毗 鄰 的 現 有 住 宅 大

樓 和 低 矮 建 築 物 。 擬 議 方 案 中 高 3 5 米 的 會

所 樓 層 須 有 理 據 支 持 。 有 關 方 面 或 可 考 慮 修

訂 建 築 設 計 ， 以 紓 緩 支 撐 兩 幢 大 樓 高 3 5 米

的 柱 群 所 造 成 的 視 覺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連 接 會 所

的 天 橋 或 會 阻 擋 眺 望 有 關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視

野，或須作出修訂。高 3 . 3 米的住 宅樓底高

度亦須有理據支持；  

(xviii) 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表 示 ， 主 水

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高度與四周的建築物高度

或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均 不 相 協 調 。 高 約

1 9 8 米 ， 闊 逾 8 0 米 的 外 牆 十 分 龐 大 ， 將 遮

蔽 毗 鄰 的 低 層 建 築 物 (特 別 是 文 物 遺 產 )及 令

該 文 物 遺 產 相 形 見 絀 。 根 據 R 6 所 提 供 的 視

覺 說 明 圖 ， 雖 然 較 纖 幼 的 建 築 物 所 遮 擋 的 景

觀 相 對 較 少 ， 但 從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上

的 區 內 觀 景 廊 眺 望 獅 子 山 時 ， 該 兩 幢 主 水 平

基準上 2 0 3 米的高樓顯得格格不入。雖然較

纖 幼 的 建 築 物 或 可 令 視 野 更 為 開 揚 ， 但 總 須

在 建 築 物 高 度 和 體 積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以 顧 及

四周環境及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；以及  

(xxix)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認 為 ， 支 撐

兩 幢 住 宅 大 樓 和 會 所 的 柱 群 會 把 重 建 項 目 的

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提 高 3 5 米 ， 屬 不 需 要 及 過

多 ， 令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相 協 調 及 格 格 不 入 ， 以

及 令 外 牆 造 成 遮 蔽 和 相 形 見 絀 效 果 。 有 關 設

計 須 有 理 據 支 持 ， 而 連 接 會 所 的 天 橋 或 會 阻

擋望向該歷史建築的視野；  

R 7 至 R 1 3 1 3  

( g )  R 7 至 R 1 3 1 3 反對訂定建築物高度、非建築用地和

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或 只 反 對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主

要的申述理由概述於文件第 2 . 2 . 2 段 ，重點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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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政府的決定  

( i )  城 規 會 的 權 力 過 大 且 不 具 透 明 度 ； 城 規 會 的

決 定 不 合 情 理 ， 剝 奪 居 民 的 物 業 權 ， 以 致 出

現 不 公 平 的 對 待 ， 並 偏 袒 其 他 發 展 商 。 當 局

並 沒 有 就 有 關 發 展 限 制 提 供 正 式 指 引 或 理

由，城規會應提供詳細的視覺影響報告；  

( i i )  有 關 居 民 已 致 力 與 發 展 商 ( R 6 )就 聯 售 協 議 達

成 共 識 。 政 府 應 體 恤 居 民 並 顧 及 居 民 的 利

益 。 政 府 應 考 慮 有 關 建 築 物 是 否 正 被 收 購 。

契約的條文亦應受到尊重；  

( i i i )  市 區 重 建 政 策 混 亂 。 當 局 並 沒 有 就 重 建 給 予

擁 有 人 支 援 。 發 展 限 制 並 非 必 須 ， 而 且 剝 奪

有關居民的重建權利；  

( i v )  當 局 在 有 關 建 築 物 招 標 的 五 年 期 間 並 無 訂 定

限 制 ， 反 而 在 發 展 商 收 購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後 才

訂 定 限 制 ， 而 且 並 沒 有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和 提 供

充 分 的 理 據 和 詳 細 的 研 究 。 這 種 只 根 據 想 像

而作出的規劃不合邏輯，亦違反公眾利益；  

( v )  當 局 應 在 重 建 項 目 和 保 留 歷 史 建 築 之 間 取 得

平 衡 。 應 容 許 新 與 舊 ， 高 與 矮 的 建 築 物 並

存；  

合法期望  

( v i )  有 關 居 民 與 發 展 商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展 開 談

判 ，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達 成 買 賣 協

議。發展商已支付 1 0 %首期，並於二零一零

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根 據 先 前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

施 加 的 管 制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。 所 提 交 的 建 築 圖

則 反 映 居 民 和 發 展 商 的 合 法 期 望 。 當 局 突 然

把 具 有 法 定 效 力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刊 憲 並

不合理，可能令發展商不再進行重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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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景廊及錯誤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v i i )  啟 德 機 場 已 遷 移 ， 而 該 區 並 非 毗 鄰 海 濱 而 是

位 處 山 坡 旁 ， 因 此 ，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

無 充 分 的 理 據 支 持 。 政 府 應 盡 用 土 地 資 源 ，

以及容許 啟 德大廈重建成高樓；  

( v i i i )  啟 德 大 廈 重 建 與 否 ， 都 不 會 對 面 向 獅 子 山 的

觀 景 廊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區 內 觀 景 廊 重 要 與 否

純 屬 主 觀 。 沒 有 人 會 從 這 條 狹 窄 的 觀 景 廊 望

向 獅 子 山 。 它 只 是 一 條 通 往 港 鐵 站 的 行 人

徑，因此並沒有理據支持保留這條觀景廊；  

( i x )  公 共 屋 邨 可 超 越 山 脊 線 ，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重

建 項 目 卻 不 可 以 ， 這 並 不 公 平 。 啟 德 大 廈 被

啟 業 邨 、 坪 石 邨 、 彩 盈 邨 、 彩 德 邨 、 麗 晶 花

園 、 德 寶 花 園 和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等 屏 風 式 建 築

物 包 圍 。 這 些 在 附 近 一 帶 的 屏 風 式 建 築 物 高

度達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，超越獅子山的山

脊 線 ， 在 通 風 、 透 光 和 視 覺 方 面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 。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重 建 項 目 則 不 會 影 響 獅

子 山 的 山 脊 線 景 觀 ， 亦 不 會 造 成 任 何 負 面 影

響；  

空氣流通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  

( x )  建 築 物 高 度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限

制 性 過 大 ， 剝 奪 重 建 潛 力 ， 而 且 局 限 設 計 彈

性 ， 違 反 容 許 盡 用 有 關 地 段 的 契 約 ， 亦 剝 奪

第 2 和第 3 座原 址重建的權利。有關發展已

有 足 夠 的 通 風 ， 在 山 坡 範 圍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

對重建並無幫助；  

( x i )  後 方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只 是 一 幢 俗 氣 的 白 色 建

築 物 ， 開 發 面 向 它 的 景 觀 並 無 理 據 支 持 。 該

建 築 物 並 非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， 因 此 不 會 造 成

負 面 影 響 。 該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應 一 如 赤 柱 美 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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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 般 遷 至 別 處 ， 以 免 影 響 啟 德 大 廈 的 重 建 。

事 實 上 ， 該 建 築 物 是 殖 民 地 建 築 物 ， 應 將 之

拆卸；  

( x i i )  該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已 受 到 現 有 的 啟 德 大 廈 影

響，把 啟 德大廈用地 (約 6  0 0 0 平方 米 )重建

成 龐 大 地 標 將 與 四 周 發 展 互 相 協 調 ， 不 會 帶

來 額 外 的 影 響 。 發 展 高 樓 不 一 定 會 造 成 屏 風

式 建 築 物 ， 反 而 或 可 促 進 區 內 的 通 風 。 該 等

建 築 物 不 會 阻 擋 從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眺

望獅子山的區內觀景廊；  

生活條件及重修成本  

( x i i i )  有 需 要 改 善 啟 德 大 廈 居 民 ， 特 別 是 長 者 和 長

期 病 患 者 的 生 活 條 件 。 這 幢 樓 齡 達 5 0 年 的

舊 建 築 物 既 殘 破 又 沒 有 升 降 機 ， 翻 新 及 保 險

的 成 本 很 高 ； 把 啟 德 大 廈 後 方 的 山 坡 回 復 原

狀 的 費 用 亦 高 。 讓 發 展 商 收 購 將 改 善 有 關 居

民 的 生 活 條 件 。 取 得 八 成 居 民 的 同 意 並 不 容

易 ， 現 在 正 是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的 最 好 時 機 。 重

建將改善整體環境；  

同意出售及首期  

( x i v )  有關居民已收取發展商 1 0 %的首期。有關發

展 限 制 或 會 對 重 建 的 可 行 性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

令 發 展 商 卻 步 ， 居 民 因 而 或 須 把 首 期 歸 還 ，

對 他 們 的 家 庭 預 算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亦 減 慢 重

建 步 伐 ， 這 對 個 別 物 業 擁 有 人 並 不 公 平 。 一

些 居 民 已 使 用 該 筆 款 項 購 買 備 有 現 代 設 施 的

新 單 位 和 裝 修 新 單 位 。 由 R 7 提 交 的 發 展 潛

力 估 值 報 告 指 出 ， 有 關 發 展 限 制 會 降 低 物 業

價值；  

( x v )  啟 德大廈第 3 座 涉及一項法庭命令，該項命

令 要 求 啟 德 大 廈 ( 第 3 座 )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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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 。 倘 未 能 完 成 有 關 物 業 業 權 的 交 易 ， 有 關

擁有人將蒙受重大的財政損失；  

房屋需要  

( x v i )  房 屋 是 日 常 必 需 品 。 香 港 需 要 房 屋 供 應 。 政

府 應 盡 用 土 地 資 源 和 容 許 在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興

建高樓，以增加小型單位的供應；以及  

活化四周地區  

( x v i i )  東 九 龍 缺 乏 休 憩 用 地 及 其 他 支 援 設 施 和 基

建 ， 應 進 行 活 化 。 此 外 ， 倘 有 關 發 展 可 興 建

至 更 高 ， 居 民 的 數 目 將 會 增 加 。 重 建 項 目 將

與 區 內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形 成 協 同 效 應 ， 並 令 後

者 獲 益 。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將 不 會 對 三 山 國 王 廟

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該 區 的 重 建 潛 力 不 應 受 到 負

面影響；  

( h )  申述編號 R 7 至 R 1 3 1 3 的建議如下：  

( i )  不 要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有 關 修 訂 ( R 7 至

R 1 6、 R 1 8 至 R 2 8、 R 3 0 至 R 3 5、 R 3 7 至

R 7 3 、 R 7 5 至 R 2 1 9 、 R 2 2 1 至 R 2 9 2 、

R 2 9 4 至 R 3 7 0、 R 3 7 2 至 R 5 4 4、 R 5 4 6 至

R 8 1 9、 R 8 2 1 至 R 8 3 0、 R 8 3 2 至 R 1 0 4 9 和

R 1 0 5 8 至 R 1 0 6 3 )；  

( i i ) 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1 6 ( 1 ) ( g ) 條 作 出

發 展 管 制 ( R 7 至 R 1 6、 R 1 8 至 R 2 8、 R 3 0

至 R 3 5 、 R 3 7 至 R 7 3 、 R 7 5 至 R 2 1 9 、

R 2 2 1 至 R 2 9 2、 R 2 9 4 至 R 3 7 0、 R 3 7 2 至

R 5 4 4、 R 5 4 6 至 R 8 1 9、 R 8 2 1 至 R 8 3 0、

R 8 3 2 至 R 1 0 5 0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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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把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至 主 水 平

基準上 1 6 0 米至 1 8 0 米 ( R 1 7 )或主水平基準

上 1 8 0 米 ( R 1 0 4 3 )；  

( i v )  修 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

多加 2 8 層或以上 ( R 7 4 )；  

( v )  撤 銷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( R 1 0 6 6 至 R 1 3 0 8 )；以及  

( v i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地 面 一 層 開 放 作 公 共 用 途 ， 並 減

少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以上各樓層的樓面面

積 ( R 1 3 1 3 )；  

( i )  對 於 有 關 的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， 規 劃 署 的 回

應 概 述 於 文 件 第 4 . 4 . 2 段 和 第 4 . 5 . 2 至 第 4 . 5 . 5

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政府的決定  

( i )  當 局 備 悉 有 關 申 述 人 就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和 規 劃

署 的 建 議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然 而 ， 即 使 對 啟 德

大 廈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

築 物 間 距 限 制 ，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就 「 住

宅 (甲類 )」地帶 所 規定的 9 倍地積 比率仍可

達 到 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與 較 廣 闊 地 區 的

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一 致 ， 亦 已 在 公 眾 的

期望與私人擁有人的權利之間取得平衡；  

( i i )  按 照 既 定 做 法 ， 涉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擬 議

修 訂 項 目 不 應 在 刊 憲 前 向 公 眾 披 露 ， 理 由 是

在 展 示 修 訂 項 目 前 過 早 發 放 有 關 資 料 ， 或 會

令 發 展 商 加 快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造 成 既 成 事

實 ， 因 而 有 違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目 的 。

當 局 已 根 據 條 例 的 規 定 ， 展 示 有 關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， 為 期 兩

個 月 。 展 示 程 序 本 身 屬 於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， 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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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邀 請 有 關 人 士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提 出 申

述 和 意 見 。 在 展 示 期 間 ， 規 劃 署 亦 已 就 有 關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向 觀 塘 區 議 會

作 出 簡 介 。 當 局 認 為 就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而 言 ，

兩 個 月 的 法 定 展 示 期 已 很 足 夠 ， 同 時 亦 可 維

持有關過程的效率；  

( i i i )  當 局 在 決 定 有 關 發 展 限 制 時 已 在 公 眾 追 求 更

理 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

平衡；  

合法的期望  

( i v )  與上文第 1 2 4 ( f ) ( x )至 ( x v )段的回應相同；  

觀景廊及錯誤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v ) 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第 十 一 章 的 「 城 市

設 計 指 引 」 訂 明 ， 應 保 護 可 觀 賞 地 標 、 特 色

景物 (例如山脊線 、水域、郊外景色 和其他自

然景物 )的視野， 以避免景觀變得不 完整。此

外 ， 應 盡 量 增 設 觀 景 廊 ， 增 加 從 多 方 面 望 穿

這 個 稠 密 城 市 的 視 線 。 獅 子 山 和 主 要 山 脊 線

的 景 觀 都 是 「 香 港 形 象 」 的 所 繫 ， 應 致 力 保

護和避免失去這些景觀；  

( v i )  除 了 從 港 島 區 的 既 定 暸 望 點 眺 望 九 龍 區 的 山

脊 線 (例 如 獅 子 山 ， 慈 雲 山 和 飛 鵝 山 )的 觀 景

廊 外 ， 對 於 在 較 地 區 性 環 境 中 的 合 適 觀 景 點

和 區 內 觀 景 廊 ， 當 局 已 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

慮 。 《 香 港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研 究 》 建 議 在 確 認

特 定 的 觀 景 點 時 須 考 慮 三 大 因 素 ： 應 透 過 公

眾 的 共 識 或 公 眾 的 使 用 率 去 證 明 該 觀 景 位 置

的 重 要 性 ； 所 眺 望 的 景 色 本 質 上 應 是 重 要

的 ； 以 及 必 須 可 從 該 觀 景 點 眺 望 該 景 色 。 就

此 ， 在 牛 頭 角 和 九 龍 灣 區 從 公 眾 可 到 達 的 地

方 中 挑 選 了 近 彩 盈 坊 的 行 人 天 橋 作 為 眺 望 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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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山 的 區 內 觀 景 廊 ， 以 保 存 香 港 都 會 的 景 致

和天然背景；  

( v i i )  該 觀 景 廊 令 北 面 的 獅 子 山 山 景 更 為 開 揚 。 當

局 在 檢 討 各 區 法 定 圖 則 所 訂 定 的 整 體 建 築 物

高 度 輪 廓 ， 以 及 釐 定 位 於 區 內 觀 景 廊 範 圍 內

的 特 定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時 ， 已

充 分 考 慮 盡 量 保 留 獅 子 山 的 自 然 布 局 和 從 已

確認觀景點眺望獅子山的景觀；  

( v i i i )  區 內 觀 景 廊 只 是 制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非

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的 其 中 一 項 考 慮

因 素 。 當 局 在 制 定 發 展 限 制 時 亦 有 其 他 理

據 ， 包 括 維 持 區 內 的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、與四周建築物 (包括後方的一級 歷史建築

和東南面的學校 )是否互相協調，以 及重建後

保持區內通風的需要；  

空氣流通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  

( i x )  專 家 評 估 對 就 範 圍 較 大 的 地 區 作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特 別 適 用 ， 以 此 為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進 行

整 體 評 估 實 屬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有 關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是 根 據 政 府 就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所 頒 布 的 技 術

通 告 而 進 行 ， 已 對 該 區 現 時 的 風 環 境 進 行 評

估 ， 並 根 據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就 有

關 發 展 可 能 對 行 人 風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進 行 定

質 評 估 ， 包 括 確 認 關 注 範 圍 和 建 議 可 行 的 措

施 ， 以 解 決 潛 在 問 題 。 訂 定 特 定 非 建 築 用 地

和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的 理 據 已 清 楚 載 於 有 關 空

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和 相 關 的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

會文件；  

( x ) 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認 為 ， 文 物

遺 產 是 香 港 的 重 要 地 標 ， 應 致 力 為 這 些 歷 史

文 物 營 造 合 適 的 環 境 。 根 據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 」 ， 毗 鄰 新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應 朝 歷 史 文 物 的

方 向 漸 次 降 低 。 新 建 築 物 的 規 模 和 比 例 均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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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 量 與 歷 史 文 物 相 協 調 ， 以 營 造 和 諧 的 環

境 。 考 慮 到 所 涉 用 地 的 發 展 權 和 潛 力 後 ， 訂

定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旨

在 把 擬 議 高 層 發 展 對 毗 鄰 低 層 建 築 物 ， 特 別

是 對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(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)所

造成的遮蔽和相形見絀效果減至最少；  

( x i )  有 關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為 毗 鄰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和

學 校 提 供 充 足 的 緩 衝 範 圍 。 這 些 獲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研 究 支 持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將 促 使 風 向 下

吹 ， 把 對 四 周 的 低 層 建 築 物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空

氣 流 通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， 亦 有 助 減 低 可 能 出 現

的屏風效應；  

( x i i )  建 築 物 間 距 有 助 盛 行 風 滲 入 ， 減 少 對 前 皇 家

空 軍 職 員 宿 舍 易 受 影 響 設 施 所 造 成 的 視 覺 影

響 ， 以 及 使 公 眾 可 從 街 道 水 平 眺 望 該 一 級 歷

史建築的一部分；  

 生 活 條 件 及 重 修 成 本 ； 同 意 出 售 及 首 期 ； 房 屋 需

要；以及活化四周地區  

( x i i i )  當 局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擬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

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時 ， 已 確 保 發 展 用

地 在 收 納 限 制 後 可 達 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

許 發 展 密 度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為 重 建 計 劃

提 供 合 理 空 間 ， 同 時 避 免 出 現 不 協 調 的 建 築

物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致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准 許 的 發 展 密 度 下 降 ， 因 此 不 會 損 害

私 人 重 建 的 誘 因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市 民

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

得了平衡；  

( x i v )  R 7 所 提 交 的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和 結 構 調 查 報 告

已 送 交 屋 宇 署 ， 以 供 考 慮 是 否 須 根 據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第 2 6 條 對 有 關 危 險 建 築 物 採 取 任

何 跟 進 行 動 。 至 於 R 7 所 提 交 的 發 展 潛 力 估

值 報 告 ， 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對 報 告 中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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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重建項目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所估計

的 2 3 億元補地價和 1 4 . 0 3 億元補地價 (假設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)有 保

留 ， 因 為 土 地 價 值 的 評 估 和 差 異 有 待 最 終 的

重建建議和向政府繳付的最終補地價而定；  

R 7 至 R 1 3 1 3 的建 議  

( x v )  關 於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

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修 訂 項 目 在 法 定 土 地 用 途

規 劃 管 制 中 實 屬 必 須 ， 以 容 許 四 周 地 區 有 效

地 通 風 ( 一 如 有 關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所 建

議 )；維持區內的 梯級式建築物高度 輪廓；令

後 方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景 觀 更 為 開 揚 ， 以 及

為 這 幢 歷 史 建 築 和 毗 鄰 學 校 保 留 緩 衝 範 圍 。

就 此 ，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訂 定 發 展 限 制 實 屬 恰

當；  

( x v i )  申述人建議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1 6 ( 1 ) ( g )

條作出管制，即倘進行有關用地所顯示的建築

工程而導致有關建築物在高度、設計、類型或

擬議用途方面，與毗鄰或先前在同一地點出現

的建築物有差異，則當局可拒絶批給許可或同

意書。須留意的是，《建築物條例》和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是兩個規管不同範疇的獨立制度。

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1 6 ( 1 ) ( g )條 作出建築

物高度限制以及非建築用地和建築物間距的管

制並不恰當；  

(x v i i )  如 要 提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或 撤 銷 非 建 築 用

地 ／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均 須 有 充 分 的 理 據 支 持 。

申 述 人 並 無 提 出 理 據 和 作 出 說 明 ， 以 支 持 他

們 的 建 議 ， 即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增 加 至 主 水

平基準上 1 8 0 米 ( R 1 7 及 R 1 0 4 3 )和多加最

少 2 8 層 (以樓底高度為 3 . 1 5 米計算，即增

高約 8 8 米 ) ( R 7 4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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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v i i i )  如 要 提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即 使 可 增 加 地 面

一 層 的 休 憩 用 地 面 積 ( R 1 3 1 3 )， 也 必 須 有 充

分 的 理 據 和 說 明 支 持 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修 訂 項 目 須

一 併 訂 定 ， 以 維 持 區 內 的 梯 級 式 高 度 輪 廓 ；

令 眺 望 背 後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的 景 觀 更 為 開 揚 ；

以 及 為 這 幢 歷 史 建 築 和 毗 鄰 學 校 保 留 緩 衝 範

圍；以及  

( x i x )  雖 然 較 纖 幼 的 建 築 物 或 可 令 眺 望 獅 子 山 的 視

野 更 為 廣 闊 ， 但 卻 會 妨 礙 落 實 營 造 梯 級 式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以 及 與 四 周 地 區 互 相 協 調 的

規 劃 意 向 。 儘 管 把 有 關 用 地 地 面 一 層 開 放 作

公 共 用 途 ( R 1 3 1 3 )或 有 好 處 ， 但 倘 發 展 密 度

維 持 不 變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亦 會 受 到 影 響 ， 可 能

對通風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C 1  

( j )  C 1 支持 R 7，理由是：  

( i )  樓 齡 達 5 0 年 的 啟 德 大 廈 殘 破 不 堪 ， 須 進 行

重 修 。 8 2 %的 業 主 已 同 意 出 售 大 廈 ， 而 他 們

大 部 分 已 收 取 首 期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非

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限 制 會 對 發 展 商 收

購 啟 德 大 廈 的 意 向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因 而 影 響

業主的家庭預算；  

( i i )  有 關 用 地 交 通 方 便 ， 適 合 作 住 宅 用 途 。 倘 現

在 不 能 進 行 重 建 ， 則 或 須 等 待 一 段 長 時 間 才

有 另 一 個 重 建 機 會 ， 浪 費 珍 貴 的 土 地 資 源 ；

以及  

( i i i )  應 重 新 考 慮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， 讓 有 關

用地在顧及保育事宜下可進行整體重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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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規 劃 署 就 C 1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是 ， 啟 德 大 廈 所 在

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進 行 整 體 重 建 。

鑑 於 現 今 的 趨 勢 是 興 建 高 樓 去 爭 取 最 佳 的 景 觀 ， 並

同 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設 計 上 蓋 面 積 達

1 0 0 % (最高為 1 5 米 )的商業平台，以增加低層的土

地 價 值 ， 並 無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及 非 建 築 用 地

和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的 發 展 項 目 會 更 為 龐 大 ， 並 會 對

啟 德 大 廈 用 地 後 方 的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和 毗 鄰 的 學 校 造

成負面影響；以及  

規劃署的意見  

( l )  R 6 至 R 1 3 1 3 不應獲得接納。  

[梁剛鋭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2 5 .  副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提 意 見 人 闡 釋

他們的申述和意見。  

R 1 3 0 7─坪石居民聯會  

何國彥先生 (主席 )  

1 2 6 .  何國彥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坪石居民聯會代表坪石逾 1 3  0 0 0 名居民；  

( b )  他 們 支 持 把 啟 德 大 廈 重 建 成 一 幢 地 標 建 築 物 。 有 關

重 建 項 目 可 與 獲 保 存 的 文 物 資 源 形 成 協 同 效 應 ， 並

將 活 化 坪 石、 啟 業、 麗 晶 花 園 及 九 龍 灣 區 的 經

濟；  

( c )  應 把 三 山 國 王 廟 打 造 成 像 黃 大 仙 祠 一 般 的 另 一 個 廟

宇 景 點 。 這 將 有 助 紓 緩 繁 忙 的 黃 大 仙 祠 所 承 受 的 壓

力，並創造另一個市區觀光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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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除 了 一 些 基 本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例 如 日 照 、 空 氣 流

通 、 景 觀 及 交 通 運 輸 等 事 宜 外 ， 有 關 用 地 不 應 有 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e )  他 們 支 持 保 留 當 地 社 區 的 文 物 資 源 。 應 保 留 三 山 國

王 廟 、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及 前 皇 家 空 軍 總 部 大 樓

(明 愛 向 晴 軒 )， 並 將 它 們 活 化 成 該 區 富 吸 引 力 的 文

物鏈；以及  

( f )  促 請 城 規 會 在 協 助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方 面 擔 當 一 個 開 放

而主動的角色，並協助有關居民。  

R 1 8 9─姚錦榮  

(梁耀忠議員 )  

1 2 7 .  梁耀忠議員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啟 德 大 廈 已 有 近 5 0 年 樓 齡 ， 陳 舊 而 殘 破 。 有 關 居

民 希 望 遷 出 並 改 善 生 活 條 件 。 有 需 要 確 保 舊 建 築 物

能夠適時進行重建，以免馬頭圍塌樓事件重演；  

( b ) 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的 聯 售 協 議 書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由 有

關 居 民 簽 訂 。 居 民 及 發 展 商 均 抱 有 合 法 的 期 望 ， 即

可 根 據 當 時 有 效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5 上 的 限 制 (即 沒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重 建

有關用地；  

( c )  在 未 有 事 先 進 行 諮 詢 的 情 況 下 修 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以 收 納 新 的 限 制 ， 並 不 合 理 。 當 局 應 就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將 會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知 會 公 眾 ， 例 如 政 府

已 事 先 公 布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的 新 作 業 備 考 的 生 效 日

期 ， 使 發 展 商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了 解 及 適 應 新 的 規 定 。

政 府 擬 增 加 私 家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及 考 慮 豁 免 在 財 政 預

算 案 公 布 前 的 交 易 ， 正 是 就 新 的 政 府 政 策 預 先 通 知

公眾的例子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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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規 劃 署 所 引 述 的 法 律 意 見 指 先 前 沒 有 任 何 限 制 不 足

以 產 生 合 法 期 望 ， 以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施 加 的 限

制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一 致 ， 該 等 意 見 並 無 任 何 理 由 支

持；以及  

( e )  鑑於以上各項，促請城規會接納有關申述。  

[黃耀錦先生此時離席 ]  

R 6 1 0─羅福華  

(黃成智議員 )  

1 2 8 .  黃成智議員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規劃署曾解釋 為地 盤水平較高的 用地 (例如清水 灣道

八號和彩德 )施 加較高的建築 物高 度限制。然而，

為何地盤水平 應與 建築物高度限 制有 關 (即為何 地盤

水平較低的用 地須 受較低的建築 物高 度所限 )實 難以

理解；  

( b )  他 在 九 龍 城 居 住 逾 5 0 年 ， 認 為 九 龍 城 內 的 其 他 地

方 也 享 有 開 揚 的 獅 子 山 景 觀 。 因 此 ， 為 所 涉 用 地 施

加建築物高度 限制 ，以保留從單 一觀 景點 (彩盈 坊附

近的行人天橋 )眺望獅子山的景觀並無理據支持；  

( c )  保 留 歷 史 建 築 ， 以 及 歷 史 建 築 與 新 的 高 層 發 展 並

存 ， 兩 者 並 無 衝 突 ， 虎 豹 別 墅 和 毗 連 大 坑 徑 的 名 門

就是一例；  

( d )  與 R 6 的 方 案 相 比 ， 規 劃 署 擬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訂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基本方案似乎會在行人水平的

通 風 方 面 造 成 更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。 發 展 商 的 方 案 在 較

高 水 平 位 置 的 通 風 情 況 也 許 亦 未 如 理 想 ， 但 高 水 平

位置的通風情況並非最受關注的問題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認 為 發 展 商 的 重 建 方 案 會 造 成 屏 風 效 應 。 然

而 ， 當 局 須 備 悉 城 規 署 曾 容 許 作 同 類 的 高 層 發 展 ，

例 如 曼 克 頓 山 、 西 九 龍 的 昇 悅 居 住 宅 群 及 淺 水 灣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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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L i l y。 拒 絕 啟 德 大 廈 用地 的 擬議 重 建 項 目， 但

卻 批 准 其 他 由 大 型 發 展 商 進 行 的 高 層 發 展 ， 予 人 偏

袒大型發展商之感；  

( f )  啟 德 大 廈 的 居 民 只 想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環 境 。 申 述 人

是 他 的 老 師 ， 年 老 又 患 病 。 倘 發 展 商 因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施 加 新 的 限 制 而 撤 回 聯 售 協 議 ， 他 將 蒙 受 沉 重

的財政損失；以及  

( g )  促 請 城 規 會 以 公 平 和 合 理 的 態 度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， 並

顧及申述人值得同情的理由。  

C 1─陳百里博士  

(觀塘區議員 )  

1 2 9 .  陳百里博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為 收 集 坪 石居 民 對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的 意 見 而 進 行 的

問卷調查結果已於會上呈交 ， 供委員參考；  

( b )  啟 德 大 廈 已 有 逾 5 0 年 樓 齡 ， 殘 破 不 堪 。 馬 頭 圍 塌

樓 事 件 引 起 公 眾 對 建 築 物 安 全 的 關 注 ， 而 有 關 居 民

亦期望遷出並改善生活環境；  

( c )  有 關 居 民 及 發 展 商 已 就 聯 售 啟 德 大 廈 事 宜 商 議 了 一

段 長 時 間 ， 亦 花 了 大 量 時 間 和 心 力 。 由 於 有 關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有 違 居 民 的 合 法 期 望 ， 居 民 反 應

強 烈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。 城 規 會 應 考 慮 突 然 對 啟 德 大 廈

用地施加發展限制對有關居民是否公平；  

( d )  坪 石居 民 對 擬 議 啟 德 大 廈 重 建 項 目 的 意 見 是 以 問

卷形式收集得來 (已於會上呈交 )，受訪居民 (約 6 0 0

戶 )是最受 重建影 響的一群。結 果顯 示大部分受訪者

選 擇 發 展 商 「 高 瘦 型 」 的 方 案 ， 而 非 規 劃 署 「 低 肥

型 」 的 基 本 方 案 。 受 訪 者 認 為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會

遮 擋 更 多 景 觀 ， 亦 會 對 通 風 造 成 更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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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進 行 重 建 將 有 違 坪 石居 民

的意願；以及  

( e )  他 不 同 意 文 件 中 指 觀 塘 區 議 會 不 反 對 擬 議 的 修 訂 ，

並 要 求 降 低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這 項

陳 述 具 誤 導 性 ， 理 由 是 觀 塘 區 議 會 只 備 悉 有 關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但 並 沒 有 在 會 上 就 支 持 或

反對擬議修訂通過任何正式的動議。  

R 1 0 3 9─唐金燕  

(慈雲山東社區服務中心 )  

1 3 0 .  唐金燕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們支持重建 啟 德大廈；  

( b )  文件第 1 . 1 段指一些申述人曾去信城規會，指他們

並 沒 有 提 交 申 述 ， 這 既 無 事 實 根 據 ， 亦 具 誤 導 性 。

R 9 9 4、 R 1 0 2 9 及 R 1 0 9 4 均由該中心的會員提交。

陳 梅 芳 女 士 ( R 1 0 9 4 )因 病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但 簡 秀 容

女 士 ( R 9 9 4 ) 及 陳 少 卿 女 士 ( R 1 0 2 9 ) 均 有 出 席 聆

訊 ， 並 已 證 實 她 們 自 發 提 出 有 關 申 述 ， 而 且 從 未 通

知 城 規 會 她 們 擬 取 消 有 關 申 述 。 秘 書 處 不 應 以 該 等

方式抹黑申述人來影響城規會；  

( c )  他 們 支 持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， 有 關 項 目 可 與 毗 鄰 獲 保 留

的文物資源 (包括 三山國王廟、 前皇 家空軍職員宿舍

及 前 皇 家 空 軍 總 部 大 樓 ( 明 愛 向 晴 軒 ) ) 形 成 協 同 效

應 ， 並 將 活 化 坪 石、 啟 業、 麗 晶 花 園 及 九 龍 灣

區的經濟。有關重建項目將成為地標及新的景點；  

( d )  三 山 國 王 廟 善 信 眾 多 ， 應 活 化 成 像 黃 大 仙 祠 一 般 的

另 一 個 廟 宇 景 點 。 這 將 有 助 紓 緩 繁 忙 的 黃 大 仙 祠 所

承受的壓力，並創造另一個市區觀光點；  

( e )  除 了 一 些 基 本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例 如 日 照 、 空 氣 流

通 、 景 觀 及 交 通 運 輸 等 事 宜 外 ， 有 關 用 地 不 應 有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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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理 由 是 這 會 影 響 重 建 項 目 的 設 計 彈

性。高於水主平基準上 1 1 0 米或甚至高達主水平基

準上 1 8 0 米的高層發展常見於九龍，限制 啟 德大廈

用地的建築物高度並不公平；  

( f )  居 民 及 發 展 商 均 抱 有 合 法 的 期 望 ， 認 為 當 局 會 根 據

當時有效的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K 1 3 / 2 5 批

准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提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。 他 們 強 烈 反

對 城 規 會 在 未 有 事 先 諮 詢 有 關 居 民 的 情 況 下 決 定 修

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以 施 加 新 的 發 展 限 制 。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不 應 根 據 在 新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

的限制拒絕有關建築圖則；以及  

( g )  促 請 城 規 會 在 協 助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方 面 擔 當 一 個 開 放

而主動的角色，並協助有關居民。  

1 3 1 .  副 主 席 在 回 應 唐 女 士 的 要 點 時 表 示 ， 根 據 法 定 程 序 ， 秘

書 處 會 邀 請 所 有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出 席 聆 訊 。 收 到 秘 書 處 的 邀

請信後，一些申述人出席聆訊，一些決定不出席。此外，有 1 0

人 曾 告 知 城 規 會 指 他 們 從 未 提 交 申 述 。 鍾 肇 崗 先 生 ( R 7 )反 駁 指

不 出 席 聆 訊 不 代 表 申 述 人 撤 回 他 們 的 申 述 。 副 主 席 澄 清 他 並 非

指 沒 有 出 席 聆 訊 的 申 述 人 均 被 視 為 已 撤 回 他 們 的 申 述 。 鍾 肇 崗

先 生 繼 續 指 秘 書 處 把 兩 名 申 述 人 ( R 9 9 4 及 R 1 0 2 9 )的 申 述 當 作

不 曾 提 交 般 處 理 ， 但 事 實 上 該 兩 名 申 述 人 有 出 席 聆 訊 。 他 質 疑

秘 書 處 指 該 兩 名 申 述 人 表 示 不 曾 作 出 申 述 的 言 論 ， 並 要 求 城 規

會 把 R 6 1 4 曾 要 求 城 規 會 恢 復 其 申 述 一 事 記 錄 在 案 。 副 主 席 指

秘書處將在申述人作出簡介後進一步澄清有關事宜。  

 

R 1 3 0 8─彩虹服務聯會  

(呂麗卿女士 )  

1 3 2 .  呂麗卿女士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彩虹服務聯會已成立逾 2 7 年，服務彩虹第 1 1

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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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聯 會 支 持 由 啟 德 大 廈 居 民 所 提 交 的 申 述 ， 即 反 對 有

關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對有關用地施加發展限制；  

( c )  他們反對文件第 3 . 3 . 2 段指已諮詢觀塘區議會，而

區 議 會 並 不 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作 的 擬 議 修 訂 ，

並 要 求 降 低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有 關 陳 述 並 不

正 確 ， 理 由 是 觀 塘 區 議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並 無 記 錄 觀 塘

區 議 會 通 過 支 持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的 正 式

動 議 ， 亦 沒 有 提 出 降 低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意

見 。 有 關 陳 述 只 是 一 名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規 劃 署 並 沒

有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詢 問 觀 塘 區 議 會

是 否 支 持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。 文 件 中 的 有

關陳述會誤導公眾及城規會；  

( d )  他 們 反 對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只 要 設 計 得

宜，他們歡迎興建高層的地標建築物；以及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做 法 毫 無 誠 信 ， 城 規 會 應 接 納 居 民 及 發 展

商的申述。  

R 1 3 0 9─張志明  

(三山國王廟值理 )  

1 3 3 .  張志明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會 為 三 山 國 王 廟 帶 來 更 多 善 信 ， 令 廟

宇獲益；以及  

( b )  規 劃 署 認 為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會 對 廟 宇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或

令 廟 宇 顯 得 相 形 見 絀 ， 他 們 並 不 同 意 。 當 局 未 有 就

有 關 事 宜 諮 詢 他 們 ，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亦 不 代 表 廟 宇 的

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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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0 6─新牛池灣鄉公所  

(黃齊國先生 )  

1 3 4 .  黃齊國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們 是 一 個 聯 合 組 織 ， 代 表 牛 池 灣 原 居 民 、 牛 池 灣

商 戶 聯 合 會 、 牛 池 灣 街 市 檯 商 委 員 會 及 全 港 公 共 街

市販商大聯盟；  

( b )  他 引 述 范 徐 麗 泰 女 士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所

說 ， 政 府 須 為 人 民 服 務 ， 並 設 法 協 助 弱 勢 社 群 和 中

小型企業，這將成為穩定社會的基礎；  

( c )  三 山 國 王 廟 由 牛 池 灣 的 居 民 管 理 。 規 劃 署 擔 心 重 建

項 目 中 的 高 樓 會 遮 蔽 廟 宇 及 令 它 顯 得 相 形 見 絀 。 然

而 ， 廟 宇 一 直 被 高 樓 包 圍 。 事 實 上 ， 廟 宇 用 地 低 於

道 路 水 平 ， 區 內 任 何 發 展 均 會 比 廟 宇 為 高 。 只 要 設

計得宜，他們不反對在 啟 德大廈用地興建高樓；  

( d )  應 把 三 山 國 王 廟 活 化 成 像 黃 大 仙 祠 一 般 的 另 一 個 廟

宇 景 點 。 這 將 有 助 紓 緩 繁 忙 的 黃 大 仙 祠 所 承 受 的 壓

力，並創造另一個市區觀光點；  

( e )  他 們 支 持 把 啟 德 大 廈 重 建 成 區 內 的 地 標 建 築 物 。 有

關 重 建 項 目 將 活 化 坪 石、 啟 業及 麗 晶 花 園 區 的

經濟；  

( f )  除 了 一 些 基 本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例 如 日 照 、 空 氣 流

通 、 景 觀 及 交 通 運 輸 等 事 宜 外 ， 有 關 用 地 不 應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理 由 是 這 會 影 響 重 建 項 目 的 設 計 彈

性 。 重 建 項 目 的 設 計 可 與 獲 保 留 的 文 物 資 源 形 成 協

同效應；  

( g )  把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及 拒 絕 有 關 建 築 圖 則 令

啟 德 大 廈 居 民 的 合 法 期 望 幻 滅 ， 並 會 嚴 重 影 響 有 關

居 民 。 不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前 進 行 諮 詢 並

不合理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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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促 請 城 規 會 在 協 助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方 面 擔 當 一 個 開 放

而主動的角色，並協助有關居民。  

R 9 9─老意葵  

1 3 5 .  老意葵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她 自 一 九 六 五 起 已 在 啟 德 大 廈 居 住 ， 並 不 想 遷 出 。

但她年事已高，不能上落樓梯；以及  

( b )  有 關 用 地 適 合 重 建 成 一 幢 設 計 特 別 的 地 標 建 築 物 。

城規會不應限制重建作低矮而體積大的建築物。  

[鄺心怡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R 6 -東展有限公司  

1 3 6 .  發展商的代表黃齊忠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雖 然 文 件 所 述 的 法 律 意 見 指 出 ， 先 前 沒 有 任 何 規 劃

限 制 和 附 近 住 宅 發 展 的 高 度 這 兩 點 似 乎 不 足 以 產 生

合 法 期 望 ， 但 發 展 商 及 居 民 ， 甚 至 政 府 都 應 對 重 建

申 述 地 點 抱 有 合 法 的 期 望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合 法 期 望 的

問 題 須 由 法 庭 裁 決 ， 而 不 是 由 律 政 司 或 城 規 會 作 出

決定；  

( b )  發 展 商 與 居 民 是 根 據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刊 憲 前 的 規 劃 管 制 而 訂 立 聯 售 協 議 。 為

一塊細小用地 訂定 三種限制 (建築物 高度限制、非建

築用地及後移 規定 )的情況實 屬罕見 ，而規劃署就訂

定 發 展 管 制 提 出 的 理 據 非 常 薄 弱 。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的限制而制定的方案較 R 6 的方案更差；  

( c )  規 劃 署 在 文 件 提 出 的 意 見 十 分 偏 頗 ， 又 用 各 種 技 倆

破 壞 申 述 人 的 聲 譽 或 誤 導 城 規 會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秘 書

處 聲 稱 有 1 0 人 表 示 沒 有 提 出 申 述 ， 但 實 際 上 當 中

兩 名 申 述 人 有 出 席 會 議 。 另 一 例 子 是 在 文 件 載 述 觀

塘 區 議 會 並 不 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， 但 實 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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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觀 塘 區 議 會 並 沒 有 就 支 持 或 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的修訂通過任何動議；  

( d )  申 述 地 點 的 山 坡 面 積 應 計 算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由 於 前

皇 家 空 軍 總 部 已 不 存 在 ， 因 此 有 關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

宿 舍 草 坪 的 高 度 限 制 已 不 再 相 關 。 契 約 訂 明 建 築 物

高度為主水平基上 2 7 . 7 米的說法 並不正確；以及  

( e )  請城規會在考慮有關申述時留意上述各點。  

[陳漢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1 3 7 .  顧問小組簡介以下各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楊詠珊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i )  啟 德 大 廈 位 於 觀 塘 道 ， 由 四 幢 唐 樓 組 成 ， 樓

齡 為 4 9 年 。 現 有 發 展 內 有 2 8 8 個 住 宅 單

位 、 1 6 間 店 舖 及 1 0 0 個 泊 車 位 。 啟 德 大 廈

不 屬 於 市 區 重 建 局 的 任 何 重 建 項 目 ， 因 此 實

有 迫 切 需 要 透 過 私 人 參 予 進 行 重 建 。 啟 德 大

廈 的 居 民 當 中 ， 長 者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甚 高 ， 他

們非常希望可以遷出及改善生活環境；  

( i i )  申 述 地 點 劃 為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， 規 劃 意

向 是 作 高 密 度 住 宅 發 展 。 申 述 地 點 被 高 層 屋

邨 、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和 彩 德 邨 包 圍 ， 這 些 建 築

物 全 都 屬 高 樓 大 廈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最 高 達 主 水

平基準上 1 8 0 米 ；  

( i i i ) 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以 來 ， 申 述 地 點 多 次 試 圖 以 聯

售 方 式 出 售 ， 但 未 能 成 事 。 目 前 的 發 展 商

( R 6 )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與 居 民 簽 署 聯 售 協 議

後 ，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向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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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6 刊

憲，並訂定三項發 展限制 (建築物高 度限制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、闊 2 0 米及主水平基

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以 及 兩 塊 位 於 申

述 地 點 東 北 面 及 東 南 面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物

用地 )。二零一零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，建築圖

則被建築事務監督拒絕；以及  

( i v )  根 據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訂 定 該 三 種 發 展 限 制 的 規

劃 意 向 旨 在 改 善 區 內 空 氣 流 通 及 擴 闊 眺 望 一

級 歷 史 建 築 (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)的 視 野 ；

以及  

( b )  劉 少 瑜 教 授 說 ， 顧 問 小 組 已 根 據 科 學 方 法 進 行 空 氣

流 通 研 究 和 通 風 影 響 評 估 ， 以 比 較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

案 及 R 6 的 方 案 。 R 6 方 案 下 的 建 築 物 較 高 及 較 纖

幼，會令空氣更流通，視野更開揚；  

不能達到所准許的地積比率  

契約限制  

( c )  楊善強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i )  申述地點位於新九龍內地段編號第 1 6 7 號 B

分 段 、 1 6 7 號 餘 段 及 新 九 龍 內 地 段 編 號 第

1 6 8 號 B 分段和 第 1 6 8 號餘段；  

( i i )  契 約 沒 有 訂 明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、 地 積 比 率 或

上 蓋 面 積 限 制 ， 也 沒 有 訂 明 山 坡 維 修 及 非 建

築 用 地 的 條 文 。 因 此 ， 有 關 地 段 的 山 坡 面 積

應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；  

( i i i )  契 約 有 關 高 度 的 條 文 指 明 發 展 的 任 何 部 分 不

得 超 過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的 高 度 。 由

於 皇 家 空 軍 已 不 存 在 ， 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 應 不

能 執 行 。 因 此 ， 規 劃 署 指 出 申 述 地 點 的 契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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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相 等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7 . 7 米的說法並不正確；以及  

( i v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第 3 . 3 段亦述

明 土 地 契 約 未 賦 予 發 展 權 的 土 地 ， 例 如 限 於

斜 坡 維 修 的 地 方 ， 在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和 上 蓋 面

積時，不應計算在內。《說明書》第 3 . 3 段

並 不 適 用 於 申 述 地 點 ， 因 為 契 約 沒 有 訂 明 限

制發展山坡土地的條文或維修山坡的規定。  

[譚贛蘭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規劃署的基本方案存在錯漏  

( d )  楊詠珊女士說規劃署認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

築物高度可配合地積比率為 9 倍的發展。然而，規

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是 根 據 山 坡 面 積 不 應 用 作 計 算 總 樓

面 面 積 的 錯 誤 假 設 及 其 他 錯 漏 (撮 述 於 下 表 )而 制 訂

的：  

規 劃 署 基 本 方 案
的錯漏之處  

地積比率為 9 倍須
計 算 在 內 的 總 樓 面
面積(平方米) 

須計算在內的建築
物高度  

樓層數目／米(1)  

山坡面積  

(面積為 919.7平

方米) 

8 280 6.5層  20.48米  

緊急車輛通道  

(為 兩 幢 緊 連山

坡的大樓而設) 

3 375 3.5層  11.02米  

道路後移範圍  

(觀塘道沿路) 

1 083   

轉換層  -  1層  3米  

合計  12 738 11層  34.5 米  

註： ( 1 )採用規劃署每層為 3 . 1 5 米 的假設 (假設為 3

米的轉換層除外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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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上 述 錯 漏 之 處 額 外 涉 及 合 共 1 2  7 3 8 平 方 米 的 總 樓

面面積及 1 1 層樓層 ( 3 4 . 5 米 )。因此，根據規劃署

四幢大樓的基本方案 (主水平基準上 1 0 4 . 5 米 )，建

築物高度限制至少須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9 米才可配

合 申 述 地 點 的 發 展 權 。 這 個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改 變 並 不

屬 於 第 1 6 條 申 請 所 准 許 略 為 放 寬 的 幅 度 。 她 促 請

城 規 會 在 製 圖 過 程 中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而 不 是

要求申述人稍後提交第 1 2 A 條申請 ；  

( f )  規 劃 署 聲 稱 與 另 一 公 屋 彩 德 邨 相 比 ， 申 述 地 點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合 理 。 然 而 ， 申 述 地 點 會 用 作 私 人 房

屋 發 展 ， 而 可 作 對 等 比 較 的 是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發 展 項

目 。 該 項 目 平 台 上 的 住 宅 大 樓 的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1 4 0 . 1 米 。 該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( 1 4 0 . 1 米 )遠 高 於 申

述 地 點 根 據 現 行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1 0 米 ) 所 准 許 的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5 . 4 米 )；  

( g )  以 上 計 算 結 果 是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四 幢 大 樓 方 案 而 得 出

的 。 由 於 收 納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後 ， 申

述 地 點 的 可 建 面 積 會 受 到 限 制 ， 因 此 ， 訂 有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四 幢 大 樓 設 計 會 令 樓 宇 變 得 十 分 擠 迫 。

她 以 數 年 前 「 沙 士 」 在 淘 大 花 園 擴 散 為 例 ， 表 示 只

有 採 取 R 6 所 提 出 空 間 較 寬 敞 的 方 案 ， 才 可 提 供 優

質的居住環境；  

( h )  黃 齊 忠 先 生 表 示 ， 發 展 商 是 根 據 申 述 地 點 的 登 記 用

地 面 積 購 買 申 述 地 點 。 如 山 坡 面 積 ( 總 樓 面 面 積 為

8  2 8 0 平方米 )不能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，則重建計

劃變得無利可圖，他們只好撤回聯售協議；  

非建築用地  

( i )  楊 詠 珊 女 士 繼 續 簡 介 申 述 的 內 容 。 有 關 申 述 地 點 東

南 面 界 線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她 質 疑 非 建 築 用 地 為 何 不

在 學 校 用 地 劃 設 ， 或 至 少 在 啟 德 大 廈 及 學 校 用 地 分

別劃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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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6 的方案可更有 效實踐規劃意向  

( j )  R 6 的 方 案 較 有 效 實 踐 規 劃 意 向 ， 因 為 該 方 案 可 以

令 空 氣 更 流 通 ， 視 野 更 開 揚 ， 而 且 不 會 出 現 如 規 劃

署 所 說 的 格 格 不 入 情 況 。 R 6 的 方 案 符 合 梯 級 狀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， 不 會 對 從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

的區內觀景廊眺望獅子山的觀景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電腦合成照片存在差誤  

( k )  楊 女 士 表 示 不 肯 定 「 格 格 不 入 」 的 意 思 ， 直 至 看 見

文件的圖 H - 6 的 電腦合成照片才明白。該照片完全

不正確。楊女士在她其中一張投影片中以圖 H - 6 所

顯 示 的 坪 石 邨 高 度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) 作 為 參

考，表示 R 6 方案的建築物高度 (建議為主水平基準

2 0 3 米 )在圖 H - 6 中顯示為超過主水平基準上 3 2 0

米 ， 即 約 坪 石 邨 高 度 的 四 倍 。 這 可 能 是 規 劃 署 聲 稱

R 6 的 方 案 「 格 格 不 入 」 的 原 因 。 此 外 ， 平 台 與 住

宅 大 樓 之 間 的 樓 層 應 是 通 透 的 設 計 ， 但 在 電 腦 合 成

照片則顯示為實心的樓層；  

( l )  儘 管 存 在 上 述 差 誤 ， 但 R 6 的 方 案 顯 然 可 為 眺 望 一

級 歷 史 建 築 提 供 更 廣 闊 的 視 野 。 雖 然 政 府 部 門 對 高

聳 的 支 柱 表 示 關 注 ， 但 要 達 至 預 定 的 效 果 ， 即 令 視

野更開揚及空氣更流通，該等設計特色是必需的；  

( m )  文件的圖 H - 6 的 電腦合成照片是在 啟 寧樓拍攝。由

於 該 處 並 非 公 眾 可 前 往 的 觀 景 點 ， 令 人 質 疑 為 何 選

擇 該 瞭 望 點 。 該 處 並 不 是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所 確 定

的 瞭 望 點 ， 也 不 是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的 區 內 觀

景廊；  

「城市設計指引」訂明的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  

( n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採 納 的 梯 級 狀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是

向 東 漸 次 上 升 至 佐 敦 谷 。 然 而 ， 根 據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 」 ， 梯 級 狀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應 由 海 濱 漸 次 上 升 至

內陸地區。從 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 新翼 (「城市設 計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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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」所確定的 瞭望 點 )所拍攝 的電腦 合成照片顯示，

R 6 的 方 案 (主 水平 基 準 上 2 0 3 米 )不 會 高於 該 視 線

範圍的其他建築物；  

視覺影響評估  

( o )  劉 少 瑜 教 授 就 他 們 擬 備 的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提 出 以 下 要

點 ， 並 認 為 R 6 的 方 案 不 會 出 現 「 格 格 不 入 」 的 情

況 ， 而 且 從 視 野 的 角 度 而 言 更 勝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

案：  

( i )  根 據 從 鰂 魚 涌 公 園 及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新 翼

(兩處都是「城市 設計指引」所確定 的瞭望點 )

拍 攝 的 照 片 及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， R 6 的 方 案 符

合保存獅子山和飛鵝山山脊線以下 2 0 %不受

建築物遮擋地帶的原則；  

( i i )  根 據 從 近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觀 景 廊 拍 攝

的 照 片 及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， R 6 的 方 案 在 視 覺

方 面 與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更 相 協 調 ， 而 且 R 6

的 方 案 所 遮 擋 的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景 觀 較 規 劃 署

的基本方案少約 6 8 %；以及  

( i i i )  R 6 的 兩 幢 大 樓 方 案 藉 增 加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物

與 住 宅 大 樓 之 間 的 緩 衝 距 離 ( 由 1 0 米 增 至

3 0 米 )而 改 善 市 容 ， 令 由 觀 塘 道 眺 望 的 視 野

更 為 開 揚 ， 而 從 坪 石 邨 向 南 眺 望 所 遇 上 的 屏

風效應也較少；  

( p )  黃 齊 忠 先 生 說 正 如 他 們 由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上

所 拍 攝 的 照 片 及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所 顯 示 ， R 6 的 方 案

可 保 存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整 個 「 獅 子 」 輪 廓 。 然 而 ， 規

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會 遮 擋 更 多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， 令 人 難

以辨認「獅子」的輪廓；  

空氣流通研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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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q )  劉少瑜教授繼 續提 出以下有關空 氣流 通研究 (採 用計

算流體動力學 測試 擬備 )的要 點，並 認為在通風表現

方面， R 6 的方案較規劃署的基本方案優勝：  

( i )  從 空 氣 流 通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R 6 的 方 案 更 能 透

風 ， 因 為 只 有 兩 幢 大 樓 ， 而 住 宅 樓 宇 由 高 聳

的支柱升高和支撐；  

( i i )  R 6 的方案阻擋較少的東南風；  

( i i i )  R 6 的 方 案 在 吹 盛 行 風 ( 東 北 偏 東 )及 夏 季 風

(西 南 偏 南 )的 情 況 下 ， 令 附 近 地 方 的 風 速 加

快；  

( i v )  他 們 也 依 照 政 府 就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發 出 的 技 術

通 告 而 擬 備 了 另 一 份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。 有 關 結

果 也 顯 示 R 6 的 方 案 較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可

達至更高的地盤空 間平均風速比 (反 映地盤的

通 風 表 現 )及 地 區 性 空 間 平 均 風 速 比 (反 映 附

近地方的通風表現 )；  

符合公眾的期望  

( r )  楊 詠 珊 女 士 繼 續 簡 介 申 述 的 內 容 ， 並 表 示 須 在 公 眾

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保 障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

平 衡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實 有 迫 切 需 要 透 過 私 人 參 予 重

建 啟 德 大 廈 。 然 而 ，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新 發 展 限 制 已

大 大 降 低 該 用 地 的 重 建 價 值 。 如 發 展 商 撤 回 聯 售 協

議 ， 居 民 亦 不 能 自 行 安 排 進 行 重 建 。 啟 德 大 廈 的 情

況 會 變 差 ， 而 馬 頭 圍 塌 樓 事 件 可 能 會 在 申 述 地 點 重

演 。 城 規 會 應 理 解 居 民 希 望 遷 出 及 改 善 生 活 條 件 的

強 烈 意 願 。 她 促 請 城 規 會 修 訂 申 述 地 點 的 發 展 限

制；以及  

R 6 的建議  

( s )  林 翰 生 先 生 詳 述 R 6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提 出 的 建 議

修訂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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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保 留 沿 地 段 東 北 面 界 線 緊 連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

宿舍闊 1 0 米的非 建築用地；  

( i i )  在 上 述 非 建 築 用 地 外 增 加 一 塊 闊 1 5 米 的 狹

長 土 地 ， 而 該 塊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得 超

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0 米 。 這 樣 做 可 擴 闊 前 皇

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與 住 宅 大 樓 之 間 的 距 離 ， 並

確 保 東 南 面 的 學 校 及 西 北 面 的 遊 樂 場 的 視 野

更 為 開 揚 ， 又 可 由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眺 望

平台的綠化園景；  

( i i i )  修 訂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， 訂 明 須 在 建 築 物 的 外

牆提供一個不少於 1  0 0 0 平方米的空間，而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5 米 以 上 的 範 圍 最 少 闊 1 0

米。這樣做可令空氣更流通，視野更廣闊；  

( i v )  為 中 空 平 台 增 設 規 定 ， 訂 明 沿 地 段 界 線 西 南

面臨街面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至 3 5 米 )的範

圍內的通透度不得少於 6 0 %。平台 上 1 5 米

的 中 空 範 圍 有 助 吹 散 觀 塘 道 的 污 染 物 ， 又 可

擴 闊 從 觀 塘 道 對 面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

的視野；  

( v )  把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 水 平

基準上 2 0 3 米，以配合他們所建議的兩幢大

樓 方 案 所 須 的 較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有 關 的

視 覺 影 響 評 估 及 空 氣 流 通 研 究 已 證 明 ， R 6

的 兩 幢 大 樓 方 案 在 視 覺 及 通 風 表 現 方 面 均 較

規 劃 署 的 四 幢 大 樓 基 本 方 案 為 佳 ， 也 可 在 設

計 上 提 供 較 大 的 彈 性 ， 以 配 合 觀 塘 道 沿 路 的

道路後移規定；以及  

( v i )  把擬議發展沿 啟 德 大廈用地東南面界 線 (緊連

學 校 )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修 訂 為 闊

4 . 5 米 。 這 項 修 訂 不 會 影 響 樓 高 只 有 八 層 的

學 校 ， 而 且 平 台 中 空 部 分 可 提 供 視 覺 通 透

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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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5 3 5 -甘源  

1 3 8 .  甘源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她在 啟 德大廈居住已超過 4 0 年，現年 8 0 多歲。她

所擁有的單位是她唯一的資產；  

( b )  啟 德 大 廈 的 居 住 環 境 欠 佳 。 大 廈 沒 有 升 降 機 ， 對 於

像 她 一 樣 的 長 者 而 言 ， 上 落 樓 梯 十 分 困 難 ， 而 且 單

位有老鼠出沒，衞生情況惡劣；以及  

( c )  她 只 希 望 能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， 並 促 請 城 規 會 不 要 阻 礙

重建或聯售計劃。  

R 8 -黃國榮  

(啟 德大廈 (第 3 座 )清盤令關注組 )  

1 3 9 .  黃國榮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作出簡介的目的，是為了闡釋要求 啟 德大廈 (第 3

座 ) 業 主 法 案 法 團 ( 下 稱 「 該 法 團 」 ) 清 盤 的 法 庭 命

令，以及第 3 座業主／居民在發展商撤回聯售協議

的情況下所須面對的財政困難；  

( b )  黃先生簡述該法團的清盤事宜：  

( i ) 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一 日 － 承 辦 商 向 法 院 申 請 把

該 法 團 清 盤 ， 因 為 該 法 團 未 有 繳 付 合 共

1 5 4  9 2 4 元 的 修葺 費 用， 而有 關款項 其 後 已

清還；  

( i i ) 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－ 法 院 在 承 辦 商 因

該 法 團 未 繳 付 合 共 7 0  1 2 4 元 的 訟 費 而 提出

申請後，向該法團發出清盤令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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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獲 委 任 為 清 盤 人 ， 而 清 盤 事

宜 由 一 間 律 師 行 負 責 處 理 。 清 盤 人 向 法 院 申

請 籌 集 備 用 金 ， 以 償 還 債 項 和 繳 付 清 盤 所 涉

的費用和開支。第 3 座每個單位 均向備用金

支付三萬元；  

( i v )  在 聯 售 查 契 的 過 程 中 ， 發 現 清 盤 人 在 未 經 業

主同意下把五個單位售出；  

( v )  後 備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成 立 ， 並 委 任 一 名 法 律 代

表 處 理 擱 置 執 行 清 盤 令 的 事 宜 。 每 個 單 位 再

向備用金支付七萬元；以及  

( v i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－ 法 院 批 准 正 式 擱

置該法團的清盤令；  

( c )  清盤令和相關的法律程序成為第 3 座業主的一大財

政負擔。根據聯售協議，第 3 座單位能否完成出售

程 序 須 視 乎 能 否 擱 置 清 盤 令 而 定 。 第 二 次 向 備 用 金

支 付 的 款 項 是 從 聯 售 計 劃 的 第 一 期 按 金 中 扣 取 。 倘

若 發 展 商 撤 回 聯 售 協 議 ， 業 主 即 須 清 還 按 金 ， 這 會

令 部 分 業 主 ， 特 別 是 長 者 和 低 收 入 的 業 主 陷 入 財 政

困境；  

( d )  經過多年磋商，逾 8 2 %的業主才能與發展商簽訂聯

售 協 議 。 倘 若 發 展 商 因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定 的 新

限 制 會 令 有 關 用 地 的 市 場 價 值 減 少 而 撤 回 聯 售 協

議 ， 業 主 可 與 另 一 發 展 商 達 成 聯 售 協 議 的 機 會 很

低 。 這 會 剝 奪 年 長 的 業 主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的 機 會 。 現

時 的 居 住 環 境 和 設 施 對 長 者 而 言 極 為 不 便 ， 因 為 大

廈 沒 有 升 降 機 和 消 防 裝 置 。 有 關 用 地 並 不 接 近 港 鐵

站 ， 附 近 亦 沒 有 街 市 和 食 肆 。 該 幢 樓 宇 的 管 理 亦 欠

佳 。 此 外 ， 該 幢 樓 齡 達 5 0 年 的 樓 宇 不 久 便 會 收 到

另一份修葺令，對業主構成新的財政負擔；以及  

( e )  他 促 請 城 規 會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適 當 的 修 訂 ，

使聯售程序得以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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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5 7 2 -張應麟  

1 4 0 .  張應麟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第 3 座某單位的其中一名前業主。清盤人在未

經 他 同 意 下 出 售 該 單 位 。 他 不 明 白 為 何 清 盤 人 沒 有

取 得 由 該 法 團 法 律 代 表 保 管 的 單 位 業 權 文 件 仍 可 出

售其單位；  

( b )  他 是 債 權 人 ， 曾 向 該 法 團 貸 款 ， 事 實 上 只 欠 備 用 金

數 百 元 。 清 盤 人 因 他 欠 一 小 筆 款 項 而 把 其 單 位 出

售 ， 實 在 難 以 置 信 。 他 亦 獲 悉 該 單 位 的 售 價 大 大 低

於聯售協議中所提出的收購價；  

( c )  清盤人已售出第 3 座的五個單位。破產管理署署長

並 不 願 意 提 供 協 助 。 他 現 正 就 其 單 位 被 出 售 採 取 法

律行動；以及  

( d )  如 發 展 商 撤 回 聯 售 協 議 ， 他 的 財 政 狀 況 會 極 為 困

難。  

R 1 0 5 0 -陳家和  

1 4 1 .  陳家和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啟 德 大 廈 管 理 欠 佳 ， 大 廈 的 停 車 場 已 改 建 作 工 業 工

場 用 途 。 大 廈 內 更 有 賭 博 和 其 他 非 法 活 動 ， 出 現 盜

竊 、 搶 劫 和 濫 用 藥 物 的 情 況 ， 而 天 台 亦 有 很 多 曾 引

起 火 警 的 違 例 構 築 物 ， 但 屋 宇 署 並 不 願 意 採 取 行

動；  

( b )  啟 德 大 廈 有 很 多 長 者 居 住 ， 但 大 部 分 已 搬 走 ， 因 為

對 於 他 們 來 說 ， 走 樓 梯 返 回 其 單 位 實 在 太 困 難 ， 而

且經常發生意外；以及  

( c )  發 展 商 曾 表 示 ， 如 城 規 會 繼 續 為 有 關 用 地 施 加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他 們 便 會 撤 回 聯 售 協 議 。 他 促 請 城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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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以 體 恤 理 由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促 成 聯 售 程

序。  

R 2 0 7 -刁惠賢  

1 4 2 .  刁惠賢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城 規 會 的 做 法 對 小 型 發 展 商 來 說 並 不 公 平 。 位 於 清

水 灣 道 八 號 的 用 地 由 一 間 大 型 發 展 商 發 展 ， 便 可 興

建 高 樓 ， 而 對 將 由 小 型 發 展 商 重 建 的 啟 德 大 廈 用

地，城規會卻施加嚴格的限制；  

( b )  城 規 會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只 是 發 展 商 所 建

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一 半 左 右 。 可 容 許 的 高 度 大 幅 下

降可能會令發展商撤回聯售協議；  

( c )  啟 德 大 廈 已 殘 破 不 堪 ， 如 不 及 時 重 建 ， 馬 頭 圍 塌 樓

事件可能會在該用地重演；以及  

( d )  有關業主已收取發展商 2 0 %的首期付款，而大部分

業 主 已 把 首 期 付 款 用 作 購 買 新 單 位 或 其 他 用 途 。 倘

若 發 展 商 因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施 加 的 限 制 而 撤 回 聯

售 協 議 ， 很 多 業 主 便 會 陷 入 財 政 困 境 。 有 關 業 主 會

爭 取 他 們 的 權 益 ， 向 所 有 相 關 組 織 和 傳 媒 表 達 其 反

對意見。  

R 8 2 3 -銀福有限公司  

(陳昭明先生 )  

1 4 3 .  陳昭明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從 有 關 文 件 可 見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區 內 的 考

慮 因 素 而 訂 定 ， 例 如 保 留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和 改

善 通 風 情 況 。 然 而 ， 城 規 會 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施 加

有 關 限 制 時 ， 應 考 慮 有 更 廣 泛 影 響 的 事 宜 ， 例 如 該

區 現 有 的 發 展 密 度 以 及 社 區 和 社 會 設 施 的 供 應 情

況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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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至 於 認 為 擬 議 方 案 與 該 區 格 格 不 入 的 意 見 ， 實 際 上

重 建 項 目 難 免 會 有 不 同 的 建 築 形 式 ， 亦 會 高 於 附 近

的 舊 建 築 物 ， 因 為 該 區 先 前 受 到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度 管

制 。 採 用 公 共 屋 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為 私 人 重 建 項 目

的 標 準 亦 不 合 理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予 放 寬 ， 以 進

一步鼓勵發展商以私營方式進行市區重建。  

R 7 -鍾肇崗  

啟 德大廈 1 至 4 座 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主席  

1 4 4 .  鍾肇崗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R 7 代表超過 1  0 0 0 名申述人；  

( b )  啟 德 大 廈 樓 齡 為 4 9 年 ， 由 四 幢 唐 樓 組 成 ， 沒 有 裝

置 升 降 機 。 申 述 地 點 佔 地 6 1  4 9 7 平 方 尺 。 他 出 示

照片，顯示現有樓宇的破損情況；  

( c ) 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以 來 ， 不 同 發 展 商 ／ 代 理 曾 就 聯 售 啟
德 大 廈 多 次 與 居 民 接 觸 ， 但 未 能 成 事 。 物 業 聯 售 協

調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成 立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

七月與目前的發展商 ( R 6 )簽署了一份聯售協議；  

( d ) 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的 會

議 記 錄 載 述 有 關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訂 定 三 項 發 展 限 制

的理據，應留意以下各點：  

( i )  會 議 記 錄 記 載 訂 定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 在

為 區 內 的 歷 史 建 築 提 供 互 相 協 調 的 環 境 。 R 7

並 不 同 意 為 歷 史 建 築 締 造 合 適 環 境 較 容 許 重

建 啟 德大廈應獲優先考慮；  

( i i )  會 議 記 錄 指 出 區 內 一 條 由 近 彩 盈 坊 的 行 人 天

橋 眺 望 獅 子 山 的 觀 景 廊 必 須 盡 量 保 留 。 然

而 ， 目 前 的 文 件 採 用 的 字 眼 已 修 改 為 眺 望 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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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山 區 內 的 觀 景 廊 應 予 保 留 ， 而 不 是 盡 量 保

留；  

( i i i )  會 議 記 錄 指 出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可 盡

量 減 少 對 附 近 地 區 通 風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。

然 而 ， 區 內 並 沒 有 易 受 影 響 的 鄰 近 用 途 。 前

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現 被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視 覺 藝

術院暫時租用，沒有人居住；以及  

( i v )  會 議 記 錄 又 指 出 建 築 物 間 距 可 讓 公 眾 從 街 道

水 平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的 一 部 分 ， 但

市 民 大 眾 是 否 知 道 有 這 個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存 在

亦成疑問；  

( e )  反 對 為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

及 建 築 間 距 規 定 ， 因 為 有 關 限 制 剝 奪 了 居 民 的 發 展

權 。 為 面 積 細 小 的 用 地 訂 定 三 項 嚴 格 的 發 展 限 制 ，

實 屬 罕 見 。 與 低 層 但 體 積 較 大 的 建 築 物 相 比 ， 高 樓

大廈造成的屏風效應較少；  

( f )  規 劃 署 所 選 擇 從 彩 盈 坊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橋 眺 望 獅 子 山

山 脊 線 的 區 內 觀 景 廊 不 值 得 保 留 。 由 該 處 眺 望 主 要

見 到 彩 德 邨 ， 而 前 景 則 被 港 鐵 公 司 的 鐵 路 軌 道 橫

越 。 此 外 ， 該 行 人 天 橋 只 有 一 個 位 置 可 以 眺 望 獅 子

山 山 脊 線 。 觀 塘 道 沿 路 的 一 個 替 代 觀 景 廊 （ 從 連 接

彩 石 里 和 觀 塘 道 南 面 地 方 的 行 人 天 橋 眺 望 ） 可 更 清

楚眺望獅子山的山脊線；  

( g )  規 劃 署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進 行 的 諮 詢 非 常 有

限 ， 而 且 設 法 逃 避 具 爭 議 性 的 問 題 ， 也 沒 有 為 獲 諮

詢 的 人 士 提 供 詳 盡 的 資 料 。 觀 塘 區 議 員 陳 華 裕 先 生

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的 簡 介 會 上 建 議 進 一 步 減 低

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在 回 應

時解釋，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

制對在申述地點達至 9 倍地積比率的發展來說已經

很 勉 強 。 然 而 ， 文 件 卻 表 示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合 理 。 此 外 ， 簡 介 會 的 錄 音 顯 示 規 劃 署 沒 有 要 求 觀

塘 區 議 會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表 示 支 持 或 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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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。在這情況下，文件第 3 . 3 . 2 段及附件 V I I I 論

定 觀 塘 區 議 會 不 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並

不恰當；  

( h )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3 . 4 段記載有迫切需要

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為 所 涉 用 地 收 納 適 當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， 因 為 有 人 就 擬 議 重 建 提 交 了 一 份 建 築 圖 則

（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2 . 9 米），而該項

擬 議 發 展 與 該 區 完 全 格 格 不 入 。 其 實 建 議 在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訂 定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當

局 需 要 拒 絕 該 份 建 築 圖 則 。 然 而 ，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

員 會 會 議 記 錄 並 沒 有 記 載 此 原 因 。 此 外 ， 城 規 會 網

站 並 沒 有 上 載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， 而 文 件

也沒有中文本；  

( i )  規 劃 署 的 建 議 偏 重 保 存 歷 史 建 築 ， 但 忽 視 社 區 的 需

要 。 然 而 ， 須 與 歷 史 建 築 互 相 協 調 或 眺 望 歷 史 建 築

的 理 由 毫 無 根 據 。 三 山 國 王 廟 已 位 於 低 於 道 路 的 水

平 ， 重 建 申 述 地 點 不 會 造 成 任 何 不 相 協 調 的 問 題 。

正 如 申 述 地 點 的 照 片 所 顯 示 ， 無 論 從 申 述 地 點 內 及

觀 塘 道 對 面 眺 望 ，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只 可 勉 強 容 許

看 見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的 一 小 部 分 。 在 申 述 地 點

西 南 面 ， 觀 塘 道 對 面 的 前 皇 家 空 軍 總 部 大 樓 （ 現 為

明愛向晴軒）也與區內環境不相協調；  

( j )  秘 書 處 蓄 意 把 觀 塘 區 議 員 陳 百 里 博 士 ( C 1 )歸 類 為 提

意 見 人 而 不 是 申 述 人 ， 令 人 懷 疑 這 樣 歸 類 是 因 為 陳

百 里 博 士 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， 與 文 件 所 載

觀 塘 區 議 會 簡 介 會 經 扭 曲 的 結 論 有 抵 觸 。 他 向 委 員

展 示 兩 封 由 陳 百 里 博 士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日 期 分 別 為 二

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， 這 兩

封 信 是 從 規 劃 署 的 查 詢 處 取 得 。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一 年

一 月 十 日 的 信 件 理 應 視 為 申 述 ， 因 為 信 件 是 在 二 零

一 一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展 示 期 屆 滿 前 提

交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忽 略 了 陳 百 里 博 士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

月 十 日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令 他 變 成 提 意 見 人 C 1。 另 外

又 留 意 到 文 件 沒 有 夾 附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的 信

件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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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規 劃 署 建 議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令 啟 德 大

廈 的 聯 售 計 劃 陷 入 目 前 的 僵 局 。 啟 德 大 廈 聯 售 計 劃

的 磋 商 歷 時 超 過 五 年 ， 期 間 遇 到 不 少 困 難 ， 也 有 很

多 長 者 去 世 或 病 倒 。 當 局 不 應 優 先 考 慮 保 存 三 幢 歷

史 建 築 及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而 不 顧 業 主 的 權 利 。

申 述 人 要 求 當 局 公 平 處 理 ， 而 城 規 會 應 承 認 他 們 的

物業的發展潛力。  

R 1 0 5 3 -盧緯遙  

1 4 5 .  盧緯遙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啟 德 大 廈 的 居 住 環 境 惡 劣 ， 很 多 居 民 為 長 者 ， 當 中

不 少 健 康 欠 佳 。 啟 德 大 廈 沒 有 設 置 升 降 機 ， 長 者 上

落 樓 梯 時 極 感 困 難 。 他 的 單 位 曾 經 兩 次 遭 爆 竊 。 大

廈 已 十 分 殘 舊 ， 可 能 會 引 致 另 一 宗 馬 頭 圍 塌 樓 事 件

發生；  

( b ) 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嚴 重 影 響 他 們 的 聯 售 物 業 計

劃 。 規 劃 署 沒 有 提 供 充 分 理 據 以 支 持 訂 定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。 規 劃 當 局 並 不 是 經 選 舉 產 生 ， 也 沒 有 取 得

公 眾 的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城 規 會 在 決 定 對 居 民 一 般 福

有重大影響的事宜上權力過大；  

( c )  規 劃 署 表 示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會 對 三 山 國 王 廟 造 成

影 響 的 說 法 失 實 。 該 廟 宇 的 代 表 曾 在 聆 訊 上 表 示 和

證實他們並不反對重建申述地點；  

( d )  雖 然 規 劃 署 很 重 視 保 存 四 周 的 歷 史 建 築 ， 但 市 民 卻

不 獲 准 進 入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觀 賞 經 保 存 的 歷 史

建築；  

( e )  對 發 展 商 並 不 公 平 ， 因 為 他 們 已 致 力 符 合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規 劃 規 定 。 他 不 同 意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應 以 建 於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坪 石 邨 為 參 考 ；

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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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啟 德 大 廈 的 業 主 只 希 望 改 善 生 活 條 件 。 他 促 請 城 規

會 因 應 啟 德 大 廈 居 民 的 真 正 需 要 而 對 申 述 作 出 決

定 。 如 城 規 會 不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申 述 人 不 排

除訴諸法律的可能性。  

R 3 0 4 -周秀蓉  

(范漢強先生 )  

1 4 6 .  范漢強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啟 德 大 廈 的 居 民 過 去 數 年 與 不 同 發 展 商 就 聯 售 物 業

計劃進行洽商，飽受困擾和壓力；  

( b ) 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是 要 避 免 建 築 圖 則 獲 得 批 准 ，

這 個 意 圖 頗 為 明 顯 ， 令 人 懷 疑 政 府 受 到 一 些 大 發 展

商影響及偏袒他們；以及  

( c )  為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規 劃 限 制 並 沒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， 在

此事上存在專業疏忽。  

R 4 3 2 -吳如冰  

1 4 7 .  吳如冰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她 在 啟 德 大 廈 居 住 超 過 2 0 年 ， 她 預 期 聯 售 物 業 計

劃可以改善她的生活條件；  

( b )  為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發 展 限 制 對 居 民 並 不 公 平 ， 他 們 並

不 關 心 規 劃 署 提 出 的 視 覺 影 響 、 協 調 問 題 或 空 氣 流

通理由；以及  

( c )  城 規 會 應 尊 重 居 民 發 展 物 業 的 權 利 及 他 們 的 人 權 。

他 們 的 單 位 屬 於 私 人 資 產 ， 對 他 們 的 褔  十 分 重

要 。 眼 見 一 些 長 者 在 洽 商 聯 售 物 業 計 劃 的 過 程 中 去

世 實 在 令 人 傷 感 。 她 促 請 城 規 會 考 慮 居 民 的 困 境 及

回應他們的要求。  



-  1 3 7  -  

澄清申述人所提出的疑問  

1 4 8 .  由 於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提 意 見 人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副

主 席 在 邀 請 委 員 發 問 前 要 求 秘 書 處 及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澄 清 一 些 申

述人在簡介期間提出的下列問題：  

( a )  有 多 少 份 申 述 被 當 作 不 曾 提 交 般 處 理 及 如 何 作 出 有

關決定；  

( b )  為 何 陳 百 里 博 士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提 交 的 信 件

沒有列為申述；  

( c )  諮詢觀塘區議會事宜；以及  

( d )  文件內圖 H - 6 的 電腦合成照片。  

被當作不曾提交般處理的申述  

1 4 9 .  助 理 署 長 ／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凌 志 德 先 生 表 示 ， 在 有 關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屆

滿 後 ， 當 局 共 接 獲 1  3 1 3 份 申 述 。 當 局 其 後 公 布 所 接 獲 的 申

述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(從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

八 日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)， 共 接 獲 一 份 意 見 。 二 零 一 一 年

二 月 十 七 日 ， 秘 書 處 發 出 確 認 信 ／ 電 郵 予 申 述 人 。 五 人 告 知 城

規 會 他 們 不 曾 提 交 申 述 ， 當 中 兩 人 其 後 要 求 城 規 會 恢 復 他 們 的

申 述 (編 號 R 6 1 4 及 R 9 9 4 )， 於 是 當 局 應 他 們 的 要 求 處 理 。 二

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秘 書 處 就 聆 訊 的 安 排 發 信 通 知 申 述 人

及 提 意 見 人 。 另 外 七 名 申 述 人 告 知 城 規 會 他 們 不 曾 提 交 申 述 。

因 此 ， 在 申 述 程 序 的 不 同 時 間 ， 被 視 為 不 曾 提 出 的 申 述 總 數 並

不 相 同 。 最 新 的 數 據 是 共 有 十 份 申 述 被 視 為 不 曾 提 出 般 處 理 ，

詳情載於文件的附件 I V。  

提意見人─陳百里博士  

1 5 0 .  凌 志 德 先 生 解 釋 說 ， 秘 書 處 接 獲 兩 封 來 自 觀 塘 區 議 員 陳

百 里 博 士 的 來 信 ， 該 兩 封 信 件 的 日 期 分 別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

日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。 秘 書 處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

日 (郵 戳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)及 二 月 十 五 日 (郵 戳 日 期 為



-  1 3 8  -  

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)接 獲 該 兩 封 信 件 。 由 於 該 等 信 件 是 於 提

交 申 述 的 法 定 期 限 以 外 接 獲 ， 根 據 條 例 ， 陳 百 里 博 士 的 信 件 不

可 當 作 申 述 般 處 理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該 等 信 件 是 於 公 布 申 述 以 讓 公

眾 提 出 意 見 期 間 (即 從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二

月 十 八 日 ， 並 且 是 在 收 取 申 述 的 展 示 期 之 後 )接 獲 ， 陳 百 里 博 士

所 提 交 的 文 件 因 而 被 當 作 意 見 處 理 ， 而 陳 百 里 博 士 則 被 當 作 提

意見人而非申述人。  

諮詢觀塘區議會事宜  

1 5 1 .  余 賜 堅 先 生 表 示 ， 文 件 第 三 部 分 的 標 題 為 「 公 眾 諮

詢 」 ， 是 包 括 在 所 有 申 述 聆 訊 文 件 中 的 標 準 段 落 ， 以 特 別 指 出

當 局 曾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諮 詢 各 區 區 議 會 及 其 他 團 體 。

文 件 第 3 . 3 . 2 段 只 強 調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的 觀 塘 區 議 會 會

議 上 所 討 論 的 要 點 ， 而 該 區 議 會 會 議 的 全 套 會 議 記 錄 載 於 文 件

的附件 V I I，可見 觀塘區議會的意見已全面反映在文件中。  

顯示規劃署及 R 6 的方案的電腦合成照片 (圖 H - 6 )  

1 5 2 .  余賜堅 先生指 出， R 6 認為文件 內 圖 H - 6 的電 腦合 成照

片 並 不 準 確 ， 理 由 是 照 片 顯 示 R 6 方 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高 於 主 水

平基準上 3 2 0 米 ，即坪石邨的高度 (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 )的四

倍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解 釋 說 ， 有 關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是 一 張 透 視 圖 ， 在

技 術 上 令 位 於 後 方 離 有 關 用 地 稍 遠 的 坪 石 邨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 )顯得比前方另一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的參考點為矮。圖 H - 6

所 示 的 R 6 方 案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以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作 參 考 ， 因

為兩者在透視圖中的深度相近。 R 6 方案的高度在電腦合成照片

中 並 無 太 大 誤 差 。 劉 少 瑜 教 授 回 應 說 ， 根 據 他 教 授 建 築 學 的 專

家 意 見 ， 應 重 畫 透 視 圖 ， 以 釐 清 顯 示 在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上 兩 個 方

案 的 正 確 高 度 ，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建 議 比 較 兩 幅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並 不

合理。  

1 5 3 .  一 名 委 員 提 醒 與 會 者 ， 各 方 應 互 相 尊 重 ， 特 別 是 專 業 團

隊 應 以 合 理 、 合 邏 輯 和 專 業 的 態 度 處 理 問 題 。 至 於 R 6 就 電 腦

合成照片所提出的疑問，該名委員表示，圖 H - 6 的電腦合成照

片 只 是 供 城 規 會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的 眾 多 資 料 的 其 中 一 項 ， 委 員 不

須 單 靠 該 照 片 去 了 解 R 6 的 發 展 方 案 。 儘 管 該 照 片 或 非 最 佳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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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 度 或 圖 解 ， 但 實 無 理 由 質 疑 規 劃 署 曾 故 意 竄 改 該 電 腦 合 成 照

片。  

設計優點  

1 5 4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R 6 所 建 議 的 六 項 額 外 規 劃 管 制 將 有 助 城

規 會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。 對 於 申 述 人 願 意 受 制 於 額 外 的 規 劃 管 制 ，

以 換 取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他 表 示 欣 賞 。 然 而 ， 對 於 城 規 會

在 製 圖 程 序 中 以 該 方 案 的 設 計 優 點 作 為 接 納 有 關 申 述 的 理 由 是

否 恰 當 ，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值 得 商 榷 。 若 是 恰 當 ， 城 規 會 可 如 何 處

理 放 寬 區 內 其 他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同 類 要 求 所 造 成 的 累

積影響。  

1 5 5 .  楊詠珊女士回應說， R 6 的方案將改善通風及眺望四周文

物 建 築 的 視 覺 滲 透 度 。 六 項 額 外 規 劃 管 制 建 議 是 根 據 有 關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

距 規 定 而 擬 定 。 林 翰 生 先 生 表 示 ，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獨 特 之 處 在

於 非 常 接 近 多 幢 文 物 建 築 ， 並 且 被 低 矮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發

展 所 包 圍 。 該 用 地 的 獨 特 性 令 R 6 的 申 述 值 得 作 出 特 別 考 慮 。

他 相 信 按 個 別 優 點 考 慮 R 6 的 申 述 不 會 對 整 體 製 圖 程 序 帶 來 深

遠的影響。  

1 5 6 .  林 翰 生 先 生 繼 續 指 出 ， R 6 的 方 案 所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將容許進行有獨特設計優點的發展。 R 6

的 方 案 建 議 以 支 柱 提 高 住 宅 大 樓 ， 讓 平 台 以 上 空 氣 流 通 ， 這 將

改 善 視 覺 滲 透 度 ， 並 使 住 宅 大 樓 與 四 周 的 文 物 建 築 及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發 展 互 相 協 調 。 相 反 ，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與 四 周 環 境

不相協調，平台與住宅大樓之間並沒有可通風的間距。  

1 5 7 .  對 於 申 述 人 致 力 把 或 帶 有 設 計 優 點 的 要 素 收 納 於 方 案

中，同一名委員表示欣賞。然而，城規會在製圖程序中考慮 R 6

方 案 中 任 何 設 計 優 點 的 詳 情 是 否 恰 當 ， 這 仍 然 值 得 商 榷 。 此

外，城規會不可能單單考慮 R 6 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

基 準 上 2 0 3 米 )， 而 不 考 慮 R 6 提 出 的 其 他 設 計 元 素 和 發 展 限

制 。 林 翰 生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即 使 城 規 會 未 能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決 定 有

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他 亦 促 請 城 規 會 就 以 下 事 宜 達 成 共

識，以作為日後與政府進行討論的依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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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山 坡 面 積 是 否 具 發 展 權 利 。 由 於 山 坡 面 積 約 佔 地 盤

面積的 1 6 %，它可否用作計算地積比率對有關用地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有重大影響；  

( b )  是 否 須 保 留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的 景 觀 及 改 善

通 風 表 現 ， 將 影 響 收 納 於 R 6 建 議 內 的 建 築 物 間 距

及滲透比率；以及  

( c )  應 假 設 進 行 兩 幢 大 樓 還 是 四 幢 大 樓 的 設 計 。 採 用 四

幢 大 樓 設 計 須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。 較 大 的 上 蓋 面 積

將 影 響 遷 移 巴 士 站 及 沿 觀 塘 道 闢 設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。

相 反 ， 一 如 簡 介 所 述 ， 兩 幢 大 樓 的 設 計 有 明 顯 的 裨

益。  

1 5 8 .  林 翰 生 先生 表示 ，影 響 建 築物 高度 限制 的 其 他事 宜 (例如

樓底高度及會所元素 )仍有討論的空間。  

聲稱規劃署的基本方案採用錯誤的假設  

1 5 9 .  一 名 委 員 要 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就 R 6 聲 稱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

案 採 用 錯 誤 的 假 設 作 出 回 應 。 有 關 假 設 是 指 山 坡 面 積 不 用 作 計

算 地 積 比 率 ， 以 及 未 有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、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及 轉

換 層 等 規 定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表 示 ，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屬 概 念 及 假

設 性 質 ， 以 作 空 氣 流 通 測 試 用 途 。 規 劃 署 已 再 檢 討 該 概 念 方

案 ， 並 且 在 考 慮 提 供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及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規 定 後 ，

認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仍可達至有關分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在 計 算 地 積 比

率 時 未 有 考 慮 山 坡 面 積 。 倘 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，

則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將不足以容納包括山

坡面積所衍生的額外總樓面面積。  

1 6 0 .  黃齊忠先生表示， R 6 的方案可達至分區計劃大綱圖內的

建 築 物 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。 當 局 在 有 關 用 地 施 加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只是因為須保留從區內瞭望點

眺 望 獅 子 山 的 景 觀 ， 這 並 不 可 接 受 。 黃 齊 忠 先 生 根 據 文 件 內 圖

H - 7 表 示 ， 規 劃 署 基 本 方 案 中 體 積 較 大 的 建 築 物 也 會 破 壞 獅 子

山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， 這 已 有 違 規 劃 署 在 有 關 用 地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的規劃意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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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區的建築物高度輪廓  

1 6 1 .  一 名 委 員 要 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講 解 有 關 用 地 附 近 的 建 築 物

高度輪廓。余賜堅先生指出， R 6 的方案使用高柱支撐兩幢住宅

大 樓 ， 或 會 顯 得 視 覺 滲 透 度 有 所 改 善 。 然 而 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3 米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會 與 四 周 的 建 築 物 或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

輪 廓 不 相 協 調 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借 助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說 明

位 處 有 關 用 地 以 北 的 坪 石 邨 及 以 南 的 啟 業 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分 別

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及主水平 基準上 1 0 0 米。 至於位於有

關 用 地 東 面 山 上 較 高 處 的 彩 德 邨 ， 由 於 它 兩 個 平 台 的 地 盤 水 平

高 (分別為主水平基準上 4 1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 6 0 . 5 米 )，建築

物高度因而分別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 1 7 0

米 。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4

米 )則 旨 在 反 映 一 宗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的 規 劃 申 請 (規

劃 申 請 編 號 A / K 1 3 / 1 6 0 )。 這 並 非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擬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合 適 標 準 ， 理 由 是 有 關 發 展 包 括 一 項 轉 乘 設 施 ， 有

關 設 施 位 於 兩 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之 上 的 四 層 平 台 停 車 場 內 ， 以

至平台的高度達主水平基準上 4 3 . 9 米。  

山坡面積  

1 6 2 .  一名委員詢問 R 6 倘山坡面積不用作計算地積比率， R 6

方 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會 是 多 少 。 林 翰 生 先 生 表 示 ， 規 劃 署 未 有 在

文 件 中 就 山 坡 應 否 具 發 展 權 利 作 出 清 晰 的 回 應 。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 

倘 剔 除 因 山 坡 面 積 而 衍 生 的 8  2 8 0 平 方 米 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估 計

R 6 兩幢大樓方案的建築物高度將降低約 2 4 米。林翰生先生在

回 應 副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倘 城 規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可 調 整 會 所

的 細 節 ， 包 括 其 總 樓 面 面 積 ( 現 時 為 住 宅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4 % 至

5 % )及會所樓層的 樓底高度 (現時為 4 . 5 米至 5 米 )。  

1 6 3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要 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就 R 6 聲 稱 山 坡 面 積 須 用

作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作 出 回 應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指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

則 》 第 二 章 「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」 訂 明 ， 用 作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

面 面 積 的 地 盤 淨 面 積 不 包 括 山 坡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的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3 . 3 段 亦 指 明 ， 並非 預 算 作 建 築 發 展 用 途 和 土

地 契 約 未 賦 予 發 展 權 的 土 地 ， 例 如 限 於 作 斜 坡 維 修 的 土 地 ， 在

計 算 地 積 比 率 和 上 蓋 面 積 時 不 應 計 算 在 內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認 為 山

坡面積不應用作計算地積比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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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4 .  楊 善 強 先 生 澄 清 有 關 用 地 契 約 並 沒 有 作 斜 坡 維 修 的 規

定 ， 有 關 契 約 條 件 亦 沒 有 包 括 任 何 指 明 山 坡 面 積 不 應 用 作 計 算

地 積 比 率 的 條 款 ， 因 此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3 . 3 段 不 適 用 於 有 關 用

地。  

1 6 5 .  林 翰 生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認 為 除 非 契 約 有 特 定 限 制 ， 否 則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及 地 政 總 署 均 會 容 許 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地 積 比

率 。 他 指 港 島 的 山 坡 範 圍 廣 泛 ， 倘 以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的 意 見 作 為

慣常做法，則港島很多土地不可用作計算地積比率。  

契約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1 6 6 .  一 名 委 員 要 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就 R 6 聲 稱 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

已 不 再 適 用 作 出 回 應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受 制 於

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 ， 即 地 段 上 建 築 物 任 何 部 分 的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有

關 地 段 後 方 的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的 高 度 。 根 據 勘 測 數

據，該草坪的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7 . 7 米。倘把有關用地重建

至較高的建築物高度，則須修訂現行契約的高度條款。  

締造地標  

1 6 7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R 6 簡 介 中 提 及 的 地 標 是 有 關 用 地 上 的 擬

議重建項目，還是四周的文物建築。劉少瑜教授表示， R 6 的方

案 會 建 造 一 幢 地 標 建 築 物 。 較 高 而 纖 幼 的 建 築 物 容 許 有 關 用 地

的 東 北 面 界 線 從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進 一 步 後 移 ， 並 闢 設 一 個

可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的 廣 闊 休 憩 平 台 。 亦 可 考 慮 善 用 山 坡 範 圍 並

作 出 更 佳 的 設 計 ， 包 括 闢 設 梯 級 式 休 憩 用 地 及 連 接 前 皇 家 空 軍

職 員 宿 舍 的 行 人 通 道 。 楊 詠 珊 女 士 補 充 說 ， 有 關 建 築 物 設 計 旨

在改善與鄰近文物建築的聯繫及視覺滲透度。  

建築物高度檢討  

1 6 8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規 劃 署 於 何 時 開 始 檢 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以

收 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余 賜 堅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當 局 自 二 零 零 五 年

起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收 納 於 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商 貿 區 。 黃 婉 霜 女 士

補 充 說 ， 城 規 會 一 直 有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收 納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上 的 中 低 層 發 展 區 。 城 規 會 亦 依 循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完 成 的 《 香

港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研 究 》 的 建 議 ， 在 一 些 較 高 密 度 地 區 收 納 建 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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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此 外 ， 行 政 長 官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施 政 報 告 包 括 一 項

政 策 指 令 ， 要 求 政 府 以 按 部 就 班 的 方 式 逐 步 檢 討 各 區 的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， 並 在 合 理 的 情 況 下 修 訂 相 關 規 劃 參 數 ， 從 而 降 低 發

展密度，以迎合公眾追求更理想生活環境的期望。  

1 6 9 .  鍾肇崗先生在回應副主席的提問時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 備 悉 秘 書 處 就 陳 百 里 博 士 被 當 作 提 意 見 人 而 非 申

述 人 所 作 的 解 釋 。 然 而 ， 他 不 明 白 為 何 陳 百 里 博 士

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的 信 件 在 供 公 眾 查 閱 時

沒有官方郵戳指明收到信件的日期；  

( b )  規 劃 署 不 應 把 一 名 區 議 員 (陳 華 裕 先 生 )在 二 零 一 一

年 一 月 四 日 的 觀 塘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有 關 降 低 啟 德

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意 見 ， 當 作 是 觀 塘 區 議 會

的 集 體 意 見 。 陳 華 裕 先 生 的 意 見 理 應 提 交 作 為 申

述；  

( c )  所 提 交 的 大 量 申 述 均 反 對 啟 德 大 廈 的 發 展 限 制 ， 證

明 公 眾 支 持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。 觀 塘 區 議 員 陳 百 里 博 士

表示支持，也代表公眾對此事的意見；  

( d )  根 據 區 內 觀 景 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無 充 分 的 理

據 支 持 。 該 區 內 觀 景 廊 對 四 周 用 地 發 展 的 影 響 重

大 ， 但 卻 是 在 缺 乏 公 眾 諮 詢 的 情 況 下 擬 定 。 他 認 為

獲 選 定 的 區 內 觀 景 廊 (近 彩 盈 坊 的 行 人 天 橋 )會 看 見

港 鐵 的 路 軌 ， 景 觀 並 不 理 想 ， 而 且 行 人 天 橋 上 只 有

一 個 位 置 可 眺 望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。 此 外 ， 區 內

觀 景 廊 的 環 境 難 免 會 隨 時 間 改 變 ， 但 因 觀 景 廊 而 訂

定 的 限 制 對 重 建 啟 德 大 廈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將 多 年

無法改變；  

( e )  犧 牲 有 關 居 民 的 利 益 去 保 護 殘 破 不 堪 的 文 物 建 築 並

不合理；以及  

( f )  涉 及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

再 是 相 關 限 制 ， 可 在 修 訂 契 約 時 進 行 修 訂 ， 而 且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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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 及 商 議 地 價 事 宜 。 城 規 會 已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最 高

地積比率 限為 9 倍的「住 宅 (甲 類 )」地帶， 代表契

約的建築物高度並非相關的規劃考慮因素。  

1 7 0 .  黃齊忠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涉 及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高 度 的 高 度 限 制 可 在

修 訂 契 約 時 作 出 修 訂 。 這 將 與 其 他 契 約 中 涉 及 機 場

障 礙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相 似 。 他 認

為 契 約 限 制 或 契 約 修 訂 事 宜 屬 於 地 政 總 署 的 職 權 範

圍，九龍規劃專員不應就該等事宜提出意見；  

( b )  在 決 定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不 應 把 現 行

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 當 作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現 行 契 約 的

高度限制下，不可能興建地積比率為 9 倍的發展。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5 的 先 前 版 本 (於 二

零 零 六年 刊 憲 )已把 有 關用 地 劃為 「住 宅 (甲類 )」 地

帶，最高地積比率限為 9 倍，因此早已無視契約內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 

( c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日 後 可 因

應 不 同 情 況 而 改 變 ， 亦 不 可 排 除 在 四 周 地 區 施 加 約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城規會應根據個別優點考慮 R 6 的申述。 R 6

的 方 案 已 顧 及 區 內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； 儘 管 使 用 了

其 他 方 法 ， 但 亦 已 致 力 符 合 有 關 用 地 的 非 建 築 用 地

及建築物間距規定；以及  

( d )  他 們 所 建 議 的 兩 幢 大 樓 方 案 將 更 有 效 地 達 至 有 關 規

劃 意 向 ， 即 容 許 取 得 較 佳 的 山 脊 線 景 觀 及 改 善 通

風。就兩幢大 樓方 案所建議的建 築物 高度限制 (主水

平 基 準 上 2 0 3 米 )大 約 只 是 規 劃 署 四 幢 大 樓 方 案 的

建築物高度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的兩倍，並非不

合理。  

1 7 1 .  陳 百 里 博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規 劃 署 於 二

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的 觀 塘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簡 介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的修訂，他沒有出席該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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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2 .  由 於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提 意 見 人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而

委 員 亦 沒 有 進 一 步 提 問 ， 副 主 席 告 知 他 們 聆 訊 的 程 序 已 經 完

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 席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有 關 申 述 ， 稍 後 會 把 城

規 會 的 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副 主 席 多 謝 他 們 及 政 府 的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7 3 .  副 主 席 建 議 繼 續 討 論 隨 後 的 會 議 事 項 ， 並 把 商 議 部 分 押

後至會議的尾段，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 

第 二 組 申 述 ： R 1 及 R 5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8 2 1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7 4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，

故 委 員 同 意 在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的 申 述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申 述 聆

訊。  

1 7 5 .  以下的政府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余賜堅先生  －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

蕭爾年先生  －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龍  

1 7 6 .  副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邀 請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向

委員簡介有關申述。  

1 7 7 .  余 賜 堅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，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3 / 2 6》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

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圖 則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主 要

包 括 為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以 外 的 各 發 展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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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度 限 制 ； 在 各 用 途 地 帶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； 以 及 提

出 其 他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建 議 。 在 圖 則 及 申 述 的 法 定 展

示期屆滿後，當局共接獲 1  3 1 3 份 申述及一份意見

書 。 然 而 ， 其 後 有 1 0 人 致 函 城 規 會 表 示 沒 有 提 交

申述；  

( b )  第 二 組 的 兩 份 申 述 分 別 由 一 名 市 民 ( R 1 )及 中 華 電 力

有 限 公 司  ( 下 稱 「 中 電 」 ) ( R 5 ) 提 交 。 當 局 沒 有 接

獲涉及這兩份申述的相關意見；  

背景  

( c )  當 局 為 該 區 進 行 建 築 物 高 度 檢 討 時 ， 已 顧 及 相 關 規

劃 考 慮 因 素 ， 並 以 下 列 原 則 作 為 根 據 ： 保 留 九 龍 區

的 山 脊 線 ； 顧 及 天 然 地 形 ； 締 造 多 樣 化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； 與 該 區 特 色 及 歷 史 建 築 的 布 局 互 相 協 調 ； 保

留 ／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、 通 風 廊 和 區 內 觀 景 廊 ； 以 及 保

存從清水灣道眺望的開揚景觀；  

( d )  當 局 考 慮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的 建 議 後 ， 在 有 關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多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多 道 建 築 物 間

距，包括影響宏展街電力支站的非建築用地規定；  

申述編號 R 1─劉定安  

( e )  R 1 支 持 把 三 塊 用 地 (包 括 擬 議 跨 區 社 區 文 化 中 心 、

前 皇 家 空 軍 總 部 大 樓 及 彩 頤 居 ( 長 者 居 所 ) ) 改 劃 為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 其 支 區 ， 因 為 有 關 建

議切合社區的需要；  

申述編號 R 5─中電  

( f )  R 5 反 對 為 區 內 的 牛 池 灣 電 力 支 站 、 順 利 邨 電 力 支

站 及 協 和 街 電 力 支 站 ( 全 部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)訂 定 兩 層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R 5 亦 反 對

在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(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1 )」

地帶 )劃設非建築用地的規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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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R 5 的 申 述 理 由 撮 載 於 文 件 第 2 . 2 . 2 段 ， 重 點 如

下：  

( i )  為 電 力 支 站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空 氣 流 通

的 影 響 極 微 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／ 或 非

建 築 用 地 限 制 會 令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的 改 良 ／ 重

建 潛 力 受 到 極 大 制 肘 ， 亦 未 能 善 用 土 地 資

源；  

( i i )  為 電 力 支 站 在 市 區 另 覓 合 適 的 新 用 地 將 十 分

困 難 。 遷 移 電 力 支 站 或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會 大 大

拖 延 有 關 計 劃 ， 損 害 該 區 電 力 供 應 的 安 全 及

可靠程度；  

( i i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減 低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的

設 計 彈 性 ， 特 別 是 因 為 大 部 分 現 有 電 力 支 站

用 地 的 上 蓋 面 積 均 已 用 盡 。 施 加 以 樓 層 數 目

計 算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設 計 上 毫 無 彈 性 可

言；  

( i v ) 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文 中 並 沒 有 清 楚 界 定 「 略

為」的幅度；  

( v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後 移 規 定 會 剝 奪 R 5

的 發 展 權 。 各 電 力 支 站 現 時 的 發 展 密 度 是 根

據 運 作 需 要 而 訂 定 ， 或 未 能 反 映 契 約 所 容 許

的最大發展潛力；  

( v i )  地 政 總 署 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

撤 銷 契 約 就 順 利 邨 電 力 支 站 所 規 定 的 高 度 限

制 。 至 於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，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上 劃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地 方 ， 是 九 龍 東

區 地 政 專 員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批 出 的 增 批 部 分 ，

地 面 上 可 興 建 建 築 物 ， 亦 已 繳 付 補 地 價 。 施

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反 映 政

府 的 政 策 不 一 ， 亦 令 人 對 政 府 的 發 展 管 制 方

向感到混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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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的 設 計 是 要 融 入 毗 鄰 社 區 。 中

電 已 發 展 一 套 環 保 措 施 、 環 境 設 計 指 引 及 政

策 ， 以 減 輕 對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該

等 電 力 支 站 不 會 對 四 周 環 境 造 成 任 何 視 覺 影

響；以及  

( v i i i )  R 5 建 議 ( i )把 牛 池 灣 電 力 支 站 、 順 利 邨 電 力

支 站 及 協 和 街 電 力 支 站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

兩 層 放 寬 至 不 多 於 八 層 ； 以 及 ( i i ) 撤 銷 宏 展

街電力支站的非建築用地規定；  

( h )  規 劃 署 對 R 5 的 申 述 理 由 及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撮 載 於

文件第 4 . 4 及第 4 . 5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對規劃意向影響甚微  

( i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作 為 稠 密 的 已 建

設 市 區 的 視 覺 調 劑 和 歇 息 空 間 是 一 項 既 定 原

則 。 有 關 原 則 在 擬 定 所 有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時已普遍採用；  

( i i ) 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， 連 接 主 要 氣 道 或 位

於 主 要 氣 道 旁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對 通 風 特 別 有 用 ， 應 保 持 其 低 矮 發 展 的 特

色 。 在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可 加

強 海 風 滲 入 九 龍 灣 ， 亦 可 改 善 主 要 通 風 廊 的

效 用 及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的 整 體 風 環 境 。 因 此 ，

實 有 需 要 維 持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並 容 許 日

後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提 供 視 覺 調 劑 及 確 保

通 風 。 提 高 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或 撤 銷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，

會 令 擠 迫 的 城 市 核 心 區 不 斷 失 去 視 覺 調 劑 和

歇息空間，亦會影響九龍灣商貿區的通風；  

違反公眾利益  

( i i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／ 或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

旨 在 回 應 公 眾 追 求 更 理 想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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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局 須 在 有 效 運 用 土 地 及 良 好 的 城 市 設 計 之

間 取 得 平 衡 ， 以 維 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用地發展完成後的 狀況 (除非須符合 標準規定

或有已知／已獲同 意的重建建議 )。 當局為有

關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

築 用 地 時 已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； 現 有 用 途 的 性 質 ； 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 ； 發

展 ／ 重 建 建 議 ； 區 內 情 況 ； 空 氣 流 通 及 城 市

設計考慮因素，以及其他相關因素；  

( i v ) 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表 示 ， 根 據 已 批 准 的 中 電 發

展 計 劃 ，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並 沒 有 已 展 開 項 目 的

紀 錄 。 倘 有 需 要 增 加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以 應 付 功

能 及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， 當 局 會 按 照 為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用 途 選 址 的 既 定 做 法 及 程 序 另 覓 用

地 。 倘 現 有 電 力 支 站 的 重 建 建 議 超 逾 有 關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， 申 述 人 亦

可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有 關 限

制，或根據條例第 1 2 A 條申請對有關分區計

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藉 以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有 關

建議；  

日後修改／發展計劃的設計彈性  

( v )  由 於 沒 有 任 何 重 建 建 議 以 證 明 有 任 何 擴 建 計

劃 ， 以 及 有 需 要 修 改 該 四 個 電 力 支 站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物 用 地 限 制 以 應 付 運 作

上 的 需 要 ， 因 此 ，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／

或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的 建 議 現 階 段 並 無 理 據 支

持 。 倘 日 後 有 該 等 需 要 ， 應 透 過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修 訂 程 序 或 規 劃 申 請 制 度 ， 讓 公 眾 有 機

會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；  

( v i )  建 築 設 計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例 如 地 積 比 率 、

上 蓋 面 積 、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、 設 計 及 布 局 。 單

單 是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對 日 後 重 建 項 目 的

設 計 彈 性 造 成 太 大 限 制 。 此 外 ，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並 不 妨 礙 加 入 環 保 設 施 及 創 新 的 建 築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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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， 以 鼓 勵 進 行 良 好 的 建 築 設 計 。 倘 發 展 方

案 具 任 何 規 劃 及 設 計 增 益 而 須 超 逾 有 關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應 透 過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

限 制 而 作 出 考 慮 。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

每 宗 申 請 。 該 等 申 請 的 考 慮 準 則 已 開 列 於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。 當 局 並 沒 有 就

容 許 放 寬 的 幅 度 預 定 一 個 百 分 率 ， 有 關 比 率

乃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的 建 議 對 四 周 地 區 所 造 成 的

影響而釐定；  

( v i i )  倘 有 需 要 增 加 樓 面 空 間 或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，

可 考 慮 把 器 材 置 於 地 底 。 條 例 有 條 文 規 定 ，

在 計 算 最 高 樓 層 數 目 時 無 須 計 算 地 庫 層 。 由

於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會 用 作 九 龍

灣 商 貿 區 的 重 要 通 風 廊 ， 因 此 ， 城 規 會 只 會

一 如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1 ) 」 地 帶 的 「 註

釋 」 所 述 ，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有 關

限制；  

侵犯現有發展權  

( v i i i )  就 決 定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而 言 ， 契 約 只 是 其 中 一 項 考 慮 因 素 。 有 關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是 以 全 面 的

方 式 擬 定 ， 並 已 在 公 眾 追 求 更 理 想 生 活 環 境

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「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 地帶是規劃作多項 用途 (例

如 學 校 、 社 區 中 心 、 街 市 、 政 府 辦 公 室 、 電

力支站、宗教機構 等 )，以切合社區 的需要。

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用 途 應 根 據

個 別 方 案 的 規 定 、 功 能 、 性 質 和 規 模 ， 以 及

有 關 用 地 所 在 的 位 置 環 境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考

慮；  

( i x )  有 關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

發 展 完 成 後 的 情 況 及 已 規 劃 的 發 展 ， 並 保 持

現 有 的 低 矮 輪 廓 。 至 於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， 九

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， 所 涉 地 段 由 已 批 准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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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圖 則 (即 受 管 制 圖 則 )規 管 。 除 非 事 先 得

到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的 同 意 ， 否 則 不 得 修 改 有 關

受 管 制 圖 則 。 此 外 ，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的 非 建

築 用 地 規 定 只 須 在 重 建 後 才 履 行 。 由 於 有 關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並 沒 有 為 該 四 塊 電 力 支 站

用 地 施 加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／ 上 蓋 面 積

限 制 ， 因 此 它 們 現 時 的 發 展 密 度 並 沒 有 受 到

影響或被剝奪；  

與毗鄰發展在視覺上互相協調  

(x )  與 四 周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是 否 協 調 不 應 是 修

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的 唯 一

考 慮 因 素 。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

地 限 制 ， 應 以 在 功 能 及 運 作 上 絕 對 有 需 要 的

充分理據支持，並應按個別情況考慮；  

(x i ) 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的 建

議 並 沒 有 功 能 或 運 作 上 需 要 的 理 據 支 持 。

「 沒 有 負 面 的 視 覺 影 響 」 的 論 點 不 應 作 為 修

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的 唯 一

考慮因素；  

對 R 5 的建議所作 的回應  

(x i i )  三 個 電 力 支 站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發 展

密 度 可 滿 足 現 時 在 功 能 上 的 要 求 及 運 作 上 的

需 要 。 應 維 持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確 保

通風；  

(x i i i )  相 對 較 低 矮 的 現 有 電 力 支 站 已 為 四 周 的 已 建

設 區 提 供 歇 息 空 間 和 視 覺 調 劑 。 把 有 關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由 兩 層 修 訂 為 八 層 並 沒 有 設 計 優

點或充分的規劃理據支持；  

(x iv )  在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可 作 為 九

龍 灣 商 貿 區 的 主 要 通 風 廊 。 撤 銷 有 關 非 建 築

用地限制並沒有規劃理據支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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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v )  倘 所 涉 發 展 有 任 何 功 能 或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而 須

超 逾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非 建 築 用 地

限 制 ， 申 述 人 可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有 關

限制；以及  

規劃署的意見  

( i )  應備悉 R 1 支持有關修訂，以及不應接納 R 5。  

1 7 8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問 題 ， 副 主 席 多 謝 政 府 的 代 表 出

席聆訊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7 9 .  副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考 慮 兩 份 申 述 ， 委 員 備 悉 R 1 支 持 有 關

修訂，並普遍同意不應接納 R 5，理由已於簡介中撮述。  

申述編號 R 1  

1 8 0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 R 1 支 持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的修訂。  

申述編號 R 5  

1 8 1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5。委員

繼而審閱文件第 6 . 1 段所載不接納 R 5 的理由，並認為有關理

由恰當。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已 建 設 市 區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除 了 提 供

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外 ， 更 提 供 歇 息 空 間 和 視 覺

調 劑 。 一 如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所 建 議 ， 該 等 用 地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應 受 到 限 制 ， 以 確 保 通 風 。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發 展 規 模 和 密 度 應 按 個 別 情 況 考

慮 ， 並 應 顧 及 不 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設 施 的 要

求、功能和性質；  

( b )  在 宏 展 街 電 力 支 站 用 地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旨 在 加 強

海 風 滲 入 九 龍 灣 ， 以 及 改 善 主 要 通 風 廊 的 效 用 及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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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 灣 商 貿 區 的 整 體 風 環 境 。 撤 銷 有 關 非 建 築 用 地 限

制 並 無 充 分 的 規 劃 理 據 支 持 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的 《 註 釋 》 己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的

條文；以及  

( c ) 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必 須 有 功 能 及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，

以 及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支 持 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 註 釋 》 訂 有 條 文 ， 容 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， 或 根 據 條 例 對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

訂 。 由 於 並 無 任 何 重 建 建 議 ， 修 訂 該 三 塊 電 力 支 站

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並無充分理據支持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8  

[公開會議 ]  

檢 討 《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T P / 2 2》 把 洞 梓路 以 西 地

區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做法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3 4 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8 2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黃遠輝先生  

(副主席 )  

－  與 配 偶 在 大 埔 擁 有 一 個 物

業單位和兩個泊車位  

邱榮光博士  －  在 大 埔 擁 有 一 些 物 業 和 土

地，並為大埔區議員  

盧偉國博士  －  在大埔擁有物業  

1 8 3 .  委 員 知 悉 ， 副 主 席 只 涉 及 間 接 和 不 密 切 的 利 益 ， 因 為 他

的 物 業 遠 離 洞 梓 地 區 。 委 員 亦 知 悉 邱 榮 光 博 士 已 經 離 席 ， 而 盧

偉國博士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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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4 .  以下的政府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許惠強先生  －  規劃署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 

鄭禮森女士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大埔  

1 8 5 .  副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邀 請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向

委員簡介有關文件的內容。  

1 8 6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大 埔 鄭 禮 森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

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有 關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對 《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編號 S / T P / 2 2》把洞梓路以西地區劃為「綠化地

帶」的做法所作檢討的結果；  

背景  

( b )  先 前 有 下 列 各 宗 規 劃 申 請 ， 擬 在 有 關 的 「 綠 化 地

帶」內興建小型屋宇：  

( i )  城 規 會 曾 根 據 第 1 6 條 拒 絕 或 經 覆 核 後 駁 回

擬 在 洞 梓 路 西 面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五 宗 規 劃 申

請 ( 編 號 A / T P / 1 8 9 、 A / T P / 2 1 4 、

A / T P / 2 6 1、 A / T P / 2 5 3 和 A / T P / 4 0 6 )和一

宗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的 申 請 (編 號 Z / T P / 5 )， 理

由 是 這 些 申 請 不 符 合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規 劃 意

向 。 雖 然 有 關 的 地 點 位 於 洞 梓 村 的 「 鄉 村 範

圍 」 內 ， 但 這 些 申 請 違 反 了 城 規 會 把 鄉 村 擴

展 區 局 限 於 洞 梓 路 東 面 的 現 行 規 劃 政 策 ， 洞

梓 路 一 直 被 視 為 合 適 的 實 體 界 線 ， 分 隔 「 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和西面的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( i i ) 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， 城 規 會 經 覆 核 編 號

A / T P / 4 1 7 的 規 劃 申 請 後 ， 考 慮 到 該 宗 個 案

的 情 況 特 殊 而 予 以 批 准 。 該 宗 申 請 擬 在 洞 梓

路 西 面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。 城 規 會 決 定 從 寬 考 慮

該 宗 申 請 ， 理 由 包 括 申 請 地 點 為 地 政 總 署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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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七 零 年 批 給 的 修 訂 租 約 所 涵 蓋 ， 該 租 約

准 許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作 住 宅 和 廚 房 用 途 ； 申

請 人 自 六 十 年 代 起 已 住 在 申 請 地 點 ； 申 請 地

點有超過 5 0 %位於「鄉村範圍」內；以及有

關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沒 有 足 夠 土 地 應 付

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。 當 時 批 給 申 請 人 以 興 建 一

幢 小 型 屋 宇 的 規 劃 許 可 ， 有 效 期 至 二 零 一 三

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止 ， 但 申 請 人 仍 未 有 落 實 發 展

項目；  

( i i i )  在考慮編號為 A / T P / 4 1 7 的規劃申請時，委

員 曾 請 規 劃 署 檢 討 把 申 請 地 點 毗 鄰 的 大 型 停

車場劃為「綠化地帶」是否仍然恰當；  

( i v )  在 等 候 檢 討 結 果 期 間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分 別 於 二

零 一 一 年 的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和 四 月 十 五 日 決 定

延期考慮編號為 A / T P / 4 8 2 和 A / T P / 4 9 1 的

規 劃 申 請 ， 有 關 申 請 擬 在 洞 梓 路 西 面 的 兩 個

不同地點各興建一幢小型屋宇；  

檢討  

( c ) 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

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， 以 抑 制 市 區 範

圍 的 擴 展 ，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。 根 據 一 般

推定，「綠化地帶」不宜進行發展；  

檢討所涉及的「綠化地帶」地區  

( d )  檢 討 的 那 部 分 位 於 洞 梓 路 以 西 地 區 的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， 佔 地 約 1 . 6 5 公 頃 ， 東 鄰 洞 梓 路 ， 北 鄰 一 條

引水道和通道 ，西 鄰江庫花園 (在蕉 林村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內的 一羣 小型屋宇 )，南鄰 一條沿洞梓路從

西 向 東 流 過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河 流 。 該 河 流 以 南 的 地

區 也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但 不 在 這 次 檢 討 範 圍 內 ，

因 為 該 地 區 有 草 木 茂 密 的 山 坡 ， 主 要 是 香 港 教 育 學

院和警隊度假屋之間的政府土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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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檢討所涉及的「綠化地帶」地區有以下特點：  

( i )  該 區 主 要 有 私 人 農 地 ， 位 於 天 然 山 坡 上 ， 這

些 山 坡 的 高 度 不 一 ， 由 沿 北 面 邊 界 的 主 水 平

基 準 以 上 約 2 2 . 2 米 至 沿 南 面 河 流 的 主 水 平

基 準 以 上 約 1 5 . 1 米 不 等 。 該 區 現 設 有 一 個

面積為 2  7 9 0 平方米的停車場，建在一個連

接 江 庫 花 園 和 洞 梓 路 的 長 形 平 台 上 ， 該 平 台

建有最高達五米的護土牆；  

( i i )  停 車 場 以 北 的 地 區 有 草 木 茂 盛 的 斜 坡 和 一 些

耕 地 。 停 車 場 以 南 的 地 區 較 為 光 禿 ， 現 時 只

有一些雜草和棄置的廢物；   

( i i i )  在 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 區 內 ， 只 有

一 幢 兩 層 高 的 屋 宇 ， 位 於 停 車 場 東 南 面 靠 近

洞 梓 路 的 地 方 。 該 地 點 涉 及 編 號 A / T P / 4 1 7

的規劃申請；以及  

( i v )  北 面 的 洞 梓 童 軍 中 心 伸 延 至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以 外 的 地 區 ， 東 面 的 洞 梓 村 則 在 汀 角 分

區計劃大綱圖內；  

停車場和四周「綠化地帶」地區的變化  

( f ) 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、 一 九 九 五 年 、 一 九 九 七 年 、 二 零 零

四 年 、 二 零 零 五 年 、 二 零 零 六 年 和 二 零 零 九 年 所 拍

攝的航攝照片 (載於文件的圖 4 a 至 f 和圖 3 )顯示，

除 了 河 流 以 北 那 部 分 外 ， 有 關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 區

大 部 分 仍 一 片 青 葱 。 河 流 以 北 那 部 分 在 二 零 零 五 年

左 右 停 車 場 構 築 物 興 建 時 受 到 破 壞 。 首 份 涵 蓋 該 區

的 法 定 圖 則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刊 憲 ， 編 號

A / T P / 4 1 7 的 申 請 所 涉 的 屋 宇 在 該 日 期 前 已 經 存

在；  

( g )  該 停 車 場 現 正 由 江 庫 花 園 的 居 民 使 用 。 地 政 總 署 大

埔地政專員表示，該停車場所在的第 1 0 1 號地段 B

分段第 1 小分段是舊批地段，用作「農業用途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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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並 無 記 錄 顯 示 當 局 曾 批 給 豁 免 書 或 批 准 修 訂 契

約 ， 准 許 把 地 段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但 在 該 地 段 停 泊 車

輛 並 不 違 反 契 約 條 件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的 構 築 物 是 否 違

反契約則須再作調查；  

( h )  根 據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在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設 立 這

類 停 車 場 用 途 ，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城 規

會 並 無 向 該 停 車 場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的 記 錄 。 不 過 ， 在

制 定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有 關 地 區 並 沒 有 劃 入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因 此 不 能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

執行規劃管制 行動 ，而要由其他 有關 當局 (包括 屋宇

署和地政總署 )採取行動，對付不符合規定的用途；   

( i )  停 車 場 以 北 的 地 區 基 本 上 並 無 改 變 ， 仍 有 天 然 草 木

和 農 業 用 途 。 不 過 ， 在 停 車 場 以 南 的 地 區 ， 天 然 草

木 卻 定 期 被 人 清 除 ， 並 有 傾 倒 廢 物 活 動 和 違 例 填 土

工程進行；  

洞梓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小型屋宇的供求情況  

( j )  文 件 表 一 概 述 洞 梓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小 型 屋 宇 的

供 求 情 況 。 洞 梓 現 有 2 5 宗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

請 ， 而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間 ， 該 區 預 計 1 0

年內所需求的小型屋宇數目則由共 1 0 0 幢增至 1 8 0

幢 。 在 同 一 期 間 ， 洞 梓 可 供 使 用 的 土 地 由 2 . 0 4 公

頃下降至 1 . 2 4 公頃，並不足以應付洞梓 1 0 年內對

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， 但 仍 有 土 地 可 供 興 建 約 4 9 幢 小

型屋宇；  

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  

( k )  仍 有 需 要 維 持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整 區 不 宜

進行發展的一般推定，原因如下；  

( i )  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 區 是 一 條 延 綿

不 斷 的 狹 長 綠 化 帶 的 一 部 分 ， 北 面 為 八 仙 嶺

的 天 然 山 坡 ， 南 面 為 林 木 茂 盛 的 山 巒 ， 當 中

有 一 些 非 常 低 矮 的 機 構 用 途 ， 例 如 洞 梓 童 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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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心 和 警 隊 度 假 屋 。 該 區 的 草 木 不 時 被 人 清

除 。 當 江 庫 花 園 附 屬 的 停 車 場 構 築 物 在 二 零

零 四 至 零 六 年 興 建 時 ， 該 區 亦 曾 發 生 重 大 變

化；  

( i i )  雖 然 該 區 的 景 觀 特 色 已 因 違 例 活 動 而 受 到 破

壞 ， 但 該 區 仍 發 揮 重 要 的 功 能 ， 可 界 定 市 區

發 展 的 界 限 。 當 局 應 盡 力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

展 ， 並 阻 止 可 能 出 現 「 先 破 壞 ， 後 發 展 」 的

情形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在 這 個 天 然 斜 坡 上 進 行 更 密 集 的 發 展 絕 不 可

取 ， 因 為 可 能 會 涉 及 大 範 圍 的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 ， 對 周 邊 地 區 的 視 覺 、 景 觀 和 排 水 造 成 不

良影響；  

( l )  在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後 ， 小 型 屋 宇 如 符 合 「 評 審 新 界 豁

免 管 制 屋 宇 ／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規 劃 申 請 的 臨 時 準 則 」

(下 稱 「 臨 時 準 則 」 )， 可 獲 准 在 文 件 的 圖 一 所 顯 示

的 A 區內興建， 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洞 梓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沒 有 足 夠 土 地 。

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 區 的 東 南 部 分

(文件的圖一的 A 區 )較為平坦，並位於洞梓

村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， 可 考 慮 用 作 興 建 小 型

屋宇；  

( i i )  由 於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經 覆 核

後 所 批 准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項 目 ( 申 請 編 號

A / T P / 4 1 7 )位於 A 區的西北邊緣， 因此或可

容 許 在 有 關 道 路 沿 路 增 建 一 些 小 型 屋 宇 ， 這

樣 應 不 會 導 致 與 周 邊 地 區 在 土 地 用 途 或 視 覺

上不協調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對於可能在 A 區 興建小型屋宇，經諮詢的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均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或 表 示 沒 有 意

見。該區的面積為 0 . 1 6 公頃，可興建約 1 0

幢 小 型 屋 宇 ， 有 助 紓 緩 洞 梓 村 「 鄉 村 式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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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」 地 帶 土 地 短 缺 的 情 況 。 城 規 會 可 繼 續 參

照 有 關 「 擬 在 『 綠 化 地 帶 』 進 行 發 展 而 按 照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」

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0 (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

編 號 1 0 )和 「 臨 時 準 則 」 ， 審 議 提 出 在 該 區

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。 每 宗 申 請 均 會 按 個 別

情況考慮；  

( m )  現 有 的 停 車 場 橫 越 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

區 ， 已 對 該 區 的 景 觀 價 值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儘 管 地 政

總 署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停 泊 車 輛 並 不 違 反 有 關 地 點

的 契 約 條 件 ， 但 停 車 場 構 築 物 是 否 違 反 契 約 條 件 ，

仍 須 再 作 調 查 。 當 局 會 留 意 可 對 該 停 車 場 採 取 什 麼

土 地 管 理 行 動 。 如 有 機 會 ， 亦 應 採 取 補 救 措 施 ， 恢

復／改善整區的景觀質素；  

建議  

( n )  沒 有 明 顯 理 由 改 變 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地 區

的區劃和規劃意向；  

( o )  小型屋宇可獲准在 A 區內興建，但必須符合「臨時

準則」；以及  

徵詢意見  

( p )  請 委 員 備 悉 檢 討 的 結 果 ， 並 同 意 上 文 第 1 8 6 ( n )和

( o )段所建議的行 動。  

1 8 7 .  鄭禮森女士在回答一名委員的問題時確認 A 區位於「鄉

村範圍」內。  

1 8 8 .  委 員 同 意 檢 討 的 建 議 ， 繼 續 把 檢 討 所 涉 及 的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地 區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並 維 持 該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委 員

亦同意小型屋宇可獲准在 A 區內興建，但必須符合城規會規劃

指引編號 1 0 和「 臨時準則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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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9 .  副主席感謝政府的代表出席聆訊。他們於此時離席。  

議 程 項 目 1 1  

[公開會議 ]  

要求延期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H 8 / 4 0 7  

擬略為放寬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北角長康街 1 1號  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作擬議的教堂發展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3 0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9 0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，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致

函 城 規 會 秘 書 ， 要 求 城 規 會 延 期 一 個 月 就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作 出 決

定 ， 以 便 申 請 人 有 時 間 準 備 更 多 關 於 技 術 問 題 的 資 料 ， 回 應 當

局 最 初 拒 絕 申 請 的 理 由 。 延 期 的 理 據 符 合 有 關 「 延 期 對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提 出 的 申 述 、 意 見 、 進 一 步 申 述 及 申 請 作 出

決定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所載的延期準則，因

為 申 請 人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準 備 技 術 方 面 的 資 料 回 應 當 局 拒 絕 申 請

的 理 由 ， 而 且 申 請 人 也 不 是 要 求 無 限 期 延 期 ， 而 即 使 延 期 ， 也

不會影響其他相關人士的權益。  

1 9 1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就 這 宗 覆

核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。 城 規 會 並 同 意 ，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

人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， 提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城 規 會

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有 兩 個 月 時 間 準 備 將 要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，

除非情況極為特殊，否則城規會不會批准再次延期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2  

[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( 2 )條向行 政長官申請延長將五份  

有關禁區的發展審批地區圖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的  

限期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3 3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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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2 .  由 於 新 界 鄉 議 局 就 所 涉 的 五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提 交 了 意

見書，以下委員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︰  

葉滿華先生   新界鄉議局的當然執行委員  

邱榮光博士  ]  新界鄉議局的增選執行委員  

劉智鵬博士  ]   

1 9 3 .  委 員 得 悉 ， 邱 榮 光 博 士 和 劉 智 鵬 博 士 已 離 席 ， 而 葉 滿 華

先生已就無法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1 9 4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， 以 下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草圖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5 條 展示︰  

( a )  《沙頭角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S T K / 1》；  

( b )  《蓮麻坑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L M H / 1》；  

( c )  《打鼓嶺北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T K L N / 1》；  

( d )  《文錦渡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M K T / 1》；以及  

( e )  《馬草壟及蠔殼圍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M T L / 1》。  

1 9 5 .  在 草 圖 的 展 示 期 及 有 關 申 述 的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收 到 3 8

份申述書和 1 4 份意見書。根據條例第 8 ( 1 )條，城規會須在草

圖 展 示 期 屆 滿 後 的 九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或 之

前 )， 把 草 圖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。 倘 城 規 會 提 出 申

請並獲行政長官批准，有關期限可延長不超過六個月。  

1 9 6 . 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城 規 會 經 考 慮 後 ， 決 定 延 期

審 議 所 有 就 草 圖 提 出 的 申 述 及 就 申 述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並 要 求 規 劃

署 因 應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規 劃 考 慮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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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 (例 如 已 更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資 料 )， 進 一 步 檢 討 關 於 土 地 用

途 的 建 議 ， 特 別 是 與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有 關 的 土 地 用 途 建

議 。 城 規 會 亦 同 意 ， 如 規 劃 署 修 訂 建 議 ， 應 把 經 修 訂 的 建 議 提

交 城 規 會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， 並 且 要 邀 請 所 有 相 關 的 申 述 人 和 提 意

見人出席城規會進一步考慮有關申述和意見的聆訊。  

1 9 7 .  規 劃 署 已 向 地 政 總 署 查 詢 關 於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的 最 新 資

料，現正根據該署所提供的有關該五個發展審批地區內 1 7 個認

可 鄉 村 的 最 新 數 據 ， 與 相 關 部 門 檢 討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

線 。 規 劃 署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徵 詢 村 民 對 經 修 訂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界 線 的 意 見 ， 然 後 把 他 們 的 意 見 提 交 城 規 會 再 作 考 慮 ， 並

讓 城 規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有 關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及 就 進 一 步 的 申 述 (如 有

的 話 )進 行 聆 訊 。 這 些 工 作 無 法 在 有 關 提 交 草 圖 予 行 政 長 官 會 同

行 政 會 議 核 准 的 九 個 月 法 定 期 限 內 (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

或之前 )完成。  

1 9 8 .  由 於 要 在 草 圖 加 入 最 新 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， 讓 城 規 會 進 一

步 考 慮 有 關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並 就 進 一 步 申 述 (如 有 的 話 )進 行 聆

訊 ， 然 後 才 把 草 圖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， 故 此 有 需

要向行政長官申請把提交草圖的九個月法定期限延長。  

1 9 9 .  經商議後，委員同意須根據條例第 8 ( 2 )條，向行政長 官

申 請 把 提 交 五 份 草 圖 予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期 限 由 二 零 一

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長六個月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。  

議 程 項 目 1 3  

[公開會議 ]  

有 關 考 慮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2 5》 的  

申 述 和 意 見 的 資 料 文 件 及 聆 訊 安 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3 5 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0 0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根 據 《 城

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 示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2 0 / 2 5 》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該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包 括 改 劃

兩 塊 用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即 把 海 輝 道 面 向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的 一 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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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旁 用 地 和 位 於 海 庭 道 、 海 泓 道 和 麗 翔 道 交 界 的 一 塊 用 地 由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。 當 局 共

接 獲 五 份 申 述 和 4 6 份 意 見 。  

2 0 1 .  由 於 當 局 只 接 獲 五 份 申 述 和 4 6 份 意 見 ， 而 大 部 分 均 涉

及 海 輝 道 的 海 旁 用 地 ， 性 質 相 近 ， 因 此 把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歸 納

為 一 組 並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 員 進 行 集 體 聆 訊 會 較 有 效 率 ， 無 須 委

出 申 述 聆 訊 小 組 委 員 會 。  

2 0 2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按文件第 2 . 1 和第 2 . 2 段建 議的

方 式 ， 把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歸 納 為 一 組 並 由 城 規 會 進 行 集 體 聆

訊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4  

[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6 / 1 5》的  

進一步申述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3 2 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0 3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李偉民先 生  －  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陸觀豪先 生  －  其配偶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梁焯輝先 生  

(規 劃 署 署 長 )  

－  其母親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譚贛蘭女 士  －  在 跑 馬 地 擁 有 物 業 ， 而 由 該

物業可望見該區的景觀。  

黃婉霜女 士  

(署 理 規 劃 署 署 長 )  

－  在 跑 馬 地 擁 有 物 業 ， 而 由 該

物業可望見該區的景觀。  



-  1 6 4  -  

 

2 0 4 .  委員備悉李偉民先 生 和 梁焯輝先 生 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

歉。由於此議項只涉及程序事宜，不須進行商議，委員同意其

他已申報利益的委員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2 0 5 .  秘書報告說，當局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根據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展示《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

號 S / H 6 / 1 5》，以供公眾查閱。當局共接獲 1 6 5份有效的申述

和五份有效的意見。  

2 0 6 .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

後 ， 決 定 建 議 順 應 一 份 申 述 (即 R 1 6 4 )的 全 部 內 容 和 1 2 4份 申 述

(即 R 6至 R 7 3、 R 7 5至 R 1 1 7、 R 1 3 0、 R 1 3 2至 R 1 3 9、 R 1 4 1、

R 1 4 3、 R 1 4 4和 R 1 5 0 )的 部 分 內 容 而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

訂，但並不接納其餘的申述。  

2 0 7 . 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根 據 條 例 第 6 C ( 2 )條 公 布 修

訂 建 議 ， 其 後 接 獲 四 份 進 一 步 申 述 。 進 一 步 申 述 編 號 F 1涉 及 新

寧 道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而 F 2至 F 4與 希

雲街用地的修訂建議有關。  

無效的申述 ( F 4 )  

2 0 8 .  根據條例第 6 D ( 1 )條，任何人 (但如 該等建議修訂是在 考

慮 該 人 作 出 的 任 何 申 述 或 提 出 的 任 何 意 見 後 根 據 第 6 B ( 8 )條 建

議 的 ， 則 該 人 除 外 )可 在 相 關 展 示 期 內 就 該 等 建 議 修 訂 向 城 規 會

作 出 進 一 步 申 述 。 F 4由 禮 信 大 廈 聯 售 小 組 提 交 ， 該 小 組 原 先 提

交 了 申 述 編 號 1 3 7和 意 見 編 號 2。 城 規 會 已 建 議 順 應 R 1 3 7和 其

他 相 關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而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。 有 鑑 於

此，委員須考慮 F 4是否應視為無效。  

2 0 9 .  經商議後，委員同意 F 4應視為無效 。  

聆訊安排  

2 1 0 .  鑑 於 有 關 申 述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

員 作 出 考 慮 ， 進 一 步 申 述 宜 應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 員 進 行 聆 訊 而 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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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委 出 申 述 聆 訊 小 組 委 員 會 。  

2 1 1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按文件第 2 . 1 和第 2 . 2 段建 議的

方式，把進一步申述 歸 納 為 一 組 並 由 城 規 會 進行集體聆訊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5  

[公開會議 ]  

其他事項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1 2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繼而商議議程項目 1 0 的第三組申述。  

議 程 項 目 1 0  

[閉門會議 (限於商議部分 )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6》

的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2 2 號及第 8 8 2 1 號 )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第 三 組 ： R 6 至 R 1 3 1 3  

(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8 2 2 號 )  

商議部分  

2 1 3 .  副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根 據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； 以 及 會 議 上 所 作 的

口頭闡述及澄清考慮有關申述。  

發展權  

2 1 4 . 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申 述 人 的 申 述 以 發 展 權 作 為 主 要 論 點 。 委

員 須 考 慮 在 有 關 申 述 中 ， 什 麼 是 發 展 權 ， 並 以 此 為 基 礎 考 慮 為

啟 德 大 廈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

規定是否有充分理據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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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5 .  黃 婉 霜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發 展 權 在 規 劃 、 土 地 及 建 築 範 疇 各

有 不 同 涵 義 。 當 局 在 擬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

會 把 發 展 權 視 作 其 中 一 項 考 慮 因 素 ， 但 這 或 非 一 項 凌 駕 性 考 慮

因 素 。 在 擬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除 非 有 其

他 更 重 要 的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否 則 其 中 一 項 基 本 原 則 是 有 關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將 能 達 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

面面積。  

2 1 6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舊 有 契 約 大 部 分 屬 無 限 制 批 約 ， 對

建 築 物 高 度 及 總 樓 面 面 積 ／ 地 積 比 率 並 無 限 制 ， 因 此 ， 只 以 契

約 作 為 決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根 據 ， 可 能 並

不恰當。  

地積比率  

2 1 7 .  委 員 備 悉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

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用 地 。 部 分 為 住 用 而 部 分 為 非 住 用 的 建 築 物 的

最高地積比率限為 9 倍，當中住用 部分不應超過 7 . 5 倍。  

2 1 8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有 關 用 地 契 約 反 映 5 0 多 年 前 的 發 展 限

制 。 發 展 密 度 受 制 於 當 時 監 管 建 築 物 體 積 的 規 例 ， 而 非 現 今 使

用 的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。 這 名 委 員 及 另 外 兩 名 委 員 認 為 採 用 有 關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許 的 9 倍 地 積 比 率 作 為 考 慮 有 關 用地 的 發 展

權 的 根 據 ， 實 屬 恰當 。 副 主 席 指 假 設申 述 人 對 9 倍 地 積 比 率 抱

有合法的期望實屬合理。  

建築物高度  

2 1 9 .  申 述 人 聲 稱 由 於 皇 家 空 軍 已 不 復 存 在 ， 因 此 不 可 執 行 契

約 上 的 高 度 限 制 (指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的 高 度 (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2 7 . 7 米 ) )，一名委員詢問有關意見是否正確。譚贛蘭女士表

示 ， 契 約 可 收 納 以 附 近 建 築 物 為 參 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例 如

啟 德 大 廈 用 地 契 約 中 的 所 涉 條 款 。 然 而 ， 發 展 商 認 為 只 要 有 關

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規 劃 署 )沒 有 重 大 的 負 面 意 見 ， 地 政 總 署 將 願 意

接納修訂這項高度限制條款，這個觀點實屬合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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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0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契 約 上 的 現 有 高 度 限 制 應 是 與 皇 家 空 軍

的 運 作 需 要 有 關 ， 就 決 定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言 ， 這

未必是一項相關的考慮因素。  

2 2 1 .  另外兩名 委員 表示 ，倘當局 同意 讓有 關用地發 展至 9 倍

的 地 積 比 率 ， 以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， 則 在 考 慮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是否足夠容納准許的地積比率時，應以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作

為出發點。  

山坡面積  

2 2 2 .  一 名 委 員 指 問 題 關 鍵 在 於 沿 有 關 用 地 東 北 面 界 線 的 山 坡

(據 R 6 所述，佔 地約 9 1 9 . 7 平方 米 )應否包括在地盤面積內，

以計算地積比率。倘包括在內，則須放寬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2 2 3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城 規 會 可 否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

則》決定在計算地積比率時剔除山坡面積。  

2 2 4 .  黃 婉 霜 女士 表示 ，根 據 《 香港 規劃 標準 與 準 則》 (第二章

「住宅發展密度」第 2 . 1 段 )，用作計算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

的 地 盤 面 積 不 應 包 括 山 坡 面 積 。 當 局 為 新 的 契 約 擬 定 限 制 時 是

以 此 作 為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這 亦 是 規 劃 署 就 修 改 現 行 契 約 提 供 意 見

時 所 採 用 的 原 則 。 此 外 ，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3 . 3 段 亦 指 明 ， 土 地契

約 未 賦 予 發 展 權 的 土 地 ， 例 如 限 於 作 斜 坡 維 修 的 土 地 ， 在 計 算

地 積 比 率 時 不 應 計 算 在 內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用 地 的 契 約 未 有 提 及 可

否把山坡面積計算入地積比率。  

2 2 5 .  副 主 席 及 另 外 兩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山 坡 面 積 是 否 用 作 計 算 地

積 比 率 會 直 接 影 響 有 關 用 地 的 重 建 潛 力 。 當 中 一 名 委 員 亦 表

示 ， 除 非 有 違 既 定 的 政 府 政 策 或 契 約 限 制 ， 否 則 或 可 從 寬 把 山

坡面積用作計算地積比率。  

2 2 6 .  然 而 ， 另 一 名 委 員 指 雖 然 山 坡 面 積 在 舊 有 契 約 中 或 可 計

算 入 地 積 比 率 ， 但 有 關 用 地 仍 受 制 於 嚴 格 的 高 度 限 制 (即 只 可 發

展 至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草 坪 的 高 度 )， 這 實 際 上 限 制 了 有 關 用 地

的 發 展 潛 力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這 名 委 員 及 另 外 兩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應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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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須 以 契 約 條 款 為 依 據 ， 這 並 非 由

城規會商議的事宜。  

2 2 7 .  黃 婉 霜 女 士 表 示 ， 根 據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

書 》 ， 倘 山 坡 面 積 具 發 展 權 ， 則 可 用 作 計 算 積 比 率 。 在 擬 定 有

關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時應考慮這一點。  

2 2 8 .  譚 贛 蘭 女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雖 然 R 6 聲

稱 由 於 皇 家 空 軍 已 不 再 存 在 ， 因 此 不 可 執 行 契 約 的 高 度 限 制 ，

然而，倘發展商希望進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

擬 議 重 建 項 目 ， 仍 須 修 訂 契 約 。 黃 婉 霜 女 士 表 示 ， 倘 或 無 須 修

訂 契 約 ， 規 劃 署 仍 可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階 段 就 擬 議 發 展 的 發 展 密

度 提 供 意 見 。 規 劃 署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亦 會 要 求 地 政 總 署 就 契 約 條

款作出闡釋。  

2 2 9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倘 山 坡 面 積 可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城

規 會 應 如 何 為 有 關 用 地 決 定 一 個 合 適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務 求

達 至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黃 婉 霜 女 士 表

示 委 員 可 參 考 R 6 的 簡 介 資 料 (有 待 核 實 )， 當 中 指 出 山 坡 面 積

所 產 生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將 相 等 於 在 規 劃 署 的 四 幢 大 樓 基 本 方 案 之

上多加 6 . 5 層 (約 2 0 米 )。黃女士指 R 6 亦在他們的簡介中指

出 ， 倘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及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， 則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

案須增加至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。一名委員表示，把建築物高

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在規劃方面或可以接受。然

而 ， 黃 女 士 指 出 ，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

米 以 容 納 山 坡 面 積 所 衍 生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或 放 寬 至 R 6 所 主 張

的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，未必能完全滿足有關申述人的要求，

理 由 是 他 們 主 要 要 求 不 在 有 關 用 地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或 大

幅提高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。  

體恤考慮  

2 3 0 .  黃 婉 霜 女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困 境 或 體 恤

理 由 可 以 是 其 中 一 項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。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考 慮 與 長

者 生 活 條 件 欠 佳 ， 以 及 現 有 建 築 物 殘 破 有 關 的 體 恤 理 由 。 然

而 ， 第 三 座 的 擁 有 人 因 為 先 前 的 清 盤 令 而 面 對 財 政 困 難 的 資 料

並非相關的考慮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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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1 .  兩 名 委 員 雖 然 同 意 應 考 慮 體 恤 理 由 ， 但 他 們 認 為 在 此 個

案 中 應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哪 個 水 平 才 算 恰 當 ， 並 無 標 準

可循。  

設計優點及地標建築物  

2 3 2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 R 6 的方案或具設計優點，例如眺望前皇

家 空 軍 宿 舍 的 開 揚 景 觀 。 然 而 ， 在 製 圖 程 序 中 考 慮 有 關 申 述

時 ， 不 應 過 分 着 重 特 定 地 點 的 擬 議 方 案 的 設 計 優 點 。 另 一 名 委

員 支 持 這 個 觀 點 ， 並 認 為 城 規 會 在 考 慮 申 述 的 過 程 中 只 根 據 屬

假 設 性 質 的 個 別 發 展 方 案 而 同 意 放 寬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

但 卻 不 顧 及 在 擬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所 採 納

的因素，這並不恰當。  

2 3 3 .  副主席表示， R 6 聲稱與規劃署的基本方案相比，他們的

方案 (主 水平基準 上 2 0 3 米 )在通 風方面表現 較佳。 然而，城規

會須考慮 R 6 的方案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在所有規 劃考慮方

面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。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在 有 關 用 地 作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發展在規劃方面並不可接受。這名委員

亦 備 悉 R 6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並 沒 有 質 疑 規 劃 署 擬 備 的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的 結 果 ， 只 總 結 R 6 的 方 案 在 通 風 方 面 較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

案優勝。  

2 3 4 .  黃 婉 霜 女 士 表 示 ， 委 員 亦 須 考 慮 可 否 視 R 6 的 方 案 為 一

些 申 述 人 所 聲 稱 的 地 標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在 這 位 置 上 的 地 標 建 築 物

是否須發展至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的擬議建築物高度。  

2 3 5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言 ，

R 6 的 方 案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0 3 米 )不 大 可 能 屬 可 以 接 受 。 另 一

名 委 員 指 R 6 的 方 案 沒 有 明 顯 的 設 計 優 點 。 相 反 ， 住 宅 大 樓 的

高 柱 及 屏 風 效 應 會 在 視 覺 上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同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

R 6 的方案根據於二零一零年提交的建築圖則而擬定，或包括在

新 的 《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》 下 不 適 用 的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及 獲

豁免的總樓面面積。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過

高，不可接受。  

2 3 6 .  這名委員亦指出， R 6 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及其他額外

的規劃管制元素有相互關係。倘採用低於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



-  1 7 0  -  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則 R 6 的 其 他 設 計 元 素 ， 包 括 額 外 的 非 建

築 用 地 、 低 層 的 通 透 比 率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將 須 相 應 作 出 調

整。  

2 3 7 .  另一名委員表示， R 7 指位於彩盈坊行人天橋的區內觀景

廊 只 有 一 個 位 置 可 勉 強 眺 望 獅 子 山 景 觀 ， 似 乎 區 內 觀 景 廊 與 啟

德大廈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關連性須予檢討。  

2 3 8 .  黃婉霜女士在回應副主席的提問時表示， R 6 辯稱較高而

纖 幼 的 建 築 形 式 對 眺 望 獅 子 山 的 景 觀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較 少 ， 因 此

他 們 的 方 案 並 非 格 格 不 入 。 然 而 ， 規 劃 署 認 為 兩 幢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2 0 3 米的高樓會顯得格格不入，理由是它們會與四周的建築

物 高 度 及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不 相 協 調 。 此 外 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3 米 的 擬 議 高 樓 會 對 從 區 內 觀 景 廊 眺 望 獅 子 山 山 脊 線 的 景 觀

造成負面的視覺影響。 R 6 指清水灣道八號及彩德邨的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較 高 ， 然 而 ， 兩 者 的 環 境 及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均 與 啟 德 大 廈

不 同 。 她 說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已 解 釋 清 水 灣 道 八 號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 (主水平基 準上 1 8 4 米 )旨 在反映一項 獲城規 會批准的規

劃 申 請 。 該 用 地 的 地 盤 水 平 較 高 ， 而 有 關 發 展 的 平 台 高 度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4 3 . 9 米，包括一項轉乘設施，有關設施位於兩層公

共 交 通 交 匯 處 之 上 的 四 層 平 台 公 眾 停 車 場 內 。 彩 德 邨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1 7 0 米，因為

該用地位處主水平基準上 4 1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6 0 . 5 米的兩個

平台之上。  

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規定  

建築物間距規定  

2 3 9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 R 6 及 R 7 認為闊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 (主

水 平 基準 上 1 5 米 )過 於 狹窄 ，未 能有 效 確保 從 有關 用地 內 及 從

觀 塘 道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的 視 野 無 阻 。 他 詢 問 是 否 須 檢

討應否保留有關建築物間距。  

2 4 0 .  副 主 席 指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在 眺 望 該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方 面 或

不 太 有 效 。 倘 劃 設 該 建 築 物 間 距 只 為 了 提 供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

員 宿 舍 的 觀 景 廊 ， 則 保 留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理 據 或 會 被 削 弱 。

撤銷有關建築物間距或會令設計更具彈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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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1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雖 然 就 從 有 關 用 地 內 及 從 觀 塘 道 眺 望 前

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而 言 ，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或 不 太 有 效 ， 但 從 該

歷 史 建 築 向 外 眺 望 的 景 觀 則 較 為 開 揚 。 然 而 ， 這 名 委 員 同 意 副

主 席 所 說 ， 倘 劃 設 該 建 築 物 間 距 只 為 了 提 供 眺 望 前 皇 家 空 軍 職

員 宿 舍 的 觀 景 廊 ， 則 劃 設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理 據 或 會 被 削 弱 。

這名委員表示有關建築物間距亦有通風的作用。  

2 4 2 .  黃 婉 霜 女 士 在 回 應 上 述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有 關 建 築 物

間 距 既 有 觀 景 廊 的 用 途 ， 亦 有 通 風 效 益 。 由 規 劃 署 的 顧 問 所 進

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沒 有 特 別 建 議 就 較 廣 闊 地 區 的 通 風 劃 設 該 建

築 物 間 距 。 有 關 評 估 測 試 兩 個 具 不 同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

限 制 的 方 案 在 有 關 用 地 的 通 風 表 現 ， 並 總 結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現 時 所 施 加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在 通 風 方 面 的 表

現 較 好 。 倘 委 員 對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作 為 觀 景 廊 的 效 用 有 保 留 ，

可 檢 討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用 地 西 北 面 的 三 山 國

王 廟 及 東 南 面 的 學 校 均 屬 低 矮 的 發 展 ， 有 助 有 關 用 地 附 近 的 通

風。  

東南面界線的非建築用地  

2 4 3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 R 6 曾詢問為何要把有關用地東南面界線

用 作 聖 若 瑟 英 文 小 學 的 緩 衝 區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設 於 啟 德 大 廈 用 地

之 內 ， 而 非 設 於 學 校 用 地 或 在 兩 塊 用 地 之 間 。 黃 婉 霜 女 士 解 釋

說 ， 有 關 非 建 築 用 地 旨 在 提 供 一 個 緩 衝 區 ， 使 有 關 用 地 的 重 建

項目不會太接近該學校。  

2 4 4 .  副 主 席 指 有 關 用 地 東 南 面 界 線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應 予 以 保

留 ， 為 該 學 校 提 供 一 個 緩 衝 區 。 倘 學 校 日 後 進 行 重 建 ， 當 局 可

考 慮 在 學 校 用 地 劃 設 多 一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闢 設 一 個 較 大 的 緩

衝區，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聲稱規劃署的基本方案採用錯誤的假設  

2 4 5 .  R 6 聲 稱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根 據 錯 誤 的 假 設 (即 未 有 考 慮

緊 急 車 輛 通 道 、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及 轉 換 層 規 定 )而 擬 定 ， 一 名 委 員

就 此 作 出 提 問 。 黃 婉 霜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一 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所 解

釋 ，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只 屬 假 設 及 概 念 性 質 。 有 關 用 地 的 重 建

項 目 可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限 制 內 採 用 不 同 的 建 築 設 計 。



-  1 7 2  -  

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旨 在 證 明 在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

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下 ， 可 在 有 關 用 地 作 9 倍 地 積 比 率 的 發

展 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亦 已 解 釋 說 ， 考 慮 過 道 路 後 移 範 圍 及 緊 急 車

輛通道規定後，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足以達

至 准 許 的 9 倍 地 積 比 率 。 秘 書 補 充指 一 些 樓 層 的 樓 底高 度 亦 有

調整空間。  

2 4 6 .  然 而 ， 黃 婉 霜 女 士 指 規 劃 署 的 基 本 方 案 在 計 算 地 積 比 率

時 未 有 考 慮 山 坡 面 積 。 倘 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地 積 比 率 ， 則 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將不能達至 9 倍的地積比

率。  

 

休會  

2 4 7 .  由於已屆夜深，副主席建議休會，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2 4 8 .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上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休

會，並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復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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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9 .  會議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一時復會。  

2 5 0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復開的會議：  

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梁剛鋭先生   

李律仁先生   

陸觀豪先生   

黃仕進教授 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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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0  

[閉門會議 (限於商議部分 )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》的申述和意見 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 ]  

第 三 組 ： R 6 至 R 1 3 1 3  

（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8 8 2 2 號 ）  

商議  

2 5 1 .  副 主 席 多 謝 所 有 委 員 出 席 復 開 的 會 議 。 繼 於 二 零 一 一 年

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上 進 行 的 討 論 ， 他 要 求 委 員 考 慮 多 項 事 宜 ，

以便就申述編號 R 6 至 R 1 3 1 3 作出決定。這些事項包括應否把

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、 應 否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

及應否修訂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間距限制。  

山坡面積及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2 5 2 .  副 主 席 說 ，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進 行 商 議 時 ， 委 員

留 意 到 是 否 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會 影 響 申 述 地 點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否 適 當 。 他 要 求 地 政 總 署 就 這 方 面 提 供 意

見 。 譚 贛 蘭 女 士 說 ， 規 管 申 述 地 點 的 契 約 沒 有 訂 明 任 何 總 樓 面

面 積 或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限 制 ， 因 此 ， 根 據 契 約 ， 似 乎 可 把 山 坡 面

積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。  

2 5 3 .  副 主 席 備 悉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的 會

議 上 表 示 ， 如 把 山 坡 面 積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就 必 須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他 要 求 委 員 考 慮 應 否 放 寬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總樓面面積。  

2 5 4 .  為 回 應 副 主 席 的 要 求 ， 秘 書 表 示 根 據 R 6 的 資 料 ， 山 坡

面積所衍生的總樓面面積應約為 8  2 8 0 平方米，但確實面積有

待 詳 細 測 量 的 結 果 而 定 。 假 設 申 述 地 點 的 上 蓋 面 積 為

3 3 . 3 % (即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， 「 可 建 」 地 盤 面 積 (即

不 包 括 山 坡 面 積 ， 因 為 移 除 山 坡 的 機 會 不 大 )上 住 宅 大 樓 的 最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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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蓋 面 積 )， 預 計 須 增 建 五 至 六 層 才 可 容 納 山 坡 面 積 衍 生 的 總 樓

面面積。假設樓底高度為 3 . 1 5 米，六層約相等於 2 0 米。委員

或許需要考慮應否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

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以容納山坡面積所衍生的額外總樓

面面積。  

2 5 5 .  秘 書 應 副 主 席 的 要 求 扼 述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五

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所 解 釋 申 述 地 點 毗 鄰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情

況 。 整 體 來 說 ，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鄰 近 地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8 0 米 及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而山上較高處的彩

德邨則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 1 7 0 米。因此，

從 較 宏 觀 的 角 度 考 慮 ，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提 高 至 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未必不可接受，而且仍可符合梯級狀建築物

高度輪廓。  

2 5 6 .  副 主 席 同 意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3 0 米仍可大致符合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。委員也備悉

啓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位 置 也 緊 連 一 些 低 層 用 途 ， 例 如 學 校 ， 前 皇 家

空 軍 職 員 宿 舍 、 一 塊 休 憩 用 地 及 一 間 廟 宇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即 使

修 訂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也 無 需 修 訂 附 近 用 地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。  

建築物間距限制  

2 5 7 .  至 於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方 面 ， 副 主 席 問 及 保 留 ／ 刪 除 建 築

物 間 距 會 否 影 響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秘 書 回 應 說 ， 建 築 物 間 距 會

影 響 用 地 的 布 局 及 設 計 的 靈 活 性 。 然 而 ， 建 築 物 間 距 不 會 直 接

影 響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 申 述 地 點 的 住 宅 大 樓 的 覆 蓋 範 圍 須

受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所 規 限 。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訂明在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劃設建築物間距，不會令住宅大

樓 的 覆 蓋 範 圍 減 至 低 於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所 准 許 的 最 大 上

蓋 面 積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保 留 ／ 刪 除 建 築 物 間 距 不 會 直 接 對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造成影響。  

2 5 8 .  至 於 委 員 關 注 建 築 物 間 距 是 為 了 擴 闊 視 野 還 是 為 了 達 致

通風效果，秘書說，正如文件附件 V I 所 載的空氣流通 評估報告

顯 示 ，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並 非 用 作 該 區 的 主 要 通 風

廊 。 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曾 為 啟 德 大 廈 用 地 測 試 兩 個 發 展 方 案 ， 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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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有 不 同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， 結 果 顯 示 ， 使 用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規 定 的 方 案 ， 在

街 道 水 平 通 風 環 境 方 面 的 表 現 較 佳 。 因 此 ，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

間距主要用作觀景廊，而又可促進空氣流通。  

2 5 9 .  副 主 席 說 ， 由 於 四 周 主 要 是 低 層 發 展 ， 因 此 ， 建 築 物 間

距 的 主 要 作 用 似 乎 並 非 促 進 空 氣 流 通 。 秘 書 說 ， 委 員 應 考 慮 是

否保留該建築物間距作觀景廊之用。  

2 6 0 .  一 名 委 員 說 ， 建 築 物 間 距 規 定 或 可 實 施 所 需 的 規 劃 管

制 ， 避 免 在 申 述 地 點 出 現 臨 街 面 廣 闊 的 典 型 屏 風 樓 。 另 一 名 委

員 說 ， 即 使 純 粹 從 視 野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也 有 理 據 支 持 保 留 建 築 物

間 距 。 從 觀 塘 道 眺 望 ， 建 築 物 間 距 可 令 建 築 形 式 更 通 透 ， 而 從

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向 西 眺 望 的 視 野 也 更 廣 闊 。 這 一 點 得 到 另

一名委員支持。  

2 6 1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說 ，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為 啓 德 大 廈 訂 定 建 築 物

間 距 以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， 因 為 申 述 地 點 獨 特 之 處 在 於 緊 連 一 級 歷

史 建 築 。 應 保 留 建 築 物 間 距 以 維 持 由 前 皇 家 空 軍 職 員 宿 舍 向 外

眺望的景觀質素。  

2 6 2 . 同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如 有 關 發 展 的 創 意 設 計 方 案 具 設 計 優

點 ， 發 展 商 可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規 定 。 秘 書

在 回 應 副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說 ， 涵 蓋 申 請 用 地 的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

帶 訂 有 可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間 距 限 制 的 條 文 。 有 關 條 文 准 許 修 訂

建 築 物 間 距 的 高 度 及 位 置 、 闊 度 及 ／ 或 設 計 。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

零 年 十 月 八 日 考 慮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進 一 步 申 述 時 ， 已

確定這項原則。  

建造地標  

2 6 3 . 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進 行 討 論 時 ， 委 員 認 為 從 整 體

的規劃角度而言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建築物

不 可 接 受 ， 而 對 於 多 名 申 述 人 建 議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地 標 建 築

物 ，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高 樓 大 廈 並 不 等 同 地 標 建 築 物 ， 而 且 也 沒 有

充 分 規 劃 理 由 支 持 在 啓 德 大 廈 用 地 發 展 地 標 建 築 物 的 建 議 。 該

名委員說， R 6 的擬議發展方案沒有地標建築物需具備的設計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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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而擬議 的建築 物高度 (主水平基 準上 2 0 3 米 )並 不適合區內

的環境。副主席也同意這地點不宜興建超高的地標建築物。  

合法期望  

2 6 4 .  有 關 申 述 人 聲 稱 對 啓 德 大 廈 不 應 訂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抱

有 合 法 期 望 ， 副 主 席 說 ， 為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， 城 規 會 獲 條 例 賦 權

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且 一 直 在 適 當 情 況

下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此 外 ， 兩 名 委 員 表

示 ， 鑑 於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以 來 ， 城 規 會 逐 步 全 面 地 為 各 區 的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收 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申 述 人 應 知 道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始終會收納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2 6 5 .  秘 書 說 ， 當 局 主 要 為 涉 及 廣 泛 公 眾 利 益 的 事 宜 進 行 規

劃 ，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不 會 考 慮 私 人 進 行 的 交 易 。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

原 則 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應 可 配 合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並 表 示 若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

寬 至 可 配 合 整 塊 用 地 (包 括 山 坡 面 積 )的 9 倍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， 已

回應申述人聲稱的發展權問題。  

2 6 6 .  副 主 席 總 結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為 解 決 申 述 編 號 R 6 至

R 1 3 1 3 所 提 出 的問 題 ， 應 把 申 述地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限制 由 主 水

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委員也同意分區

計劃大綱圖沿申述地點東北面及東南面界線劃設的兩塊闊 1 0 米

的非建築用地，以及在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劃設的建築物間距應

予保留。  

2 6 7 .  委員備悉上文第 1 4 8 至 1 5 2 段詳載秘書處及九龍規劃專

員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上 ， 就 申 述 人 於 會 上 所 提 出

的 問 題 作 出 的 澄 清 。 委 員 也 備 悉 由 於 曾 通 知 城 規 會 沒 有 提 出 申

述 的 其 中 一 名 申 述 人 ( R 1 0 2 9 )有 出 席 聆 訊 ， 因 此 有 關 申 述 應 算

作 有 效 的 申 述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記 錄 在 案 的 無 效 申 述 應 合 共 九

份。  

2 6 8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委員同意接納 R 6 至 R 1 3 1 3 的部分內

容 ， 把 涵 蓋 啓 德 大 廈 用 地 的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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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 6 部 分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餘 下 部 分 的 理由 ， 並 認

為應適當地修訂有關理由。  

申述編號 R 6 至 R 1 3 1 3  

2 6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把

啓德大廈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

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  

2 7 0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6 至

R 1 3 1 3 的其餘部分，理由如下 :  

( a )  在 該 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 了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及 符

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更 具 透

明 度 ， 並 且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

對 該 區 整 體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為 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 ， 包 括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、 現 時 的 地 形 、 梯 級 式

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、 該 區 的 特 色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和 用 地 限 制 、 有 關 用 地 所 屬 的 用

途 地 帶 、 發 展 密 度 ， 以 及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

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

期望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 ;  

( b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並 容 許 設

計 具 有 彈 性 ， 以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發 展 密

度 。 當 局 不 支 持 放 寬 整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

這 會 導 致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撤 銷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損 及 梯 級

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連貫性，可導致高廈林立；  

( c )  為 啟 德 大 廈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意 向 是 要 避 免 出

現 過 高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個 別 地 點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上 的 准 許 發 展 密 度 不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訂 定 適 當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避 免 導 致 出 現 過 高 及 不 相 協 調 的

建築物而與公眾期望不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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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啟 德 大 廈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已 顧 及 有 關 地

點 的 獨 特 性 和 設 計 須 具 彈 性 。 這 些 限 制 既 合 理 ， 又

能 在 公 眾 利 益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在 啟 德

大 廈 東 北 面 及 東 南 面 界 線 劃 設 闊 1 0 米 的 非 建 築 用

地，以及在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劃設闊 2 0 米的建築

物間距的建議實屬恰當；以及  

( e )  為 顧 及 個 別 地 點 的 特 有 情 況 及 具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

發 展 計 劃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有 可 申 請 略 為 放 寛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條 款 。

城 規 會 會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所 列 的

準則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。  

 


